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上訴字第398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正峰

選任辯護人  袁健峰律師

被      告  呂邱葉

選任辯護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曾榮鑑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鄧文昌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被      告  王唯任

選任辯護人  王聰明律師

被      告  邱德順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林光華

選任辯護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楊志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0年度矚訴字第12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99年度偵

字第143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丙○○、乙○○部分撤銷。

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褫奪公權貳年。未扣案之犯

罪所得新臺幣伍拾貳萬玖仟伍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

會，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未扣案之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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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陸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桃園縣政府（現改制為桃園市政府，以下仍以舊制「桃園

縣政府」稱之）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

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下稱議員補助款）。而桃園縣議員

補助款，84年至87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

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

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

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

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

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

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

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

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

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

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

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

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送受補助機關、學

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

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單位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

知廠商領取該筆款項。是桃園縣議員就其議員補助款額度內

向桃園縣政府所為之動支建議，核屬於縣議員職務上行為，

且議員補助款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

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不得用於私人用途，並須核實

報銷。辛○○因所經營之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政府機關、學校

採購案之業務關係與鄉鎮市公所、國中小學採購人員接觸，

得知國中小學、政府立案團體往往礙於預算經費限制而無法

自行採購、發包，又知悉桃園縣政府每年均提供予各該縣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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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一定額度之補助款，配合地方建設、發展，竟謀與縣議員

共同向桃園縣政府詐取議員補助款之浮報差額，壬○○明知

上情，仍與辛○○、外務子○○（後轉任廠務）（辛○○所

犯部分經本院105年度重矚上更㈡字第1號判處罪刑後，上訴

最高法院後發回本院審理中，子○○部分未上訴而確定；壬

○○部分經本院106年度上訴字第814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

高法院後發回本院審理中）連續自84年間起至87年間止，由

辛○○出面接洽附表一所示第13屆桃園縣議員乙○○、丙○

○，乙○○、丙○○均明知宏傑公司施做工程之實際費用遠

低於議員申請補助款，且議員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須

覈實報銷，如任意將未記載完備，僅有簽名及部分內容空白

之申請書（地方建設經費補助）交由他人使用，不僅違背議

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利用議員職務上之機會詐取

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對議員補助款預

算執行之正確性，猶各自與辛○○、壬○○、子○○基於意

圖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丙○○、乙○○同意將一定額

度之議員補助款交予辛○○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辛○○

則將補助額度三成至4成之現金回扣交給丙○○、乙○○

（如附表四所示），丙○○、乙○○則將僅有議員簽名或蓋

章之空白申請書交給辛○○，授權辛○○於其等所同意額度

內，在空白申請書上填載申請補助款之年度、數額、受補助

單位，嗣辛○○回公司指示會計壬○○登帳，記載同意使用

補助款之縣議員姓名、同意使用之補助款年度、額度及縣議

員收取之回扣成數等資料；辛○○、不知情之宏傑關係企業

業務人員，即以可代為向縣議員爭取補助經費並製作計劃

書、預算書圖等送審文件為由，向附表一編號1至3、6丙○

○、編號34至40、42至44乙○○所示桃園縣境內不知情之國

中小學校招攬設備或工程採購案，待取得國中小學校同意

後，辛○○、子○○、壬○○等人於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所

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述空白申請

書，子○○則負責訪價，製作實際應支付之金額控制在申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書所載補助金額之四成範圍內之計劃書、預算書圖，再分別

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丙○○、乙○○名義，將申請書、受補

助學校公文、計劃書、預算書圖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

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

位為書面形式審核後，誤以為上開議員所建議之各筆採購案

均係縣議員體察桃園縣境內各學校之需求，為改善校園教學

環境設備之建議，因陷於錯誤而同意核定補助，及通知受補

助之國中小學校依核定之計畫辦理，宏傑關係企業即承作設

備或工程採購案，並由子○○及宏傑關係企業內不知情之人

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單等文件供學校做

形式比價，完成採購程序。採購執行完畢後，宏傑關係企業

內部不知情人員再依指示填製相近或相同於申請書所示補助

金額之不實憑據統一發票（實際用於採購案之金額最多不超

過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的四成）交予受補助學校，連同自行

收納款項收據、合約書、結算驗收證明書、核定補助公文影

本等資料送桃園縣政府請領縣議員建議補助款項，致桃園縣

政府誤以為所請領之議員補助金額均全數實際用於受補助對

象之採購案上，乃先後如數核撥如附表一各編號政府撥款金

額欄所示補助款予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補助款年度、經費

別、受補助單位、補助金額、撥款金額等詳如附表一各編號

所示），辛○○再向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領取補助款後繳回

宏傑公司。

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壬○○於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下稱北機組）

    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自白之證據能力：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警詢筆錄，因法律明

文規定原則上為無證據能力，必於符合條文所定之要件，始

例外承認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之人除有同法第159條之3所

列供述不能之情形，必須於審判中到庭具結陳述，並接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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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詰問，而於符合㈠審判中之陳述與審判外警詢陳述不

符，及㈡審判外之陳述具有「相對可信性」與「必要性」等

要件時，該審判外警詢陳述始例外承認其得為證據。最高法

院107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查證人壬○○於

108年5月20日曾於原審審理程序中作證，並經檢察官及辯護

人交互詰問，其於審理中對於檢、辯提示「偵查中是否

為...陳述」答稱：「我應該不會這樣陳述」、或「我沒有

印象」、「回答不是我自己真正意思」、「這些話都不是我

一次說出來的，我當時只不過根據他們的問答方式，怎麼會

串連成這種情況，我也不知道」、「他們一下子這樣問我沒

有辦法很直接的把所有事情講清楚」等（見原審矚訴字第12

號卷八第15、16、18、19、25頁），堪認證人壬○○於審理

中之證述與調詢中不符，然觀之調詢內容，係調查員將扣得

之文書，包括業績明細表、申請書等提示交與證人壬○○表

示意見，而該「業績明細表」僅為一表格，其上僅載有議員

姓名、國小名稱及數字，並非連貫性字句之文章，該表格內

容之解釋，僅有壬○○本人方得知悉，難認調查員可提示壬

○○為何種回答。況而證人壬○○於審理中並不否認該業績

明細表為其製作（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第14頁），而其

於調詢中之回答均係具體連續如：「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

我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 22.65 74.008 25.99來算的，

代表乙○○拿回扣成數是4成，在八十五年度賣了至少158萬

3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因宏傑關係企業都是

以整數購買，所以乙○○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

上，拿了回扣64萬元，宏傑關係企業用在成交卡號00000、0

0000、00000、00000上。」且對於業績明細表上數字之解

釋，相同類似精確陳述不僅一次（見93年10月7日調詢筆

錄），此等陳述內容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

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壬○

○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壬○○

對於業績明細表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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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

具有證據能力。

　㈡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

載有明文。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是否「顯有不可信

之情況」，係由法院依該偵查中陳述之外部情況以為判斷。

查證人壬○○於檢察官偵訊中，經諭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

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具結後而陳述事件之經過。而觀之壬

○○之證述，亦承認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於檢察官問：

「為何業績明細表格式有2種？編製目的？編製時間？」時

答以：其實內容都是一樣，我只是欄位作稍微變動，只是不

同年度劃的表格不同，約每年1、2月前結算編製，據以發給

辛○○過年年終獎金及結算年度業績金額等語；又對於檢察

官問：業績明細表之各欄位代表何意？答以：「以業績明細

表第5頁為例，「種類」是記載議員姓名，成交日欄是業務

員答應補助學校的日期...，成交卡號欄是成交卡的流水編

號，流水編號是辛○○所編，我只是抄寫過來。客戶名稱欄

是受補助單位，預算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學校的金額...」

（見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卷〈下稱126偵續卷〉㈡第164

頁）此等陳述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難

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

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

疵，又證人壬○○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

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並無「顯有

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二、證人辛○○、子○○於調查員詢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供述，原屬該等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於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其他法律例外規定之情形，始

    得採為證據。而該條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

    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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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

    忘記、不清楚、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

    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

    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

    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

    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

    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

    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

    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而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調查員詢問，

及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詢問時，就本案犯罪事實所述

各情節，均證述甚詳，惟其二人嗣於原審審理時到庭具結作

證，均否認有前揭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供承情節

（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四第4至20頁、卷八第242頁、第18

5至195頁），與其等前揭調查員詢問時所述，完全相左。查

辛○○於調詢時於調查官詢問：（提示：93年7月13日辛○

○扣押物編號B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

會計憑證中，支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

後答以：是以『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

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目。等語；

另對調查官詢問：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

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

扣？答稱：有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

使用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

都有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93年度他字第52

59號偵查卷〈下稱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頁）。此等具體

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辛○○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

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辛○

○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辛○○

對於補助款申請過程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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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辛○○之調

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㈢另證人子○○就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

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

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

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

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

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

○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

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

預算書等資料等語。於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

看到議員的牋單？答以：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

『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

經成交了等語（見93年度偵字第11459號〈下稱11459偵卷〉

第18頁、19頁背面），此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

證人子○○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

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

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子○○對於宏傑企業社與議員間

如何聯繫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

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

有證據能力。

三、辛○○、子○○於檢察官訊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

    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應依人證之

    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

    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

    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調查員詢問（警詢、檢察事務

    官詢問）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調查員詢問等所為之陳

    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

    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調查員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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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

    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調查員詢問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

    「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㈡參照）。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10月7日、

10月18日至臺灣板橋地方檢察署（已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

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被告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檢察

官均有先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告知涉犯罪名及刑事訴訟

法權利後，始就犯罪事實訊問之，且均有辯護人陪同在場

（93年度他字第727號卷〈下稱727他卷〉㈠第110頁反面至

第114頁、卷㈣第415頁至第419頁、卷㈤第66頁反面至第68

頁反面、第76頁至第88頁），且就其於偵查中所述：「（請

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

或癸○○，因我們都是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

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

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

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

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

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

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

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

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

告訴他們大約是『3』（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

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

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

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乙○○...。至於為何會選上

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生意上的緣分，...若議員與我

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

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

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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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數...。等語，其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

連續具體，若非證人辛○○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

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

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辛○○

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

利，證人辛○○於偵查中之以被告身份所為之供述並無「顯

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㈢證人子○○對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

什麼業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

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

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

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

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

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

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等語。（見11459偵卷第32頁）

其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

人子○○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

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

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子○○已於原審審理時當

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子○○於偵

查中之以證人身份所為之具結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

況」，自得為證據。

四、關於扣案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86及87年地方建

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等文書之證據能力部分：

  ㈠查「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3之情形外，下

    列文書亦得為證據：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

    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

    文書、證明文書。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

    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之4定有明文。

    又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並符合直接審理主義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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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原則上屬於傳聞

    證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對於具有高度特別可信之文書，

    在兼具公示性、例行性或機械性、良心性及制裁性等原則下

    ，雖屬傳聞證據，例外容許作為證據使用，因此，採取容許

    特信性文書作為證據之判斷基礎在於該文書之製作，是否係

    於例行性之公務或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

    時記載之特徵（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95年

度台上字第6003號判決意旨參酌）。

  ㈡扣案之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係證人壬○○所製作

一節，業據證人壬○○供明在卷（727他卷㈣第241頁正反

面、第334頁、第370頁、第375頁，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

第二十一宗第200頁、第204頁、第213頁），核與辛○○於

調查員詢問時供稱：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是宏傑

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被告所製作的，記

載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

的紀錄」等語相符（5259他卷㈠第80頁反面），審酌前開扣

案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之內

容，均係壬○○基於其擔任宏傑公司會計之身分，於通常業

務過程，自84年間起至88年間止，不間斷、持續而有規律的

記載，且上開扣案物係調查局北機組之調查員在辛○○、壬

○○所分別開設之宏傑關係企業、如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

如通公司）等辦公處所搜索時一併查扣之物；而上開扣案物

在北機組調查時，由該組人員影印後附卷，並提示壬○○閱

覽後就其記載內容，逐一請其說明、確認上開文件內容係其

親自填寫。再參以壬○○於製作填寫上開業績明細表、會計

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付款簽收簿等文書之

初，實無法預料日後將因案遭查扣而為他人或其本人涉案之

證據，況壬○○在遭搜索及上開文書資料遭扣押後，隨即經

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向新北地院聲請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

獲准，足見上開文書資料在扣押後並無遭他人竄改、偽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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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準此，上開文書資料係由壬○○從事會計業務時於通

常業務過程製作之紀錄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

款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㈢至公訴人據為憑證之「86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

表」，係本案發生後，檢察官針對個案（即本案）所特別製

作之表格，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亦難謂係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4第1款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

明」文書，參酌被告及辯護人均主張前揭「係屬審判外之陳

述，不具有證據能力等語，依前揭說明，應認不具有證據能

力。

五、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

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

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除上述被

告及辯護人所爭執之供述證據外，本判決其餘認定被告丙○

○、乙○○犯罪事實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檢察

官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丙○○、乙○○及辯護人均表示沒

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247至252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

證據作成時，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

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

本院於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

及辯護人表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六、另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除上開業經本院

審酌如上外，其餘經本院審酌該等非供述證據取得時之外部

情況，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

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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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表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丙○○、乙○○均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被告丙○○

辯稱：辛○○在偵查就已經否認犯行，承認犯行是為了交

保。又本案除壬○○記載明細表外，沒有任何的發票或是憑

證等依據，故不能就此就認為是業務上製作文書而認為有證

據能力。就現金部分檢察官對不到帳，不可因此擬制推定辛

○○等有交付現金。丙○○涉案的工程案時間是85-86 年，

又檢察官是93年才開始偵查，距離已有七年之久，被告是議

員，工作就是接受選民的請託為選民服務，七年間做太多選

民服務，在七年後才問被告這些補助款當初是如何申請及補

助經過，是強人所難。被告丙○○涉及附表一所載的工程

案，確實有第一個龍壽國小工程，也確實有看到丙○○的補

助款申請書，編號二跟編號三依據最高法院去調查的資料，

是有工程案，但是不知道是誰的補助款，編號四跟五部分，

高院去函查查不到，故高院就編號四、五部分認為不構成犯

罪，編號六華勛國小工程案，有這個工程案，且有丙○○申

請補助款的事實，但是我們在原審聲請調閱丙○○當時的申

請書，但是調閱不到，所以只知道有工程案，丙○○有申請

補助款，但是沒有補助款申請書。本案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是

辛○○向議員買到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再由他們自行填寫補

助對象、項目跟款項，但是依照龍壽國小的工程補助款來

看，龍壽國小校長黃種斌到庭作證說是因為當時學校有需

求，他去拜會丙○○請求補助，丙○○表示同意，且之後也

有再去找丙○○提供補助，後來就有這項補助發生。此與起

訴書所載補助款取得方式不同，且關於龍壽國小補助款申請

書內的字跡是丙○○女兒林佑珈的筆跡，她當時是丙○○的

助理，此部分請求鑑定，請函詢龜山鄉公所林佑珈填寫的資

料來鑑定，如果有鑑定結果出來筆跡確實是林佑珈的筆跡，

這與起訴書所載議員交付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就不一致。龍壽

國小既然很明確是丙○○所為的補助申請，為何業績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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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是丙○○拿回扣而去交換補助款申請書，這顯然是因為檢

方沒有偵查而相信辛○○說詞及加以壬○○的業績明細表而

認定丙○○有罪而起訴。辛○○供述前後反覆應有瑕疵，且

最多他是共同被告自白，要有補強證據，也就是壬○○的業

績明細表，但這業績明細表是傳聞所得，沒有任何憑證，無

法作為補強證據。本件僅有辛○○的證述，且沒有提出公司

提領證明，金流亦未證明，不能僅以業績明細表有記載就認

為被告有罪的積極事證，被告確實沒有收到辛○○支付三成

回扣云云。被告乙○○辯稱：證人辛○○並不認識被告乙○

○，且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並沒有會計憑證依

據，是以證人辛○○、壬○○，均不能為被告乙○○有罪之

依據。辛○○除所謂外交款項需要報帳外，可能對於隱名的

股東、暗股股東需要交代款項花用到何處，所以他報告壬○

○的不一定是真實的，故壬○○記載的明細表是傳聞證據，

本案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受回扣。另議員申請書跟牋單

本身是建議性質；且縣政府發放工程補助款有一定的流程，

議員沒有辦法發揮實質的影響力的，故在此情況，即使辛○

○要買空白補助申請書，也不一定能夠如願取得補助款，故

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

一、辛○○係宏傑關係企業經營負責人，承作縣市政府、鄉鎮市

公所、民間社團、公立托兒所、學校等單位之採購案；壬○

○於78年初至89年初受僱於上開企業擔任會計工作，子○○

則係68年間進入宏傑關係企業中之介壽公司先後擔任外務、

工廠監工，嗣改任廠務，負責採購工作等情，已據壬○○、

辛○○、子○○供述在卷（見5259他卷第21頁、727他卷㈠

第99頁正反面、第111頁正反面、卷㈣第382頁、第383頁、1

1459偵卷第17頁反面、第18頁、第30頁至第32頁）。又桃

園縣政府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設建議

事項之補助款項（即統稱議員補助款），各該經費編列項目

及動支流程分別如下：桃園縣議員補助款，84年至86年間桃

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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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

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

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

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

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

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

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

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

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

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

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

縣長批示結果函文受補助機關學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

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

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機關（學

校）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知廠商領取該筆款

項。此有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923號

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至第169頁）及附表三編號佐證資

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議員申請書、牋單可稽，此部分事

實，堪信為真實。

二、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辛○○於偵審供述前後不

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辛○○於93年7月13日調查局詢問及檢察官偵查中供

稱：「〈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

細表壹冊〉該扣押物係何人所有？何人製作？用途為何？）

這是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壬○○所

製作的，記載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

哪些採購案的紀錄。（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之會計憑證與壬○

○之業績明細表所記載相符，顯見該業績明細表所載為真，

該業績明細表內所列議員是否都有提供該議員補助款供宏傑

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的回扣？）都有。（前述

提供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回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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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為何？）乙○○、丙○○。（前述議員中，何人係你親

自洽談，交付1到3成不等回扣之議員？）乙○○、丙○○。

（見5259他卷㈠第77頁反面至82頁），「（〈提示：93年7

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

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

帳？）〈經檢視後〉是以『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

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

目。（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列名的議

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扣？）有

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補助款。

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成交，有

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頁）。

　㈡於93年9月21日調詢及偵查中供稱：「我在93年7月l3日的供

述大部分都是實在的，但是我還需要補充說明:1.宏傑關係

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

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

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提示：93年5月27

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所示資料係何

人製作？內容為何？）是我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

記載我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

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

料。（換言之，前示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

囉？）實在。（宏傑關係企業中負責和議員洽談回扣事宜的

業務員有哪些人？）就只我和癸○○。（換言之，前示資料

中有記載到的議員，就是把配合款販售給宏傑關係企業的議

員囉？）對。（換言之，議員的配合款要補助哪些單位及補

助金額，都是宏傑關係企業在決定的囉？）對，補助金額有

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

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是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

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拿。

（前述向議員購買配合款交易方式為何？）我們都是用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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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看議員有多少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我就帶多少現

金去，都是一手交錢一手把簽好名的空白牋單交給我」等語

（見11459偵卷㈢第139頁反面至142頁反面），「（今日在

調查中供稱：1.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

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

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

成。3.我接觸仲介的議員除了我在7月l3日供述的乙○○、

丙○○...議員外，另外還有…蔡憲輝、李國芳及簡文劉…

等情，是否屬實？）實在。（今日調查中提示壬○○93年5

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乙冊經你檢視後答

稱是你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記載你的宏傑關係企

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

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料，是否屬實？）實

在。（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嗎？）實在。

（議員補助款牋單上，記載哪些項目？）有時議員牋單上只

有議員的簽名、年度及經費別及其他欄為都是空白的，但是

有的議員會詢問我們要補助的單位及金額後由議員填寫，有

部分是我們職員填寫。（議員的配合款所要補助之單位及補

助金額，是否都是由宏傑關係企業決定？）是的，補助金額

有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

再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事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

位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

拿…」等語明確（11459偵卷㈢第175至178頁）。

　㈢於93年9月22日調查局中供稱：「（你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仲

介議員配合款業務，流程為何？）首先由我或癸○○先透過

電話聯絡桃園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的服務處或是議會去找

他們，見面時告訴議員我們有在做議員的配合款，他們就會

問我們怎麼算，我們就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意思是以配

合款的3成或3成以上代價想向他們買配合款，如果議員認為

可以，我們都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議員交給我

們的『申請書』上大多只有簽名或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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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的，之後我再到桃園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告訴

他們可以幫他們爭取到桃園縣議員的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

取下來的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

業承包，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

畫書，提供學校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把議員賣給宏傑

關係企業的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後，送到桃園縣

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配合款撥下來後，學校必須

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採

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報銷並請

款（『申請書』是由你還是癸○○拿去給桃園縣政府？）我

和癸○○都有拿去，要看議員是誰去接洽的。（你用哪些公

司名義開立發票給受補助學校報銷？）大概有宏傑實業有限

公司、介壽興業有限公司、漢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宏穩企

業有限公司，要看當時得標是用這四家公司的哪一家，再開

立發票。（前述交易，宏傑企業如何獲利？）我們向議員購

買配合款，必須先行支付3成或3成以上回扣給議員，再加上

人事、業績獎金及行政費用等，實際支付在採購案或標案的

成本就必須控制在3成以下，最高不能超過4成，否則公司就

沒賺頭。（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是誰給她的？）因為

我很信任壬○○，所以都是我或王美雲交給壬○○，要壬○

○轉交給癸○○。（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

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

○○處理。（〈提示壬○○93年5月18日扣押物編號：光027

桃園縣議員用牋〉所示『申請書』據壬○○接受本組詢問時

供稱，是她在離開宏傑關係企業前攜帶出來的，為何桃園縣

議員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出現？）

這些『申請書』就是我前面講的，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

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

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乙○○』，

是什麼人簽的？）這是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

上『乙○○』印鑑，也是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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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蓋的。（〈提示辛○○93年7月13日扣押物編號：B001-

4議員用牋乙張〉所示資料係本組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

而來，何以桃園縣議員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出現在

宏傑關係企業？）這也是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員購買配

合款時，議員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完留下來

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丙○○』，是什麼人

簽的？）這是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上『丙○

○』印鑑，也是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自己蓋

的。（〈提示壬○○93年5月27日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

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內容為

何？）除了第一頁的筆跡不像是我公司會計壬○○的以外，

其他都是壬○○製做的，內容是記載某議員把配合款賣給宏

傑關係企業後，宏傑關係企業把配合款用在哪一個受補助單

位及補助金額。（所以你的意思是，前示壬○○的帳記資料

確實是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回扣的交易明細

無誤囉？）對（並點頭）。（你和桃園縣議員乙○○洽談販

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我記得開始和乙○○有交易是

在她擔任第12、13屆議員時，我也是都到她位在桃園縣八德

市的服務處把配合款回扣交給她，她的服務處也是和住家是

同一地址，是在經營代書事務所，只是詳細地址及交易次數

我都忘記了。（你和桃園縣議員丙○○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

之詳情為何？）我和丙○○的交易時間、次數及金額，我已

經記不清楚了，但是交付回扣地點都是在他位在龜山鄉萬壽

路上的服務處，而且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是正統的三

合院，門口有一個晒穀場。（見727他卷㈣第382至393頁）

　㈣於93年9月22日偵查中供承：「（請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

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我們都是

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

○○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

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

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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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

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

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

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

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

（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

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

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

○○、乙○○，至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

生意上的緣分，我在84年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到88年左右，

有時議員會告訴我如我說的『3』，有些議員會告訴我別的

議員不是這樣，我會問他到底多少，有時會說別人作『3.

3』或『3.5』我就知道意思了，我會衡量我的利潤，跟他研

究，後就會達成雙方的共識，故我與議員的成數是因人而異

的，但最少都是3成，我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百萬元的地方

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

領，有時我會請我太太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但是都會

告訴壬○○，因壬○○的能力很強，是公司的樞紐，且我們

公司的人很少，所以幾乎都是她在坐鎮公司，原則上領錢都

是我或我太太去領，壬○○去領的時間會比較少，若議員與

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

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

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

張數，有時我怕我寫錯，若議員要求的成數超過『3』，我

就會告訴他剩下的部分我改天再拿給他，後拿到申請之後，

我再到給我申請書的議員選區的學校，因這是議員要求我盡

量到他的選區，但有時還是會到非他的選區，找學校校長及

總務組長洽談，問他們學校有無欠東西，告訴他們我手上有

某議員的經費，學校聽就聽的懂了，有時學校會叫我們自己

規劃，有時學校會指定欲購買的東西，該東西若我們公司

有，我們就會提供，若不合用我們就問學校需要什麼，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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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需要到外面去購買，例如10萬元為例，若議員拿3，

我就剩7萬可以做，我必須買7萬元以下才有利潤，若是我們

公司的，我的利潤空間就較大，我再以介壽興業、宏傑、宏

穩、漢伸等公司的名義開10萬的發票給學校核銷，我想學校

應該知道，但我不敢確定學校是否知悉，後由我或壬○○或

癸○○在『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就

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辦理有關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業務

之人申請撥發配合款，工務局開始作業，我想應是工務局將

錢撥下到受補助單位，學校才開始進行採購手續，我們就依

先前談好的條件，把東西給學校，並將發票給學校供其核

銷。（宏傑關係企業利用桃園縣議員的地方建設經費所補助

的單位，都是學校嗎？）對。（前述你向議員購買地方建設

經費補助回扣，是以現金或支票交易？）我們都是用現金交

易，是我親自交給上開我曾接觸的議員，帳戶大部分都是宏

傑公司的帳戶。（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求？）

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叫

她交給癸○○去處理。（提示卷附扣案之『申請書』上的

『乙○○』『丙○○』簽名是何人簽署？）都是他們自己簽

完再交給我的。（〈提示壬○○所製作之應收帳款明細表、

銷貨進貨明細表、業績明細表〉內容是否屬實？）他做的內

容是正確…（上開議員何時向你拿取多少地方建設經費補助

款的回扣？）太久了，不記得了，應是以壬○○所記載的帳

冊為主，因壬○○最清楚了，我及癸○○都會告訴壬○○都

會記載相關的帳冊中，該帳冊就我記憶中她沒有出過差錯。

（請你再次確認與你接觸的桃園縣議員並收取你地方建設經

費補助款回看的議員有哪些？）...丙○○、乙○○議員。

等語明確（見727他卷㈣第416至419頁）。前開供述就確曾

親自與被告乙○○、丙○○洽談，且對於洽談地點、交付不

法利益以取得牋單及填載空白牋單等情，均能供述明確。

　㈤至證人辛○○雖於原審審判中證述：伊不清楚壬○○是根據

什麼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1



憶不可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

學校叫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

拿了一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

扣給被告丙○○、乙○○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

紙，上面寫幾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

有錄影，因為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

的態度，後來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

律師跟副主任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

過，他就跟你說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

好，血壓高、免疫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

他說這樣伊就相信，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

又沒這樣講，伊自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

署，地檢署也照這樣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

此，沒有這件事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

卷八第242 頁），及另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

北）地方法院審理時、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

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

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

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

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

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然證人辛○○身為宏傑關係企

業之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關係企業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

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

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就空白申請書之取得、業績資料

及洽談過程為詳實之陳述，並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

必要。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

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採。況其雖託稱

相關業績明細表不知道如何製作，製作調偵訊筆錄時身體不

好云云，然依前揭調詢偵訊筆錄所述內容，對於如何申請補

助款、將補助款回帳與議員等內容，並非僅對一人或單筆數

字證述，而係對於數年、數十人、不同金額之數字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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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相關解釋並非經檢調人員誘導所為，且有順序條理，自難

認證人辛○○於證述當時意識不清或胡亂陳述，是其於前揭

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三、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壬○○於偵審供述前後不

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壬○○（於78年至89年間擔任宏傑集團之會計）93年8

月19日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偵訊中證稱：「（前述宏傑公

司辛○○爭取來的議員補助款，有無支付好處給同意撥款的

議員？）有的…辛○○或是癸○○會支付每筆議員補助款額

度3到4成不等的現金給撥款的議員。」（11459偵卷㈢第75

頁），「（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

辛○○、癸○○…（〈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

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

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載0.3、0.35、0.4等字樣代表意義為

何？）就是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

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

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

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

議員？）主要是辛○○、癸○○…（北機組今日提示93年5

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

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載0.3、0.35、

0.4等字樣，據你表示其意義就是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

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

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

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等情，是否實

在？）實在。（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你是根

據什麼記載？）我是根據辛○○和癸○○與議員洽談後回來

跟我講的，我才會記載帳上。（11459偵卷㈢第136至137

頁）。

　㈡於93年8月30日於調查局詢問中證稱：「（妳和辛○○拜訪

過哪些桃園縣議員？）有...丙○○..等（你和辛○○及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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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拜訪前述桃園縣議員談些什麼？）辛○○和癸○○和

議員談論的內容，主要是以在學校推廣環保產品為理由，要

求議員看看是不是可以撥發補助款，如果可以撥發補助款，

辛○○及癸○○就當場承諾會回饋給議員。（前述辛○○及

癸○○的『回饋』其意為何？）就是他們支付給議員的補助

款回扣。（你如何確定辛○○和癸○○答應給議員的回饋就

是補助款的回扣？）辛○○和癸○○在和議員談的時候，不

會講得那麼白，因為我是宏傑集團的會計，事後他們向我請

款時，他們會告訴我這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我向辛○○的

配偶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款項我再轉交給辛○○或癸○

○，並請他們在傳票上簽名認證，所以我知道他們和議員談

論的就是販售議員補助款的事。（〈提示扣押物編號：01

9：業績明細表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

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是我在宏傑公司擔任會計

時，依據宏傑公司的成交卡及實際出帳金額來登載的，其中

扣押物『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是我手寫的草稿，之

後我會把上面記載的內容，轉謄到『業績明細表』上，再拿

給總經理辛○○過目用。（前示『業績明細表』中，85年的

業績明細，各欄位意義為何？）業績明細表最前面登記的是

議員的名字，『業績』欄是記載當年度該議員撥款的配合款

額度，『回收業績』就是議員撥發的配合款減去尚未向受補

助單位收款的額度，『折讓』就是實際支付議員的回扣，

『帳上業績』就是配合款撥發到受補助單位，宏傑公司和受

補助單位的成交金額，『未收款』就是宏傑公司和受補助單

位成交後，尚未收付的款項，至於議員名字旁邊會記載『0.

3』、『0.35』及『0.4』等就是支付議員回扣的成數。（依

前示資料桃園縣議員乙○○共拿多少回扣？）乙○○在85年

間，共販售158萬2,980元的配合款額度給辛○○，拿了4成

的配合款回扣63萬3,592元，86年間，共販售486萬7千元配

合款給辛○○，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及86萬7千

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總共166萬元。（依前示資料桃園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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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丙○○共拿多少回扣？）丙○○在85年間共販售99萬4,

100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成回扣款29萬8,230元，86年

間共販售160萬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

87年間共販售了100萬元的配合款，也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

(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一宗第189至194頁反面)。

　㈢於93年8月30日偵查中證稱：「（〈提示93年8月30日調查局

偵訊筆錄〉內容是否實在？是否出於自己自由意思下所為陳

述？有無受到強暴脅迫？是否看完筆錄後才簽名？）第11頁

第3行開始到最後1行的錢確實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

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

員有無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上開金額都是業務員（辛○○

或癸○○）打電話給我或老闆娘（王美雲），我再依據他們

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我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後再向

出納領取傳票上的現金，再由業務員簽收，我再將傳票上的

現金交付給業務員收執轉交給議員。我確實有將傳票上的金

額交給業務員，若我親自交給業務員，我會請業務員簽名，

若是老闆娘交付的話，我一樣編製傳票，只是沒有請業務員

簽名，以區別該現金是由我或老闆娘交付給業務員。至於該

金額辛○○與癸○○有無確實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因為我

都是坐辛○○的車下桃園，且也不是常常下桃園，帳上記載

的金額都是業務人員（辛○○、癸○○）拿議員的牋單（如

卷附之申請書）給我作帳，告訴我那個議員、總額度多少、

回扣幾成，我依據上開資料製作如卷附今日筆錄第211頁後

附手抄本，如議員乙○○部分，其中『158.398』是補助的

總額度，『0』是指工程已在當年度做完，沒有留，在過來

的『158.398』其實這部分是口頭與乙○○約定的金額應該

是160萬元，但是我是以實際補助的金額記載，記載金額絕

對比口頭金額少不會多或相等，就會取得乙○○的空白申請

書張數，這一部分都有乙○○簽名，申請書上其他的學校名

稱、金額、年度、日期部分都是我們公司的辛○○或我簽

的，別人簽的機會比較少，這件事只有我、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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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四個人知道，以現金支付給業務人員，業務人員

再交給議員，上開資料做完後，其他跑學校的業務員就會去

找需要產品的學校，大部分都是賣宏傑等5家關係企業所生

產開模的環保類東西，該產品賣給學校的價格是跟市價差不

多的，該東西外面沒有賣，因該東西是自己生產的，利潤空

間很大，故他們只是擴大賣出去的機會，所以給議員回扣後

仍有利潤，若學校有需要，業務員會回公司填寫成交卡，辛

○○就會在成交卡上編卡號，其上就會有客戶名稱、種類、

金額等資料，至於議員的回扣部分，我們帳上是以現金支出

傳票上會計科目記載借預付款，摘要部分是業務員及議員中

姓名中的一個代表字，其中的阿拉伯數字是議員賣給我們的

額度，後傳票上之金額欄是我們給他的回扣，兩相核對即可

算出我們給議員的成數，沖銷的部分，我們是用轉帳傳票來

寫，會計科目是借記銷貨折讓貸記預付款，沖銷之前現金支

出傳票的預付款，其中轉帳傳票上的摘要是記載成交卡號，

金額欄是成交卡號回扣的總額，記完後會先記到日記帳，之

後再過總分類帳。（請說明現金支出傳票記載方式？）上之

日期係我交付回扣金給業務員，由業務員在覆核欄簽收，我

在會計欄上簽名，摘要部分前是業務員及議員的姓名中的一

字，之後的阿拉伯數字是申請書上的總額度（一次買的總額

度），金額欄的部分是回扣金，上開金額我都是當天以現金

方式給業務員。（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

給辛○○，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158萬2,980元

整，回扣部分至少63萬3,592元（4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

少是486萬7千元整，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其

中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86年總共回扣金額166萬

元。（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給辛○○，

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99萬4,100元整，回扣款

部分至少29萬8,230元整（3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少160

萬元整，48萬元是回扣（3成），87年賣100萬元，回扣款30

萬元（3成）。（見727他卷㈣第373至3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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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93年10月7日於調詢、偵訊中證稱：「（〈提示：壬○○扣

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影本16頁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

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2頁〉所示資料中，業績明細表

影本編號由1到16，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編號由1

7到18，內容均是記載桃園縣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

業的紀錄，內容是不是和扣押物原本相符？）對。（妳供述

乙○○在85年度販售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

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

12頁上我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22.65，74.00

8，25.99』來算的，代表乙○○拿的回扣成數是4成，在85

年度賣了至少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

是如我前面所講的，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

○○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4成回扣64萬

元…（妳供述乙○○在86年度販售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

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

績明細表編號7頁上我所記載的『0.3』及『0.35』來看，乙

○○賣給宏傑關係企業總共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

關係企業，其中86萬6,960元是拿3成回扣，另外的400萬元

是拿3.5成回扣，所以乙○○共拿了166萬元的回扣…（妳供

述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

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

號10頁上我所記載的『99.41x0.3』，代表丙○○在85年度

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是實際販

賣的配合款是100萬元，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妳供述丙

○○在86年度販售160萬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

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2頁上

我所記載『55，48，56.248』來算，總共是159萬2,480元，

但是如我前面所講的，我是依據業務的成交金額來算，所以

和實際的配合款會有稍微的差額，基本上宏傑關係企業向議

員買配合款都是整數購買的，所以是160萬元，丙○○拿了3

成回扣款48萬元…（依前示資料，議員林山峰販售若干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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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依據貴局提示

的業績明細表編號第3頁我所記載『46.8萬0.4萬15.43萬37.

37萬』及『62.63萬』來算，林山峰在84年賣了配合款額度1

00萬元給宏傑關係企業，拿了3成回扣30萬元…（前述配合

款使用在成交卡號上，是什麼意思？）就是宏傑關係企業向

議員買到配合款後，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

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紀錄

卡』上，交由辛○○編號，決定用哪一個議員的配合款補

助，這筆配合款就會補助給成交卡號所對應的學校或單位。

（宏傑關係企業中除你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請

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

○、辛○○、癸○○填寫議員申請書的哪一部分？）除了議

員簽名的部分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

括補助額度、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由我、子○

○、辛○○、癸○○來填寫。（前示申請書你填寫完以後如

何處理？）宏傑關係企業的業務人員會把同學校出具的公文

及子○○製作的計畫書先送到學校蓋章，再由我併同申請

書，不用經過公所直接送到桃園縣政府給收發，至於桃園縣

政府如何處理我不清楚，最後學校收到公文後，我們就和學

校訂約承包購案或工程案。（你填寫的議員申請書來源為

何？）宏傑供支付議員回扣後，由辛○○及癸○○從議員處

拿回公司的。（〈提示辛○○扣押物編號B008-3，筆記本1

冊〉所示筆記本是什麼人製作？）這是辛○○的筆記本。

（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度辛○○、癸○○業

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不是和你登載在業績

明細表上的相同？）對。（宏傑公司使用議員販售的補助款

額度，如果有剩餘的零頭要如何處理？）如果剩餘的額度較

少，就不會再使用，如果額度有2、3萬以上，就會和別的議

員合併使用補助在同一個受補助單位，或是和該有剩餘額度

的議員下年度的額度一起合併使用。（前述這種合併補助的

方式是由宏傑公司何人決定？）87年以前是由辛○○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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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跟子○○就可以決定，因為辛○○每個月都會看我製

作的額度統計資料，他也會自己記錄，如果議員剩餘的額度

太多，他會不高興，因為那些額度都是用錢買回來的。」

（11459偵卷㈣第58頁反面至67頁反面），「（今日調查局

中所提示扣押物中『成本比』的意義為何？如何計算？）成

本比就是各補助案的實際成本百分比，但是不包含宏傑公司

的人事行政及稅金等支出，計算方式是進貨成本加上支付議

員的3成銷貨折讓回扣再去除以成交額，就是成本比。換言

之，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的

回扣。（宏傑關係企業除了妳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

或申請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

及子○○、辛○○、癸○○填寫議員牋單的那一部分？）除

了議員簽名的部分是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

分，包含補助額度、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我及子

○○、辛○○、癸○○來填寫。也會模仿一下議員的筆跡來

寫。（宏傑公司的議員牋單來源為何？）宏傑公司支付議員

回扣後，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回來公司的，其他的

人沒有接洽議員不會拿到議員牋單。（今天調查中供稱辛○

○及癸○○從議員處拿申請書回公司後，會由妳這邊登帳，

為了要登帳的關係，所以他們將申請書牋單買回來後，都會

將申請書交給妳登帳，告訴妳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

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個議員，之後妳會清點申請書的數

量，看夠不夠使用，如果不夠使用，妳會請辛○○及癸○○

再去該議員處索取等語，是否屬實？）是的。（今日調查中

供稱辛○○及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都是王美雲去提

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美

雲交給你，由你轉交給癸○○，你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

名，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

再請她在傳票上簽名，是否屬實？）透過王美雲交給癸○○

的，我會根據癸○○的報告直接登帳，不會再叫癸○○在上

面簽名。（妳如何確定癸○○有沒有把回扣款交給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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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癸○○除了從我這邊拿錢要簽名外，另外她也要拿回議

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她確實有把回扣款給議

員，最後並由我保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給議員，議員

不會同意給癸○○牋單或申請書拿回來的。（妳交錢給癸○

○及癸○○交牋單或申請書給辛○○時，有無其他人在

場？）宏傑關係企業只有我、辛○○、王美雲、癸○○…子

○○知道這件事。（今日調查局所提示辛○○扣押物編號：

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何人製作？）是辛○○寫

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辛○○、

癸○○業績及宏傑關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否與你登載在

業績明細表上相同？）對。應該是辛○○從那些報表抄來

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114至116頁、第122至123

頁）

　㈤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96年5月25日審理中證稱：「辛○○為

總經理，癸○○為業務經理。總經理是全公司的事都要向他

報告，也有兼跑業務，像公司跑學校、對外對一些民意代

表、公家單位。癸○○的工作內容也是一樣。（宏傑公司主

要生意內容？）做公家機關的生意。公所、學校、醫院相關

的環保器材的設計、製造、銷售都有。（宏傑公司做生意

時，是否需過問公家機關的經費來源？）如公家機關沒有經

費的話，業務會幫忙爭取。（所指業務為？）像辛○○、癸

○○。（業務向何人爭取？）有議員、縣政府。（議員透過

何方式給補助？）議員有建議的權利，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

費。（曾否聽過議員補助款？）有。就是議員在權利範圍內

建議補助款項。（所指議員有權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是否

即指議員補助款？）是。（辛○○、癸○○有無需交付一定

代價給議員而向妳支付款項？）他們有請領過款項，但我不

知道他們是否是付給議員。我只是代轉款項。（辛○○、癸

○○除薪水外之業務經費，曾向你領過何款項？）我是負責

轉交。業務經費是列在預付款、銷貨折讓的項目下。先交給

業務，是列在預付款，業務如真有業績，才轉至銷貨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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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報領的業務經費有無說明用途？）直接交給他們用。

（在調詢、偵訊中有無按你自由意思陳述？）是。（〈提示

93偵11459第四宗〉筆錄p114倒數第2問題，是否回答成本比

為補助案實際成本百分比…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

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回扣？）我說的是支付給業務人員。

（筆錄p115中是否回答牋單是妳、子○○、辛○○、癸○○

填寫，也會模仿議員的筆跡來寫？）是。（筆錄中遭問及如

何確定癸○○有無將回扣交給議員，妳是否回答癸○○除向

妳拿錢要簽名外，也拿牋單或申請書給辛○○證明她確實有

交回扣給議員，如未交回扣，議員不會同意其將申請書或牋

單拿回來？）我沒有說『回扣』，我是說『錢』。其他意思

應該是一樣。（〈提示93他5259第1宗p83〉辛○○調詢中稱

業績明細表載成交卡號，有成交代表與議員銀貨兩訖，是否

與你所知事實相符？）他這樣講就是這樣。（在宏傑公司是

否知道業績明細表？）知道，是我做的。就是統計兩位業務

的業績。依據是公司的成交紀錄。（成交紀錄何人負責製

作？）業務辛○○、癸○○會填寫成交紀錄、辛○○編號，

交給子○○。（據癸○○在調詢、偵訊、法院準備程序中，

陳稱未向妳拿折讓等款項，有何意見？）我們曾對質過，傳

票上就是有癸○○的簽名。（傳票上的簽名是否在其拿錢時

簽？是事前簽或事後簽？）有時是同時簽，有時會事後簽。

（為何會事後簽？）可能因停車不方便，我拿錢給她就忘了

叫她簽。事後隔不久就會叫她簽。不會事前簽。」（93年度

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宗第134至151頁）。

　㈥至於其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係

企業議員配合款，偵查中檢調人員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

明細表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

壓力，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

那個就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

水帳，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

告訴伊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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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做完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

正，伊先前證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

是檢調單位認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

邊，他們是叫伊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

他們出的，伊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

更改。伊從來沒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

內勤，沒有跑外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

績明細表，應該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

總表，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

給辛○○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

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

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

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

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

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

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

卷八第12至45頁）。然證人壬○○身為宏傑關係企業會計，

就其任職宏傑公司期間製作之補助款使用紀錄、業績明細

表、會計憑證上之記載內容、原因於調詢、偵訊時詳予說

明，若非確有其事，如何僅憑檢調人員拿出業績明細表給其

觀覽，即可短時間編纂杜撰上述情節，且多次證述相符。而

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

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採。是其於前揭調、偵之

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四、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子○○於偵審供述前後不

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局詢問中自白證稱：「（宏

傑關係企業營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

品，但是後來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之承作業務，

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

楚。（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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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

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

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

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

○○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

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

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提供給受

補助單位的預算書、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

嗎？）我會寫一部分，壬○○也會寫一部分…（〈提示辛○

○扣押物：B011-2付款簽收簿1冊〉所示簽收簿裡的簽名廠

商，就是前述你去找的生產商嗎？）對，大多都是我去接洽

的。（〈提示辛○○扣押物：B019-6訂購單1冊〉所示資料

也是本組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的，用途為何？）是用來

紀錄向生產商進貨的進貨成本。（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

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

找需要補助的學校。（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

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

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前

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辛○○或

是癸○○拿回來的。（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要的3

家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

○或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

之3家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

癸○○等實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

告訴我的。（11459偵卷第18至20頁反面）

　㈡於93年10月21日檢察官偵查具結證稱：「（宏傑關係企業營

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但是後來

從80多年開始，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

務，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

最清楚。（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

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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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

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

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

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

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

（提供給受補助單位的預算書或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

製作的嗎？）有時是壬○○寫的，有時是我寫的…（調查站

提示簽收簿你的簽名廠商，是你去找的生產商嗎？）是。

（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

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找補助的學校。（癸○○和哪些

議員接洽補助款？）他若爭取到議員補助款，會拿到議員的

牋單，上面會註明議員的名字。（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

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

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

了。（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

辛○○或是癸○○拿回來的。（前述辛○○及癸○○把議員

牋單拿回宏傑關係企業後，都交給什麼人處理？）都交給壬

○○處理。（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的3家廠商估價

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或是癸○

○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家估價

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

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

（11459偵卷第31至36頁），對於證人辛○○、癸○○取

得議員牋單，及宏傑集團以不法方式從事議員補助款案之承

作業務，證述明確，核與證人辛○○上開自白情節相符。

　㈢證人子○○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不知道辛○○、癸○○

有以議員補助款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

單，伊在宏傑關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

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

字12號卷八第185至195 頁）。然證人子○○於偵查中供述

係關於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是辛○○、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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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3個人最清楚，其係負責找廠商，實際上施作的價

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等語，與證人辛○○、壬○○於偵

查中情節並無相違。至辛○○、壬○○是否或如何交付回扣

給民意代表之事，已屬後端領取補助款後如何將補助款交與

民意代表，證人子○○亦稱並非其業務範圍，則其稱沒有看

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自難作為有利被告

丙○○、乙○○之證據。

五、參以證人即富岡國小校長未○○於調查局及偵查中證稱：乙

○○議員補助富岡國小的申請書都是宏傑公司製作（見93年

度他字第727號卷第六宗第16至17頁反面、第74至76頁）。

證人即宏傑公司業務人員丑○○於偵查中證稱（意旨略

以）：82、83年間到86、87年間任職宏傑公司擔任外務，但

中間有一段時間離開又再回去；其主要負責送合約書、預算

書等資料到學校，辛○○告知某某學校需要什麼東西，其就

到該校找校長或總務主任，他們會帶其到現場看，之後其帶

師傅（與宏傑公司有配合之廠商）到現場丈量，量好後把相

關尺寸帶回公司，宏傑公司內會有人將預算書表、平面圖等

相關資料做好放在其桌上，其就將之帶到學校交給該校的總

務主任；其到學校瞭解學校需求後，辛○○會叫子○○去找

廠商承作工程，癸○○則有跑學校、與議員接觸等語（見72

7他卷㈥第293頁反面至第295頁），且經檢察官提示卷附桃

園縣政府函所檢附補助改善學校工程之預算書、單價分析表

及平面圖給證人丑○○閱覽後，其證稱：「東勢國小部分有

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01805號、127281

號；龍壽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480

7、240445、207371號；；霄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

號86府教國字第177577號；僑愛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

號86府教國字第156246、135384號；青溪國小桃園縣政府發

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6657、219298號；富岡國小桃園

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90537、136656、177579

號；武漢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5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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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之工程預算書圖等相關資料都是宏傑公司所製作」等語明

確（見同上卷頁），又依證人辛○○於93年8月19日偵訊時

自承：去學校拉業績時多與總務主任接洽，比較少直接與校

長接觸等語（727他卷㈣第234頁），證人即曾任富岡國小總

務主任未○○於94年1月24日、100年3月25日偵訊時具結證

稱：其從70年到88年退休前都是擔任富岡國小教師兼總務主

任，一開始學校沒有採購制度，都是總務主任負責；86、87

年間富岡國小有向桃園縣議員申請地方建設補助經費辦理採

購，是校長問其學校有沒有需要那些設備，要其提出報告，

議員就會來補助，但其從來沒見過這些補助經費之議員，這

些採購案之預算圖說、金額、採購金額都是廠商製作，連同

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一起送到學校，學校有公告比價，得標的

都是宏傑關係企業之宏傑公司、宏穩公司得標等語甚詳（72

7他卷㈥第74頁至第76頁、126偵續卷㈢第267頁、第268

頁）。證人即曾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許淵慶於94年1月25

日、100年 3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後證稱：其在85年8月

1日至87年 7月31日擔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青溪國小『改

善教學環境工程』、『購置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

案』、『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工程案』等工程均係其任

內承辦，是校長呂正男告知經費問題已經解決，廠商先來學

校詢問其需要的設備及材質，之後就拿著預算書到學校或派

人到學校現場丈量規格，施工期間沒有看過議員到場；假如

是其等學校既有預算，學校必須自行編預算、製作預算書、

找廠商訪價，再將訪價表併送縣政府核備，但前述工程案是

校長爭取到的經費，廠商其實已確定，會製作預算書圖給學

校，這時就沒有再作訪價，其等心態上認為廠商是議員找來

幫其等解決學校所缺乏東西等語甚詳（727他卷㈥第85頁至

第86頁、126偵續卷㈢第257頁至第259頁）。證人即曾任僑

愛國小總務主任巳○○於94年1月25日、100年3月18日檢察

官偵訊時具結證稱：其於85年2月13日至88年7月31日擔任僑

愛國小總務主任，期間主要負責學校工程採購、修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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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而工程採購包含修繕、管理，先在行政會議中提

出需求，有經費的話，學校就會編列經費修繕，之後找廠商

來議價，最後採最低價得標；沒經費的話，校長會請鄉鎮代

表、縣政府、縣議員、家長會、社區自治代表等人協助補助

經費；有關工程採購方面，因其是學教育的，不會編列預

算，補助款是廠商幫忙編列預算，經學校內部（總務主任、

主計、校長等人）核對後，再提報予縣政府，因為廠商或業

界的人會自行來學校詢問有無需求、需要何種工程，其等就

會跟他們說，他們才知道學校需要預算，就會自行幫學校向

縣議員、民意代表爭取預算、拿到縣議員或民意代表簽名之

補助款申請書，學校再將此申請書呈報給縣政府；宏傑公

司、介壽公司之人都有拿過補助款申請書給學校，宏傑公司

的丑○○到僑愛國小詢問學校有無需施作工程，告知如果有

需要，議員會幫忙學校爭取經費，學校就討論需要推動何工

程，85、86年間丑○○共拿3張議員補助款申請書，就是85

年11月22日之金額70萬8580元、18萬1820元及85年12月4日

之金額89萬400元等3張申請書，預算書等檢附縣政府審核之

資料也是他幫忙做的，這些工程依規定要對外詢價，但因為

不懂工程，加上一開始都有詢價，但詢價廠商不一定會來投

標，之後詢價廠商就沒有意願再告知學校，所以後來手續減

少，就沒有再詢價等語（727他卷㈥第189頁至第192頁、126

偵續卷㈢第248頁至第250頁）。綜合證人未○○、許淵慶、

巳○○之證述，均係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人員丑○○等人主動

前往學校探尋教學環境工程修繕、教學用品需求，並以將協

助爭取議員補助款以解決經費問題、協助提出工程預算圖說

等資料，讓學校同意交由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核與丑○○前

開證述內容相吻合。足認證人辛○○證述向被告丙○○、乙

○○取得空白議員申請後，以此透過宏傑關係企業員工（業

務員）對外向桃園縣各國中小學校招攬工程或採購案之說

詞，並由宏傑關係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

屬三家公司估價單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以利國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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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辦理採購案之行政流程等事實，確屬真實而可採信無誤。

六、關於書證部分：扣案由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其

中載明被告丙○○、乙○○之姓名、成交日、成交卡號、客

戶名稱、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情，其所記載

之客戶名稱、預算等細節，核與被告乙○○、丙○○之補助

款額度以補助附表一所示單位之資料相符。參以證人辛○○

所製作筆記本之內容（扣押物編號B008-1，影本見11459偵

卷㈦第48至67頁），辛○○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提

示扣押物編號：就是在B008-1筆記本〉所示資料係本組持臺

灣板橋地方法院搜索票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營業址搜索扣押

而來，扣押之筆記本是什麼人所有？內容是什麼人書寫？）

是我所有，內容也是我書寫的。（你製作前示筆記本，用途

為何？）是我用來紀錄哪一個年度哪一個月份買哪一個議員

配合款多少，並給他多少回扣的資料。（前示筆記本第36頁

的記載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在86年4月間使用了桃園縣議

員乙○○86萬6千666元，支付他3成回扣26萬元，（前示筆

記本第41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我在86年8月間，向乙○

○買了800萬元配合款，支付280萬元回扣款。（前示筆記本

第44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並於同日偵訊時證稱：「（今

天你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調查所為之陳述是否實

在？）實在」等語（見11459偵卷㈦第80頁），並有扣押筆

記本影本在卷可稽（見11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證人辛

○○身為宏傑集團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集團營運、獲利及內

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

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

內容之必要。又本件於宏傑關係企業搜獲以乙○○及丙○○

名義填載於簽章欄位之空白申請書，被告乙○○及丙○○雖

均辯稱：不知道為何空白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云云，然

議員基於為地方爭取經費之動機，自當先行主動探求或經由

適當管道反應而瞭解地方各學校、機關團體之實際需求，於

簽立牋單時應一併載明受補助單位、用途及補助金額，殊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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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簽立空白牋單之理。至如係議員經由適當管道反應始同

意簽立牋單之情形，縱受補助單位藉由他人仲介始獲得議員

首肯，衡情除非均係透過同一管道向議員爭取補助款，否則

不致出現與上開補助款動支程序無關之非公務員，竟能取得

特定議員簽名之空白申請書，而該申請書上簽立之乙○○及

丙○○姓名，與扣案其他業績明細表或筆記本上記載之議員

姓名相合，則證人壬○○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案件審理中

另證稱宏傑公司業務人員曾將空白牋單拿回公司，並在空白

單上填寫補助單位以補助學校等情（同卷第二十一宗第20

9、217頁），就宏傑集團曾取得由議員簽名之牋單一節，亦

與辛○○於同案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堪信壬○○、辛○○

為被告乙○○、丙○○所為相關收取回扣之證述確非虛言，

否則如此複雜之申請補助款（包括施做工程、申請補助款、

補助款部分流回議員）過程，顯無法經多數證人且多次供述

相合，再與相關書證勾稽相符。此外復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

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

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

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

83頁）、桃園縣政府93年8月4日府主二字第0930200985號函

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

級政府補助經費之相關憑證影本（58紙）、93年9月3日府主

二字第09300225429號函檢附原始憑證影本（727他卷㈣第10

4頁至第185頁）等存卷可參，足證確實有附表一編號所示工

程。至被告丙○○雖否認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為其所簽，並

稱係其女兒林佑珈的筆跡，而請求鑑定筆跡乙節，按刑事訴

訟法第163條之2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

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

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

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

證據再行聲請者。本件被告丙○○亦不否認林佑珈為其女兒

及助理，而依照證人辛○○證述，空白申請書是丙○○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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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交付給其使用；證人壬○○證述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是議

員或議員服務處之人簽名等情，則堪認該紙空白申請書仍是

從丙○○服務處而來，其作用即係在申請補助款，其上字跡

究係被告丙○○本人或是丙○○授權他人填寫姓名欄乙事，

與本案之待證事實並無重要關係，是此部分本院認已無需送

鑑定係何人字跡，且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聲

請應予駁回。

七、關於被告丙○○、乙○○之行為是否符合施用詐術乙節，經

查：

　㈠被告丙○○、乙○○均知悉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係桃園縣政

府「公共工程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項下之

經費，桃園縣政府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

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機關、學校及鄉（鎮、市）

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以增進地方發展、

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

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支用程序係由縣議員在

自製之補助款申請書中，依實填載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

位、補助金額、用途別、撥款日期等欄位，並簽名蓋章後，

送（或經議會轉送）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或教育局，經書面審

核欲動支撥款之議員可用餘額及支用範圍後，由縣政府發函

通知各主管機關、受補助單位及動支撥款之議員，受補助單

位再依程序陳報計畫及預算書圖等資料，送交主管機關審查

並核定撥款後，受補助單位依計劃執行經費並檢附憑據核實

報銷。而依據行政院頒定之「中央對臺灣省各縣（市）政府

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前開補助款之支用建議，屬於

議員職權事項、範圍，補助款之性質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

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且僅得

用以辦理與該受補助單位主要業務有關之教育訓練、社會福

利等公益活動用途，或依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採購因業

務所需之器材設備、修建，不得用於與前述目的無關之活動

或其他私人用途，且須核實報銷等程序；被告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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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宏傑關係企業施做工程金額及宏傑公司可得利潤實際

上僅會是申請補助款之6至7成，仍分別將空白申請書交與宏

傑公司人員，申請超出實際工程金額之3至4成，而將此多出

之3至4成補助款中飽私囊，顯有與宏傑公司之辛○○、壬○

○為意圖不法所有之共同謀議。

　㈡證人辛○○熟知『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須

①議員提出建議牋單。②縣府權責單位依據牋單初審其補助

用途是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補助對象是否已立案。

③主計室負責額度管控，即管控額度是否足夠、補助用途與

對象是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等程序。證人辛○○取得

取得空白牋單或空白申請書，向附表一所示之受補助單位招

攬採購案，經同意後，證人辛○○等人再於宏傑集團營業所

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開取得之空白

牋單或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送交桃園縣政府，而據證人

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國教課員張惠誼於調查局時證稱：「（你

前述所稱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

助單位學校把申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

或是概算表，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給教育局

收發，教育局再分給業務課由我承辦，我會看他附上來的公

文有沒有議員的申請書，簽會工務課，再會主計室，再送秘

書或縣長決行同意補助。縣長決行補助之後，我就辦稿行文

給受補助學校表示同意補助，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

員，等受補助的學校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學校也

和前面流程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辦單位，並檢附核銷的原

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驗收紀錄、

合約書，再會工務局、主計室由我們局長決行同意撥款後結

案」（見727他卷㈣第422頁反面），證人即桃園縣政府工務

局土木課員余鳳珠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員地

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把申

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有的並檢附概

算表，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如受補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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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校，總收發就會分給教育局主簽，教育局再會工務局登

記，再會主計室，如果受補助單位市公所的話，看公所發文

的字號，如果市公所工務課發的文，就由工務局主簽，如果

市公所民政課發的文就由民政局來主簽，再會工務局登記

後，全部都要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是縣長決行同意補

助，然後由主簽單位行文給受補助單位表示同意，副本並給

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員，等受補助單位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

後，受補助單位也和前面程序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簽單

位，並檢附核銷的原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

證明書、合約書，我們按照一般行政流程送縣長批示後結

案。（前述議員補助款申請輸送上來之後，你們只會看額度

夠不夠，其他只作形式審核嗎？曾有縣長不同意補助的前

例？）是的，我們只看額度夠不夠，如果額度不夠我們就直

接退件，並打電話告訴議員，某某受補助單位因為額度不

夠，我們已先行退件，就我記憶，沒有額度夠縣長卻不同意

補助的前例。」（見727他卷㈣第433頁反面至第435頁）等

語明確。由上開證人所述，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就審核

補助款計畫是否符合規定及撥款、經費之核銷等事宜，均只

是審核該補助計畫是否符合『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

作業流程，且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究非司法調查機構，

無法一一探知宏傑企業社實際施做工程或其利潤之款項分別

為何，也因有議員簽發之補助款申請單，而同意各該採購案

及同意撥款，而如知悉其中部分補助款項，係屬議員回扣，

顯不會核准各筆採購案之全額及同意撥款，是被告丙○○、

乙○○與證人辛○○、壬○○即係以合法掩飾非法之議員補

助款申請案而為違法詐取財物之情事，堪認其等施用詐術。

八、關於被告丙○○、乙○○是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乙節，經

查：　　　

  ㈠刑法第10條第2項關於公務員之定義，業於被告行為後之94

年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於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

前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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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人員」，後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

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

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

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是刑法上公務員之定

義在新法施行後，犯罪構成要件已有變更；而原貪污治罪條

例第2條規定：「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

者，依本條例處斷；其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犯本

條例之罪者，亦同」，亦於95年5月5日修正為：「公務員犯

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自同年7月1日施行，以

配合前述刑法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即採與刑法相同之公

務員定義。經查，乙○○、丙○○係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

員，且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以縣議員身分填具申請書予桃園

縣政府，有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

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

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

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頁）、附表一各編號佐證

資料欄所示桃園縣議員申請書可稽，是上開縣議員於本案行

為時，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8條及8

8年1月25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48條之規定，

均為從事公務之人員，屬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依法

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亦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之

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無論依新、舊法

規定，均具有公務員身分。

  ㈡縣（市）議會議員為地方民意代表，職司為民喉舌，反映民

意，並代表人民監督地方政府施政。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

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款、第8款、第28條及88年1月25日公

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2款、第8款、第48條之規定，

縣市議會分別有議決縣府預算之權、議員有對議會提案之

權、質詢縣政業務之權。準此，縣議員對縣政府預算之編

列、執行有審核、監督之職權，縣議員對議會有提案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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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對縣政業務有質詢之權，且議員之提案權或質詢權範

圍，地方制度法並未設限，大凡關係地方法規之廢立、公共

事務之興革等一切事務在內，議員均得向議會提案或向縣政

府主管質詢。又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及鄉

鎮市民代表）有議決預算、監督其執行、審核決算報告之

權，分為地方制度法第35條第2款、第7款，第36條第2款、

第7款，第37條第2款、第7款所明定。此亦為地方民意代表

之最重要「職務」。長期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求府會和

諧、良性互動，每賦予地方民意代表對部分預算（尤其建設

補助款）有建議動支之權，多成慣例。則此由行政機關執行

法定預算權限所衍生之地方民意代表預算動支建議權，自與

地方民意代表固有之審查預算、監督執行權限有密切關連

性，而亦屬其「職務」範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4

5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之性質及動

支流程，可知桃園縣政府依據上開議員之預算審查權、預算

監督執行權、對議會之提案權、對縣政業務之質詢權，編列

預算作為縣議員對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建議案建設經費（即

地方建設配合款）或統籌分配稅款補助地方建設經費（即統

籌分配款），給予每位議員一定上限額度之補助款，旨在表

達縣政府對縣議員建議權之尊重，則縣政府對於已編列之議

員補助款預算之用途及數額，自會依議員之建議加以執行補

助。從而，被告乙○○、丙○○以桃園縣議員名義填具之申

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

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

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附表一所示受補助機關

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

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

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

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

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一佐

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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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至169頁）可憑，足證其等以

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如前揭附表一所示之議員補助

款之動支申請，係基於其縣議員身分之職務上所為無訛。

九、綜上，被告丙○○、乙○○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

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8條於

95年5月5日修正，95年7月1日施行，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款則於100年6月29日修正；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亦於94年2月2

日修正公布，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其中與本件相關之刑法

第2條、第10條、第37條第2項均已修正，並刪除第56條之規

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

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係規範行

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

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

項之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又本次刑法修正之比較新

舊法，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

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

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

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且就比較之結果，須為整體之適用，不

能割裂分別適用各該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即法律變更之

比較適用所應遵守之「罪刑綜合比較原則」及「擇用整體性

原則」（參見最高法院95年5月23日95年度第8次刑庭會議決

議）。依修正前後刑法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

庸為新、舊法之比較，個案如有其他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

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情形時，依綜合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

為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第2次刑事

庭會議決議意旨）。再又刑法第2條前段所謂「行為後法律

有變更者」，所指之「行為」，包括行為始終之全部過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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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連續犯為裁判上一罪，本質上包含數個以上行為，故連

續犯行為之終了，應指構成連續犯之全部行為均已終了。因

此，連續犯之行為如跨於法律變更之前後，即應以連續犯全

部行為終了時為準。如連續犯行為之全部終了，係在法律變

更之後，即應適用新法處斷，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先予敘

明。

  ㈡公務員之定義部分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定義之修正，按「稱公務員者，謂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又「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

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94年2月2日修正前

刑法第10條第2項、95年5月30日修正前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

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法條已分別修正，即刑法第

10條第2項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

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

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則

修正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均

自95年7月1日生效。再以「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

安處分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刑法第11條前段亦有明文，

故自95年7月1日起，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犯罪主體「公務員」

之定義，即應依修正後之現行刑法第10條第2項認定。又按

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包括地方行政機關及地方立法機

關，而本案被告乙○○、丙○○於行為時均為桃園縣議員，

其等於宣誓就職後，即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

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人員，無論依修法前後刑法

第10條第2項之規定，或前開修正前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

定，均為公務員。此部分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就本案被

告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㈢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款部分

    被告丙○○、乙○○行為後，與本案相關之貪污治罪條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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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條第1項第2款，分別於85年10月23日、100年6月29日修

正。然被告丙○○犯罪時間為85年5月間至87年4月間、被告

乙○○犯罪時間為85年2月間至86年11月間，是被告丙○

○、乙○○所為本件連續犯行終了時，均係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1項第2款85年10月23日修正公佈之後，因而不生與85

年10月23日修正前之舊貪污治罪條例比較之問題。此後於10

0年6月29日再行修正；而依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

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嗣於100年6月29日修

正為「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

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其修正立

法理由係與刑法第339條之條文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疑

義，蓋貪污治罪條例既為刑法之特別法，如無特殊理由或目

的，基於司法效益法文應儘量趨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不必

要之困擾。是此次係就構成要件之「詐取財物」修正為「以

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僅係文字之明確

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而刑度及罰金額則相同，對

被告丙○○、乙○○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

新、舊法之比較。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分別於85年10月23日、95年5月30

日修正。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規

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

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

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

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95年5月30日修

正公布之第8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

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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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

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

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

或免除其刑。」僅係配合刑法第28條將「共犯」修正為「正

犯與共犯」。為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

對被告丙○○、乙○○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

比較適用之問題。

  ㈤有關刑法部分

  ⒈關於共犯部分：刑法第28條原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

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新法修正為：「二人

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將舊法

之「實施」修正為「實行」。原「實施」之概念，包含陰

謀、預備、著手及實行等階段之行為，修正後僅共同實行犯

罪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雖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已有限縮，

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惟本件被告丙○○、乙○

○，就上開犯行間，不論依修正前、後刑法第28條之規定，

均構成共同正犯，對被告丙○○、乙○○而言，修正後之規

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⒉關於刑法第33條第5款罰金刑部分：刑法第33條第5款業經修

正公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臺幣1,000

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與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

「罰金：（銀元）1元以上」不同。比較修正前後之罰金刑

輕重，該罰金刑之最低刑度於修法後已有加重，故以95年7

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

　⒊關於刑法第68條部分：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

「拘役或罰金加減者，僅加減其最高度。」，惟此次刑法修

正，既將罰金最低金額修正為新臺幣1,000元，當不致因加

減其最低度，而產生不滿1元之零數，允宜與有期徒刑相

同，許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故併入修正後刑法第67

條，而規定為：「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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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同加減之。」本案被告丙○○、乙○○就違反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行為，詐取財物

罪案件部分，既因連續犯而加重其刑，則因修正前刑法第68

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不予加重，較諸修正後刑法第67條規定罰

金最低度亦予加重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

　⒋關於連續犯：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56條原規定：「連續

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修正後之刑法已刪除上開連續犯之條文規定，則被告

丙○○、乙○○多次犯罪行為，即應就各次行為分別論罪科

刑，再依數罪併罰之規定分論併罰，故修正前刑法第56條規

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㈥綜合上揭新舊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比較之結果，綜合比較95

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後之刑法相關規定，應以尚未經刪

除連續犯規定之修正前刑法對被告丙○○、乙○○較為有

利。爰一體適用被告丙○○、乙○○行為時即85年10月23日

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之規定。

  ㈦關於褫奪公權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對於褫奪公權期間

的規定，也就是從刑的刑度如何並無明文，則依本條例宣告

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或2項，使其褫奪公權

的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刑法第37條第2項原規定：「宣告6月

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

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於本次修正後規定為：

「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

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因屬從刑的科

刑規範事項的變更，應隨同主刑適用，自應隨同主刑適用行

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

二、被告乙○○、丙○○，均明知上述議員補助款之支用程序，

亦明知上開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而須全數實際用於受

補助單位之工程或採購案上覈實報銷，如將未記載完備之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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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牋單或申請書，交由他人使用並收取補助款一定比例之不

法利益，所為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以

非法方法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預

算執行之真實性。被告丙○○、乙○○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

之桃園縣議員，利用其等擔任縣議員所具有申請動支議員補

助款之職務上之機會，簽立空白議員牋單或議員補助款申請

書，交由辛○○、壬○○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致桃園縣

政府陷於錯誤而核撥議員補助款，惟核撥之補助款僅有四成

實際用於受補助單位之採購案上，其餘分歸議員與宏傑公司

取得。是核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被告乙○○

就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所為，均係犯85年10月23日修

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罪。被告丙○○、乙○○與另案被告辛○○、子○

○、壬○○，先由另案被告辛○○負責聯絡上開議員，於上

開議員提供空白牋單或申請書後，由另案被告壬○○登載帳

冊以管控議員補助款使用額度及充分利用，並將應給予議員

之現金回扣交付辛○○，再由辛○○將回扣以現金方式交付

上開議員收受，宏傑公司內部嗣再由廠務即子○○進行訪

價、找施作廠商及製作預算書圖，續由辛○○填載空白議員

牋單後遞交桃園縣政府以完成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是其等

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分，相互利

用他人之行為，以完成其等共同詐欺議員補助款之目的。是

其等均係以自己或共犯之意思而參與，縱彼此間僅從事犯罪

行為之一部分，或僅與部分共犯有所謀議聯繫，或有職務高

低與服從指揮監督程度之不同，然既係分工合作並相互利用

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則於詐欺取財之合同意思範圍以

內，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為共同正犯。

辛○○、子○○、壬○○雖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但與具有公

務員身分之縣議員丙○○、乙○○共犯上開犯行，應依修正

前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

3、6部分，被告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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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附表一編號34

至40、42至44部分，被告乙○○與另案被告辛○○、子○

○、壬○○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至依本案情況，另案被告辛○○、子○○、壬○○是否構成

常業詐欺罪，被告乙○○、丙○○係構成收賄罪乙節，按收

賄罪係交付賄賂之人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

員，冀求對於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

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

職務上行為有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

上行為，進而收受，明顯可知行賄者與收賄者間有對向關

係，且就財物之流向有對價關係，行賄者交付與收賄者之財

物是本身私有財物。反觀本案情況，為被告乙○○、丙○○

配合宏傑公司以少報多詐領補助款，宏傑公司人員若無議員

配合，無法獨立詐得議員才可申請之補助款，辛○○雖先行

計算回扣數額交付被告乙○○、丙○○，然此計算基礎也是

本於議員補助款數額，而非隨意決定金額為之，因之從其等

申請補助款流程，堪認其等顯為共犯結構，而與行、收賄之

行為無涉，併同敘明。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部分所為犯行，被告乙○

○就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部分所為犯行，時間緊接，

犯意概括，且所犯構成要件復屬相同，均皆應依修正前刑法

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均依法加重其刑。

　㈡另按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起施行之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7條明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

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

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

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訴

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

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

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此係刑法量刑規定之補充規定，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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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久懸未決案件，從量刑補償機制給予被告一定之救濟，以

保障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利，係重要之司法人權。而其中第

1款所稱「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係指

如訴訟程序因被告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

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

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而

言。查被告乙○○、丙○○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00年6月17

日繫屬於原審法院，此有原審法院收狀日期戳可稽（見原審

矚訴字12號卷㈠第1頁），顯見本案自第一審繫屬日迄今起

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另查本案被告乙○○、丙○○於原

審繫屬時起，均能按時出庭，並適時提出準備書狀及答辯

狀，查無故意延滯之情形，且本件同時經提起公訴之涉犯被

告人數實多名，犯罪事實、涉案法條均牽涉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1項第2款等罪嫌，須從諸多情況證據加以釐清，有相

當之複雜度。是本院審酌上開法條所列3款事項後，認訴訟

之遲延係非可歸責於被告乙○○、丙○○所致，且情節應屬

重大，爰依上開規定，減輕被告乙○○、丙○○之刑責。被

告乙○○、丙○○均有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均依法先加

(連續犯加重)後減之。

肆、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附表一編號4、5、41）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1至3、6工程

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5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

詐領補助款；被告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34至40、42至

44工程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1之工程，亦以同樣

手法詐領補助款；因認被告丙○○、乙○○此部分另涉犯貪

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

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

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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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

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

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

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

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

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

可資參照）。經查此部分卷內查無桃園縣龍潭鄉武漢國民小

學、福安國小相關申請補助款資料，除於宏傑公司之業績明

細表之記載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可資參佐，以致無法確認

被告丙○○、乙○○是否確已動支上開議員補助款額度，自

不得徒以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等文件記載上開內容，即遽

認被告丙○○、乙○○涉犯此部分罪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

例意旨，應認尚屬不能證明被告丙○○、乙○○犯罪，依法

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認定被告丙○○、乙

○○前揭有罪部分，有修正前刑法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

係，自應不另為其無罪之諭知。

伍、撤銷原判決之理由（被告丙○○、乙○○部分）及量刑

一、原審不查，誤為被告丙○○、乙○○無罪之諭知，即有未

洽。檢察官執此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撤銷改

判，即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乙○○利用擔

任桃園縣議員身分，建議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務上機會，謀

不法利益，犯罪情節非輕，應予非難。並參酌被告丙○○、

乙○○詐得補助款次數及數額如附表四所示；兼衡其等犯罪

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一切情

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

第17條規定及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分別宣告褫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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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權2年及3年。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刑法及其施行法關於沒收規

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歷經二次修正公

布。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四

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刑法，自

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第2項規定：「一百零五年七

月一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

定，不再適用。」是刑法新修正之沒收規定，自105年7月1

日施行。又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

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

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

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

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

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

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

規定。

  ㈡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為使

    其他法律有關沒收原則上仍適用刑法沒收規定，故刑法第11

    條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

    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亦即有關本次刑法修正後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依此

    次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規定，就沒收適用之法律競合，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

    之原則，優先適用刑法，至於沒收施行後其他法律另有特別

    規定者，仍維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條之修正

    立法理由參照）。

  ㈢為因應上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關於相關特別法將於

    刑法沒收章施行之日（即105年7月1日）失效之規定，貪污

    治罪條例第10條關於沒收之規定，亦於105年6月22日修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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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前第10條規定：「犯第

    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

    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

    者，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

    之來源可疑財物，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

    人證明來源合法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所得財物（第2項）

    。前二項財物之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額，或

    以其財產抵償之（第3項）。為保全前三項財物之追繳、價

    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第4項

    ）。」修正後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本人及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之來源可疑財產

    ，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人證明來源合法

    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犯罪所得。」此乃因刑法沒收章已無

    追繳及抵償之規定，而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執行方

    式，為避免司法實務對如何執行追繳、抵償之困擾，刪除原

    條文第1項及第3項，回歸刑法沒收章之規定；及為配合刑事

    訴訟法關於扣押之修正，刪除原條文第4項，回歸刑事訴訟

    法關於保全扣押之規定。

  ㈣綜觀前述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規定之修正，貪污治罪

    條例僅就肅貪政策有必要為特別規定部分，另設特別法，餘

    仍均回歸適用刑法。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

    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

    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

    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

    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

    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定有明文。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

    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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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

    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

    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

    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是本案關於犯罪

    所得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犯罪行為人所有之部分，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㈤又沒收係以犯罪為原因而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將

    其強制收歸國有之處分；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

    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

    ，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

    權之問題；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應就各人實際分受所得

    之財物為沒收，追徵，而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

    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

    認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07號、第2501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35拿3成配合

款；編號36至40拿3.5成之配合款；編號42至44，係拿4成的

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證述無訛，並有業績

明細表其上註記在卷可參（見11459偵卷㈣第76、81頁）；

被告丙○○就附表編號1至3、6拿3成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

辛○○、壬○○證述無訛，是本院係以各申請書建議金額分

別乘以相關成數計算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如附表

四所示。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均未扣案，且均無修

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

之重要性」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情形，均

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宣告沒收，並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諭知追徵其價額。

陸、無罪部分（上訴駁回部分）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己○○、甲○○、戊○○、庚○○、丁○

○（下統稱被告5人）均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明知

議員補助款應覈實報銷，並可預見其等如預先收受廠商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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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錢而將空白補助款申請單交與廠商使用，則受補助單位

勢將無法獲得與補助款金額價值相當之修繕或設備，縣政府

預算執行之真實性將受到嚴重扭曲，竟仍與辛○○、癸○

○、壬○○與子○○（均另案審理）於附表一所示行為年度

內，違背縣議員應監督桃園縣政府預算執行、受補助單位應

確實依前述支用補助款要點支用之職務，收取其等同意任由

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補助款總額之3 至4 成不等之回扣後，將

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交付辛○○與癸○○，任由宏傑關係

企業以其等名義，於附表一所示預算年度動用議員補助款，

在附表一所示學校內施作如附表一所示之工程，致使桃園縣

政府陷於錯誤而先後如數核撥附表一所示工程費用，以詐得

不法利益。因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二、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前

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

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

文。本件被告庚○○辯護人雖以被告庚○○目前有外傷後癲

癇症、失語症、右側半身麻痺、腦傷後失智症等，無溝通能

力，並附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

聲請停止審判。（見本院卷二第13至23頁）然被告庚○○並

非無法到庭，其於歷次準備程序、審理程序均有到庭（見本

院卷一第243頁、210頁），本院認尚未達停止審判之程度；

被告甲○○於本院審理程序雖未到庭，然其辯護人稱被告甲

○○身體不適且失智無法到庭，然尚無需聲請停止審判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211、212頁），本院審酌本件原審就被告庚

○○、甲○○部分業已判決無罪，而經檢察官上訴後，並未

提出足以動搖原判決之積極證據，基於現存證據顯有仍應諭

知無罪之情形（詳如後述），逕行審理無害被告2人之訴訟

權，故就被告庚○○、甲○○部分，均不停止審判，先予敘

明。

三、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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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

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

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

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

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基此，被告5人既經本院

認定其無罪，自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

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

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

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

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

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

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

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

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

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

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

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

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亦可參

照）。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

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係以附表三（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 年度蒞字第17515 號補充理由書）所

示之證據，證明有附表三所示之採購或工程；及辛○○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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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扣案之辛○○筆記本、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總表

為主要論據。被告5人則均堅詞否認前揭犯行，㈠被告己○

○辯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5號採購案找不到己○○的補助

款申請書，他案也找不到，並沒有這個申請書。又己○○沒

有將補助款申請書拿出來，辛○○如何願意拿錢給己○○，

編號46、47，己○○的申請書是在八十四年十一月學校就拿

去申請這個採購案，但從辛○○他們的業績明細表來看，是

八十五年二月才去跟學校講好要做這個補助案，所以編號4

6、47採購案，己○○早已經將補助申請書拿給學校，學校

也拿去申請要做這個採購案，辛○○他們是到隔年才去跟學

校談要做這個採購案，己○○就編號45-47 的採購案顯然沒

有與辛○○等人有犯意聯絡。又辛○○記載業績明細表顯然

不實在，因為業績明細表是要做業績分派，如果辛○○說是

跟議員講好的採購案就會多分他的業績，在此情形下，辛○

○是否會據實填載相關採購內容，我們認為是有疑問的，此

由己○○該案的補助款即可看出，被告己○○並無貪污犯行

等語。㈡被告甲○○及其辯護人辯稱：起訴書所列關於被告

甲○○補助款部分，高達1千多萬、22件，議員補助款金額

豈會達到1千多萬。公訴人就被告甲○○如何收受款項、交

付之時地均未舉證，被告甲○○並無貪污犯行等語。㈢被告

戊○○及其辯護人辯稱：依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年度

總表，都沒有紀錄到被告戊○○的回扣比例及回扣金額，公

訴人復未舉證資金提領或流向紀錄，自不能僅憑宏傑公司內

部帳冊資料之記載，即遽認確有收取回扣，被告戊○○並未

貪污等語。㈣被告庚○○及辯護人則辯以：本件並無證據佐

證被告庚○○有將其議員補助款使用權交給宏傑關係企業，

亦無證據佐證被告庚○○有拿到回扣款，本件除辛○○有瑕

疵之證詞外，沒有任何補強證據，被告庚○○並未貪污，應

為無罪諭知等語。㈤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本件並無

收取回扣之現金交付或金融機關等積極證據，應對被告丁○

○為無罪諭知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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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關於被告5人是否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附表所

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乙節，經查：附表一編號45至7

1、75至114及附表二編號1至14各編號所示被告5人以桃園縣

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所示

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

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

附表一、二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

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

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

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

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

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三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

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

頁至170頁）可憑，足證其等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

提出如前揭附表一、二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

七、本件被告5人是否有自宏傑關係企業收受回扣乙節，經查：

　㈠關於證人辛○○證言部分:

　1.證人辛○○雖於93年7 月13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均證

稱：丙○○、乙○○、己○○、甲○○、戊○○、庚○○、

丁○○有提供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一至三成

不等回扣，其中丙○○、乙○○、己○○、甲○○、丁○○

係伊親自洽談，其他議員是癸○○去洽談的，至於有沒有交

付一到三成不等回扣給議員伊不確定，但應該是有，詳細的

情況問癸○○比較清楚等語（見727他卷㈣第193 頁反面至

第194 頁、727他卷㈠第113 頁）。另於93年9 月21日、9

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偵訊中均稱：伊先透過電話聯絡

桃園縣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服務處或是議會（議員休息

室）去找他們，其親自接洽蕭豐湧、丁○○、甲○○、何政

雄、乙○○，見面時告訴議員其等有在承做議員對地方建設

經費建議補助之設備、工程採購案，如果議員還有額度的

話，是否給其機會讓其服務，議員就會問怎麼算，其就會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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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議員大約是『3 』，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 成或3 成以上代

價向議員買配合款（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 百萬元，

就給他30萬元），如果縣議員認為可以，伊都當場一手交錢

一手交『申請書』（出發前伊或伊配偶王美雲就會去銀行領

錢後交給伊），議員交給伊之『申請書』大多只有簽名或蓋

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但其會與議員討論每張申請

書額度、總額度為何，再來決定議員交付申請書之張數，但

通常會要求議員多開幾張備用；之後再到桃園縣區域，找各

中小學校之校長、總務組長洽商是否需要添購設備，並告知

可以幫忙爭取到桃園縣議員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的

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

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提

供給學校去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由其或被告在議員所

交付之空白申請書上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到

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款項核撥後，學校必

須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

採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請款核

銷，伊向議員購買配合款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多少額

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伊就帶多少現金去，一手交錢一手交

貨把簽好名的空白踐單交給伊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3 至1

4頁，11459偵卷㈢第139 至145 頁、第175 至183 頁，727

他卷㈣第380 至396 頁、第415至420 頁）。又於93年9 月2

2日調查員詢問時稱：（前示資料記載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

係企業的桃園縣議員有哪些？）…還有蕭豐湧、丁○○、甲

○○、何政雄…都是我親自去接洽的。（前示資料記載到桃

園縣議員，都是曾經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3 成

或3 成以上回扣的議員囉？）對（並點頭）」等語，並供述

與桃園縣議員接觸之過程：「（你和桃園縣議員甲○○洽談

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甲○○在八德市的綽號叫

『燒酒王』，我和甲○○的交易次數及金額，也已經記不清

楚了，我和他交易都是在他位在八德市永豐路的服務處，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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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務處和他的金屬廢棄物回收廠設立在一起的，至於住家

我雖然去過，但是已經忘記地址了。（甲○○服務處附近有

無明顯地標？）從甲○○服務處出來沿永豐路左走會經過鐵

道及縱貫道，在縱貫道附近就是省立桃園醫院及加油站」、

「（你和桃園縣議員丁○○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

何？）丁○○是原住民，我和丁○○的交易地點是在議會的

休息室，之前曾到過他位在○○鎮○○里的服務處，他的服

務處也是他的住家，離北二高交流道大概只有1 公里左右，

而且我記得丁○○有一次收了我的回扣款，等到我要使用他

的配合款『申請書』時，竟然被撤銷掉，經我向他查詢，他

才告訴我配合款額度已經賣給別人，所以我只好自己吸收虧

損，所以從此我就不和丁○○交易了。」…「（你前往拜訪

桃園縣議員時，有沒有人陪你去？）我記得壬○○曾經和我

拜訪過甲○○，至於壬○○有沒有陪我去拜訪其他議員，我

記不清楚…我是開豬肝紅色的JAGUAR跑車、車號0000」等語

（見727他卷㈣第380至396頁）。而於93年10月7 日調查員

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宏傑公司所接觸的議員中，收受回

扣的成數大部分都是三成，但是也有少部分之一、二成或三

成以上，收一、二成回扣的是因為這是議員向縣政府爭取的

經費，而不是議員自己的額度，三成以上的，伊記不清楚，

可能要問壬○○比較清楚，至於癸○○比較高的成數要經過

伊同意，伊都會跟壬○○討論等語（見727他卷㈤第18至19

頁、第67頁）。復於93年10月18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

時，就其撰寫之筆記本，稱：我在87年3 月間，向丁○○買

400 萬元配合款，支付他120 萬元回扣款…」等語（見727

他卷㈤第70至75頁反面、第76至88頁），於93年9 月22日檢

察官訊問時證稱：「伊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00 萬元的地方

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

有時我會請我太太去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等語（見72

7他卷㈣第416 頁），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為肯定之

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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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然證人辛○○於93年11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撰寫之筆

記本內容，則稱：7 月14日的「湧」是伊寫的，但數字已經

忘記是何意義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09 頁）。另於93年7

月26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宏傑關係企業辦理議員補助款採

購案或工程案時，從未給予議員任何代價，93年7 月13日調

查員詢問時，伊受到驚嚇，且血壓藥沒有吃昏昏沉沉，所以

上次的回答都不是伊的意思等語（見11459偵卷㈡第81

頁）。復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於93年7 月13

日、26日供述有出入，並沒有這樣做，而且當時有受到驚

嚇，高血壓藥沒有吃，所以昏昏沉沉的等語（見11459偵卷

㈢第4頁）。再於93年8 月19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錢的部

分不實在，伊沒拿給議員，93年7 月13日當天的話是伊亂說

的，因當天伊緊張沒吃抗焦慮的藥才會如此講的等語（見72

7他卷㈣第233 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不清楚壬○

○是根據什麼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

○○的記憶不可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

單可能是學校叫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

張，學校只拿了一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

伊沒有送回扣給被告己○○、甲○○、戊○○、丁○○、庚

○○等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紙，上面寫幾百個

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有錄影，因為弄到

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的態度，後來副主

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律師跟副主任不要

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過，他就跟你說講一

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血壓高、免疫系統

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說這樣伊就相信，所

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沒這樣講，伊自己也

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地檢署也照這樣問，

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有這件事等語（見原

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242 頁）。又另於97

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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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表之

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情

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回

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而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乙事，採否定之證

述。

　3.證人辛○○此部分證詞既多有反覆、歧異之情形，則其對於

被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

相符。

　㈡證人壬○○證言部分：

　1.證人壬○○雖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

稱：接觸議員主要是辛○○和癸○○，其他業務員不負責與

議員接觸，宏傑公司的回扣成數是依據辛○○和癸○○和議

員接洽後回來跟伊講的，伊才會記在帳上等語（見727他卷

㈣第333 頁、第370 頁）。復於93年8 月30日調查官詢問、

檢察官訊問時，稱：因為伊是宏傑公司的會計，事後他們向

伊請款時，會告訴伊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伊向王美雲請

款，請領下來的款項，伊再轉交給辛○○或癸○○，錢確實

都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

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員有無交付給議員，伊不清

楚，金額都是業務員（辛○○或癸○○）打電話給伊或老闆

娘（王美雲），伊再依據他們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伊的金

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37 至245 頁、

第373 至374 頁）。又於93年10月7 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

訊問時，稱：業務向議員買到配合款後，就由業務去找需要

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

寫在「客戶成交紀錄卡」上，由辛○○編號，決定用那一位

議員的配合款補助，因為負責接洽議員的是辛○○、癸○

○，他們兩個人要拿錢去買申請書，會由伊這邊登帳，所以

辛○○、癸○○將申請書買回來後，都會將申請書叫給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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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告訴伊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度，交了多少回扣

給那位議員，所有議員的配合款都是王美雲去提領的，辛○

○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美雲交給伊，

由伊轉交給癸○○，伊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名，部分是

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再請癸○

○在傳票上簽名，癸○○除了從伊這邊拿錢要簽名外，也要

拿回議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確實有把回扣款

給議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款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

癸○○牋單或申請書，收取三成以上回扣的有那些議員，詳

細情形要問癸○○比較清楚，辛○○筆記本記載84、85、8

6、87年度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

資料，應該是從報表抄來。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

是業績明細表，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

票上，如果調查局沒有搜到帳冊及傳票，就是被辛○○銷毀

的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9至39頁、第63至66頁）。證稱其

公司業務員有向議員收取回扣，並依照癸○○、辛○○所稱

金額登帳。

　2.惟證人壬○○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

關係企業議員配合款，而與己○○聯絡或跟其談論購買議員

配合款，那是偵查中，他們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明細表

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壓力，

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那個就

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水帳，

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訴伊

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完

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

證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

認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

伊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

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

沒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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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

該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上面沒

有記載議員戊○○，伊在93年8 月30日調查局筆錄，是調查

員要求伊照著總表來回答，他們就是拿這個東西叫伊回答，

伊真的也不知道，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

伊的表已經給辛○○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

○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

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

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

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

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

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

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而否認其記帳與議員收受

回扣有關。

　3.證人壬○○此部分證詞既有歧異，且其稱登帳均係依照辛○

○及癸○○指示，並不認識被告5人，也未親見，則證人壬

○○於偵查中證述被告5人有收取回扣應為傳聞，則其對於

被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

相符。

　㈢證人癸○○證述部分：證人癸○○於93年7 月14日調詢、93

年7 月14日、96年5 月14日、100 年3 月29日偵詢均證稱：

辛○○、壬○○並沒有轉交金錢給議員回扣，伊不知道有回

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05 至209 頁反面，11459偵卷

㈡第25至27頁，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三宗第36至37頁，

126偵續卷㈢第279 至280 頁）。另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

沒有接觸議員，伊在桃園只有跑公所，根本不知道公司需要

接觸議員，議員伊通通沒有接觸，在公司只有做3 、4 年，

公司不會交任何重要東西給我，連個印章都從來沒拿過，並

不知道辛○○於93年10月7 日訊問筆錄為何說有交回扣的錢

給伊，伊87年底就離職了。而且偵訊時也一直強調，已經離

職了。在宏傑公司任職期間，沒有親眼看見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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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壬○○有交付任何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

卷八第175至185頁）。則此部分與辛○○、壬○○證述歧

異，且未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做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

據。

　㈣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出納王美雲於調詢、偵訊及另案本院審

理中證稱：伊於80至90年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出納，公司要

用錢就由伊到銀行領，70幾年到89年間，由壬○○記帳，沒

有支付撥款議員回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㈠第116 至120

頁、第133 至135 頁，98年度矚上訴字4 號卷第十二宗第65

頁反面至66頁反面）。並無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採

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㈤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採購業務人員子○○於調詢、偵訊及原

審審理中均證稱：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員補助款

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在宏傑關

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過辛○

○、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 至6

頁，11459偵卷第30至36頁，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85至

195 頁），亦無對被告5人是否確有收受回扣為不利證述，

自難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㈥關於本件檢察官所舉書證部分：證人辛○○雖於其筆記本中

記載有數字，然其筆記本中可辨識者僅有「（另40万）庚○

○」、「文昌800万」，等字樣，雖有被告庚○○姓名及數

字，但並未註記任何意思，也無其他時間、地點、事項之記

載，自難憑此遽論被告庚○○上揭犯行，而其餘被告己○

○、甲○○、戊○○、丁○○4人，則並未在筆記本內有何

記載，自難以此筆記本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又本件業

績明細表及總表雖由證人壬○○製作，且業績明細表上項目

包括種類、成交日、成交卡號、客戶名稱、預算、成交額、

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惟證人壬○○於93年10月7日調查局

證述中稱：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

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等語，則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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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明細表及總表部分，僅可證明宏傑公司曾經與議員接洽，

請議員讓該公司承攬學校修繕工程，尚難僅憑此即認被告5

人曾收取回扣。而不論證人辛○○或壬○○均一致證稱會向

議員拿取「空白申請書」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

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情，然除被告乙○

○、丙○○外，並未在宏傑公司搜獲被告5人名義之「空白

申請書」，無法證明宏傑公司如何以被告5人名義向縣政府

申請補助款。

八、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5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貪污犯行，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不

能證明被告5人犯罪，依法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

九、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己○○、甲○○、戊○○、庚○○、丁

○○犯罪為由，諭知其等無罪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認定稍

有歧異，經核尚無違誤。檢察官猶執陳詞提起上訴，然前揭

檢察官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經本院逐一剖析，參互審

酌，仍無從獲得有罪心證，已俱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僅

就原審採證之職權行使再為爭執，核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

予駁回。

柒、被告甲○○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份在卷可憑（本

院卷二第16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

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

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鄧瑋琪提起上訴，檢察官

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世宗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己○○、甲○○、戊○○、庚○○、丁○○，不得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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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丙○○、乙○○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

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

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檢察官就其餘被告部分，除依刑事妥速

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外不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書記官  賴資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

以下罰金：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附表一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

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

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算之

補 助 金 額

（新臺幣/

元）

1 丙○○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41992

0丙○○550000 ）

965,000

2 丙○○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11810

0丙○○480000）

574,000

3 丙○○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30000

丙○○500000）

572,000

4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高級書框、底座、搬運費、

稅利

495,130

5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46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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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7 蕭 豐 湧

（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6248

0蕭豐湧30000）

572,000

8 蕭 豐 湧

（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及保護設

施工程

982,800

9 蕭 豐 湧

（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輕鋼架天花板及吊扇 651,840

10 蕭 豐 湧

（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181820、甲○○708580 ）

887,250

11 蕭 豐 湧

（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蕭豐湧

388920、甲○○415800）

388,920

12 蕭 豐 湧

（已歿）

85 青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蕭豐

湧190000、庚○○210000）

397,000

13 蕭 豐 湧

（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495,300

14 蕭 豐 湧

（已歿）

86 上湖國小 87 教學環境改善 772,000

15 蕭 豐 湧

（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2,500

16 蕭 豐 湧

（已歿）

86 龜山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680,000

17 蕭 豐 湧

（已歿）

86 介壽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 800,240

18 蕭 豐 湧

（已歿）

86 潛龍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9 蕭 豐 湧

（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40,000

20 蕭 豐 湧

（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9,760

21 蕭 豐 湧

（已歿）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944,160

22 蕭 豐 湧

（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

（蕭豐湧328160丁○○92960

0）

1,217,440

23 蕭 豐 湧

（已歿）

86 富台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474,600

24 蕭 豐 湧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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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歿） 312630、庚○○659530）

25 蕭 豐 湧

（已歿）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蕭豐湧6

0000庚○○732960）

769,000

26 蕭 豐 湧

（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

（蕭豐湧19000 庚○○97332

0）

986,160

27 蕭 豐 湧

（已歿）

85 東門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縣

府公文）

492,000

28 蕭 豐 湧

（已歿）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安

全地墊

966,000

29 蕭 豐 湧

（已歿）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 800,140

30 蕭 豐 湧

（已歿）

85 南門國小 86 體育科器材設備 494,300

31 蕭 豐 湧

（已歿）

85 蘆竹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 812,000

32 蕭 豐 湧

（已歿）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設備 187,600

33 蕭 豐 湧

（已歿）

85 公埔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45,500

34 乙○○ 86 八德國中 86 改善教學環境 653,000

35 乙○○ 86 青溪國小 86 環保器材〈何政雄（起訴書

誤載為甲○○應予更正）200

000乙○○200000〉

396,500

36 乙○○ 86 僑愛國小 87 教學環境鋁門窗 903,800

37 乙○○ 86 僑愛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734,000

38 乙○○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8,500

39 乙○○ 86 富岡國小 87 烤漆浪板 745,920

40 乙○○ 86 霄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69,120

41 乙○○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2 乙○○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43 乙○○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44 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45 己○○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6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遊樂器材等6項 597,780

47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龍形隧道等4項 59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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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甲○○ 85 僑愛國小 86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993,000

49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50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70858

0蕭豐湧181820）

887,250

51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884,195

52 甲○○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53 甲○○ 85 介壽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613,620

54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41580

0蕭豐湧388920）

801,360

55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56 甲○○ 85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樂器材設備 492,000

57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

○255580庚○○744300）

996,000

58 甲○○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59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60 甲○○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966,000

61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設備

398,000

62 甲○○ 85 美華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捲門、

大門、採光罩

895,000

63 甲○○ 85 大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甲○○73745 何政雄32625

5）

398,000

64 甲○○ 85 福安國小 86 塑膠垃圾筒 496,870

65 甲○○ 85 蘆竹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66 甲○○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 486,000

67 甲○○ 85 巴陵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52,000

68 甲○○ 85 光華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90,000

69 甲○○ 85 興南國中 86 不銹鋼鐵窗鐵門 993,000

70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393,000

71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龍形隧道遊樂設施 491,000

72 林 山 峰

（已歿）

84 青溪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3 林 山 峰

（已歿）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及人工草

皮

420,000

74 林 山 峰 84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戲器材設備 4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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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歿）

75 戊○○ 84 慈文國中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 465,000

76 戊○○ 84 同安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7 戊○○ 84 西門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8 戊○○ 84 中埔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設備（縣府公文）

398,000

79 戊○○ 84 文山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代號TW-2688）

398,000

80 戊○○ 84 上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

公文）

454,800

81 戊○○ 84 瑞埔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

公文）

465,000

82 戊○○ 84 水美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

公文）

465,000

83 戊○○ 84 大同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

01）

465,000

84 戊○○ 84 瑞梅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

公文）

465,000

85 戊○○ 84 海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代號H

J-9101）

465,000

86 庚○○ 84 中正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

01）

465,000

87 庚○○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制合遊戲器材設備及人

工草皮

420,000

88 庚○○ 84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

○255580庚○○744300）

996,000

8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882,000

90 庚○○ 85 富台國小 86 廚房增建工程 990,000

91 庚○○ 85 富台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976,500

9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 723,065

93 庚○○ 85 青溪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332,640

94 庚○○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941,600

95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

文）

492,850

96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購買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

府公文）

495,600

97 庚○○ 85 青埔國小 86 總機電話語音及播音系統設 496,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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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備

98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縣府

公文）

851,450

9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

（縣府公文）

860,000

100 庚○○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工程（縣府

公文）

995,440

101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綜合遊樂器材 745,000

10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鐵門窗工程（縣府公

文）

993,300

103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04 丁○○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

（蕭豐湧328160丁○○92960

0）

1,217,440

105 丁○○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852,880

106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綜合遊戲器材 416,460

107 丁○○ 86 介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59,040

108 丁○○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109 丁○○ 86 僑愛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904,220

110 丁○○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773,920

111 丁○○ 86 富岡國小 87 環保器材 397,000

112 丁○○ 85 武漢國小 86 窗簾安裝（戊○○522700丁

○○13000）

535,000

113 丁○○ 85 福安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門 589,500

114 丁○○ 85 福安國小 86 環保器材 493,500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

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

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撥之

補 助 金 額

（新臺幣/

元）

1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48000

0庚○○118100）

574,000

2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73,130

3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92,000

4 庚○○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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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蒞字第17515號補充

理由書

5 庚○○ 86 普仁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506,800

6 庚○○ 86 普仁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500,080

7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5,000

8 庚○○ 86 龍壽國小 87 烤漆浪板 651,280

9 庚○○ 86 富台國小 87 桌椅、屏風 473,550

10 庚○○ 86 南門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8,000

11 庚○○ 86 南崁國中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226,800

12 庚○○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60000

庚○○732960）

769,000

13 庚○○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5000

0庚○○419920）

965,000

14 庚○○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

（蕭豐湧19000 庚○○97332

0）

986,160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項目

 一 被告己○○身為桃園縣議會第

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

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

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

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5

至編號47所示時間，將其名下

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

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

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

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

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

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

承攬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

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

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3.業績明細表、訂購單。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

0930214129號函。

 二 被告甲○○身為桃園縣議會第

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

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

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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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8

至編號71所示時間，將其名下

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

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

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

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

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

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

承攬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

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

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3.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5.業績明細表、訂購單。6.86年及87

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7.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

表。

8.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

0930214129號函。

9.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0.桃園縣政府（函）稿。

11.補助款申請書。

12.桃園縣楊梅國民小學函。

 三 被告戊○○身為桃園縣議會第

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

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

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

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75

至編號85所示時間，將其名下

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

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

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

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

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

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

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

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

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

述。

3.業績明細表。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

0930214129號函。

 四 被告庚○○身為桃園縣議會第

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

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

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

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86

至編號102所示時間，將其名

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

述。

3.證人許淵慶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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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

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

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

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

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

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

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

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4.業績明細表、訂購單。5.86年及87

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6.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

0930214129號函

7.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8.桃園縣政府（函）稿。

9.桃園縣普仁國民小學函。

10.補助款申請書。

11.桃園縣中壢市富台國民小學廚房增

建工程預算圖。

 五 被告丁○○身為桃園縣議會第

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

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

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

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10

3至編號114所示時間，將其名

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

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

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

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

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

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

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

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

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3.證人卯○○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5.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6.證人午○○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7.證人未○○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8.證人寅○○於調詢、偵訊中之證

述。

9.業績明細表。10.86年及87年地方建

設經費補助工明細表。

11.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

表。

12.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

第0930214129號函。

13.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4.桃園縣政府（函）稿。

15.補助款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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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被告乙○○、丙○○犯罪所得

16.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

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總機電話語音設

備預算圖。

17.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

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綜合遊戲器材設

備預算圖。

18.桃園縣復興鄉介壽國民小學改善教

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19.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小學改善教

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20.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

富岡國民小學購置環保器材設備預

算書圖。

編號 被告 申請書建議

金 額 （ 單

位：元）

成數 犯罪所得

（ 單 位 ：

元）

備註

1 丙○○ 550,000 0.3 165,000 與庚○○共同申請96

5,000元

2 丙○○ 480,000 0.3 144,000 與庚○○共同申請57

4,000元

3 丙○○ 500,000 0.3 150,000 與蕭豐湧共同申請57

2,000元

6 丙○○ 235,100 0.3 70,530 與乙○○共同申請49

2,000元

合計 1,765,100 529,530

34 乙○○ 666,960 0.3 200,088

35 乙○○ 200,000 0.3 60,000 與何政雄（起訴書誤

載 為 甲 ○ ○ 應 予 更

正）共同申請396,500

元

36 乙○○ 911,420 0.35 318,997

37 乙○○ 741,000 0.35 259,350

38 乙○○ 910,000 0.35 31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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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乙○○ 750,400 0.35 262,640

40 乙○○ 884,800 0.35 309,680

42 乙○○ 808,400 0.4 323,360

43 乙○○ 900,000 0.4 360,000

44 乙○○ 259,900 0.4 103,960 與丙○○共同申請49

2,000元

合計 7,032,880 2,516,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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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上訴字第398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正峰
選任辯護人  袁健峰律師
被      告  呂邱葉
選任辯護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曾榮鑑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鄧文昌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被      告  王唯任
選任辯護人  王聰明律師
被      告  邱德順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林光華
選任辯護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楊志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0年度矚訴字第12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99年度偵字第143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丙○○、乙○○部分撤銷。
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褫奪公權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貳萬玖仟伍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陸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桃園縣政府（現改制為桃園市政府，以下仍以舊制「桃園縣政府」稱之）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下稱議員補助款）。而桃園縣議員補助款，84年至87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送受補助機關、學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單位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知廠商領取該筆款項。是桃園縣議員就其議員補助款額度內向桃園縣政府所為之動支建議，核屬於縣議員職務上行為，且議員補助款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不得用於私人用途，並須核實報銷。辛○○因所經營之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政府機關、學校採購案之業務關係與鄉鎮市公所、國中小學採購人員接觸，得知國中小學、政府立案團體往往礙於預算經費限制而無法自行採購、發包，又知悉桃園縣政府每年均提供予各該縣議員一定額度之補助款，配合地方建設、發展，竟謀與縣議員共同向桃園縣政府詐取議員補助款之浮報差額，壬○○明知上情，仍與辛○○、外務子○○（後轉任廠務）（辛○○所犯部分經本院105年度重矚上更㈡字第1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高法院後發回本院審理中，子○○部分未上訴而確定；壬○○部分經本院106年度上訴字第814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高法院後發回本院審理中）連續自84年間起至87年間止，由辛○○出面接洽附表一所示第13屆桃園縣議員乙○○、丙○○，乙○○、丙○○均明知宏傑公司施做工程之實際費用遠低於議員申請補助款，且議員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須覈實報銷，如任意將未記載完備，僅有簽名及部分內容空白之申請書（地方建設經費補助）交由他人使用，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利用議員職務上之機會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對議員補助款預算執行之正確性，猶各自與辛○○、壬○○、子○○基於意圖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丙○○、乙○○同意將一定額度之議員補助款交予辛○○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辛○○則將補助額度三成至4成之現金回扣交給丙○○、乙○○（如附表四所示），丙○○、乙○○則將僅有議員簽名或蓋章之空白申請書交給辛○○，授權辛○○於其等所同意額度內，在空白申請書上填載申請補助款之年度、數額、受補助單位，嗣辛○○回公司指示會計壬○○登帳，記載同意使用補助款之縣議員姓名、同意使用之補助款年度、額度及縣議員收取之回扣成數等資料；辛○○、不知情之宏傑關係企業業務人員，即以可代為向縣議員爭取補助經費並製作計劃書、預算書圖等送審文件為由，向附表一編號1至3、6丙○○、編號34至40、42至44乙○○所示桃園縣境內不知情之國中小學校招攬設備或工程採購案，待取得國中小學校同意後，辛○○、子○○、壬○○等人於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所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述空白申請書，子○○則負責訪價，製作實際應支付之金額控制在申請書所載補助金額之四成範圍內之計劃書、預算書圖，再分別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丙○○、乙○○名義，將申請書、受補助學校公文、計劃書、預算書圖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為書面形式審核後，誤以為上開議員所建議之各筆採購案均係縣議員體察桃園縣境內各學校之需求，為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之建議，因陷於錯誤而同意核定補助，及通知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依核定之計畫辦理，宏傑關係企業即承作設備或工程採購案，並由子○○及宏傑關係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單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完成採購程序。採購執行完畢後，宏傑關係企業內部不知情人員再依指示填製相近或相同於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之不實憑據統一發票（實際用於採購案之金額最多不超過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的四成）交予受補助學校，連同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合約書、結算驗收證明書、核定補助公文影本等資料送桃園縣政府請領縣議員建議補助款項，致桃園縣政府誤以為所請領之議員補助金額均全數實際用於受補助對象之採購案上，乃先後如數核撥如附表一各編號政府撥款金額欄所示補助款予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補助款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位、補助金額、撥款金額等詳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辛○○再向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領取補助款後繳回宏傑公司。
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壬○○於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下稱北機組）
    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自白之證據能力：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警詢筆錄，因法律明文規定原則上為無證據能力，必於符合條文所定之要件，始例外承認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之人除有同法第159條之3所列供述不能之情形，必須於審判中到庭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而於符合㈠審判中之陳述與審判外警詢陳述不符，及㈡審判外之陳述具有「相對可信性」與「必要性」等要件時，該審判外警詢陳述始例外承認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查證人壬○○於108年5月20日曾於原審審理程序中作證，並經檢察官及辯護人交互詰問，其於審理中對於檢、辯提示「偵查中是否為...陳述」答稱：「我應該不會這樣陳述」、或「我沒有印象」、「回答不是我自己真正意思」、「這些話都不是我一次說出來的，我當時只不過根據他們的問答方式，怎麼會串連成這種情況，我也不知道」、「他們一下子這樣問我沒有辦法很直接的把所有事情講清楚」等（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第15、16、18、19、25頁），堪認證人壬○○於審理中之證述與調詢中不符，然觀之調詢內容，係調查員將扣得之文書，包括業績明細表、申請書等提示交與證人壬○○表示意見，而該「業績明細表」僅為一表格，其上僅載有議員姓名、國小名稱及數字，並非連貫性字句之文章，該表格內容之解釋，僅有壬○○本人方得知悉，難認調查員可提示壬○○為何種回答。況而證人壬○○於審理中並不否認該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第14頁），而其於調詢中之回答均係具體連續如：「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我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 22.65 74.008 25.99來算的，代表乙○○拿回扣成數是4成，在八十五年度賣了至少158萬3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因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回扣64萬元，宏傑關係企業用在成交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上。」且對於業績明細表上數字之解釋，相同類似精確陳述不僅一次（見93年10月7日調詢筆錄），此等陳述內容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壬○○對於業績明細表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載有明文。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是否「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由法院依該偵查中陳述之外部情況以為判斷。查證人壬○○於檢察官偵訊中，經諭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具結後而陳述事件之經過。而觀之壬○○之證述，亦承認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於檢察官問：「為何業績明細表格式有2種？編製目的？編製時間？」時答以：其實內容都是一樣，我只是欄位作稍微變動，只是不同年度劃的表格不同，約每年1、2月前結算編製，據以發給辛○○過年年終獎金及結算年度業績金額等語；又對於檢察官問：業績明細表之各欄位代表何意？答以：「以業績明細表第5頁為例，「種類」是記載議員姓名，成交日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學校的日期...，成交卡號欄是成交卡的流水編號，流水編號是辛○○所編，我只是抄寫過來。客戶名稱欄是受補助單位，預算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學校的金額...」（見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卷〈下稱126偵續卷〉㈡第164頁）此等陳述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壬○○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二、證人辛○○、子○○於調查員詢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供述，原屬該等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於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其他法律例外規定之情形，始
    得採為證據。而該條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
    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
    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
    忘記、不清楚、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
    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
    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
    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
    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
    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
    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
    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而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詢問時，就本案犯罪事實所述各情節，均證述甚詳，惟其二人嗣於原審審理時到庭具結作證，均否認有前揭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供承情節（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四第4至20頁、卷八第242頁、第185至195頁），與其等前揭調查員詢問時所述，完全相左。查辛○○於調詢時於調查官詢問：（提示：93年7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後答以：是以『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目。等語；另對調查官詢問：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扣？答稱：有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93年度他字第5259號偵查卷〈下稱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頁）。此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辛○○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辛○○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辛○○對於補助款申請過程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辛○○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㈢另證人子○○就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等語。於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答以：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等語（見93年度偵字第11459號〈下稱11459偵卷〉第18頁、19頁背面），此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子○○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子○○對於宏傑企業社與議員間如何聯繫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三、辛○○、子○○於檢察官訊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
    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應依人證之
    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
    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
    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調查員詢問（警詢、檢察事務
    官詢問）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調查員詢問等所為之陳
    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
    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調查員詢問
    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
    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調查員詢問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
    「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㈡參照）。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10月7日、10月18日至臺灣板橋地方檢察署（已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被告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檢察官均有先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告知涉犯罪名及刑事訴訟法權利後，始就犯罪事實訊問之，且均有辯護人陪同在場（93年度他字第727號卷〈下稱727他卷〉㈠第110頁反面至第114頁、卷㈣第415頁至第419頁、卷㈤第66頁反面至第68頁反面、第76頁至第88頁），且就其於偵查中所述：「（請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我們都是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乙○○...。至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生意上的緣分，...若議員與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張數...。等語，其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辛○○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辛○○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辛○○於偵查中之以被告身份所為之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㈢證人子○○對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等語。（見11459偵卷第32頁）其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子○○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子○○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子○○於偵查中之以證人身份所為之具結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四、關於扣案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86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等文書之證據能力部分：
  ㈠查「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3之情形外，下
    列文書亦得為證據：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
    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
    文書、證明文書。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
    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之4定有明文。
    又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並符合直接審理主義之要求，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原則上屬於傳聞
    證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對於具有高度特別可信之文書，
    在兼具公示性、例行性或機械性、良心性及制裁性等原則下
    ，雖屬傳聞證據，例外容許作為證據使用，因此，採取容許
    特信性文書作為證據之判斷基礎在於該文書之製作，是否係
    於例行性之公務或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
    時記載之特徵（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6003號判決意旨參酌）。
  ㈡扣案之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係證人壬○○所製作一節，業據證人壬○○供明在卷（727他卷㈣第241頁正反面、第334頁、第370頁、第375頁，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200頁、第204頁、第213頁），核與辛○○於調查員詢問時供稱：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是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被告所製作的，記載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的紀錄」等語相符（5259他卷㈠第80頁反面），審酌前開扣案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之內容，均係壬○○基於其擔任宏傑公司會計之身分，於通常業務過程，自84年間起至88年間止，不間斷、持續而有規律的記載，且上開扣案物係調查局北機組之調查員在辛○○、壬○○所分別開設之宏傑關係企業、如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如通公司）等辦公處所搜索時一併查扣之物；而上開扣案物在北機組調查時，由該組人員影印後附卷，並提示壬○○閱覽後就其記載內容，逐一請其說明、確認上開文件內容係其親自填寫。再參以壬○○於製作填寫上開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付款簽收簿等文書之初，實無法預料日後將因案遭查扣而為他人或其本人涉案之證據，況壬○○在遭搜索及上開文書資料遭扣押後，隨即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向新北地院聲請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獲准，足見上開文書資料在扣押後並無遭他人竄改、偽造之機會。準此，上開文書資料係由壬○○從事會計業務時於通常業務過程製作之紀錄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㈢至公訴人據為憑證之「86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係本案發生後，檢察官針對個案（即本案）所特別製作之表格，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亦難謂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參酌被告及辯護人均主張前揭「係屬審判外之陳述，不具有證據能力等語，依前揭說明，應認不具有證據能力。
五、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除上述被告及辯護人所爭執之供述證據外，本判決其餘認定被告丙○○、乙○○犯罪事實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丙○○、乙○○及辯護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247至252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六、另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除上開業經本院審酌如上外，其餘經本院審酌該等非供述證據取得時之外部情況，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丙○○、乙○○均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被告丙○○辯稱：辛○○在偵查就已經否認犯行，承認犯行是為了交保。又本案除壬○○記載明細表外，沒有任何的發票或是憑證等依據，故不能就此就認為是業務上製作文書而認為有證據能力。就現金部分檢察官對不到帳，不可因此擬制推定辛○○等有交付現金。丙○○涉案的工程案時間是85-86 年，又檢察官是93年才開始偵查，距離已有七年之久，被告是議員，工作就是接受選民的請託為選民服務，七年間做太多選民服務，在七年後才問被告這些補助款當初是如何申請及補助經過，是強人所難。被告丙○○涉及附表一所載的工程案，確實有第一個龍壽國小工程，也確實有看到丙○○的補助款申請書，編號二跟編號三依據最高法院去調查的資料，是有工程案，但是不知道是誰的補助款，編號四跟五部分，高院去函查查不到，故高院就編號四、五部分認為不構成犯罪，編號六華勛國小工程案，有這個工程案，且有丙○○申請補助款的事實，但是我們在原審聲請調閱丙○○當時的申請書，但是調閱不到，所以只知道有工程案，丙○○有申請補助款，但是沒有補助款申請書。本案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是辛○○向議員買到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再由他們自行填寫補助對象、項目跟款項，但是依照龍壽國小的工程補助款來看，龍壽國小校長黃種斌到庭作證說是因為當時學校有需求，他去拜會丙○○請求補助，丙○○表示同意，且之後也有再去找丙○○提供補助，後來就有這項補助發生。此與起訴書所載補助款取得方式不同，且關於龍壽國小補助款申請書內的字跡是丙○○女兒林佑珈的筆跡，她當時是丙○○的助理，此部分請求鑑定，請函詢龜山鄉公所林佑珈填寫的資料來鑑定，如果有鑑定結果出來筆跡確實是林佑珈的筆跡，這與起訴書所載議員交付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就不一致。龍壽國小既然很明確是丙○○所為的補助申請，為何業績明細表寫是丙○○拿回扣而去交換補助款申請書，這顯然是因為檢方沒有偵查而相信辛○○說詞及加以壬○○的業績明細表而認定丙○○有罪而起訴。辛○○供述前後反覆應有瑕疵，且最多他是共同被告自白，要有補強證據，也就是壬○○的業績明細表，但這業績明細表是傳聞所得，沒有任何憑證，無法作為補強證據。本件僅有辛○○的證述，且沒有提出公司提領證明，金流亦未證明，不能僅以業績明細表有記載就認為被告有罪的積極事證，被告確實沒有收到辛○○支付三成回扣云云。被告乙○○辯稱：證人辛○○並不認識被告乙○○，且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並沒有會計憑證依據，是以證人辛○○、壬○○，均不能為被告乙○○有罪之依據。辛○○除所謂外交款項需要報帳外，可能對於隱名的股東、暗股股東需要交代款項花用到何處，所以他報告壬○○的不一定是真實的，故壬○○記載的明細表是傳聞證據，本案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受回扣。另議員申請書跟牋單本身是建議性質；且縣政府發放工程補助款有一定的流程，議員沒有辦法發揮實質的影響力的，故在此情況，即使辛○○要買空白補助申請書，也不一定能夠如願取得補助款，故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
一、辛○○係宏傑關係企業經營負責人，承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民間社團、公立托兒所、學校等單位之採購案；壬○○於78年初至89年初受僱於上開企業擔任會計工作，子○○則係68年間進入宏傑關係企業中之介壽公司先後擔任外務、工廠監工，嗣改任廠務，負責採購工作等情，已據壬○○、辛○○、子○○供述在卷（見5259他卷第21頁、727他卷㈠第99頁正反面、第111頁正反面、卷㈣第382頁、第383頁、11459偵卷第17頁反面、第18頁、第30頁至第32頁）。又桃園縣政府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即統稱議員補助款），各該經費編列項目及動支流程分別如下：桃園縣議員補助款，84年至86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文受補助機關學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機關（學校）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知廠商領取該筆款項。此有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9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至第169頁）及附表三編號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議員申請書、牋單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二、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辛○○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辛○○於93年7月13日調查局詢問及檢察官偵查中供稱：「〈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該扣押物係何人所有？何人製作？用途為何？）這是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壬○○所製作的，記載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的紀錄。（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之會計憑證與壬○○之業績明細表所記載相符，顯見該業績明細表所載為真，該業績明細表內所列議員是否都有提供該議員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的回扣？）都有。（前述提供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回扣的議員為何？）乙○○、丙○○。（前述議員中，何人係你親自洽談，交付1到3成不等回扣之議員？）乙○○、丙○○。（見5259他卷㈠第77頁反面至82頁），「（〈提示：93年7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後〉是以『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目。（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扣？）有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頁）。
　㈡於93年9月21日調詢及偵查中供稱：「我在93年7月l3日的供述大部分都是實在的，但是我還需要補充說明:1.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內容為何？）是我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記載我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料。（換言之，前示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囉？）實在。（宏傑關係企業中負責和議員洽談回扣事宜的業務員有哪些人？）就只我和癸○○。（換言之，前示資料中有記載到的議員，就是把配合款販售給宏傑關係企業的議員囉？）對。（換言之，議員的配合款要補助哪些單位及補助金額，都是宏傑關係企業在決定的囉？）對，補助金額有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是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拿。（前述向議員購買配合款交易方式為何？）我們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多少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我就帶多少現金去，都是一手交錢一手把簽好名的空白牋單交給我」等語（見11459偵卷㈢第139頁反面至142頁反面），「（今日在調查中供稱：1.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3.我接觸仲介的議員除了我在7月l3日供述的乙○○、丙○○...議員外，另外還有…蔡憲輝、李國芳及簡文劉…等情，是否屬實？）實在。（今日調查中提示壬○○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乙冊經你檢視後答稱是你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記載你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料，是否屬實？）實在。（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嗎？）實在。（議員補助款牋單上，記載哪些項目？）有時議員牋單上只有議員的簽名、年度及經費別及其他欄為都是空白的，但是有的議員會詢問我們要補助的單位及金額後由議員填寫，有部分是我們職員填寫。（議員的配合款所要補助之單位及補助金額，是否都是由宏傑關係企業決定？）是的，補助金額有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事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拿…」等語明確（11459偵卷㈢第175至178頁）。
　㈢於93年9月22日調查局中供稱：「（你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配合款業務，流程為何？）首先由我或癸○○先透過電話聯絡桃園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的服務處或是議會去找他們，見面時告訴議員我們有在做議員的配合款，他們就會問我們怎麼算，我們就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成或3成以上代價想向他們買配合款，如果議員認為可以，我們都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議員交給我們的『申請書』上大多只有簽名或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之後我再到桃園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告訴他們可以幫他們爭取到桃園縣議員的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的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學校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把議員賣給宏傑關係企業的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配合款撥下來後，學校必須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採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報銷並請款（『申請書』是由你還是癸○○拿去給桃園縣政府？）我和癸○○都有拿去，要看議員是誰去接洽的。（你用哪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給受補助學校報銷？）大概有宏傑實業有限公司、介壽興業有限公司、漢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宏穩企業有限公司，要看當時得標是用這四家公司的哪一家，再開立發票。（前述交易，宏傑企業如何獲利？）我們向議員購買配合款，必須先行支付3成或3成以上回扣給議員，再加上人事、業績獎金及行政費用等，實際支付在採購案或標案的成本就必須控制在3成以下，最高不能超過4成，否則公司就沒賺頭。（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是誰給她的？）因為我很信任壬○○，所以都是我或王美雲交給壬○○，要壬○○轉交給癸○○。（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處理。（〈提示壬○○93年5月18日扣押物編號：光027桃園縣議員用牋〉所示『申請書』據壬○○接受本組詢問時供稱，是她在離開宏傑關係企業前攜帶出來的，為何桃園縣議員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出現？）這些『申請書』就是我前面講的，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乙○○』，是什麼人簽的？）這是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上『乙○○』印鑑，也是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自己蓋的。（〈提示辛○○93年7月13日扣押物編號：B001-4議員用牋乙張〉所示資料係本組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何以桃園縣議員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出現在宏傑關係企業？）這也是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丙○○』，是什麼人簽的？）這是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上『丙○○』印鑑，也是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自己蓋的。（〈提示壬○○93年5月27日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內容為何？）除了第一頁的筆跡不像是我公司會計壬○○的以外，其他都是壬○○製做的，內容是記載某議員把配合款賣給宏傑關係企業後，宏傑關係企業把配合款用在哪一個受補助單位及補助金額。（所以你的意思是，前示壬○○的帳記資料確實是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回扣的交易明細無誤囉？）對（並點頭）。（你和桃園縣議員乙○○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我記得開始和乙○○有交易是在她擔任第12、13屆議員時，我也是都到她位在桃園縣八德市的服務處把配合款回扣交給她，她的服務處也是和住家是同一地址，是在經營代書事務所，只是詳細地址及交易次數我都忘記了。（你和桃園縣議員丙○○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我和丙○○的交易時間、次數及金額，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交付回扣地點都是在他位在龜山鄉萬壽路上的服務處，而且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是正統的三合院，門口有一個晒穀場。（見727他卷㈣第382至393頁）
　㈣於93年9月22日偵查中供承：「（請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我們都是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乙○○，至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生意上的緣分，我在84年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到88年左右，有時議員會告訴我如我說的『3』，有些議員會告訴我別的議員不是這樣，我會問他到底多少，有時會說別人作『3.3』或『3.5』我就知道意思了，我會衡量我的利潤，跟他研究，後就會達成雙方的共識，故我與議員的成數是因人而異的，但最少都是3成，我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百萬元的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有時我會請我太太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但是都會告訴壬○○，因壬○○的能力很強，是公司的樞紐，且我們公司的人很少，所以幾乎都是她在坐鎮公司，原則上領錢都是我或我太太去領，壬○○去領的時間會比較少，若議員與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張數，有時我怕我寫錯，若議員要求的成數超過『3』，我就會告訴他剩下的部分我改天再拿給他，後拿到申請之後，我再到給我申請書的議員選區的學校，因這是議員要求我盡量到他的選區，但有時還是會到非他的選區，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問他們學校有無欠東西，告訴他們我手上有某議員的經費，學校聽就聽的懂了，有時學校會叫我們自己規劃，有時學校會指定欲購買的東西，該東西若我們公司有，我們就會提供，若不合用我們就問學校需要什麼，配合他們的需要到外面去購買，例如10萬元為例，若議員拿3，我就剩7萬可以做，我必須買7萬元以下才有利潤，若是我們公司的，我的利潤空間就較大，我再以介壽興業、宏傑、宏穩、漢伸等公司的名義開10萬的發票給學校核銷，我想學校應該知道，但我不敢確定學校是否知悉，後由我或壬○○或癸○○在『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就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辦理有關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業務之人申請撥發配合款，工務局開始作業，我想應是工務局將錢撥下到受補助單位，學校才開始進行採購手續，我們就依先前談好的條件，把東西給學校，並將發票給學校供其核銷。（宏傑關係企業利用桃園縣議員的地方建設經費所補助的單位，都是學校嗎？）對。（前述你向議員購買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回扣，是以現金或支票交易？）我們都是用現金交易，是我親自交給上開我曾接觸的議員，帳戶大部分都是宏傑公司的帳戶。（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叫她交給癸○○去處理。（提示卷附扣案之『申請書』上的『乙○○』『丙○○』簽名是何人簽署？）都是他們自己簽完再交給我的。（〈提示壬○○所製作之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業績明細表〉內容是否屬實？）他做的內容是正確…（上開議員何時向你拿取多少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回扣？）太久了，不記得了，應是以壬○○所記載的帳冊為主，因壬○○最清楚了，我及癸○○都會告訴壬○○都會記載相關的帳冊中，該帳冊就我記憶中她沒有出過差錯。（請你再次確認與你接觸的桃園縣議員並收取你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回看的議員有哪些？）...丙○○、乙○○議員。等語明確（見727他卷㈣第416至419頁）。前開供述就確曾親自與被告乙○○、丙○○洽談，且對於洽談地點、交付不法利益以取得牋單及填載空白牋單等情，均能供述明確。
　㈤至證人辛○○雖於原審審判中證述：伊不清楚壬○○是根據什麼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憶不可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學校叫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拿了一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扣給被告丙○○、乙○○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紙，上面寫幾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有錄影，因為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的態度，後來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律師跟副主任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過，他就跟你說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血壓高、免疫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說這樣伊就相信，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沒這樣講，伊自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地檢署也照這樣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有這件事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242 頁），及另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然證人辛○○身為宏傑關係企業之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關係企業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就空白申請書之取得、業績資料及洽談過程為詳實之陳述，並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必要。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採。況其雖託稱相關業績明細表不知道如何製作，製作調偵訊筆錄時身體不好云云，然依前揭調詢偵訊筆錄所述內容，對於如何申請補助款、將補助款回帳與議員等內容，並非僅對一人或單筆數字證述，而係對於數年、數十人、不同金額之數字為解釋，又相關解釋並非經檢調人員誘導所為，且有順序條理，自難認證人辛○○於證述當時意識不清或胡亂陳述，是其於前揭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三、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壬○○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壬○○（於78年至89年間擔任宏傑集團之會計）93年8月19日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偵訊中證稱：「（前述宏傑公司辛○○爭取來的議員補助款，有無支付好處給同意撥款的議員？）有的…辛○○或是癸○○會支付每筆議員補助款額度3到4成不等的現金給撥款的議員。」（11459偵卷㈢第75頁），「（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辛○○、癸○○…（〈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載0.3、0.35、0.4等字樣代表意義為何？）就是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辛○○、癸○○…（北機組今日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載0.3、0.35、0.4等字樣，據你表示其意義就是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等情，是否實在？）實在。（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你是根據什麼記載？）我是根據辛○○和癸○○與議員洽談後回來跟我講的，我才會記載帳上。（11459偵卷㈢第136至137頁）。
　㈡於93年8月30日於調查局詢問中證稱：「（妳和辛○○拜訪過哪些桃園縣議員？）有...丙○○..等（你和辛○○及癸○○去拜訪前述桃園縣議員談些什麼？）辛○○和癸○○和議員談論的內容，主要是以在學校推廣環保產品為理由，要求議員看看是不是可以撥發補助款，如果可以撥發補助款，辛○○及癸○○就當場承諾會回饋給議員。（前述辛○○及癸○○的『回饋』其意為何？）就是他們支付給議員的補助款回扣。（你如何確定辛○○和癸○○答應給議員的回饋就是補助款的回扣？）辛○○和癸○○在和議員談的時候，不會講得那麼白，因為我是宏傑集團的會計，事後他們向我請款時，他們會告訴我這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我向辛○○的配偶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款項我再轉交給辛○○或癸○○，並請他們在傳票上簽名認證，所以我知道他們和議員談論的就是販售議員補助款的事。（〈提示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是我在宏傑公司擔任會計時，依據宏傑公司的成交卡及實際出帳金額來登載的，其中扣押物『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是我手寫的草稿，之後我會把上面記載的內容，轉謄到『業績明細表』上，再拿給總經理辛○○過目用。（前示『業績明細表』中，85年的業績明細，各欄位意義為何？）業績明細表最前面登記的是議員的名字，『業績』欄是記載當年度該議員撥款的配合款額度，『回收業績』就是議員撥發的配合款減去尚未向受補助單位收款的額度，『折讓』就是實際支付議員的回扣，『帳上業績』就是配合款撥發到受補助單位，宏傑公司和受補助單位的成交金額，『未收款』就是宏傑公司和受補助單位成交後，尚未收付的款項，至於議員名字旁邊會記載『0.3』、『0.35』及『0.4』等就是支付議員回扣的成數。（依前示資料桃園縣議員乙○○共拿多少回扣？）乙○○在85年間，共販售158萬2,980元的配合款額度給辛○○，拿了4成的配合款回扣63萬3,592元，86年間，共販售486萬7千元配合款給辛○○，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及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總共166萬元。（依前示資料桃園縣議員丙○○共拿多少回扣？）丙○○在85年間共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成回扣款29萬8,230元，86年間共販售160萬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87年間共販售了100萬元的配合款，也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一宗第189至194頁反面)。
　㈢於93年8月30日偵查中證稱：「（〈提示93年8月30日調查局偵訊筆錄〉內容是否實在？是否出於自己自由意思下所為陳述？有無受到強暴脅迫？是否看完筆錄後才簽名？）第11頁第3行開始到最後1行的錢確實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員有無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上開金額都是業務員（辛○○或癸○○）打電話給我或老闆娘（王美雲），我再依據他們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我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後再向出納領取傳票上的現金，再由業務員簽收，我再將傳票上的現金交付給業務員收執轉交給議員。我確實有將傳票上的金額交給業務員，若我親自交給業務員，我會請業務員簽名，若是老闆娘交付的話，我一樣編製傳票，只是沒有請業務員簽名，以區別該現金是由我或老闆娘交付給業務員。至於該金額辛○○與癸○○有無確實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因為我都是坐辛○○的車下桃園，且也不是常常下桃園，帳上記載的金額都是業務人員（辛○○、癸○○）拿議員的牋單（如卷附之申請書）給我作帳，告訴我那個議員、總額度多少、回扣幾成，我依據上開資料製作如卷附今日筆錄第211頁後附手抄本，如議員乙○○部分，其中『158.398』是補助的總額度，『0』是指工程已在當年度做完，沒有留，在過來的『158.398』其實這部分是口頭與乙○○約定的金額應該是160萬元，但是我是以實際補助的金額記載，記載金額絕對比口頭金額少不會多或相等，就會取得乙○○的空白申請書張數，這一部分都有乙○○簽名，申請書上其他的學校名稱、金額、年度、日期部分都是我們公司的辛○○或我簽的，別人簽的機會比較少，這件事只有我、辛○○、子○○、癸○○四個人知道，以現金支付給業務人員，業務人員再交給議員，上開資料做完後，其他跑學校的業務員就會去找需要產品的學校，大部分都是賣宏傑等5家關係企業所生產開模的環保類東西，該產品賣給學校的價格是跟市價差不多的，該東西外面沒有賣，因該東西是自己生產的，利潤空間很大，故他們只是擴大賣出去的機會，所以給議員回扣後仍有利潤，若學校有需要，業務員會回公司填寫成交卡，辛○○就會在成交卡上編卡號，其上就會有客戶名稱、種類、金額等資料，至於議員的回扣部分，我們帳上是以現金支出傳票上會計科目記載借預付款，摘要部分是業務員及議員中姓名中的一個代表字，其中的阿拉伯數字是議員賣給我們的額度，後傳票上之金額欄是我們給他的回扣，兩相核對即可算出我們給議員的成數，沖銷的部分，我們是用轉帳傳票來寫，會計科目是借記銷貨折讓貸記預付款，沖銷之前現金支出傳票的預付款，其中轉帳傳票上的摘要是記載成交卡號，金額欄是成交卡號回扣的總額，記完後會先記到日記帳，之後再過總分類帳。（請說明現金支出傳票記載方式？）上之日期係我交付回扣金給業務員，由業務員在覆核欄簽收，我在會計欄上簽名，摘要部分前是業務員及議員的姓名中的一字，之後的阿拉伯數字是申請書上的總額度（一次買的總額度），金額欄的部分是回扣金，上開金額我都是當天以現金方式給業務員。（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給辛○○，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158萬2,980元整，回扣部分至少63萬3,592元（4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少是486萬7千元整，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其中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86年總共回扣金額166萬元。（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給辛○○，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99萬4,100元整，回扣款部分至少29萬8,230元整（3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少160萬元整，48萬元是回扣（3成），87年賣100萬元，回扣款30萬元（3成）。（見727他卷㈣第373至377頁）。
　㈣93年10月7日於調詢、偵訊中證稱：「（〈提示：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影本16頁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2頁〉所示資料中，業績明細表影本編號由1到16，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編號由17到18，內容均是記載桃園縣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的紀錄，內容是不是和扣押物原本相符？）對。（妳供述乙○○在85年度販售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我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22.65，74.008，25.99』來算的，代表乙○○拿的回扣成數是4成，在85年度賣了至少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是如我前面所講的，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4成回扣64萬元…（妳供述乙○○在86年度販售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7頁上我所記載的『0.3』及『0.35』來看，乙○○賣給宏傑關係企業總共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其中86萬6,960元是拿3成回扣，另外的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所以乙○○共拿了166萬元的回扣…（妳供述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10頁上我所記載的『99.41x0.3』，代表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是實際販賣的配合款是100萬元，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妳供述丙○○在86年度販售160萬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2頁上我所記載『55，48，56.248』來算，總共是159萬2,480元，但是如我前面所講的，我是依據業務的成交金額來算，所以和實際的配合款會有稍微的差額，基本上宏傑關係企業向議員買配合款都是整數購買的，所以是160萬元，丙○○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依前示資料，議員林山峰販售若干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第3頁我所記載『46.8萬0.4萬15.43萬37.37萬』及『62.63萬』來算，林山峰在84年賣了配合款額度100萬元給宏傑關係企業，拿了3成回扣30萬元…（前述配合款使用在成交卡號上，是什麼意思？）就是宏傑關係企業向議員買到配合款後，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紀錄卡』上，交由辛○○編號，決定用哪一個議員的配合款補助，這筆配合款就會補助給成交卡號所對應的學校或單位。（宏傑關係企業中除你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請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辛○○、癸○○填寫議員申請書的哪一部分？）除了議員簽名的部分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括補助額度、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由我、子○○、辛○○、癸○○來填寫。（前示申請書你填寫完以後如何處理？）宏傑關係企業的業務人員會把同學校出具的公文及子○○製作的計畫書先送到學校蓋章，再由我併同申請書，不用經過公所直接送到桃園縣政府給收發，至於桃園縣政府如何處理我不清楚，最後學校收到公文後，我們就和學校訂約承包購案或工程案。（你填寫的議員申請書來源為何？）宏傑供支付議員回扣後，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回公司的。（〈提示辛○○扣押物編號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什麼人製作？）這是辛○○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度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不是和你登載在業績明細表上的相同？）對。（宏傑公司使用議員販售的補助款額度，如果有剩餘的零頭要如何處理？）如果剩餘的額度較少，就不會再使用，如果額度有2、3萬以上，就會和別的議員合併使用補助在同一個受補助單位，或是和該有剩餘額度的議員下年度的額度一起合併使用。（前述這種合併補助的方式是由宏傑公司何人決定？）87年以前是由辛○○決定，之後我跟子○○就可以決定，因為辛○○每個月都會看我製作的額度統計資料，他也會自己記錄，如果議員剩餘的額度太多，他會不高興，因為那些額度都是用錢買回來的。」（11459偵卷㈣第58頁反面至67頁反面），「（今日調查局中所提示扣押物中『成本比』的意義為何？如何計算？）成本比就是各補助案的實際成本百分比，但是不包含宏傑公司的人事行政及稅金等支出，計算方式是進貨成本加上支付議員的3成銷貨折讓回扣再去除以成交額，就是成本比。換言之，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的回扣。（宏傑關係企業除了妳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請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辛○○、癸○○填寫議員牋單的那一部分？）除了議員簽名的部分是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含補助額度、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我及子○○、辛○○、癸○○來填寫。也會模仿一下議員的筆跡來寫。（宏傑公司的議員牋單來源為何？）宏傑公司支付議員回扣後，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回來公司的，其他的人沒有接洽議員不會拿到議員牋單。（今天調查中供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申請書回公司後，會由妳這邊登帳，為了要登帳的關係，所以他們將申請書牋單買回來後，都會將申請書交給妳登帳，告訴妳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個議員，之後妳會清點申請書的數量，看夠不夠使用，如果不夠使用，妳會請辛○○及癸○○再去該議員處索取等語，是否屬實？）是的。（今日調查中供稱辛○○及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都是王美雲去提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美雲交給你，由你轉交給癸○○，你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名，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再請她在傳票上簽名，是否屬實？）透過王美雲交給癸○○的，我會根據癸○○的報告直接登帳，不會再叫癸○○在上面簽名。（妳如何確定癸○○有沒有把回扣款交給議員？）因為癸○○除了從我這邊拿錢要簽名外，另外她也要拿回議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她確實有把回扣款給議員，最後並由我保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癸○○牋單或申請書拿回來的。（妳交錢給癸○○及癸○○交牋單或申請書給辛○○時，有無其他人在場？）宏傑關係企業只有我、辛○○、王美雲、癸○○…子○○知道這件事。（今日調查局所提示辛○○扣押物編號：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何人製作？）是辛○○寫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否與你登載在業績明細表上相同？）對。應該是辛○○從那些報表抄來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114至116頁、第122至123頁）
　㈤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96年5月25日審理中證稱：「辛○○為總經理，癸○○為業務經理。總經理是全公司的事都要向他報告，也有兼跑業務，像公司跑學校、對外對一些民意代表、公家單位。癸○○的工作內容也是一樣。（宏傑公司主要生意內容？）做公家機關的生意。公所、學校、醫院相關的環保器材的設計、製造、銷售都有。（宏傑公司做生意時，是否需過問公家機關的經費來源？）如公家機關沒有經費的話，業務會幫忙爭取。（所指業務為？）像辛○○、癸○○。（業務向何人爭取？）有議員、縣政府。（議員透過何方式給補助？）議員有建議的權利，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曾否聽過議員補助款？）有。就是議員在權利範圍內建議補助款項。（所指議員有權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是否即指議員補助款？）是。（辛○○、癸○○有無需交付一定代價給議員而向妳支付款項？）他們有請領過款項，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是付給議員。我只是代轉款項。（辛○○、癸○○除薪水外之業務經費，曾向你領過何款項？）我是負責轉交。業務經費是列在預付款、銷貨折讓的項目下。先交給業務，是列在預付款，業務如真有業績，才轉至銷貨折讓。（這些報領的業務經費有無說明用途？）直接交給他們用。（在調詢、偵訊中有無按你自由意思陳述？）是。（〈提示93偵11459第四宗〉筆錄p114倒數第2問題，是否回答成本比為補助案實際成本百分比…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回扣？）我說的是支付給業務人員。（筆錄p115中是否回答牋單是妳、子○○、辛○○、癸○○填寫，也會模仿議員的筆跡來寫？）是。（筆錄中遭問及如何確定癸○○有無將回扣交給議員，妳是否回答癸○○除向妳拿錢要簽名外，也拿牋單或申請書給辛○○證明她確實有交回扣給議員，如未交回扣，議員不會同意其將申請書或牋單拿回來？）我沒有說『回扣』，我是說『錢』。其他意思應該是一樣。（〈提示93他5259第1宗p83〉辛○○調詢中稱業績明細表載成交卡號，有成交代表與議員銀貨兩訖，是否與你所知事實相符？）他這樣講就是這樣。（在宏傑公司是否知道業績明細表？）知道，是我做的。就是統計兩位業務的業績。依據是公司的成交紀錄。（成交紀錄何人負責製作？）業務辛○○、癸○○會填寫成交紀錄、辛○○編號，交給子○○。（據癸○○在調詢、偵訊、法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未向妳拿折讓等款項，有何意見？）我們曾對質過，傳票上就是有癸○○的簽名。（傳票上的簽名是否在其拿錢時簽？是事前簽或事後簽？）有時是同時簽，有時會事後簽。（為何會事後簽？）可能因停車不方便，我拿錢給她就忘了叫她簽。事後隔不久就會叫她簽。不會事前簽。」（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宗第134至151頁）。
　㈥至於其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係企業議員配合款，偵查中檢調人員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明細表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壓力，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那個就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水帳，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訴伊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完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證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認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伊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沒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外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該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給辛○○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然證人壬○○身為宏傑關係企業會計，就其任職宏傑公司期間製作之補助款使用紀錄、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上之記載內容、原因於調詢、偵訊時詳予說明，若非確有其事，如何僅憑檢調人員拿出業績明細表給其觀覽，即可短時間編纂杜撰上述情節，且多次證述相符。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採。是其於前揭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四、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子○○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局詢問中自白證稱：「（宏傑關係企業營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但是後來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之承作業務，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提供給受補助單位的預算書、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嗎？）我會寫一部分，壬○○也會寫一部分…（〈提示辛○○扣押物：B011-2付款簽收簿1冊〉所示簽收簿裡的簽名廠商，就是前述你去找的生產商嗎？）對，大多都是我去接洽的。（〈提示辛○○扣押物：B019-6訂購單1冊〉所示資料也是本組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的，用途為何？）是用來紀錄向生產商進貨的進貨成本。（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辛○○或是癸○○拿回來的。（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要的3家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或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家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11459偵卷第18至20頁反面）
　㈡於93年10月21日檢察官偵查具結證稱：「（宏傑關係企業營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但是後來從80多年開始，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提供給受補助單位的預算書或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嗎？）有時是壬○○寫的，有時是我寫的…（調查站提示簽收簿你的簽名廠商，是你去找的生產商嗎？）是。（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找補助的學校。（癸○○和哪些議員接洽補助款？）他若爭取到議員補助款，會拿到議員的牋單，上面會註明議員的名字。（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辛○○或是癸○○拿回來的。（前述辛○○及癸○○把議員牋單拿回宏傑關係企業後，都交給什麼人處理？）都交給壬○○處理。（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的3家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或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家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11459偵卷第31至36頁），對於證人辛○○、癸○○取得議員牋單，及宏傑集團以不法方式從事議員補助款案之承作業務，證述明確，核與證人辛○○上開自白情節相符。
　㈢證人子○○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員補助款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在宏傑關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85至195 頁）。然證人子○○於偵查中供述係關於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其係負責找廠商，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等語，與證人辛○○、壬○○於偵查中情節並無相違。至辛○○、壬○○是否或如何交付回扣給民意代表之事，已屬後端領取補助款後如何將補助款交與民意代表，證人子○○亦稱並非其業務範圍，則其稱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自難作為有利被告丙○○、乙○○之證據。
五、參以證人即富岡國小校長未○○於調查局及偵查中證稱：乙○○議員補助富岡國小的申請書都是宏傑公司製作（見93年度他字第727號卷第六宗第16至17頁反面、第74至76頁）。證人即宏傑公司業務人員丑○○於偵查中證稱（意旨略以）：82、83年間到86、87年間任職宏傑公司擔任外務，但中間有一段時間離開又再回去；其主要負責送合約書、預算書等資料到學校，辛○○告知某某學校需要什麼東西，其就到該校找校長或總務主任，他們會帶其到現場看，之後其帶師傅（與宏傑公司有配合之廠商）到現場丈量，量好後把相關尺寸帶回公司，宏傑公司內會有人將預算書表、平面圖等相關資料做好放在其桌上，其就將之帶到學校交給該校的總務主任；其到學校瞭解學校需求後，辛○○會叫子○○去找廠商承作工程，癸○○則有跑學校、與議員接觸等語（見727他卷㈥第293頁反面至第295頁），且經檢察官提示卷附桃園縣政府函所檢附補助改善學校工程之預算書、單價分析表及平面圖給證人丑○○閱覽後，其證稱：「東勢國小部分有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01805號、127281號；龍壽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4807、240445、207371號；；霄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77577號；僑愛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56246、135384號；青溪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6657、219298號；富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90537、136656、177579號；武漢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58568號之工程預算書圖等相關資料都是宏傑公司所製作」等語明確（見同上卷頁），又依證人辛○○於93年8月19日偵訊時自承：去學校拉業績時多與總務主任接洽，比較少直接與校長接觸等語（727他卷㈣第234頁），證人即曾任富岡國小總務主任未○○於94年1月24日、100年3月25日偵訊時具結證稱：其從70年到88年退休前都是擔任富岡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一開始學校沒有採購制度，都是總務主任負責；86、87年間富岡國小有向桃園縣議員申請地方建設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是校長問其學校有沒有需要那些設備，要其提出報告，議員就會來補助，但其從來沒見過這些補助經費之議員，這些採購案之預算圖說、金額、採購金額都是廠商製作，連同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一起送到學校，學校有公告比價，得標的都是宏傑關係企業之宏傑公司、宏穩公司得標等語甚詳（727他卷㈥第74頁至第76頁、126偵續卷㈢第267頁、第268頁）。證人即曾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許淵慶於94年1月25日、100年 3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後證稱：其在85年8月1日至87年 7月31日擔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青溪國小『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購置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案』、『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工程案』等工程均係其任內承辦，是校長呂正男告知經費問題已經解決，廠商先來學校詢問其需要的設備及材質，之後就拿著預算書到學校或派人到學校現場丈量規格，施工期間沒有看過議員到場；假如是其等學校既有預算，學校必須自行編預算、製作預算書、找廠商訪價，再將訪價表併送縣政府核備，但前述工程案是校長爭取到的經費，廠商其實已確定，會製作預算書圖給學校，這時就沒有再作訪價，其等心態上認為廠商是議員找來幫其等解決學校所缺乏東西等語甚詳（727他卷㈥第85頁至第86頁、126偵續卷㈢第257頁至第259頁）。證人即曾任僑愛國小總務主任巳○○於94年1月25日、100年3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證稱：其於85年2月13日至88年7月31日擔任僑愛國小總務主任，期間主要負責學校工程採購、修繕管理、財務管理，而工程採購包含修繕、管理，先在行政會議中提出需求，有經費的話，學校就會編列經費修繕，之後找廠商來議價，最後採最低價得標；沒經費的話，校長會請鄉鎮代表、縣政府、縣議員、家長會、社區自治代表等人協助補助經費；有關工程採購方面，因其是學教育的，不會編列預算，補助款是廠商幫忙編列預算，經學校內部（總務主任、主計、校長等人）核對後，再提報予縣政府，因為廠商或業界的人會自行來學校詢問有無需求、需要何種工程，其等就會跟他們說，他們才知道學校需要預算，就會自行幫學校向縣議員、民意代表爭取預算、拿到縣議員或民意代表簽名之補助款申請書，學校再將此申請書呈報給縣政府；宏傑公司、介壽公司之人都有拿過補助款申請書給學校，宏傑公司的丑○○到僑愛國小詢問學校有無需施作工程，告知如果有需要，議員會幫忙學校爭取經費，學校就討論需要推動何工程，85、86年間丑○○共拿3張議員補助款申請書，就是85年11月22日之金額70萬8580元、18萬1820元及85年12月4日之金額89萬400元等3張申請書，預算書等檢附縣政府審核之資料也是他幫忙做的，這些工程依規定要對外詢價，但因為不懂工程，加上一開始都有詢價，但詢價廠商不一定會來投標，之後詢價廠商就沒有意願再告知學校，所以後來手續減少，就沒有再詢價等語（727他卷㈥第189頁至第192頁、126偵續卷㈢第248頁至第250頁）。綜合證人未○○、許淵慶、巳○○之證述，均係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人員丑○○等人主動前往學校探尋教學環境工程修繕、教學用品需求，並以將協助爭取議員補助款以解決經費問題、協助提出工程預算圖說等資料，讓學校同意交由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核與丑○○前開證述內容相吻合。足認證人辛○○證述向被告丙○○、乙○○取得空白議員申請後，以此透過宏傑關係企業員工（業務員）對外向桃園縣各國中小學校招攬工程或採購案之說詞，並由宏傑關係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單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以利國中小學校辦理採購案之行政流程等事實，確屬真實而可採信無誤。
六、關於書證部分：扣案由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其中載明被告丙○○、乙○○之姓名、成交日、成交卡號、客戶名稱、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情，其所記載之客戶名稱、預算等細節，核與被告乙○○、丙○○之補助款額度以補助附表一所示單位之資料相符。參以證人辛○○所製作筆記本之內容（扣押物編號B008-1，影本見11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辛○○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提示扣押物編號：就是在B008-1筆記本〉所示資料係本組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搜索票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營業址搜索扣押而來，扣押之筆記本是什麼人所有？內容是什麼人書寫？）是我所有，內容也是我書寫的。（你製作前示筆記本，用途為何？）是我用來紀錄哪一個年度哪一個月份買哪一個議員配合款多少，並給他多少回扣的資料。（前示筆記本第36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在86年4月間使用了桃園縣議員乙○○86萬6千666元，支付他3成回扣26萬元，（前示筆記本第41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我在86年8月間，向乙○○買了800萬元配合款，支付280萬元回扣款。（前示筆記本第44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並於同日偵訊時證稱：「（今天你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調查所為之陳述是否實在？）實在」等語（見11459偵卷㈦第80頁），並有扣押筆記本影本在卷可稽（見11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證人辛○○身為宏傑集團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集團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必要。又本件於宏傑關係企業搜獲以乙○○及丙○○名義填載於簽章欄位之空白申請書，被告乙○○及丙○○雖均辯稱：不知道為何空白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云云，然議員基於為地方爭取經費之動機，自當先行主動探求或經由適當管道反應而瞭解地方各學校、機關團體之實際需求，於簽立牋單時應一併載明受補助單位、用途及補助金額，殊無任意簽立空白牋單之理。至如係議員經由適當管道反應始同意簽立牋單之情形，縱受補助單位藉由他人仲介始獲得議員首肯，衡情除非均係透過同一管道向議員爭取補助款，否則不致出現與上開補助款動支程序無關之非公務員，竟能取得特定議員簽名之空白申請書，而該申請書上簽立之乙○○及丙○○姓名，與扣案其他業績明細表或筆記本上記載之議員姓名相合，則證人壬○○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案件審理中另證稱宏傑公司業務人員曾將空白牋單拿回公司，並在空白單上填寫補助單位以補助學校等情（同卷第二十一宗第209、217頁），就宏傑集團曾取得由議員簽名之牋單一節，亦與辛○○於同案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堪信壬○○、辛○○為被告乙○○、丙○○所為相關收取回扣之證述確非虛言，否則如此複雜之申請補助款（包括施做工程、申請補助款、補助款部分流回議員）過程，顯無法經多數證人且多次供述相合，再與相關書證勾稽相符。此外復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頁）、桃園縣政府93年8月4日府主二字第0930200985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經費之相關憑證影本（58紙）、93年9月3日府主二字第09300225429號函檢附原始憑證影本（727他卷㈣第104頁至第185頁）等存卷可參，足證確實有附表一編號所示工程。至被告丙○○雖否認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為其所簽，並稱係其女兒林佑珈的筆跡，而請求鑑定筆跡乙節，按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本件被告丙○○亦不否認林佑珈為其女兒及助理，而依照證人辛○○證述，空白申請書是丙○○議員所交付給其使用；證人壬○○證述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是議員或議員服務處之人簽名等情，則堪認該紙空白申請書仍是從丙○○服務處而來，其作用即係在申請補助款，其上字跡究係被告丙○○本人或是丙○○授權他人填寫姓名欄乙事，與本案之待證事實並無重要關係，是此部分本院認已無需送鑑定係何人字跡，且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聲請應予駁回。
七、關於被告丙○○、乙○○之行為是否符合施用詐術乙節，經查：
　㈠被告丙○○、乙○○均知悉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係桃園縣政府「公共工程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項下之經費，桃園縣政府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以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支用程序係由縣議員在自製之補助款申請書中，依實填載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位、補助金額、用途別、撥款日期等欄位，並簽名蓋章後，送（或經議會轉送）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或教育局，經書面審核欲動支撥款之議員可用餘額及支用範圍後，由縣政府發函通知各主管機關、受補助單位及動支撥款之議員，受補助單位再依程序陳報計畫及預算書圖等資料，送交主管機關審查並核定撥款後，受補助單位依計劃執行經費並檢附憑據核實報銷。而依據行政院頒定之「中央對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前開補助款之支用建議，屬於議員職權事項、範圍，補助款之性質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且僅得用以辦理與該受補助單位主要業務有關之教育訓練、社會福利等公益活動用途，或依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採購因業務所需之器材設備、修建，不得用於與前述目的無關之活動或其他私人用途，且須核實報銷等程序；被告丙○○、乙○○明知宏傑關係企業施做工程金額及宏傑公司可得利潤實際上僅會是申請補助款之6至7成，仍分別將空白申請書交與宏傑公司人員，申請超出實際工程金額之3至4成，而將此多出之3至4成補助款中飽私囊，顯有與宏傑公司之辛○○、壬○○為意圖不法所有之共同謀議。
　㈡證人辛○○熟知『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須①議員提出建議牋單。②縣府權責單位依據牋單初審其補助用途是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補助對象是否已立案。③主計室負責額度管控，即管控額度是否足夠、補助用途與對象是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等程序。證人辛○○取得取得空白牋單或空白申請書，向附表一所示之受補助單位招攬採購案，經同意後，證人辛○○等人再於宏傑集團營業所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開取得之空白牋單或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送交桃園縣政府，而據證人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國教課員張惠誼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把申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或是概算表，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給教育局收發，教育局再分給業務課由我承辦，我會看他附上來的公文有沒有議員的申請書，簽會工務課，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縣長決行同意補助。縣長決行補助之後，我就辦稿行文給受補助學校表示同意補助，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員，等受補助的學校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學校也和前面流程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辦單位，並檢附核銷的原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驗收紀錄、合約書，再會工務局、主計室由我們局長決行同意撥款後結案」（見727他卷㈣第422頁反面），證人即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土木課員余鳳珠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把申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有的並檢附概算表，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如受補助單位是學校，總收發就會分給教育局主簽，教育局再會工務局登記，再會主計室，如果受補助單位市公所的話，看公所發文的字號，如果市公所工務課發的文，就由工務局主簽，如果市公所民政課發的文就由民政局來主簽，再會工務局登記後，全部都要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是縣長決行同意補助，然後由主簽單位行文給受補助單位表示同意，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員，等受補助單位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單位也和前面程序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簽單位，並檢附核銷的原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合約書，我們按照一般行政流程送縣長批示後結案。（前述議員補助款申請輸送上來之後，你們只會看額度夠不夠，其他只作形式審核嗎？曾有縣長不同意補助的前例？）是的，我們只看額度夠不夠，如果額度不夠我們就直接退件，並打電話告訴議員，某某受補助單位因為額度不夠，我們已先行退件，就我記憶，沒有額度夠縣長卻不同意補助的前例。」（見727他卷㈣第433頁反面至第435頁）等語明確。由上開證人所述，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就審核補助款計畫是否符合規定及撥款、經費之核銷等事宜，均只是審核該補助計畫是否符合『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且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究非司法調查機構，無法一一探知宏傑企業社實際施做工程或其利潤之款項分別為何，也因有議員簽發之補助款申請單，而同意各該採購案及同意撥款，而如知悉其中部分補助款項，係屬議員回扣，顯不會核准各筆採購案之全額及同意撥款，是被告丙○○、乙○○與證人辛○○、壬○○即係以合法掩飾非法之議員補助款申請案而為違法詐取財物之情事，堪認其等施用詐術。
八、關於被告丙○○、乙○○是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乙節，經查：　　　
  ㈠刑法第10條第2項關於公務員之定義，業於被告行為後之94年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於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後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是刑法上公務員之定義在新法施行後，犯罪構成要件已有變更；而原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其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犯本條例之罪者，亦同」，亦於95年5月5日修正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自同年7月1日施行，以配合前述刑法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即採與刑法相同之公務員定義。經查，乙○○、丙○○係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且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以縣議員身分填具申請書予桃園縣政府，有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頁）、附表一各編號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議員申請書可稽，是上開縣議員於本案行為時，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8條及88年1月25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48條之規定，均為從事公務之人員，屬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亦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之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無論依新、舊法規定，均具有公務員身分。
  ㈡縣（市）議會議員為地方民意代表，職司為民喉舌，反映民意，並代表人民監督地方政府施政。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款、第8款、第28條及88年1月25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2款、第8款、第48條之規定，縣市議會分別有議決縣府預算之權、議員有對議會提案之權、質詢縣政業務之權。準此，縣議員對縣政府預算之編列、執行有審核、監督之職權，縣議員對議會有提案之職權，對縣政業務有質詢之權，且議員之提案權或質詢權範圍，地方制度法並未設限，大凡關係地方法規之廢立、公共事務之興革等一切事務在內，議員均得向議會提案或向縣政府主管質詢。又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有議決預算、監督其執行、審核決算報告之權，分為地方制度法第35條第2款、第7款，第36條第2款、第7款，第37條第2款、第7款所明定。此亦為地方民意代表之最重要「職務」。長期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求府會和諧、良性互動，每賦予地方民意代表對部分預算（尤其建設補助款）有建議動支之權，多成慣例。則此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定預算權限所衍生之地方民意代表預算動支建議權，自與地方民意代表固有之審查預算、監督執行權限有密切關連性，而亦屬其「職務」範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之性質及動支流程，可知桃園縣政府依據上開議員之預算審查權、預算監督執行權、對議會之提案權、對縣政業務之質詢權，編列預算作為縣議員對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建議案建設經費（即地方建設配合款）或統籌分配稅款補助地方建設經費（即統籌分配款），給予每位議員一定上限額度之補助款，旨在表達縣政府對縣議員建議權之尊重，則縣政府對於已編列之議員補助款預算之用途及數額，自會依議員之建議加以執行補助。從而，被告乙○○、丙○○以桃園縣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附表一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一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至169頁）可憑，足證其等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如前揭附表一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係基於其縣議員身分之職務上所為無訛。
九、綜上，被告丙○○、乙○○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8條於95年5月5日修正，95年7月1日施行，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則於100年6月29日修正；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亦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其中與本件相關之刑法第2條、第10條、第37條第2項均已修正，並刪除第56條之規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又本次刑法修正之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且就比較之結果，須為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分別適用各該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即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所應遵守之「罪刑綜合比較原則」及「擇用整體性原則」（參見最高法院95年5月23日95年度第8次刑庭會議決議）。依修正前後刑法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個案如有其他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情形時，依綜合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再又刑法第2條前段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所指之「行為」，包括行為始終之全部過程而言。連續犯為裁判上一罪，本質上包含數個以上行為，故連續犯行為之終了，應指構成連續犯之全部行為均已終了。因此，連續犯之行為如跨於法律變更之前後，即應以連續犯全部行為終了時為準。如連續犯行為之全部終了，係在法律變更之後，即應適用新法處斷，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先予敘明。
  ㈡公務員之定義部分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定義之修正，按「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又「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95年5月30日修正前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法條已分別修正，即刑法第10條第2項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則修正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均自95年7月1日生效。再以「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安處分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刑法第11條前段亦有明文，故自95年7月1日起，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犯罪主體「公務員」之定義，即應依修正後之現行刑法第10條第2項認定。又按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包括地方行政機關及地方立法機關，而本案被告乙○○、丙○○於行為時均為桃園縣議員，其等於宣誓就職後，即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人員，無論依修法前後刑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或前開修正前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均為公務員。此部分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就本案被告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㈢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款部分
    被告丙○○、乙○○行為後，與本案相關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分別於85年10月23日、100年6月29日修正。然被告丙○○犯罪時間為85年5月間至87年4月間、被告乙○○犯罪時間為85年2月間至86年11月間，是被告丙○○、乙○○所為本件連續犯行終了時，均係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85年10月23日修正公佈之後，因而不生與85年10月23日修正前之舊貪污治罪條例比較之問題。此後於100年6月29日再行修正；而依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嗣於100年6月29日修正為「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其修正立法理由係與刑法第339條之條文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疑義，蓋貪污治罪條例既為刑法之特別法，如無特殊理由或目的，基於司法效益法文應儘量趨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不必要之困擾。是此次係就構成要件之「詐取財物」修正為「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僅係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而刑度及罰金額則相同，對被告丙○○、乙○○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分別於85年10月23日、95年5月30日修正。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第8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僅係配合刑法第28條將「共犯」修正為「正犯與共犯」。為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對被告丙○○、乙○○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㈤有關刑法部分
  ⒈關於共犯部分：刑法第28條原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新法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將舊法之「實施」修正為「實行」。原「實施」之概念，包含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等階段之行為，修正後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雖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已有限縮，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惟本件被告丙○○、乙○○，就上開犯行間，不論依修正前、後刑法第28條之規定，均構成共同正犯，對被告丙○○、乙○○而言，修正後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⒉關於刑法第33條第5款罰金刑部分：刑法第33條第5款業經修正公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臺幣1,000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與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銀元）1元以上」不同。比較修正前後之罰金刑輕重，該罰金刑之最低刑度於修法後已有加重，故以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⒊關於刑法第68條部分：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拘役或罰金加減者，僅加減其最高度。」，惟此次刑法修正，既將罰金最低金額修正為新臺幣1,000元，當不致因加減其最低度，而產生不滿1元之零數，允宜與有期徒刑相同，許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故併入修正後刑法第67條，而規定為：「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本案被告丙○○、乙○○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行為，詐取財物罪案件部分，既因連續犯而加重其刑，則因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不予加重，較諸修正後刑法第67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亦予加重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⒋關於連續犯：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56條原規定：「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後之刑法已刪除上開連續犯之條文規定，則被告丙○○、乙○○多次犯罪行為，即應就各次行為分別論罪科刑，再依數罪併罰之規定分論併罰，故修正前刑法第56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㈥綜合上揭新舊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比較之結果，綜合比較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後之刑法相關規定，應以尚未經刪除連續犯規定之修正前刑法對被告丙○○、乙○○較為有利。爰一體適用被告丙○○、乙○○行為時即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之規定。
  ㈦關於褫奪公權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對於褫奪公權期間的規定，也就是從刑的刑度如何並無明文，則依本條例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或2項，使其褫奪公權的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刑法第37條第2項原規定：「宣告6月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於本次修正後規定為：「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因屬從刑的科刑規範事項的變更，應隨同主刑適用，自應隨同主刑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
二、被告乙○○、丙○○，均明知上述議員補助款之支用程序，亦明知上開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而須全數實際用於受補助單位之工程或採購案上覈實報銷，如將未記載完備之議員牋單或申請書，交由他人使用並收取補助款一定比例之不法利益，所為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以非法方法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預算執行之真實性。被告丙○○、乙○○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桃園縣議員，利用其等擔任縣議員所具有申請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務上之機會，簽立空白議員牋單或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交由辛○○、壬○○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致桃園縣政府陷於錯誤而核撥議員補助款，惟核撥之補助款僅有四成實際用於受補助單位之採購案上，其餘分歸議員與宏傑公司取得。是核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所為，均係犯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被告丙○○、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先由另案被告辛○○負責聯絡上開議員，於上開議員提供空白牋單或申請書後，由另案被告壬○○登載帳冊以管控議員補助款使用額度及充分利用，並將應給予議員之現金回扣交付辛○○，再由辛○○將回扣以現金方式交付上開議員收受，宏傑公司內部嗣再由廠務即子○○進行訪價、找施作廠商及製作預算書圖，續由辛○○填載空白議員牋單後遞交桃園縣政府以完成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是其等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分，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完成其等共同詐欺議員補助款之目的。是其等均係以自己或共犯之意思而參與，縱彼此間僅從事犯罪行為之一部分，或僅與部分共犯有所謀議聯繫，或有職務高低與服從指揮監督程度之不同，然既係分工合作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則於詐欺取財之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為共同正犯。辛○○、子○○、壬○○雖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但與具有公務員身分之縣議員丙○○、乙○○共犯上開犯行，應依修正前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3、6部分，被告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部分，被告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至依本案情況，另案被告辛○○、子○○、壬○○是否構成常業詐欺罪，被告乙○○、丙○○係構成收賄罪乙節，按收賄罪係交付賄賂之人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對於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有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明顯可知行賄者與收賄者間有對向關係，且就財物之流向有對價關係，行賄者交付與收賄者之財物是本身私有財物。反觀本案情況，為被告乙○○、丙○○配合宏傑公司以少報多詐領補助款，宏傑公司人員若無議員配合，無法獨立詐得議員才可申請之補助款，辛○○雖先行計算回扣數額交付被告乙○○、丙○○，然此計算基礎也是本於議員補助款數額，而非隨意決定金額為之，因之從其等申請補助款流程，堪認其等顯為共犯結構，而與行、收賄之行為無涉，併同敘明。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部分所為犯行，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部分所為犯行，時間緊接，犯意概括，且所犯構成要件復屬相同，均皆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均依法加重其刑。
　㈡另按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起施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明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此係刑法量刑規定之補充規定，旨在就久懸未決案件，從量刑補償機制給予被告一定之救濟，以保障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利，係重要之司法人權。而其中第1款所稱「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係指如訴訟程序因被告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而言。查被告乙○○、丙○○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00年6月17日繫屬於原審法院，此有原審法院收狀日期戳可稽（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㈠第1頁），顯見本案自第一審繫屬日迄今起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另查本案被告乙○○、丙○○於原審繫屬時起，均能按時出庭，並適時提出準備書狀及答辯狀，查無故意延滯之情形，且本件同時經提起公訴之涉犯被告人數實多名，犯罪事實、涉案法條均牽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等罪嫌，須從諸多情況證據加以釐清，有相當之複雜度。是本院審酌上開法條所列3款事項後，認訴訟之遲延係非可歸責於被告乙○○、丙○○所致，且情節應屬重大，爰依上開規定，減輕被告乙○○、丙○○之刑責。被告乙○○、丙○○均有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均依法先加(連續犯加重)後減之。
肆、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附表一編號4、5、41）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1至3、6工程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5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詐領補助款；被告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34至40、42至44工程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1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詐領補助款；因認被告丙○○、乙○○此部分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經查此部分卷內查無桃園縣龍潭鄉武漢國民小學、福安國小相關申請補助款資料，除於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之記載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可資參佐，以致無法確認被告丙○○、乙○○是否確已動支上開議員補助款額度，自不得徒以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等文件記載上開內容，即遽認被告丙○○、乙○○涉犯此部分罪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尚屬不能證明被告丙○○、乙○○犯罪，依法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認定被告丙○○、乙○○前揭有罪部分，有修正前刑法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應不另為其無罪之諭知。
伍、撤銷原判決之理由（被告丙○○、乙○○部分）及量刑
一、原審不查，誤為被告丙○○、乙○○無罪之諭知，即有未洽。檢察官執此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撤銷改判，即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乙○○利用擔任桃園縣議員身分，建議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務上機會，謀不法利益，犯罪情節非輕，應予非難。並參酌被告丙○○、乙○○詐得補助款次數及數額如附表四所示；兼衡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及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分別宣告褫奪公權2年及3年。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刑法及其施行法關於沒收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歷經二次修正公布。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刑法，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第2項規定：「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是刑法新修正之沒收規定，自105年7月1日施行。又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㈡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為使
    其他法律有關沒收原則上仍適用刑法沒收規定，故刑法第11
    條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
    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亦即有關本次刑法修正後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依此
    次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規定，就沒收適用之法律競合，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
    之原則，優先適用刑法，至於沒收施行後其他法律另有特別
    規定者，仍維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條之修正
    立法理由參照）。
  ㈢為因應上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關於相關特別法將於
    刑法沒收章施行之日（即105年7月1日）失效之規定，貪污
    治罪條例第10條關於沒收之規定，亦於105年6月22日修正公
    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前第10條規定：「犯第
    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
    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
    者，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
    之來源可疑財物，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
    人證明來源合法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所得財物（第2項）
    。前二項財物之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額，或
    以其財產抵償之（第3項）。為保全前三項財物之追繳、價
    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第4項
    ）。」修正後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本人及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之來源可疑財產
    ，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人證明來源合法
    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犯罪所得。」此乃因刑法沒收章已無
    追繳及抵償之規定，而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執行方
    式，為避免司法實務對如何執行追繳、抵償之困擾，刪除原
    條文第1項及第3項，回歸刑法沒收章之規定；及為配合刑事
    訴訟法關於扣押之修正，刪除原條文第4項，回歸刑事訴訟
    法關於保全扣押之規定。
  ㈣綜觀前述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規定之修正，貪污治罪
    條例僅就肅貪政策有必要為特別規定部分，另設特別法，餘
    仍均回歸適用刑法。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
    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
    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
    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
    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
    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定有明文。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
    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
    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
    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
    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
    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是本案關於犯罪
    所得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犯罪行為人所有之部分，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㈤又沒收係以犯罪為原因而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將
    其強制收歸國有之處分；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
    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
    ，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
    權之問題；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應就各人實際分受所得
    之財物為沒收，追徵，而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
    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
    認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07號、第2501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35拿3成配合款；編號36至40拿3.5成之配合款；編號42至44，係拿4成的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證述無訛，並有業績明細表其上註記在卷可參（見11459偵卷㈣第76、81頁）；被告丙○○就附表編號1至3、6拿3成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證述無訛，是本院係以各申請書建議金額分別乘以相關成數計算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如附表四所示。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均未扣案，且均無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諭知追徵其價額。
陸、無罪部分（上訴駁回部分）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己○○、甲○○、戊○○、庚○○、丁○○（下統稱被告5人）均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明知議員補助款應覈實報銷，並可預見其等如預先收受廠商交付之金錢而將空白補助款申請單交與廠商使用，則受補助單位勢將無法獲得與補助款金額價值相當之修繕或設備，縣政府預算執行之真實性將受到嚴重扭曲，竟仍與辛○○、癸○○、壬○○與子○○（均另案審理）於附表一所示行為年度內，違背縣議員應監督桃園縣政府預算執行、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前述支用補助款要點支用之職務，收取其等同意任由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補助款總額之3 至4 成不等之回扣後，將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交付辛○○與癸○○，任由宏傑關係企業以其等名義，於附表一所示預算年度動用議員補助款，在附表一所示學校內施作如附表一所示之工程，致使桃園縣政府陷於錯誤而先後如數核撥附表一所示工程費用，以詐得不法利益。因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二、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前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庚○○辯護人雖以被告庚○○目前有外傷後癲癇症、失語症、右側半身麻痺、腦傷後失智症等，無溝通能力，並附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聲請停止審判。（見本院卷二第13至23頁）然被告庚○○並非無法到庭，其於歷次準備程序、審理程序均有到庭（見本院卷一第243頁、210頁），本院認尚未達停止審判之程度；被告甲○○於本院審理程序雖未到庭，然其辯護人稱被告甲○○身體不適且失智無法到庭，然尚無需聲請停止審判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1、212頁），本院審酌本件原審就被告庚○○、甲○○部分業已判決無罪，而經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足以動搖原判決之積極證據，基於現存證據顯有仍應諭知無罪之情形（詳如後述），逕行審理無害被告2人之訴訟權，故就被告庚○○、甲○○部分，均不停止審判，先予敘明。
三、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基此，被告5人既經本院認定其無罪，自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係以附表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 年度蒞字第17515 號補充理由書）所示之證據，證明有附表三所示之採購或工程；及辛○○之證詞、扣案之辛○○筆記本、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總表為主要論據。被告5人則均堅詞否認前揭犯行，㈠被告己○○辯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5號採購案找不到己○○的補助款申請書，他案也找不到，並沒有這個申請書。又己○○沒有將補助款申請書拿出來，辛○○如何願意拿錢給己○○，編號46、47，己○○的申請書是在八十四年十一月學校就拿去申請這個採購案，但從辛○○他們的業績明細表來看，是八十五年二月才去跟學校講好要做這個補助案，所以編號46、47採購案，己○○早已經將補助申請書拿給學校，學校也拿去申請要做這個採購案，辛○○他們是到隔年才去跟學校談要做這個採購案，己○○就編號45-47 的採購案顯然沒有與辛○○等人有犯意聯絡。又辛○○記載業績明細表顯然不實在，因為業績明細表是要做業績分派，如果辛○○說是跟議員講好的採購案就會多分他的業績，在此情形下，辛○○是否會據實填載相關採購內容，我們認為是有疑問的，此由己○○該案的補助款即可看出，被告己○○並無貪污犯行等語。㈡被告甲○○及其辯護人辯稱：起訴書所列關於被告甲○○補助款部分，高達1千多萬、22件，議員補助款金額豈會達到1千多萬。公訴人就被告甲○○如何收受款項、交付之時地均未舉證，被告甲○○並無貪污犯行等語。㈢被告戊○○及其辯護人辯稱：依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年度總表，都沒有紀錄到被告戊○○的回扣比例及回扣金額，公訴人復未舉證資金提領或流向紀錄，自不能僅憑宏傑公司內部帳冊資料之記載，即遽認確有收取回扣，被告戊○○並未貪污等語。㈣被告庚○○及辯護人則辯以：本件並無證據佐證被告庚○○有將其議員補助款使用權交給宏傑關係企業，亦無證據佐證被告庚○○有拿到回扣款，本件除辛○○有瑕疵之證詞外，沒有任何補強證據，被告庚○○並未貪污，應為無罪諭知等語。㈤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本件並無收取回扣之現金交付或金融機關等積極證據，應對被告丁○○為無罪諭知等語。
六、關於被告5人是否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附表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乙節，經查：附表一編號45至71、75至114及附表二編號1至14各編號所示被告5人以桃園縣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所示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附表一、二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三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至170頁）可憑，足證其等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如前揭附表一、二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
七、本件被告5人是否有自宏傑關係企業收受回扣乙節，經查：
　㈠關於證人辛○○證言部分:
　1.證人辛○○雖於93年7 月13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均證稱：丙○○、乙○○、己○○、甲○○、戊○○、庚○○、丁○○有提供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一至三成不等回扣，其中丙○○、乙○○、己○○、甲○○、丁○○係伊親自洽談，其他議員是癸○○去洽談的，至於有沒有交付一到三成不等回扣給議員伊不確定，但應該是有，詳細的情況問癸○○比較清楚等語（見727他卷㈣第193 頁反面至第194 頁、727他卷㈠第113 頁）。另於93年9 月21日、9 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偵訊中均稱：伊先透過電話聯絡桃園縣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服務處或是議會（議員休息室）去找他們，其親自接洽蕭豐湧、丁○○、甲○○、何政雄、乙○○，見面時告訴議員其等有在承做議員對地方建設經費建議補助之設備、工程採購案，如果議員還有額度的話，是否給其機會讓其服務，議員就會問怎麼算，其就會告訴議員大約是『3 』，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 成或3 成以上代價向議員買配合款（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 百萬元，就給他30萬元），如果縣議員認為可以，伊都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出發前伊或伊配偶王美雲就會去銀行領錢後交給伊），議員交給伊之『申請書』大多只有簽名或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但其會與議員討論每張申請書額度、總額度為何，再來決定議員交付申請書之張數，但通常會要求議員多開幾張備用；之後再到桃園縣區域，找各中小學校之校長、總務組長洽商是否需要添購設備，並告知可以幫忙爭取到桃園縣議員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的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學校去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由其或被告在議員所交付之空白申請書上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款項核撥後，學校必須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採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請款核銷，伊向議員購買配合款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多少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伊就帶多少現金去，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把簽好名的空白踐單交給伊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3 至14頁，11459偵卷㈢第139 至145 頁、第175 至183 頁，727 他卷㈣第380 至396 頁、第415至420 頁）。又於93年9 月22日調查員詢問時稱：（前示資料記載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的桃園縣議員有哪些？）…還有蕭豐湧、丁○○、甲○○、何政雄…都是我親自去接洽的。（前示資料記載到桃園縣議員，都是曾經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3 成或3 成以上回扣的議員囉？）對（並點頭）」等語，並供述與桃園縣議員接觸之過程：「（你和桃園縣議員甲○○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甲○○在八德市的綽號叫『燒酒王』，我和甲○○的交易次數及金額，也已經記不清楚了，我和他交易都是在他位在八德市永豐路的服務處，他的服務處和他的金屬廢棄物回收廠設立在一起的，至於住家我雖然去過，但是已經忘記地址了。（甲○○服務處附近有無明顯地標？）從甲○○服務處出來沿永豐路左走會經過鐵道及縱貫道，在縱貫道附近就是省立桃園醫院及加油站」、「（你和桃園縣議員丁○○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丁○○是原住民，我和丁○○的交易地點是在議會的休息室，之前曾到過他位在○○鎮○○里的服務處，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離北二高交流道大概只有1 公里左右，而且我記得丁○○有一次收了我的回扣款，等到我要使用他的配合款『申請書』時，竟然被撤銷掉，經我向他查詢，他才告訴我配合款額度已經賣給別人，所以我只好自己吸收虧損，所以從此我就不和丁○○交易了。」…「（你前往拜訪桃園縣議員時，有沒有人陪你去？）我記得壬○○曾經和我拜訪過甲○○，至於壬○○有沒有陪我去拜訪其他議員，我記不清楚…我是開豬肝紅色的JAGUAR跑車、車號0000」等語（見727他卷㈣第380至396頁）。而於93年10月7 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宏傑公司所接觸的議員中，收受回扣的成數大部分都是三成，但是也有少部分之一、二成或三成以上，收一、二成回扣的是因為這是議員向縣政府爭取的經費，而不是議員自己的額度，三成以上的，伊記不清楚，可能要問壬○○比較清楚，至於癸○○比較高的成數要經過伊同意，伊都會跟壬○○討論等語（見727他卷㈤第18至19頁、第67頁）。復於93年10月18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撰寫之筆記本，稱：我在87年3 月間，向丁○○買400 萬元配合款，支付他120 萬元回扣款…」等語（見727 他卷㈤第70至75頁反面、第76至88頁），於93年9 月22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伊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00 萬元的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有時我會請我太太去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等語（見727他卷㈣第416 頁），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為肯定之證述。
  2.然證人辛○○於93年11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撰寫之筆記本內容，則稱：7 月14日的「湧」是伊寫的，但數字已經忘記是何意義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09 頁）。另於93年7 月26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宏傑關係企業辦理議員補助款採購案或工程案時，從未給予議員任何代價，93年7 月13日調查員詢問時，伊受到驚嚇，且血壓藥沒有吃昏昏沉沉，所以上次的回答都不是伊的意思等語（見11459偵卷㈡第81頁）。復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於93年7 月13日、26日供述有出入，並沒有這樣做，而且當時有受到驚嚇，高血壓藥沒有吃，所以昏昏沉沉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㈢第4頁）。再於93年8 月19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錢的部分不實在，伊沒拿給議員，93年7 月13日當天的話是伊亂說的，因當天伊緊張沒吃抗焦慮的藥才會如此講的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33 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不清楚壬○○是根據什麼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憶不可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學校叫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拿了一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扣給被告己○○、甲○○、戊○○、丁○○、庚○○等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紙，上面寫幾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有錄影，因為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的態度，後來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律師跟副主任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過，他就跟你說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血壓高、免疫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說這樣伊就相信，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沒這樣講，伊自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地檢署也照這樣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有這件事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242 頁）。又另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而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乙事，採否定之證述。
　3.證人辛○○此部分證詞既多有反覆、歧異之情形，則其對於被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相符。
　㈡證人壬○○證言部分：
　1.證人壬○○雖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接觸議員主要是辛○○和癸○○，其他業務員不負責與議員接觸，宏傑公司的回扣成數是依據辛○○和癸○○和議員接洽後回來跟伊講的，伊才會記在帳上等語（見727他卷㈣第333 頁、第370 頁）。復於93年8 月30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因為伊是宏傑公司的會計，事後他們向伊請款時，會告訴伊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伊向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款項，伊再轉交給辛○○或癸○○，錢確實都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員有無交付給議員，伊不清楚，金額都是業務員（辛○○或癸○○）打電話給伊或老闆娘（王美雲），伊再依據他們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伊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37 至245 頁、第373 至374 頁）。又於93年10月7 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業務向議員買到配合款後，就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紀錄卡」上，由辛○○編號，決定用那一位議員的配合款補助，因為負責接洽議員的是辛○○、癸○○，他們兩個人要拿錢去買申請書，會由伊這邊登帳，所以辛○○、癸○○將申請書買回來後，都會將申請書叫給伊登帳，告訴伊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位議員，所有議員的配合款都是王美雲去提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美雲交給伊，由伊轉交給癸○○，伊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名，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再請癸○○在傳票上簽名，癸○○除了從伊這邊拿錢要簽名外，也要拿回議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確實有把回扣款給議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款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癸○○牋單或申請書，收取三成以上回扣的有那些議員，詳細情形要問癸○○比較清楚，辛○○筆記本記載84、85、86、87年度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應該是從報表抄來。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如果調查局沒有搜到帳冊及傳票，就是被辛○○銷毀的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9至39頁、第63至66頁）。證稱其公司業務員有向議員收取回扣，並依照癸○○、辛○○所稱金額登帳。
　2.惟證人壬○○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係企業議員配合款，而與己○○聯絡或跟其談論購買議員配合款，那是偵查中，他們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明細表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壓力，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那個就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水帳，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訴伊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完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證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認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伊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沒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外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該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上面沒有記載議員戊○○，伊在93年8 月30日調查局筆錄，是調查員要求伊照著總表來回答，他們就是拿這個東西叫伊回答，伊真的也不知道，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給辛○○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而否認其記帳與議員收受回扣有關。
　3.證人壬○○此部分證詞既有歧異，且其稱登帳均係依照辛○○及癸○○指示，並不認識被告5人，也未親見，則證人壬○○於偵查中證述被告5人有收取回扣應為傳聞，則其對於被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相符。
　㈢證人癸○○證述部分：證人癸○○於93年7 月14日調詢、93年7 月14日、96年5 月14日、100 年3 月29日偵詢均證稱：辛○○、壬○○並沒有轉交金錢給議員回扣，伊不知道有回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05 至209 頁反面，11459偵卷㈡第25至27頁，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三宗第36至37頁，126偵續卷㈢第279 至280 頁）。另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接觸議員，伊在桃園只有跑公所，根本不知道公司需要接觸議員，議員伊通通沒有接觸，在公司只有做3 、4 年，公司不會交任何重要東西給我，連個印章都從來沒拿過，並不知道辛○○於93年10月7 日訊問筆錄為何說有交回扣的錢給伊，伊87年底就離職了。而且偵訊時也一直強調，已經離職了。在宏傑公司任職期間，沒有親眼看見辛○○、子○○或壬○○有交付任何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75至185頁）。則此部分與辛○○、壬○○證述歧異，且未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做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㈣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出納王美雲於調詢、偵訊及另案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於80至90年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出納，公司要用錢就由伊到銀行領，70幾年到89年間，由壬○○記帳，沒有支付撥款議員回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㈠第116 至120 頁、第133 至135 頁，98年度矚上訴字4 號卷第十二宗第65頁反面至66頁反面）。並無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㈤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採購業務人員子○○於調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員補助款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在宏傑關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 至6 頁，11459偵卷第30至36頁，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85至195 頁），亦無對被告5人是否確有收受回扣為不利證述，自難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㈥關於本件檢察官所舉書證部分：證人辛○○雖於其筆記本中記載有數字，然其筆記本中可辨識者僅有「（另40万）庚○○」、「文昌800万」，等字樣，雖有被告庚○○姓名及數字，但並未註記任何意思，也無其他時間、地點、事項之記載，自難憑此遽論被告庚○○上揭犯行，而其餘被告己○○、甲○○、戊○○、丁○○4人，則並未在筆記本內有何記載，自難以此筆記本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又本件業績明細表及總表雖由證人壬○○製作，且業績明細表上項目包括種類、成交日、成交卡號、客戶名稱、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惟證人壬○○於93年10月7日調查局證述中稱：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等語，則業績明細表及總表部分，僅可證明宏傑公司曾經與議員接洽，請議員讓該公司承攬學校修繕工程，尚難僅憑此即認被告5人曾收取回扣。而不論證人辛○○或壬○○均一致證稱會向議員拿取「空白申請書」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情，然除被告乙○○、丙○○外，並未在宏傑公司搜獲被告5人名義之「空白申請書」，無法證明宏傑公司如何以被告5人名義向縣政府申請補助款。
八、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5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貪污犯行，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告5人犯罪，依法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
九、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己○○、甲○○、戊○○、庚○○、丁○○犯罪為由，諭知其等無罪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認定稍有歧異，經核尚無違誤。檢察官猶執陳詞提起上訴，然前揭檢察官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經本院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心證，已俱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僅就原審採證之職權行使再為爭執，核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柒、被告甲○○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份在卷可憑（本院卷二第16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鄧瑋琪提起上訴，檢察官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世宗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己○○、甲○○、戊○○、庚○○、丁○○，不得上訴。
被告丙○○、乙○○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檢察官就其餘被告部分，除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外不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書記官  賴資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附表一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算之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1

		丙○○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419920丙○○550000 ）

		965,000



		2

		丙○○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118100丙○○480000）

		574,000



		3

		丙○○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30000丙○○500000）

		572,000



		4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高級書框、底座、搬運費、稅利

		495,130



		5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468,000



		6

		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7

		蕭豐湧（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62480蕭豐湧30000）

		572,000



		8

		蕭豐湧（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及保護設施工程

		982,800



		9

		蕭豐湧（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輕鋼架天花板及吊扇

		651,840



		10

		蕭豐湧（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181820、甲○○708580 ）

		887,250



		11

		蕭豐湧（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蕭豐湧
388920、甲○○415800）

		388,920



		12

		蕭豐湧（已歿）

		85

		青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蕭豐湧190000、庚○○210000）

		397,000



		13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495,300



		14

		蕭豐湧（已歿）

		86

		上湖國小

		87

		教學環境改善

		772,000



		15

		蕭豐湧（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2,500



		16

		蕭豐湧（已歿）

		86

		龜山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680,000



		17

		蕭豐湧（已歿）

		86

		介壽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

		800,240



		18

		蕭豐湧（已歿）

		86

		潛龍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9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40,000



		20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9,760



		21

		蕭豐湧（已歿）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944,160



		22

		蕭豐湧（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蕭豐湧328160丁○○929600）

		1,217,440



		23

		蕭豐湧（已歿）

		86

		富台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474,600



		24

		蕭豐湧（已歿）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25

		蕭豐湧（已歿）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蕭豐湧60000庚○○732960）

		769,000



		26

		蕭豐湧（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蕭豐湧19000 庚○○973320）

		986,160



		27

		蕭豐湧（已歿）

		85

		東門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縣府公文）

		492,000



		28

		蕭豐湧（已歿）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安全地墊

		966,000



		29

		蕭豐湧（已歿）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

		800,140



		30

		蕭豐湧（已歿）

		85

		南門國小

		86

		體育科器材設備

		494,300



		31

		蕭豐湧（已歿）

		85

		蘆竹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

		812,000



		32

		蕭豐湧（已歿）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設備

		187,600



		33

		蕭豐湧（已歿）

		85

		公埔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45,500



		34

		乙○○

		86

		八德國中

		86

		改善教學環境

		653,000



		35

		乙○○

		86

		青溪國小

		86

		環保器材〈何政雄（起訴書誤載為甲○○應予更正）200000乙○○200000〉

		396,500



		36

		乙○○

		86

		僑愛國小

		87

		教學環境鋁門窗

		903,800



		37

		乙○○

		86

		僑愛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734,000



		38

		乙○○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8,500



		39

		乙○○

		86

		富岡國小

		87

		烤漆浪板

		745,920



		40

		乙○○

		86

		霄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69,120



		41

		乙○○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2

		乙○○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43

		乙○○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44

		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45

		己○○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6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遊樂器材等6項

		597,780



		47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龍形隧道等4項

		596,500



		48

		甲○○

		85

		僑愛國小

		86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993,000



		49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50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708580蕭豐湧181820）

		887,250



		51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884,195



		52

		甲○○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53

		甲○○

		85

		介壽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613,620



		54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415800蕭豐湧388920）

		801,360



		55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56

		甲○○

		85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樂器材設備

		492,000



		57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255580庚○○744300）

		996,000



		58

		甲○○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59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60

		甲○○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966,000



		61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

		398,000



		62

		甲○○

		85

		美華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捲門、大門、採光罩

		895,000



		63

		甲○○

		85

		大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甲○○73745 何政雄326255）

		398,000



		64

		甲○○

		85

		福安國小

		86

		塑膠垃圾筒

		496,870



		65

		甲○○

		85

		蘆竹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66

		甲○○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

		486,000



		67

		甲○○

		85

		巴陵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52,000



		68

		甲○○

		85

		光華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90,000



		69

		甲○○

		85

		興南國中

		86

		不銹鋼鐵窗鐵門

		993,000



		70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393,000



		71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龍形隧道遊樂設施

		491,000



		72

		林山峰（已歿）

		84

		青溪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3

		林山峰（已歿）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及人工草皮

		420,000



		74

		林山峰（已歿）

		84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戲器材設備

		492,000



		75

		戊○○

		84

		慈文國中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

		465,000



		76

		戊○○

		84

		同安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7

		戊○○

		84

		西門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8

		戊○○

		84

		中埔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縣府公文）

		398,000



		79

		戊○○

		84

		文山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代號TW-2688）

		398,000



		80

		戊○○

		84

		上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54,800



		81

		戊○○

		84

		瑞埔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2

		戊○○

		84

		水美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3

		戊○○

		84

		大同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01）

		465,000



		84

		戊○○

		84

		瑞梅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5

		戊○○

		84

		海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代號HJ-9101）

		465,000



		86

		庚○○

		84

		中正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01）

		465,000



		87

		庚○○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制合遊戲器材設備及人工草皮

		420,000



		88

		庚○○

		84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255580庚○○744300）

		996,000



		8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882,000



		90

		庚○○

		85

		富台國小

		86

		廚房增建工程

		990,000



		91

		庚○○

		85

		富台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976,500



		9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

		723,065



		93

		庚○○

		85

		青溪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332,640



		94

		庚○○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941,600



		95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文）

		492,850



		96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購買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文）

		495,600



		97

		庚○○

		85

		青埔國小

		86

		總機電話語音及播音系統設備

		496,850



		98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縣府公文）

		851,450



		9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縣府公文）

		860,000



		100

		庚○○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工程（縣府公文）

		995,440



		101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綜合遊樂器材

		745,000



		10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鐵門窗工程（縣府公文）

		993,300



		103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04

		丁○○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蕭豐湧328160丁○○929600）

		1,217,440



		105

		丁○○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852,880



		106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綜合遊戲器材

		416,460



		107

		丁○○

		86

		介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59,040



		108

		丁○○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109

		丁○○

		86

		僑愛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904,220



		110

		丁○○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773,920



		111

		丁○○

		86

		富岡國小

		87

		環保器材

		397,000



		112

		丁○○

		85

		武漢國小

		86

		窗簾安裝（戊○○522700丁○○13000）

		535,000



		113

		丁○○

		85

		福安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門

		589,500



		114

		丁○○

		85

		福安國小

		86

		環保器材

		493,500







附表二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撥之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1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480000庚○○118100）

		574,000



		2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73,130



		3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92,000



		4

		庚○○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5

		庚○○

		86

		普仁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506,800



		6

		庚○○

		86

		普仁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500,080



		7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5,000



		8

		庚○○

		86

		龍壽國小

		87

		烤漆浪板

		651,280



		9

		庚○○

		86

		富台國小

		87

		桌椅、屏風

		473,550



		10

		庚○○

		86

		南門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8,000



		11

		庚○○

		86

		南崁國中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226,800



		12

		庚○○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60000庚○○732960）

		769,000



		13

		庚○○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50000庚○○419920）

		965,000



		14

		庚○○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蕭豐湧19000 庚○○973320）

		986,160







附表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蒞字第17515號補充理由書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項目



		 一

		被告己○○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業績明細表、訂購單。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二

		被告甲○○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5.業績明細表、訂購單。6.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7.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8.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9.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0.桃園縣政府（函）稿。
11.補助款申請書。
12.桃園縣楊梅國民小學函。



		 三

		被告戊○○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75至編號85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述。
3.業績明細表。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四

		被告庚○○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86至編號102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述。
3.證人許淵慶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業績明細表、訂購單。5.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6.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7.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8.桃園縣政府（函）稿。
9.桃園縣普仁國民小學函。
10.補助款申請書。
11.桃園縣中壢市富台國民小學廚房增建工程預算圖。



		 五

		被告丁○○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103至編號114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證人卯○○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5.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6.證人午○○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7.證人未○○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8.證人寅○○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9.業績明細表。10.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明細表。
11.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12.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13.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4.桃園縣政府（函）稿。
15.補助款申請書。
16.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總機電話語音設備預算圖。
17.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綜合遊戲器材設備預算圖。
18.桃園縣復興鄉介壽國民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19.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20.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富岡國民小學購置環保器材設備預算書圖。







附表四：被告乙○○、丙○○犯罪所得
		編號

		被告

		申請書建議金額（單位：元）

		成數

		犯罪所得
（單位：元）

		備註



		1

		丙○○

		550,000

		0.3

		165,000

		與庚○○共同申請965,000元



		2

		丙○○

		480,000

		0.3

		144,000

		與庚○○共同申請574,000元



		3

		丙○○

		500,000

		0.3

		150,000

		與蕭豐湧共同申請572,000元



		6

		丙○○

		235,100

		0.3

		70,530

		與乙○○共同申請492,000元



		合計

		


		1,765,100

		


		529,530

		




		34

		乙○○

		666,960

		0.3

		200,088

		




		35

		乙○○

		200,000

		0.3

		60,000

		與何政雄（起訴書誤載為甲○○應予更正）共同申請396,500元



		36

		乙○○

		911,420

		0.35

		318,997

		




		37

		乙○○

		741,000

		0.35

		259,350

		




		38

		乙○○

		910,000

		0.35

		318,500

		




		39

		乙○○

		750,400

		0.35

		262,640

		




		40

		乙○○

		884,800

		0.35

		309,680

		




		42

		乙○○

		808,400

		0.4

		323,360

		




		43

		乙○○

		900,000

		0.4

		360,000

		




		44

		乙○○

		259,900

		0.4

		103,960

		與丙○○共同申請492,000元



		合計

		


		7,032,880

		


		2,516,575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上訴字第398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正峰
選任辯護人  袁健峰律師
被      告  呂邱葉
選任辯護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曾榮鑑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鄧文昌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被      告  王唯任
選任辯護人  王聰明律師
被      告  邱德順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林光華
選任辯護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楊志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00年度矚訴字第12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
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99年度偵
字第143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丙○○、乙○○部分撤銷。
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褫奪公權貳年。未扣案之犯
罪所得新臺幣伍拾貳萬玖仟伍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
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陸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桃園縣政府（現改制為桃園市政府，以下仍以舊制「桃園
    縣政府」稱之）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
    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下稱議員補助款）。而桃園縣議員
    補助款，84年至87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
    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各
    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
    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
    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
    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
    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縣
    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學
    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交
    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請
    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
    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送
    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送受補助機關、學校，
    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立縣
    庫支票予受補助單位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知廠
    商領取該筆款項。是桃園縣議員就其議員補助款額度內向桃
    園縣政府所為之動支建議，核屬於縣議員職務上行為，且議
    員補助款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
    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不得用於私人用途，並須核實報銷
    。辛○○因所經營之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政府機關、學校採購案
    之業務關係與鄉鎮市公所、國中小學採購人員接觸，得知國
    中小學、政府立案團體往往礙於預算經費限制而無法自行採
    購、發包，又知悉桃園縣政府每年均提供予各該縣議員一定
    額度之補助款，配合地方建設、發展，竟謀與縣議員共同向
    桃園縣政府詐取議員補助款之浮報差額，壬○○明知上情，仍
    與辛○○、外務子○○（後轉任廠務）（辛○○所犯部分經本院10
    5年度重矚上更㈡字第1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高法院後發回
    本院審理中，子○○部分未上訴而確定；壬○○部分經本院106
    年度上訴字第814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高法院後發回本院
    審理中）連續自84年間起至87年間止，由辛○○出面接洽附表
    一所示第13屆桃園縣議員乙○○、丙○○，乙○○、丙○○均明知宏
    傑公司施做工程之實際費用遠低於議員申請補助款，且議員
    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須覈實報銷，如任意將未記載完
    備，僅有簽名及部分內容空白之申請書（地方建設經費補助
    ）交由他人使用，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
    是利用議員職務上之機會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
    重損害縣政府對議員補助款預算執行之正確性，猶各自與辛
    ○○、壬○○、子○○基於意圖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丙○○、
    乙○○同意將一定額度之議員補助款交予辛○○所屬宏傑關係企
    業使用，辛○○則將補助額度三成至4成之現金回扣交給丙○○
    、乙○○（如附表四所示），丙○○、乙○○則將僅有議員簽名或
    蓋章之空白申請書交給辛○○，授權辛○○於其等所同意額度內
    ，在空白申請書上填載申請補助款之年度、數額、受補助單
    位，嗣辛○○回公司指示會計壬○○登帳，記載同意使用補助款
    之縣議員姓名、同意使用之補助款年度、額度及縣議員收取
    之回扣成數等資料；辛○○、不知情之宏傑關係企業業務人員
    ，即以可代為向縣議員爭取補助經費並製作計劃書、預算書
    圖等送審文件為由，向附表一編號1至3、6丙○○、編號34至4
    0、42至44乙○○所示桃園縣境內不知情之國中小學校招攬設
    備或工程採購案，待取得國中小學校同意後，辛○○、子○○、
    壬○○等人於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所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
    補助項目名稱於前述空白申請書，子○○則負責訪價，製作實
    際應支付之金額控制在申請書所載補助金額之四成範圍內之
    計劃書、預算書圖，再分別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丙○○、乙○○
    名義，將申請書、受補助學校公文、計劃書、預算書圖等有
    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
    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為書面形式審核後，誤以為上開議員
    所建議之各筆採購案均係縣議員體察桃園縣境內各學校之需
    求，為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之建議，因陷於錯誤而同意核
    定補助，及通知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依核定之計畫辦理，宏
    傑關係企業即承作設備或工程採購案，並由子○○及宏傑關係
    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
    單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完成採購程序。採購執行完畢
    後，宏傑關係企業內部不知情人員再依指示填製相近或相同
    於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之不實憑據統一發票（實際用於採購
    案之金額最多不超過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的四成）交予受補
    助學校，連同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合約書、結算驗收證明書
    、核定補助公文影本等資料送桃園縣政府請領縣議員建議補
    助款項，致桃園縣政府誤以為所請領之議員補助金額均全數
    實際用於受補助對象之採購案上，乃先後如數核撥如附表一
    各編號政府撥款金額欄所示補助款予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
    補助款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位、補助金額、撥款金額等
    詳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辛○○再向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領
    取補助款後繳回宏傑公司。
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壬○○於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下稱北機組）
    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自白之證據能力：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警詢筆錄，因法律明
    文規定原則上為無證據能力，必於符合條文所定之要件，始
    例外承認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之人除有同法第159條之3所
    列供述不能之情形，必須於審判中到庭具結陳述，並接受被
    告之詰問，而於符合㈠審判中之陳述與審判外警詢陳述不符
    ，及㈡審判外之陳述具有「相對可信性」與「必要性」等要
    件時，該審判外警詢陳述始例外承認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
    107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查證人壬○○於108
    年5月20日曾於原審審理程序中作證，並經檢察官及辯護人
    交互詰問，其於審理中對於檢、辯提示「偵查中是否為...
    陳述」答稱：「我應該不會這樣陳述」、或「我沒有印象」
    、「回答不是我自己真正意思」、「這些話都不是我一次說
    出來的，我當時只不過根據他們的問答方式，怎麼會串連成
    這種情況，我也不知道」、「他們一下子這樣問我沒有辦法
    很直接的把所有事情講清楚」等（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
    第15、16、18、19、25頁），堪認證人壬○○於審理中之證述
    與調詢中不符，然觀之調詢內容，係調查員將扣得之文書，
    包括業績明細表、申請書等提示交與證人壬○○表示意見，而
    該「業績明細表」僅為一表格，其上僅載有議員姓名、國小
    名稱及數字，並非連貫性字句之文章，該表格內容之解釋，
    僅有壬○○本人方得知悉，難認調查員可提示壬○○為何種回答
    。況而證人壬○○於審理中並不否認該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
    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第14頁），而其於調詢中之回答均
    係具體連續如：「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我所記載的0.4及
    金額35.75 22.65 74.008 25.99來算的，代表乙○○拿回扣成
    數是4成，在八十五年度賣了至少158萬3980元配合款額度給
    宏傑關係企業，但因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
    ○○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回扣64萬元，
    宏傑關係企業用在成交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上
    。」且對於業績明細表上數字之解釋，相同類似精確陳述不
    僅一次（見93年10月7日調詢筆錄），此等陳述內容若非證
    人壬○○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
    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
    性」。而本件就證人壬○○對於業績明細表內容之調詢證述為
    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
    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
    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
    載有明文。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是否「顯有不可信之
    情況」，係由法院依該偵查中陳述之外部情況以為判斷。查
    證人壬○○於檢察官偵訊中，經諭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
    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具結後而陳述事件之經過。而觀之壬○○之
    證述，亦承認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於檢察官問：「為何業
    績明細表格式有2種？編製目的？編製時間？」時答以：其
    實內容都是一樣，我只是欄位作稍微變動，只是不同年度劃
    的表格不同，約每年1、2月前結算編製，據以發給辛○○過年
    年終獎金及結算年度業績金額等語；又對於檢察官問：業績
    明細表之各欄位代表何意？答以：「以業績明細表第5頁為
    例，「種類」是記載議員姓名，成交日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
    學校的日期...，成交卡號欄是成交卡的流水編號，流水編
    號是辛○○所編，我只是抄寫過來。客戶名稱欄是受補助單位
    ，預算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學校的金額...」（見97年度偵
    續字第126號卷〈下稱126偵續卷〉㈡第164頁）此等陳述內容連
    續具體，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
    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
    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壬○○已於原
    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
    壬○○於偵查中之證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
    據。
二、證人辛○○、子○○於調查員詢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供述，原屬該等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於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其他法律例外規定之情形，始
    得採為證據。而該條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
    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
    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
    忘記、不清楚、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
    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
    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
    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
    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
    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
    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
    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而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子
    ○○於93年10月21日調查詢問時，就本案犯罪事實所述各情節
    ，均證述甚詳，惟其二人嗣於原審審理時到庭具結作證，均
    否認有前揭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供承情節（見原審
    矚訴字第12號卷四第4至20頁、卷八第242頁、第185至195頁
    ），與其等前揭調查員詢問時所述，完全相左。查辛○○於調
    詢時於調查官詢問：（提示：93年7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
    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
    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後答以：是以『
    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
    』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目。等語；另對調查官詢問：在前
    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
    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扣？答稱：有的。我經手的
    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
    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
    給議員…」（見93年度他字第5259號偵查卷〈下稱5259他卷〉㈠
    第102至105頁）。此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辛
    ○○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
    法使其供述，是證人辛○○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
    。而本件就證人辛○○對於補助款申請過程相關內容之調詢證
    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
    此，證人辛○○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㈢另證人子○○就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
    ？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
    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
    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
    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
    ○○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
    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
    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等語
    。於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
    答以：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
    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等語（見93年度
    偵字第11459號〈下稱11459偵卷〉第18頁、19頁背面），此
    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子○○親身為之，亦難認
    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
    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子○○
    對於宏傑企業社與議員間如何聯繫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
    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
    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三、辛○○、子○○於檢察官訊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
    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應依人證之
    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
    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
    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調查員詢問（警詢、檢察事務
    官詢問）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調查員詢問等所為之陳
    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
    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調查員詢問
    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
    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調查員詢問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
    「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㈡參照）。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10月7日、10
    月18日至臺灣板橋地方檢察署（已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
    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被告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檢察官
    均有先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告知涉犯罪名及刑事訴訟法
    權利後，始就犯罪事實訊問之，且均有辯護人陪同在場（93
    年度他字第727號卷〈下稱727他卷〉㈠第110頁反面至第114頁
    、卷㈣第415頁至第419頁、卷㈤第66頁反面至第68頁反面、第
    76頁至第88頁），且就其於偵查中所述：「（請說明宏傑關
    係企業如何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
    我們都是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
    ，我和癸○○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
    或議會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
    息室，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
    一額度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
    經費補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
    否已答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
    服務，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
    他們問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
    『3』（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
    給他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
    訪，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
    ○○、乙○○...。至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
    生意上的緣分，...若議員與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
    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
    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
    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張數...。等語，其對檢察官之
    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辛○○親身為
    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
    ，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
    定之瑕疵，又證人辛○○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
    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辛○○於偵查中之以被告身份所
    為之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㈢證人子○○對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
    麼業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
    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
    ，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
    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
    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
    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
    是辛○○規定的等語。（見11459偵卷第32頁）其對檢察官之
    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子○○親身為
    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
    ，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
    定之瑕疵，又證人子○○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
    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子○○於偵查中之以證人身份所
    為之具結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四、關於扣案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86及87年地方建
    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等文書之證據能力部分：
  ㈠查「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3之情形外，下
    列文書亦得為證據：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
    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
    文書、證明文書。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
    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之4定有明文。
    又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並符合直接審理主義之要求，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原則上屬於傳聞
    證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對於具有高度特別可信之文書，
    在兼具公示性、例行性或機械性、良心性及制裁性等原則下
    ，雖屬傳聞證據，例外容許作為證據使用，因此，採取容許
    特信性文書作為證據之判斷基礎在於該文書之製作，是否係
    於例行性之公務或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
    時記載之特徵（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95年
    度台上字第6003號判決意旨參酌）。
  ㈡扣案之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係證人壬○○所製作一節
    ，業據證人壬○○供明在卷（727他卷㈣第241頁正反面、第334
    頁、第370頁、第375頁，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
    宗第200頁、第204頁、第213頁），核與辛○○於調查員詢問
    時供稱：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是宏傑關係企業84
    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被告所製作的，記載宏傑關係
    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的紀錄」等
    語相符（5259他卷㈠第80頁反面），審酌前開扣案業績明細
    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之內容，均係壬
    ○○基於其擔任宏傑公司會計之身分，於通常業務過程，自84
    年間起至88年間止，不間斷、持續而有規律的記載，且上開
    扣案物係調查局北機組之調查員在辛○○、壬○○所分別開設之
    宏傑關係企業、如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如通公司）等辦公
    處所搜索時一併查扣之物；而上開扣案物在北機組調查時，
    由該組人員影印後附卷，並提示壬○○閱覽後就其記載內容，
    逐一請其說明、確認上開文件內容係其親自填寫。再參以壬
    ○○於製作填寫上開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
    校明細紀錄、付款簽收簿等文書之初，實無法預料日後將因
    案遭查扣而為他人或其本人涉案之證據，況壬○○在遭搜索及
    上開文書資料遭扣押後，隨即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向新北地
    院聲請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獲准，足見上開文書資料在
    扣押後並無遭他人竄改、偽造之機會。準此，上開文書資料
    係由壬○○從事會計業務時於通常業務過程製作之紀錄文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㈢至公訴人據為憑證之「86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
    表」，係本案發生後，檢察官針對個案（即本案）所特別製
    作之表格，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亦難謂係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4第1款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
    」文書，參酌被告及辯護人均主張前揭「係屬審判外之陳述
    ，不具有證據能力等語，依前揭說明，應認不具有證據能力
    。
五、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
    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
    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
    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
    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除上述被
    告及辯護人所爭執之供述證據外，本判決其餘認定被告丙○○
    、乙○○犯罪事實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同
    意有證據能力，被告丙○○、乙○○及辯護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等
    語（本院卷一第247至252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
    時，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
    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審
    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人表示
    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項、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六、另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除上開業經本院
    審酌如上外，其餘經本院審酌該等非供述證據取得時之外部
    情況，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
    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
    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人表
    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丙○○、乙○○均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被告丙○○辯稱：
    辛○○在偵查就已經否認犯行，承認犯行是為了交保。又本案
    除壬○○記載明細表外，沒有任何的發票或是憑證等依據，故
    不能就此就認為是業務上製作文書而認為有證據能力。就現
    金部分檢察官對不到帳，不可因此擬制推定辛○○等有交付現
    金。丙○○涉案的工程案時間是85-86 年，又檢察官是93年才
    開始偵查，距離已有七年之久，被告是議員，工作就是接受
    選民的請託為選民服務，七年間做太多選民服務，在七年後
    才問被告這些補助款當初是如何申請及補助經過，是強人所
    難。被告丙○○涉及附表一所載的工程案，確實有第一個龍壽
    國小工程，也確實有看到丙○○的補助款申請書，編號二跟編
    號三依據最高法院去調查的資料，是有工程案，但是不知道
    是誰的補助款，編號四跟五部分，高院去函查查不到，故高
    院就編號四、五部分認為不構成犯罪，編號六華勛國小工程
    案，有這個工程案，且有丙○○申請補助款的事實，但是我們
    在原審聲請調閱丙○○當時的申請書，但是調閱不到，所以只
    知道有工程案，丙○○有申請補助款，但是沒有補助款申請書
    。本案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是辛○○向議員買到空白補助款申請
    書，再由他們自行填寫補助對象、項目跟款項，但是依照龍
    壽國小的工程補助款來看，龍壽國小校長黃種斌到庭作證說
    是因為當時學校有需求，他去拜會丙○○請求補助，丙○○表示
    同意，且之後也有再去找丙○○提供補助，後來就有這項補助
    發生。此與起訴書所載補助款取得方式不同，且關於龍壽國
    小補助款申請書內的字跡是丙○○女兒林佑珈的筆跡，她當時
    是丙○○的助理，此部分請求鑑定，請函詢龜山鄉公所林佑珈
    填寫的資料來鑑定，如果有鑑定結果出來筆跡確實是林佑珈
    的筆跡，這與起訴書所載議員交付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就不一
    致。龍壽國小既然很明確是丙○○所為的補助申請，為何業績
    明細表寫是丙○○拿回扣而去交換補助款申請書，這顯然是因
    為檢方沒有偵查而相信辛○○說詞及加以壬○○的業績明細表而
    認定丙○○有罪而起訴。辛○○供述前後反覆應有瑕疵，且最多
    他是共同被告自白，要有補強證據，也就是壬○○的業績明細
    表，但這業績明細表是傳聞所得，沒有任何憑證，無法作為
    補強證據。本件僅有辛○○的證述，且沒有提出公司提領證明
    ，金流亦未證明，不能僅以業績明細表有記載就認為被告有
    罪的積極事證，被告確實沒有收到辛○○支付三成回扣云云。
    被告乙○○辯稱：證人辛○○並不認識被告乙○○，且證人壬○○所
    製作之業績明細表，並沒有會計憑證依據，是以證人辛○○、
    壬○○，均不能為被告乙○○有罪之依據。辛○○除所謂外交款項
    需要報帳外，可能對於隱名的股東、暗股股東需要交代款項
    花用到何處，所以他報告壬○○的不一定是真實的，故壬○○記
    載的明細表是傳聞證據，本案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受回
    扣。另議員申請書跟牋單本身是建議性質；且縣政府發放工
    程補助款有一定的流程，議員沒有辦法發揮實質的影響力的
    ，故在此情況，即使辛○○要買空白補助申請書，也不一定能
    夠如願取得補助款，故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
一、辛○○係宏傑關係企業經營負責人，承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
    所、民間社團、公立托兒所、學校等單位之採購案；壬○○於
    78年初至89年初受僱於上開企業擔任會計工作，子○○則係68
    年間進入宏傑關係企業中之介壽公司先後擔任外務、工廠監
    工，嗣改任廠務，負責採購工作等情，已據壬○○、辛○○、子
    ○○供述在卷（見5259他卷第21頁、727他卷㈠第99頁正反面、
    第111頁正反面、卷㈣第382頁、第383頁、11459偵卷第17頁
    反面、第18頁、第30頁至第32頁）。又桃園縣政府給予每位
    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
    即統稱議員補助款），各該經費編列項目及動支流程分別如
    下：桃園縣議員補助款，84年至86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
    建築及設備－其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
    助」項下，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
    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
    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
    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
    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
    程序係由桃園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
    受補助機關、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
    簽名蓋章後，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
    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
    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
    控留經費後再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文受補
    助機關學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
    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
    及開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機關（學校）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
    費入帳，再通知廠商領取該筆款項。此有桃園縣政府100年1
    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9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至第
    169頁）及附表三編號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議員申
    請書、牋單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二、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辛○○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
    採信，經查：
　㈠證人辛○○於93年7月13日調查局詢問及檢察官偵查中供稱：「
    〈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
    該扣押物係何人所有？何人製作？用途為何？）這是宏傑關
    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壬○○所製作的，記載
    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的
    紀錄。（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之會計憑證與壬○○之業績明細表
    所記載相符，顯見該業績明細表所載為真，該業績明細表內
    所列議員是否都有提供該議員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
    並收到1到3成不等的回扣？）都有。（前述提供補助款供宏
    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回扣的議員為何？）乙
    ○○、丙○○。（前述議員中，何人係你親自洽談，交付1到3成
    不等回扣之議員？）乙○○、丙○○。（見5259他卷㈠第77頁反
    面至82頁），「（〈提示：93年7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012
    -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付給
    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後〉是以『預付款』
    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
    沖銷『預付款』科目。（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
    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
    扣？）有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
    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
    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
    頁）。
　㈡於93年9月21日調詢及偵查中供稱：「我在93年7月l3日的供
    述大部分都是實在的，但是我還需要補充說明:1.宏傑關係
    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
    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
    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提示：93年5月27
    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
    作？內容為何？）是我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記載我
    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支付議
    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料。（
    換言之，前示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囉？）實
    在。（宏傑關係企業中負責和議員洽談回扣事宜的業務員有
    哪些人？）就只我和癸○○。（換言之，前示資料中有記載到
    的議員，就是把配合款販售給宏傑關係企業的議員囉？）對
    。（換言之，議員的配合款要補助哪些單位及補助金額，都
    是宏傑關係企業在決定的囉？）對，補助金額有些是業務員
    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由我或壬○○
    填寫上去，有些是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名稱及金額，
    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拿。（前述向議員購
    買配合款交易方式為何？）我們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
    多少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我就帶多少現金去，都是一手
    交錢一手把簽好名的空白牋單交給我」等語（見11459偵卷㈢
    第139頁反面至142頁反面），「（今日在調查中供稱：1.宏
    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
    做。2.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
    不是我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3.我接觸仲介
    的議員除了我在7月l3日供述的乙○○、丙○○...議員外，另外
    還有…蔡憲輝、李國芳及簡文劉…等情，是否屬實？）實在。
    （今日調查中提示壬○○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
    明細表乙冊經你檢視後答稱是你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
    容記載你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
    、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
    資料，是否屬實？）實在。（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
    實在的嗎？）實在。（議員補助款牋單上，記載哪些項目？
    ）有時議員牋單上只有議員的簽名、年度及經費別及其他欄
    為都是空白的，但是有的議員會詢問我們要補助的單位及金
    額後由議員填寫，有部分是我們職員填寫。（議員的配合款
    所要補助之單位及補助金額，是否都是由宏傑關係企業決定
    ？）是的，補助金額有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
    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事由我們
    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
    再通知我們去拿…」等語明確（11459偵卷㈢第175至178頁）
    。
　㈢於93年9月22日調查局中供稱：「（你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仲介
    議員配合款業務，流程為何？）首先由我或癸○○先透過電話
    聯絡桃園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的服務處或是議會去找他們
    ，見面時告訴議員我們有在做議員的配合款，他們就會問我
    們怎麼算，我們就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
    成或3成以上代價想向他們買配合款，如果議員認為可以，
    我們都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議員交給我們的『申
    請書』上大多只有簽名或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
    之後我再到桃園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告訴他們可以
    幫他們爭取到桃園縣議員的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的
    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
    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提
    供學校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把議員賣給宏傑關係企業
    的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
    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配合款撥下來後，學校必須依約由宏
    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採購案或標
    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報銷並請款（『申
    請書』是由你還是癸○○拿去給桃園縣政府？）我和癸○○都有
    拿去，要看議員是誰去接洽的。（你用哪些公司名義開立發
    票給受補助學校報銷？）大概有宏傑實業有限公司、介壽興
    業有限公司、漢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宏穩企業有限公司，
    要看當時得標是用這四家公司的哪一家，再開立發票。（前
    述交易，宏傑企業如何獲利？）我們向議員購買配合款，必
    須先行支付3成或3成以上回扣給議員，再加上人事、業績獎
    金及行政費用等，實際支付在採購案或標案的成本就必須控
    制在3成以下，最高不能超過4成，否則公司就沒賺頭。（癸
    ○○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是誰給她的？）因為我很信任壬○○，
    所以都是我或王美雲交給壬○○，要壬○○轉交給癸○○。（癸○○
    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
    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處理。（〈提示壬○○93年5月18日扣
    押物編號：光027桃園縣議員用牋〉所示『申請書』據壬○○接受
    本組詢問時供稱，是她在離開宏傑關係企業前攜帶出來的，
    為何桃園縣議員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出
    現？）這些『申請書』就是我前面講的，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
    縣議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
    用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乙○○』，是什
    麼人簽的？）這是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上『乙○○』
    印鑑，也是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自己蓋的。（〈
    提示辛○○93年7月13日扣押物編號：B001-4議員用牋乙張〉所
    示資料係本組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何以桃園縣議
    員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出現在宏傑關係企業？）這也是
    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丙○○交給我
    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
    有簽名『丙○○』，是什麼人簽的？）這是丙○○自己簽的。（前
    示『申請書』上『丙○○』印鑑，也是丙○○蓋的嗎？）對啊，這都
    是他自己蓋的。（〈提示壬○○93年5月27日扣押物編號：008
    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內
    容為何？）除了第一頁的筆跡不像是我公司會計壬○○的以外
    ，其他都是壬○○製做的，內容是記載某議員把配合款賣給宏
    傑關係企業後，宏傑關係企業把配合款用在哪一個受補助單
    位及補助金額。（所以你的意思是，前示壬○○的帳記資料確
    實是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回扣的交易明細無
    誤囉？）對（並點頭）。（你和桃園縣議員乙○○洽談販售議
    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我記得開始和乙○○有交易是在她擔
    任第12、13屆議員時，我也是都到她位在桃園縣八德市的服
    務處把配合款回扣交給她，她的服務處也是和住家是同一地
    址，是在經營代書事務所，只是詳細地址及交易次數我都忘
    記了。（你和桃園縣議員丙○○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
    何？）我和丙○○的交易時間、次數及金額，我已經記不清楚
    了，但是交付回扣地點都是在他位在龜山鄉萬壽路上的服務
    處，而且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是正統的三合院，門口
    有一個晒穀場。（見727他卷㈣第382至393頁）
　㈣於93年9月22日偵查中供承：「（請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仲
    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我們都是業務
    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都
    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會場或
    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我見面
    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供他們
    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
    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應別人
    ），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若尚未
    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我成數
    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即3成，
    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30萬元）
    ，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到最後結
    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乙○○，至
    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生意上的緣分，我
    在84年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到88年左右，有時議員會告訴我
    如我說的『3』，有些議員會告訴我別的議員不是這樣，我會
    問他到底多少，有時會說別人作『3.3』或『3.5』我就知道意思
    了，我會衡量我的利潤，跟他研究，後就會達成雙方的共識
    ，故我與議員的成數是因人而異的，但最少都是3成，我去
    談的時候，例如是1百萬元的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
    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有時我會請我太太領
    ，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但是都會告訴壬○○，因壬○○的能力
    很強，是公司的樞紐，且我們公司的人很少，所以幾乎都是
    她在坐鎮公司，原則上領錢都是我或我太太去領，壬○○去領
    的時間會比較少，若議員與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
    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
    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
    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張數，有時我怕我寫錯，若議員要
    求的成數超過『3』，我就會告訴他剩下的部分我改天再拿給
    他，後拿到申請之後，我再到給我申請書的議員選區的學校
    ，因這是議員要求我盡量到他的選區，但有時還是會到非他
    的選區，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問他們學校有無欠東
    西，告訴他們我手上有某議員的經費，學校聽就聽的懂了，
    有時學校會叫我們自己規劃，有時學校會指定欲購買的東西
    ，該東西若我們公司有，我們就會提供，若不合用我們就問
    學校需要什麼，配合他們的需要到外面去購買，例如10萬元
    為例，若議員拿3，我就剩7萬可以做，我必須買7萬元以下
    才有利潤，若是我們公司的，我的利潤空間就較大，我再以
    介壽興業、宏傑、宏穩、漢伸等公司的名義開10萬的發票給
    學校核銷，我想學校應該知道，但我不敢確定學校是否知悉
    ，後由我或壬○○或癸○○在『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
    、日期後，就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辦理有關議員地方建設
    經費補助業務之人申請撥發配合款，工務局開始作業，我想
    應是工務局將錢撥下到受補助單位，學校才開始進行採購手
    續，我們就依先前談好的條件，把東西給學校，並將發票給
    學校供其核銷。（宏傑關係企業利用桃園縣議員的地方建設
    經費所補助的單位，都是學校嗎？）對。（前述你向議員購
    買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回扣，是以現金或支票交易？）我們都
    是用現金交易，是我親自交給上開我曾接觸的議員，帳戶大
    部分都是宏傑公司的帳戶。（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
    需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
    叫她交給癸○○去處理。（提示卷附扣案之『申請書』上的『乙○
    ○』『丙○○』簽名是何人簽署？）都是他們自己簽完再交給我的
    。（〈提示壬○○所製作之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業績明細表〉內容是否屬實？）他做的內容是正確…（上開
    議員何時向你拿取多少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回扣？）太久
    了，不記得了，應是以壬○○所記載的帳冊為主，因壬○○最清
    楚了，我及癸○○都會告訴壬○○都會記載相關的帳冊中，該帳
    冊就我記憶中她沒有出過差錯。（請你再次確認與你接觸的
    桃園縣議員並收取你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回看的議員有哪些
    ？）...丙○○、乙○○議員。等語明確（見727他卷㈣第416至41
    9頁）。前開供述就確曾親自與被告乙○○、丙○○洽談，且對
    於洽談地點、交付不法利益以取得牋單及填載空白牋單等情
    ，均能供述明確。
　㈤至證人辛○○雖於原審審判中證述：伊不清楚壬○○是根據什麼
    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憶不可
    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學校叫
    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拿了一
    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扣給被
    告丙○○、乙○○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紙，上面寫幾
    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有錄影，因為
    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的態度，後來
    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律師跟副主任
    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過，他就跟你說
    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血壓高、免疫
    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說這樣伊就相信
    ，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沒這樣講，伊自
    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地檢署也照這樣
    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有這件事等語（
    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242 頁），及另
    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
    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
    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
    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
    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
    ）。然證人辛○○身為宏傑關係企業之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關
    係企業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
    ○○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就
    空白申請書之取得、業績資料及洽談過程為詳實之陳述，並
    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必要。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
    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
    ，顯然難以遽採。況其雖託稱相關業績明細表不知道如何製
    作，製作調偵訊筆錄時身體不好云云，然依前揭調詢偵訊筆
    錄所述內容，對於如何申請補助款、將補助款回帳與議員等
    內容，並非僅對一人或單筆數字證述，而係對於數年、數十
    人、不同金額之數字為解釋，又相關解釋並非經檢調人員誘
    導所為，且有順序條理，自難認證人辛○○於證述當時意識不
    清或胡亂陳述，是其於前揭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
    憑採。
三、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壬○○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
    採信，經查：
　㈠證人壬○○（於78年至89年間擔任宏傑集團之會計）93年8月19
    日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偵訊中證稱：「（前述宏傑公司辛
    ○○爭取來的議員補助款，有無支付好處給同意撥款的議員？
    ）有的…辛○○或是癸○○會支付每筆議員補助款額度3到4成不
    等的現金給撥款的議員。」（11459偵卷㈢第75頁），「（宏
    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辛○○、癸○○…
    （〈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
    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
    載0.3、0.35、0.4等字樣代表意義為何？）就是議員將牋單
    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
    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
    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
    （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辛○○、癸
    ○○…（北機組今日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
    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
    扣押物中記載0.3、0.35、0.4等字樣，據你表示其意義就是
    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
    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
    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
    的日期等情，是否實在？）實在。（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
    的回扣成數，你是根據什麼記載？）我是根據辛○○和癸○○與
    議員洽談後回來跟我講的，我才會記載帳上。（11459偵卷㈢
    第136至137頁）。
　㈡於93年8月30日於調查局詢問中證稱：「（妳和辛○○拜訪過哪
    些桃園縣議員？）有...丙○○..等（你和辛○○及癸○○去拜訪
    前述桃園縣議員談些什麼？）辛○○和癸○○和議員談論的內容
    ，主要是以在學校推廣環保產品為理由，要求議員看看是不
    是可以撥發補助款，如果可以撥發補助款，辛○○及癸○○就當
    場承諾會回饋給議員。（前述辛○○及癸○○的『回饋』其意為何
    ？）就是他們支付給議員的補助款回扣。（你如何確定辛○○
    和癸○○答應給議員的回饋就是補助款的回扣？）辛○○和癸○○
    在和議員談的時候，不會講得那麼白，因為我是宏傑集團的
    會計，事後他們向我請款時，他們會告訴我這是要先給議員
    的，再由我向辛○○的配偶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款項我再
    轉交給辛○○或癸○○，並請他們在傳票上簽名認證，所以我知
    道他們和議員談論的就是販售議員補助款的事。（〈提示扣
    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
    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是我在宏傑
    公司擔任會計時，依據宏傑公司的成交卡及實際出帳金額來
    登載的，其中扣押物『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是我手寫
    的草稿，之後我會把上面記載的內容，轉謄到『業績明細表』
    上，再拿給總經理辛○○過目用。（前示『業績明細表』中，85
    年的業績明細，各欄位意義為何？）業績明細表最前面登記
    的是議員的名字，『業績』欄是記載當年度該議員撥款的配合
    款額度，『回收業績』就是議員撥發的配合款減去尚未向受補
    助單位收款的額度，『折讓』就是實際支付議員的回扣，『帳
    上業績』就是配合款撥發到受補助單位，宏傑公司和受補助
    單位的成交金額，『未收款』就是宏傑公司和受補助單位成交
    後，尚未收付的款項，至於議員名字旁邊會記載『0.3』、『0.
    35』及『0.4』等就是支付議員回扣的成數。（依前示資料桃園
    縣議員乙○○共拿多少回扣？）乙○○在85年間，共販售158萬2
    ,980元的配合款額度給辛○○，拿了4成的配合款回扣63萬3,5
    92元，86年間，共販售486萬7千元配合款給辛○○，其中400
    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及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
    總共166萬元。（依前示資料桃園縣議員丙○○共拿多少回扣
    ？）丙○○在85年間共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
    成回扣款29萬8,230元，86年間共販售160萬元配合款給辛○○
    ，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87年間共販售了100萬元的配合款
    ，也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一宗第
    189至194頁反面)。
　㈢於93年8月30日偵查中證稱：「（〈提示93年8月30日調查局偵
    訊筆錄〉內容是否實在？是否出於自己自由意思下所為陳述
    ？有無受到強暴脅迫？是否看完筆錄後才簽名？）第11頁第
    3行開始到最後1行的錢確實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議
    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員
    有無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上開金額都是業務員（辛○○或癸
    ○○）打電話給我或老闆娘（王美雲），我再依據他們說的金
    額或老闆娘告訴我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後再向出納領
    取傳票上的現金，再由業務員簽收，我再將傳票上的現金交
    付給業務員收執轉交給議員。我確實有將傳票上的金額交給
    業務員，若我親自交給業務員，我會請業務員簽名，若是老
    闆娘交付的話，我一樣編製傳票，只是沒有請業務員簽名，
    以區別該現金是由我或老闆娘交付給業務員。至於該金額辛
    ○○與癸○○有無確實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因為我都是坐辛○○
    的車下桃園，且也不是常常下桃園，帳上記載的金額都是業
    務人員（辛○○、癸○○）拿議員的牋單（如卷附之申請書）給
    我作帳，告訴我那個議員、總額度多少、回扣幾成，我依據
    上開資料製作如卷附今日筆錄第211頁後附手抄本，如議員
    乙○○部分，其中『158.398』是補助的總額度，『0』是指工程已
    在當年度做完，沒有留，在過來的『158.398』其實這部分是
    口頭與乙○○約定的金額應該是160萬元，但是我是以實際補
    助的金額記載，記載金額絕對比口頭金額少不會多或相等，
    就會取得乙○○的空白申請書張數，這一部分都有乙○○簽名，
    申請書上其他的學校名稱、金額、年度、日期部分都是我們
    公司的辛○○或我簽的，別人簽的機會比較少，這件事只有我
    、辛○○、子○○、癸○○四個人知道，以現金支付給業務人員，
    業務人員再交給議員，上開資料做完後，其他跑學校的業務
    員就會去找需要產品的學校，大部分都是賣宏傑等5家關係
    企業所生產開模的環保類東西，該產品賣給學校的價格是跟
    市價差不多的，該東西外面沒有賣，因該東西是自己生產的
    ，利潤空間很大，故他們只是擴大賣出去的機會，所以給議
    員回扣後仍有利潤，若學校有需要，業務員會回公司填寫成
    交卡，辛○○就會在成交卡上編卡號，其上就會有客戶名稱、
    種類、金額等資料，至於議員的回扣部分，我們帳上是以現
    金支出傳票上會計科目記載借預付款，摘要部分是業務員及
    議員中姓名中的一個代表字，其中的阿拉伯數字是議員賣給
    我們的額度，後傳票上之金額欄是我們給他的回扣，兩相核
    對即可算出我們給議員的成數，沖銷的部分，我們是用轉帳
    傳票來寫，會計科目是借記銷貨折讓貸記預付款，沖銷之前
    現金支出傳票的預付款，其中轉帳傳票上的摘要是記載成交
    卡號，金額欄是成交卡號回扣的總額，記完後會先記到日記
    帳，之後再過總分類帳。（請說明現金支出傳票記載方式？
    ）上之日期係我交付回扣金給業務員，由業務員在覆核欄簽
    收，我在會計欄上簽名，摘要部分前是業務員及議員的姓名
    中的一字，之後的阿拉伯數字是申請書上的總額度（一次買
    的總額度），金額欄的部分是回扣金，上開金額我都是當天
    以現金方式給業務員。（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
    合款給辛○○，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158萬2,980
    元整，回扣部分至少63萬3,592元（4成的回扣），86年部分
    至少是486萬7千元整，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
    其中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86年總共回扣金額166
    萬元。（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給辛○○，拿
    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99萬4,100元整，回扣款部
    分至少29萬8,230元整（3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少160萬
    元整，48萬元是回扣（3成），87年賣100萬元，回扣款30萬
    元（3成）。（見727他卷㈣第373至377頁）。
　㈣93年10月7日於調詢、偵訊中證稱：「（〈提示：壬○○扣押物
    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影本16頁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
    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2頁〉所示資料中，業績明細表影本編
    號由1到16，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編號由17到18
    ，內容均是記載桃園縣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的紀
    錄，內容是不是和扣押物原本相符？）對。（妳供述乙○○在
    85年度販售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
    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我
    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22.65，74.008，25.99』來
    算的，代表乙○○拿的回扣成數是4成，在85年度賣了至少158
    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是如我前面所講
    的，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賣的配合款額
    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4成回扣64萬元…（妳供述乙○○
    在86年度販售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
    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7頁上
    我所記載的『0.3』及『0.35』來看，乙○○賣給宏傑關係企業總
    共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其中86萬6,96
    0元是拿3成回扣，另外的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所以乙○○
    共拿了166萬元的回扣…（妳供述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
    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
    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10頁上我所記載的『99.41x0.3
    』，代表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
    係企業，但是實際販賣的配合款是100萬元，拿了3成回扣款
    30萬元…（妳供述丙○○在86年度販售160萬元配合款額度給宏
    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
    細表編號2頁上我所記載『55，48，56.248』來算，總共是159
    萬2,480元，但是如我前面所講的，我是依據業務的成交金
    額來算，所以和實際的配合款會有稍微的差額，基本上宏傑
    關係企業向議員買配合款都是整數購買的，所以是160萬元
    ，丙○○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依前示資料，議員林山峰販
    售若干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依
    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第3頁我所記載『46.8萬0.4萬1
    5.43萬37.37萬』及『62.63萬』來算，林山峰在84年賣了配合
    款額度100萬元給宏傑關係企業，拿了3成回扣30萬元…（前
    述配合款使用在成交卡號上，是什麼意思？）就是宏傑關係
    企業向議員買到配合款後，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
    位，業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
    紀錄卡』上，交由辛○○編號，決定用哪一個議員的配合款補
    助，這筆配合款就會補助給成交卡號所對應的學校或單位。
    （宏傑關係企業中除你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請書
    ？）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辛○○、
    癸○○填寫議員申請書的哪一部分？）除了議員簽名的部分由
    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括補助額度、補
    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由我、子○○、辛○○、癸○○來填
    寫。（前示申請書你填寫完以後如何處理？）宏傑關係企業
    的業務人員會把同學校出具的公文及子○○製作的計畫書先送
    到學校蓋章，再由我併同申請書，不用經過公所直接送到桃
    園縣政府給收發，至於桃園縣政府如何處理我不清楚，最後
    學校收到公文後，我們就和學校訂約承包購案或工程案。（
    你填寫的議員申請書來源為何？）宏傑供支付議員回扣後，
    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回公司的。（〈提示辛○○扣押物編
    號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什麼人製作？）這是辛
    ○○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度辛○○
    、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不是和你登
    載在業績明細表上的相同？）對。（宏傑公司使用議員販售
    的補助款額度，如果有剩餘的零頭要如何處理？）如果剩餘
    的額度較少，就不會再使用，如果額度有2、3萬以上，就會
    和別的議員合併使用補助在同一個受補助單位，或是和該有
    剩餘額度的議員下年度的額度一起合併使用。（前述這種合
    併補助的方式是由宏傑公司何人決定？）87年以前是由辛○○
    決定，之後我跟子○○就可以決定，因為辛○○每個月都會看我
    製作的額度統計資料，他也會自己記錄，如果議員剩餘的額
    度太多，他會不高興，因為那些額度都是用錢買回來的。」
    （11459偵卷㈣第58頁反面至67頁反面），「（今日調查局中
    所提示扣押物中『成本比』的意義為何？如何計算？）成本比
    就是各補助案的實際成本百分比，但是不包含宏傑公司的人
    事行政及稅金等支出，計算方式是進貨成本加上支付議員的
    3成銷貨折讓回扣再去除以成交額，就是成本比。換言之，
    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的回扣
    。（宏傑關係企業除了妳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
    請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辛○
    ○、癸○○填寫議員牋單的那一部分？）除了議員簽名的部分
    是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含補助額度
    、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我及子○○、辛○○、癸○○來
    填寫。也會模仿一下議員的筆跡來寫。（宏傑公司的議員牋
    單來源為何？）宏傑公司支付議員回扣後，由辛○○及癸○○從
    議員處拿回來公司的，其他的人沒有接洽議員不會拿到議員
    牋單。（今天調查中供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申請書回公
    司後，會由妳這邊登帳，為了要登帳的關係，所以他們將申
    請書牋單買回來後，都會將申請書交給妳登帳，告訴妳這是
    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個議員，之
    後妳會清點申請書的數量，看夠不夠使用，如果不夠使用，
    妳會請辛○○及癸○○再去該議員處索取等語，是否屬實？）是
    的。（今日調查中供稱辛○○及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都
    是王美雲去提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
    分是王美雲交給你，由你轉交給癸○○，你再要求癸○○在傳票
    上簽名，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
    再請她在傳票上簽名，是否屬實？）透過王美雲交給癸○○的
    ，我會根據癸○○的報告直接登帳，不會再叫癸○○在上面簽名
    。（妳如何確定癸○○有沒有把回扣款交給議員？）因為癸○○
    除了從我這邊拿錢要簽名外，另外她也要拿回議員的牋單或
    申請書給辛○○，來證明她確實有把回扣款給議員，最後並由
    我保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癸○○
    牋單或申請書拿回來的。（妳交錢給癸○○及癸○○交牋單或申
    請書給辛○○時，有無其他人在場？）宏傑關係企業只有我、
    辛○○、王美雲、癸○○…子○○知道這件事。（今日調查局所提
    示辛○○扣押物編號：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何人
    製作？）是辛○○寫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
    86及87年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
    否與你登載在業績明細表上相同？）對。應該是辛○○從那些
    報表抄來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114至116頁、第122
    至123頁）
　㈤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96年5月25日審理中證稱：「辛○○為總
    經理，癸○○為業務經理。總經理是全公司的事都要向他報告
    ，也有兼跑業務，像公司跑學校、對外對一些民意代表、公
    家單位。癸○○的工作內容也是一樣。（宏傑公司主要生意內
    容？）做公家機關的生意。公所、學校、醫院相關的環保器
    材的設計、製造、銷售都有。（宏傑公司做生意時，是否需
    過問公家機關的經費來源？）如公家機關沒有經費的話，業
    務會幫忙爭取。（所指業務為？）像辛○○、癸○○。（業務向
    何人爭取？）有議員、縣政府。（議員透過何方式給補助？
    ）議員有建議的權利，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曾否聽過
    議員補助款？）有。就是議員在權利範圍內建議補助款項。
    （所指議員有權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是否即指議員補助款
    ？）是。（辛○○、癸○○有無需交付一定代價給議員而向妳支
    付款項？）他們有請領過款項，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是付給
    議員。我只是代轉款項。（辛○○、癸○○除薪水外之業務經費
    ，曾向你領過何款項？）我是負責轉交。業務經費是列在預
    付款、銷貨折讓的項目下。先交給業務，是列在預付款，業
    務如真有業績，才轉至銷貨折讓。（這些報領的業務經費有
    無說明用途？）直接交給他們用。（在調詢、偵訊中有無按
    你自由意思陳述？）是。（〈提示93偵11459第四宗〉筆錄p11
    4倒數第2問題，是否回答成本比為補助案實際成本百分比…
    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回扣？
    ）我說的是支付給業務人員。（筆錄p115中是否回答牋單是
    妳、子○○、辛○○、癸○○填寫，也會模仿議員的筆跡來寫？）
    是。（筆錄中遭問及如何確定癸○○有無將回扣交給議員，妳
    是否回答癸○○除向妳拿錢要簽名外，也拿牋單或申請書給辛
    ○○證明她確實有交回扣給議員，如未交回扣，議員不會同意
    其將申請書或牋單拿回來？）我沒有說『回扣』，我是說『錢』
    。其他意思應該是一樣。（〈提示93他5259第1宗p83〉辛○○調
    詢中稱業績明細表載成交卡號，有成交代表與議員銀貨兩訖
    ，是否與你所知事實相符？）他這樣講就是這樣。（在宏傑
    公司是否知道業績明細表？）知道，是我做的。就是統計兩
    位業務的業績。依據是公司的成交紀錄。（成交紀錄何人負
    責製作？）業務辛○○、癸○○會填寫成交紀錄、辛○○編號，交
    給子○○。（據癸○○在調詢、偵訊、法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未
    向妳拿折讓等款項，有何意見？）我們曾對質過，傳票上就
    是有癸○○的簽名。（傳票上的簽名是否在其拿錢時簽？是事
    前簽或事後簽？）有時是同時簽，有時會事後簽。（為何會
    事後簽？）可能因停車不方便，我拿錢給她就忘了叫她簽。
    事後隔不久就會叫她簽。不會事前簽。」（93年度矚訴字第
    2號影卷第二宗第134至151頁）。
　㈥至於其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係
    企業議員配合款，偵查中檢調人員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
    明細表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
    壓力，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
    那個就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
    水帳，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
    訴伊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
    完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證
    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認
    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伊
    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也
    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沒
    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外
    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該
    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事實上這個
    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給辛○○看過，也修
    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
    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
    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
    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
    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
    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然證人
    壬○○身為宏傑關係企業會計，就其任職宏傑公司期間製作之
    補助款使用紀錄、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上之記載內容、原
    因於調詢、偵訊時詳予說明，若非確有其事，如何僅憑檢調
    人員拿出業績明細表給其觀覽，即可短時間編纂杜撰上述情
    節，且多次證述相符。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
    ，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
    採。是其於前揭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四、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子○○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
    採信，經查：
　㈠證人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局詢問中自白證稱：「（宏傑
    關係企業營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
    ，但是後來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之承作業務，但
    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你
    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
    ○○、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
    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
    ，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
    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
    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
    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
    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提供給受補助單位的預算書、計畫
    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嗎？）我會寫一部分，壬○○也會
    寫一部分…（〈提示辛○○扣押物：B011-2付款簽收簿1冊〉所示
    簽收簿裡的簽名廠商，就是前述你去找的生產商嗎？）對，
    大多都是我去接洽的。（〈提示辛○○扣押物：B019-6訂購單1
    冊〉所示資料也是本組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的，用途為
    何？）是用來紀錄向生產商進貨的進貨成本。（癸○○在宏傑
    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
    ，另外也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
    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
    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
    （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辛○○
    或是癸○○拿回來的。（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要的3
    家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
    或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
    家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
    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
    （11459偵卷第18至20頁反面）
　㈡於93年10月21日檢察官偵查具結證稱：「（宏傑關係企業營
    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但是後來
    從80多年開始，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
    ，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
    （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務，就
    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
    、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
    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
    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
    果辛○○認為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
    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提供給受補助單位
    的預算書或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嗎？）有時是壬
    ○○寫的，有時是我寫的…（調查站提示簽收簿你的簽名廠商
    ，是你去找的生產商嗎？）是。（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
    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找
    補助的學校。（癸○○和哪些議員接洽補助款？）他若爭取到
    議員補助款，會拿到議員的牋單，上面會註明議員的名字。
    （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
    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
    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
    誰拿回來的？）就是辛○○或是癸○○拿回來的。（前述辛○○及
    癸○○把議員牋單拿回宏傑關係企業後，都交給什麼人處理？
    ）都交給壬○○處理。（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的3家
    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或
    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家
    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際
    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
    11459偵卷第31至36頁），對於證人辛○○、癸○○取得議員牋
    單，及宏傑集團以不法方式從事議員補助款案之承作業務，
    證述明確，核與證人辛○○上開自白情節相符。
　㈢證人子○○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
    員補助款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
    在宏傑關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
    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
    第185至195 頁）。然證人子○○於偵查中供述係關於議員配
    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
    ，其係負責找廠商，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
    成等語，與證人辛○○、壬○○於偵查中情節並無相違。至辛○○
    、壬○○是否或如何交付回扣給民意代表之事，已屬後端領取
    補助款後如何將補助款交與民意代表，證人子○○亦稱並非其
    業務範圍，則其稱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
    ，自難作為有利被告丙○○、乙○○之證據。
五、參以證人即富岡國小校長未○○於調查局及偵查中證稱：乙○○
    議員補助富岡國小的申請書都是宏傑公司製作（見93年度他
    字第727號卷第六宗第16至17頁反面、第74至76頁）。證人
    即宏傑公司業務人員丑○○於偵查中證稱（意旨略以）：82、
    83年間到86、87年間任職宏傑公司擔任外務，但中間有一段
    時間離開又再回去；其主要負責送合約書、預算書等資料到
    學校，辛○○告知某某學校需要什麼東西，其就到該校找校長
    或總務主任，他們會帶其到現場看，之後其帶師傅（與宏傑
    公司有配合之廠商）到現場丈量，量好後把相關尺寸帶回公
    司，宏傑公司內會有人將預算書表、平面圖等相關資料做好
    放在其桌上，其就將之帶到學校交給該校的總務主任；其到
    學校瞭解學校需求後，辛○○會叫子○○去找廠商承作工程，癸
    ○○則有跑學校、與議員接觸等語（見727他卷㈥第293頁反面
    至第295頁），且經檢察官提示卷附桃園縣政府函所檢附補
    助改善學校工程之預算書、單價分析表及平面圖給證人丑○○
    閱覽後，其證稱：「東勢國小部分有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
    號86府教國字第201805號、127281號；龍壽國小桃園縣政府
    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4807、240445、207371號；；
    霄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77577號；
    僑愛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56246、13
    5384號；青溪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
    6657、219298號；富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
    國字第190537、136656、177579號；武漢國小桃園縣政府發
    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58568號之工程預算書圖等相關資
    料都是宏傑公司所製作」等語明確（見同上卷頁），又依證
    人辛○○於93年8月19日偵訊時自承：去學校拉業績時多與總
    務主任接洽，比較少直接與校長接觸等語（727他卷㈣第234
    頁），證人即曾任富岡國小總務主任未○○於94年1月24日、1
    00年3月25日偵訊時具結證稱：其從70年到88年退休前都是
    擔任富岡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一開始學校沒有採購制度，
    都是總務主任負責；86、87年間富岡國小有向桃園縣議員申
    請地方建設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是校長問其學校有沒有需要
    那些設備，要其提出報告，議員就會來補助，但其從來沒見
    過這些補助經費之議員，這些採購案之預算圖說、金額、採
    購金額都是廠商製作，連同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一起送到學校
    ，學校有公告比價，得標的都是宏傑關係企業之宏傑公司、
    宏穩公司得標等語甚詳（727他卷㈥第74頁至第76頁、126偵
    續卷㈢第267頁、第268頁）。證人即曾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
    許淵慶於94年1月25日、100年 3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後
    證稱：其在85年8月1日至87年 7月31日擔任青溪國小總務主
    任，青溪國小『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購置鋁鐵罐壓縮分類
    資源回收機設備案』、『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工程案』等
    工程均係其任內承辦，是校長呂正男告知經費問題已經解決
    ，廠商先來學校詢問其需要的設備及材質，之後就拿著預算
    書到學校或派人到學校現場丈量規格，施工期間沒有看過議
    員到場；假如是其等學校既有預算，學校必須自行編預算、
    製作預算書、找廠商訪價，再將訪價表併送縣政府核備，但
    前述工程案是校長爭取到的經費，廠商其實已確定，會製作
    預算書圖給學校，這時就沒有再作訪價，其等心態上認為廠
    商是議員找來幫其等解決學校所缺乏東西等語甚詳（727他
    卷㈥第85頁至第86頁、126偵續卷㈢第257頁至第259頁）。證
    人即曾任僑愛國小總務主任巳○○於94年1月25日、100年3月1
    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證稱：其於85年2月13日至88年7月31
    日擔任僑愛國小總務主任，期間主要負責學校工程採購、修
    繕管理、財務管理，而工程採購包含修繕、管理，先在行政
    會議中提出需求，有經費的話，學校就會編列經費修繕，之
    後找廠商來議價，最後採最低價得標；沒經費的話，校長會
    請鄉鎮代表、縣政府、縣議員、家長會、社區自治代表等人
    協助補助經費；有關工程採購方面，因其是學教育的，不會
    編列預算，補助款是廠商幫忙編列預算，經學校內部（總務
    主任、主計、校長等人）核對後，再提報予縣政府，因為廠
    商或業界的人會自行來學校詢問有無需求、需要何種工程，
    其等就會跟他們說，他們才知道學校需要預算，就會自行幫
    學校向縣議員、民意代表爭取預算、拿到縣議員或民意代表
    簽名之補助款申請書，學校再將此申請書呈報給縣政府；宏
    傑公司、介壽公司之人都有拿過補助款申請書給學校，宏傑
    公司的丑○○到僑愛國小詢問學校有無需施作工程，告知如果
    有需要，議員會幫忙學校爭取經費，學校就討論需要推動何
    工程，85、86年間丑○○共拿3張議員補助款申請書，就是85
    年11月22日之金額70萬8580元、18萬1820元及85年12月4日
    之金額89萬400元等3張申請書，預算書等檢附縣政府審核之
    資料也是他幫忙做的，這些工程依規定要對外詢價，但因為
    不懂工程，加上一開始都有詢價，但詢價廠商不一定會來投
    標，之後詢價廠商就沒有意願再告知學校，所以後來手續減
    少，就沒有再詢價等語（727他卷㈥第189頁至第192頁、126
    偵續卷㈢第248頁至第250頁）。綜合證人未○○、許淵慶、巳○
    ○之證述，均係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人員丑○○等人主動前往學
    校探尋教學環境工程修繕、教學用品需求，並以將協助爭取
    議員補助款以解決經費問題、協助提出工程預算圖說等資料
    ，讓學校同意交由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核與丑○○前開證述內
    容相吻合。足認證人辛○○證述向被告丙○○、乙○○取得空白議
    員申請後，以此透過宏傑關係企業員工（業務員）對外向桃
    園縣各國中小學校招攬工程或採購案之說詞，並由宏傑關係
    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單
    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以利國中小學校辦理採購案之行
    政流程等事實，確屬真實而可採信無誤。
六、關於書證部分：扣案由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其中
    載明被告丙○○、乙○○之姓名、成交日、成交卡號、客戶名稱
    、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情，其所記載之客戶
    名稱、預算等細節，核與被告乙○○、丙○○之補助款額度以補
    助附表一所示單位之資料相符。參以證人辛○○所製作筆記本
    之內容（扣押物編號B008-1，影本見11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
    ），辛○○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提示扣押物編號：就
    是在B008-1筆記本〉所示資料係本組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搜
    索票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營業址搜索扣押而來，扣押之筆記
    本是什麼人所有？內容是什麼人書寫？）是我所有，內容也
    是我書寫的。（你製作前示筆記本，用途為何？）是我用來
    紀錄哪一個年度哪一個月份買哪一個議員配合款多少，並給
    他多少回扣的資料。（前示筆記本第36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在86年4月間使用了桃園縣議員乙○○86萬6千666
    元，支付他3成回扣26萬元，（前示筆記本第41頁的記載是
    什麼意思？）我在86年8月間，向乙○○買了800萬元配合款，
    支付280萬元回扣款。（前示筆記本第44頁的記載是什麼意
    思？）並於同日偵訊時證稱：「（今天你在法務部調查局北
    部機動工作組調查所為之陳述是否實在？）實在」等語（見
    11459偵卷㈦第80頁），並有扣押筆記本影本在卷可稽（見11
    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證人辛○○身為宏傑集團實際負責人
    ，對於該集團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
    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
    自無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必要。又本件於宏傑關係
    企業搜獲以乙○○及丙○○名義填載於簽章欄位之空白申請書，
    被告乙○○及丙○○雖均辯稱：不知道為何空白申請書會在宏傑
    關係企業云云，然議員基於為地方爭取經費之動機，自當先
    行主動探求或經由適當管道反應而瞭解地方各學校、機關團
    體之實際需求，於簽立牋單時應一併載明受補助單位、用途
    及補助金額，殊無任意簽立空白牋單之理。至如係議員經由
    適當管道反應始同意簽立牋單之情形，縱受補助單位藉由他
    人仲介始獲得議員首肯，衡情除非均係透過同一管道向議員
    爭取補助款，否則不致出現與上開補助款動支程序無關之非
    公務員，竟能取得特定議員簽名之空白申請書，而該申請書
    上簽立之乙○○及丙○○姓名，與扣案其他業績明細表或筆記本
    上記載之議員姓名相合，則證人壬○○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
    案件審理中另證稱宏傑公司業務人員曾將空白牋單拿回公司
    ，並在空白單上填寫補助單位以補助學校等情（同卷第二十
    一宗第209、217頁），就宏傑集團曾取得由議員簽名之牋單
    一節，亦與辛○○於同案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堪信壬○○、辛
    ○○為被告乙○○、丙○○所為相關收取回扣之證述確非虛言，否
    則如此複雜之申請補助款（包括施做工程、申請補助款、補
    助款部分流回議員）過程，顯無法經多數證人且多次供述相
    合，再與相關書證勾稽相符。此外復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
    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
    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
    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
    頁）、桃園縣政府93年8月4日府主二字第0930200985號函暨
    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
    政府補助經費之相關憑證影本（58紙）、93年9月3日府主二
    字第09300225429號函檢附原始憑證影本（727他卷㈣第104頁
    至第185頁）等存卷可參，足證確實有附表一編號所示工程
    。至被告丙○○雖否認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為其所簽，並稱係
    其女兒林佑珈的筆跡，而請求鑑定筆跡乙節，按刑事訴訟法
    第163條之2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
    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
    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
    。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
    再行聲請者。本件被告丙○○亦不否認林佑珈為其女兒及助理
    ，而依照證人辛○○證述，空白申請書是丙○○議員所交付給其
    使用；證人壬○○證述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是議員或議員服務
    處之人簽名等情，則堪認該紙空白申請書仍是從丙○○服務處
    而來，其作用即係在申請補助款，其上字跡究係被告丙○○本
    人或是丙○○授權他人填寫姓名欄乙事，與本案之待證事實並
    無重要關係，是此部分本院認已無需送鑑定係何人字跡，且
    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聲請應予駁回。
七、關於被告丙○○、乙○○之行為是否符合施用詐術乙節，經查：
　㈠被告丙○○、乙○○均知悉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係桃園縣政府「
    公共工程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項下之經費
    ，桃園縣政府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
    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
    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以增進地方發展、提昇
    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
    ，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支用程序係由縣議員在自製
    之補助款申請書中，依實填載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用途別、撥款日期等欄位，並簽名蓋章後，送（
    或經議會轉送）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或教育局，經書面審核欲
    動支撥款之議員可用餘額及支用範圍後，由縣政府發函通知
    各主管機關、受補助單位及動支撥款之議員，受補助單位再
    依程序陳報計畫及預算書圖等資料，送交主管機關審查並核
    定撥款後，受補助單位依計劃執行經費並檢附憑據核實報銷
    。而依據行政院頒定之「中央對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計畫
    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前開補助款之支用建議，屬於議員
    職權事項、範圍，補助款之性質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
    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且僅得用以
    辦理與該受補助單位主要業務有關之教育訓練、社會福利等
    公益活動用途，或依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採購因業務所
    需之器材設備、修建，不得用於與前述目的無關之活動或其
    他私人用途，且須核實報銷等程序；被告丙○○、乙○○明知宏
    傑關係企業施做工程金額及宏傑公司可得利潤實際上僅會是
    申請補助款之6至7成，仍分別將空白申請書交與宏傑公司人
    員，申請超出實際工程金額之3至4成，而將此多出之3至4成
    補助款中飽私囊，顯有與宏傑公司之辛○○、壬○○為意圖不法
    所有之共同謀議。
　㈡證人辛○○熟知『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須①議員
    提出建議牋單。②縣府權責單位依據牋單初審其補助用途是
    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補助對象是否已立案。③主計
    室負責額度管控，即管控額度是否足夠、補助用途與對象是
    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等程序。證人辛○○取得取得空白
    牋單或空白申請書，向附表一所示之受補助單位招攬採購案
    ，經同意後，證人辛○○等人再於宏傑集團營業所內，分別填
    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開取得之空白牋單或空白
    議員補助款申請書，送交桃園縣政府，而據證人桃園縣政府
    教育局國教課員張惠誼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
    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
    把申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或是概算表
    ，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給教育局收發，教育
    局再分給業務課由我承辦，我會看他附上來的公文有沒有議
    員的申請書，簽會工務課，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縣長決
    行同意補助。縣長決行補助之後，我就辦稿行文給受補助學
    校表示同意補助，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員，等受補
    助的學校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學校也和前面流程
    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辦單位，並檢附核銷的原始憑證、受
    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驗收紀錄、合約書，再
    會工務局、主計室由我們局長決行同意撥款後結案」（見72
    7他卷㈣第422頁反面），證人即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土木課員
    余鳳珠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員地方建設經費
    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把申請補助的公
    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有的並檢附概算表，送到
    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如受補助單位是學校，總
    收發就會分給教育局主簽，教育局再會工務局登記，再會主
    計室，如果受補助單位市公所的話，看公所發文的字號，如
    果市公所工務課發的文，就由工務局主簽，如果市公所民政
    課發的文就由民政局來主簽，再會工務局登記後，全部都要
    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是縣長決行同意補助，然後由主簽
    單位行文給受補助單位表示同意，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
    的議員，等受補助單位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單位
    也和前面程序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簽單位，並檢附核銷的
    原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合約書，
    我們按照一般行政流程送縣長批示後結案。（前述議員補助
    款申請輸送上來之後，你們只會看額度夠不夠，其他只作形
    式審核嗎？曾有縣長不同意補助的前例？）是的，我們只看
    額度夠不夠，如果額度不夠我們就直接退件，並打電話告訴
    議員，某某受補助單位因為額度不夠，我們已先行退件，就
    我記憶，沒有額度夠縣長卻不同意補助的前例。」（見727
    他卷㈣第433頁反面至第435頁）等語明確。由上開證人所述
    ，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就審核補助款計畫是否符合規定
    及撥款、經費之核銷等事宜，均只是審核該補助計畫是否符
    合『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且桃園縣政府相
    關主管機關究非司法調查機構，無法一一探知宏傑企業社實
    際施做工程或其利潤之款項分別為何，也因有議員簽發之補
    助款申請單，而同意各該採購案及同意撥款，而如知悉其中
    部分補助款項，係屬議員回扣，顯不會核准各筆採購案之全
    額及同意撥款，是被告丙○○、乙○○與證人辛○○、壬○○即係以
    合法掩飾非法之議員補助款申請案而為違法詐取財物之情事
    ，堪認其等施用詐術。
八、關於被告丙○○、乙○○是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乙節，經查：　
    　　
  ㈠刑法第10條第2項關於公務員之定義，業於被告行為後之94年
    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於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前
    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公務
    之人員」，後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
    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
    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
    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是刑法上公務員之定義
    在新法施行後，犯罪構成要件已有變更；而原貪污治罪條例
    第2條規定：「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
    ，依本條例處斷；其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犯本條
    例之罪者，亦同」，亦於95年5月5日修正為：「公務員犯本
    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自同年7月1日施行，以配
    合前述刑法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即採與刑法相同之公務
    員定義。經查，乙○○、丙○○係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且
    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以縣議員身分填具申請書予桃園縣政府
    ，有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
    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
    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
    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頁）、附表一各編號佐證資料欄
    所示桃園縣議員申請書可稽，是上開縣議員於本案行為時，
    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8條及88年1月
    25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48條之規定，均為從
    事公務之人員，屬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依法令從事
    於公務之人員，亦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之服務於
    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無論依新、舊法規定，
    均具有公務員身分。
  ㈡縣（市）議會議員為地方民意代表，職司為民喉舌，反映民
    意，並代表人民監督地方政府施政。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
    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款、第8款、第28條及88年1月25日公
    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2款、第8款、第48條之規定，
    縣市議會分別有議決縣府預算之權、議員有對議會提案之權
    、質詢縣政業務之權。準此，縣議員對縣政府預算之編列、
    執行有審核、監督之職權，縣議員對議會有提案之職權，對
    縣政業務有質詢之權，且議員之提案權或質詢權範圍，地方
    制度法並未設限，大凡關係地方法規之廢立、公共事務之興
    革等一切事務在內，議員均得向議會提案或向縣政府主管質
    詢。又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
    表）有議決預算、監督其執行、審核決算報告之權，分為地
    方制度法第35條第2款、第7款，第36條第2款、第7款，第37
    條第2款、第7款所明定。此亦為地方民意代表之最重要「職
    務」。長期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求府會和諧、良性互動，
    每賦予地方民意代表對部分預算（尤其建設補助款）有建議
    動支之權，多成慣例。則此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定預算權限所
    衍生之地方民意代表預算動支建議權，自與地方民意代表固
    有之審查預算、監督執行權限有密切關連性，而亦屬其「職
    務」範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意旨參照)
    。揆諸前揭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之性質及動支流程，可知桃園
    縣政府依據上開議員之預算審查權、預算監督執行權、對議
    會之提案權、對縣政業務之質詢權，編列預算作為縣議員對
    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建議案建設經費（即地方建設配合款）
    或統籌分配稅款補助地方建設經費（即統籌分配款），給予
    每位議員一定上限額度之補助款，旨在表達縣政府對縣議員
    建議權之尊重，則縣政府對於已編列之議員補助款預算之用
    途及數額，自會依議員之建議加以執行補助。從而，被告乙
    ○○、丙○○以桃園縣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
    一各編號所示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
    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
    撥款補助前揭附表一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
    核定以其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
    學校依計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
    主計室審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
    校往來函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
    、相關報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一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
    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
    ㈢第167至169頁）可憑，足證其等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
    府提出如前揭附表一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係基於
    其縣議員身分之職務上所為無訛。
九、綜上，被告丙○○、乙○○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
    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8條於95年5
    月5日修正，95年7月1日施行，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則於
    100年6月29日修正；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亦於94年2月2日修正
    公布，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其中與本件相關之刑法第2條
    、第10條、第37條第2項均已修正，並刪除第56條之規定。
    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
    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
    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
    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
    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
    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又本次刑法修正之比較新舊法，應
    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
    、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
    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
    為比較，且就比較之結果，須為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分別
    適用各該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即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所
    應遵守之「罪刑綜合比較原則」及「擇用整體性原則」（參
    見最高法院95年5月23日95年度第8次刑庭會議決議）。依修
    正前後刑法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
    法之比較，個案如有其他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新、
    舊法之比較情形時，依綜合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
    整體適用法律（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
    意旨）。再又刑法第2條前段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
    ，所指之「行為」，包括行為始終之全部過程而言。連續犯
    為裁判上一罪，本質上包含數個以上行為，故連續犯行為之
    終了，應指構成連續犯之全部行為均已終了。因此，連續犯
    之行為如跨於法律變更之前後，即應以連續犯全部行為終了
    時為準。如連續犯行為之全部終了，係在法律變更之後，即
    應適用新法處斷，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先予敘明。
  ㈡公務員之定義部分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定義之修正，按「稱公務員者，謂
    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又「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
    ，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
    法第10條第2項、95年5月30日修正前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前
    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法條已分別修正，即刑法第10
    條第2項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
    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
    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
    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
    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則修正
    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均自95
    年7月1日生效。再以「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安處
    分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刑法第11條前段亦有明文，故自
    95年7月1日起，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犯罪主體「公務員」之定
    義，即應依修正後之現行刑法第10條第2項認定。又按地方
    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包括地方行政機關及地方立法機關，而
    本案被告乙○○、丙○○於行為時均為桃園縣議員，其等於宣誓
    就職後，即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
    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人員，無論依修法前後刑法第10條第2
    項之規定，或前開修正前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均為
    公務員。此部分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就本案被告而言，
    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㈢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款部分
    被告丙○○、乙○○行為後，與本案相關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
    第1項第2款，分別於85年10月23日、100年6月29日修正。然
    被告丙○○犯罪時間為85年5月間至87年4月間、被告乙○○犯罪
    時間為85年2月間至86年11月間，是被告丙○○、乙○○所為本
    件連續犯行終了時，均係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85
    年10月23日修正公佈之後，因而不生與85年10月23日修正前
    之舊貪污治罪條例比較之問題。此後於100年6月29日再行修
    正；而依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
    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者。...」，嗣於100年6月29日修正為「有下列行為
    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
    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其修正立法理由係與刑法第3
    39條之條文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疑義，蓋貪污治罪條例既
    為刑法之特別法，如無特殊理由或目的，基於司法效益法文
    應儘量趨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不必要之困擾。是此次係就
    構成要件之「詐取財物」修正為「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
    第三人之物交付」，僅係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
    之問題，而刑度及罰金額則相同，對被告丙○○、乙○○而言，
    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分別於85年10月23日、95年5月30
    日修正。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規定
    ：「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
    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
    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
    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
    而查獲其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95年5月30日修正
    公布之第8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
    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
    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
    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僅係配合刑法第28條將「共犯」修正為「正犯
    與共犯」。為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對
    被告丙○○、乙○○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
    用之問題。
  ㈤有關刑法部分
  ⒈關於共犯部分：刑法第28條原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
    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新法修正為：「二人以上
    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將舊法之「實
    施」修正為「實行」。原「實施」之概念，包含陰謀、預備
    、著手及實行等階段之行為，修正後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始
    成立共同正犯。雖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已有限縮，排除陰謀
    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惟本件被告丙○○、乙○○，就上開犯
    行間，不論依修正前、後刑法第28條之規定，均構成共同正
    犯，對被告丙○○、乙○○而言，修正後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
    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⒉關於刑法第33條第5款罰金刑部分：刑法第33條第5款業經修
    正公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臺幣1,000
    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與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
    「罰金：（銀元）1元以上」不同。比較修正前後之罰金刑
    輕重，該罰金刑之最低刑度於修法後已有加重，故以95年7
    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⒊關於刑法第68條部分：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
    「拘役或罰金加減者，僅加減其最高度。」，惟此次刑法修
    正，既將罰金最低金額修正為新臺幣1,000元，當不致因加
    減其最低度，而產生不滿1元之零數，允宜與有期徒刑相同
    ，許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故併入修正後刑法第67條
    ，而規定為：「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
    同加減之。」本案被告丙○○、乙○○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行為，詐取財物罪案件
    部分，既因連續犯而加重其刑，則因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
    罰金最低度不予加重，較諸修正後刑法第67條規定罰金最低
    度亦予加重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⒋關於連續犯：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56條原規定：「連續
    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修正後之刑法已刪除上開連續犯之條文規定，則被告
    丙○○、乙○○多次犯罪行為，即應就各次行為分別論罪科刑，
    再依數罪併罰之規定分論併罰，故修正前刑法第56條規定，
    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㈥綜合上揭新舊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比較之結果，綜合比較95
    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後之刑法相關規定，應以尚未經刪
    除連續犯規定之修正前刑法對被告丙○○、乙○○較為有利。爰
    一體適用被告丙○○、乙○○行為時即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
    貪污治罪條例之規定。
  ㈦關於褫奪公權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對於褫奪公權期間
    的規定，也就是從刑的刑度如何並無明文，則依本條例宣告
    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或2項，使其褫奪公權
    的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刑法第37條第2項原規定：「宣告6月
    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
    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於本次修正後規定為：「
    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
    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因屬從刑的科刑
    規範事項的變更，應隨同主刑適用，自應隨同主刑適用行為
    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
二、被告乙○○、丙○○，均明知上述議員補助款之支用程序，亦明
    知上開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而須全數實際用於受補助
    單位之工程或採購案上覈實報銷，如將未記載完備之議員牋
    單或申請書，交由他人使用並收取補助款一定比例之不法利
    益，所為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以非法
    方法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預算執
    行之真實性。被告丙○○、乙○○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桃園縣
    議員，利用其等擔任縣議員所具有申請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
    務上之機會，簽立空白議員牋單或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交由
    辛○○、壬○○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致桃園縣政府陷於錯誤
    而核撥議員補助款，惟核撥之補助款僅有四成實際用於受補
    助單位之採購案上，其餘分歸議員與宏傑公司取得。是核被
    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至4
    0、42至44所為，均係犯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
    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被告丙○
    ○、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先由另案被告辛○○
    負責聯絡上開議員，於上開議員提供空白牋單或申請書後，
    由另案被告壬○○登載帳冊以管控議員補助款使用額度及充分
    利用，並將應給予議員之現金回扣交付辛○○，再由辛○○將回
    扣以現金方式交付上開議員收受，宏傑公司內部嗣再由廠務
    即子○○進行訪價、找施作廠商及製作預算書圖，續由辛○○填
    載空白議員牋單後遞交桃園縣政府以完成議員補助款動支程
    序，是其等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
    分，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完成其等共同詐欺議員補助款
    之目的。是其等均係以自己或共犯之意思而參與，縱彼此間
    僅從事犯罪行為之一部分，或僅與部分共犯有所謀議聯繫，
    或有職務高低與服從指揮監督程度之不同，然既係分工合作
    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則於詐欺取財之合同
    意思範圍以內，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為
    共同正犯。辛○○、子○○、壬○○雖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但與具
    有公務員身分之縣議員丙○○、乙○○共犯上開犯行，應依修正
    前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
    3、6部分，被告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間，具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附表一編號34至40、42
    至44部分，被告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間，具有
    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至依本案情況，另案被告辛○○、子○○、壬○○是否構成常業詐
    欺罪，被告乙○○、丙○○係構成收賄罪乙節，按收賄罪係交付
    賄賂之人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對於
    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之積極作為或
    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有
    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
    收受，明顯可知行賄者與收賄者間有對向關係，且就財物之
    流向有對價關係，行賄者交付與收賄者之財物是本身私有財
    物。反觀本案情況，為被告乙○○、丙○○配合宏傑公司以少報
    多詐領補助款，宏傑公司人員若無議員配合，無法獨立詐得
    議員才可申請之補助款，辛○○雖先行計算回扣數額交付被告
    乙○○、丙○○，然此計算基礎也是本於議員補助款數額，而非
    隨意決定金額為之，因之從其等申請補助款流程，堪認其等
    顯為共犯結構，而與行、收賄之行為無涉，併同敘明。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部分所為犯行，被告乙○○就附
    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部分所為犯行，時間緊接，犯意概
    括，且所犯構成要件復屬相同，均皆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
    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均依法加重其刑。
　㈡另按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起施行之刑事妥
    速審判法第7條明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
    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
    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
    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訴
    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
    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
    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此係刑法量刑規定之補充規定，旨在
    就久懸未決案件，從量刑補償機制給予被告一定之救濟，以
    保障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利，係重要之司法人權。而其中第
    1款所稱「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係指
    如訴訟程序因被告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
    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
    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而
    言。查被告乙○○、丙○○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00年6月17日繫
    屬於原審法院，此有原審法院收狀日期戳可稽（見原審矚訴
    字12號卷㈠第1頁），顯見本案自第一審繫屬日迄今起已逾八
    年未能判決確定。另查本案被告乙○○、丙○○於原審繫屬時起
    ，均能按時出庭，並適時提出準備書狀及答辯狀，查無故意
    延滯之情形，且本件同時經提起公訴之涉犯被告人數實多名
    ，犯罪事實、涉案法條均牽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
    款等罪嫌，須從諸多情況證據加以釐清，有相當之複雜度。
    是本院審酌上開法條所列3款事項後，認訴訟之遲延係非可
    歸責於被告乙○○、丙○○所致，且情節應屬重大，爰依上開規
    定，減輕被告乙○○、丙○○之刑責。被告乙○○、丙○○均有刑之
    加重及減輕事由，均依法先加(連續犯加重)後減之。
肆、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附表一編號4、5、41）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1至3、6工程詐
    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5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詐
    領補助款；被告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34至40、42至44工
    程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1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
    詐領補助款；因認被告丙○○、乙○○此部分另涉犯貪污治罪條
    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
    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
    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
    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
    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
    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
    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
    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
    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
    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
    參照）。經查此部分卷內查無桃園縣龍潭鄉武漢國民小學、
    福安國小相關申請補助款資料，除於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
    之記載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可資參佐，以致無法確認被告
    丙○○、乙○○是否確已動支上開議員補助款額度，自不得徒以
    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等文件記載上開內容，即遽認被告丙
    ○○、乙○○涉犯此部分罪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
    尚屬不能證明被告丙○○、乙○○犯罪，依法本應為無罪之諭知
    ，惟此部分，與前揭認定被告丙○○、乙○○前揭有罪部分，有
    修正前刑法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應不另為其無罪之
    諭知。
伍、撤銷原判決之理由（被告丙○○、乙○○部分）及量刑
一、原審不查，誤為被告丙○○、乙○○無罪之諭知，即有未洽。檢
    察官執此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撤銷改判，即
    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乙○○利用擔任桃
    園縣議員身分，建議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務上機會，謀不法
    利益，犯罪情節非輕，應予非難。並參酌被告丙○○、乙○○詐
    得補助款次數及數額如附表四所示；兼衡其等犯罪動機、目
    的、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
    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
    及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分別宣告褫奪公權2年及3
    年。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刑法及其施行法關於沒收規定，業
    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歷經二次修正公布。刑法
    施行法第10條之3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
    十七日及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刑法，自一百零五
    年七月一日施行。」第2項規定：「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前
    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
    適用。」是刑法新修正之沒收規定，自105年7月1日施行。
    又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
    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
    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
    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
    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
    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
    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㈡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為使
    其他法律有關沒收原則上仍適用刑法沒收規定，故刑法第11
    條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
    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亦即有關本次刑法修正後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依此
    次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規定，就沒收適用之法律競合，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
    之原則，優先適用刑法，至於沒收施行後其他法律另有特別
    規定者，仍維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條之修正
    立法理由參照）。
  ㈢為因應上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關於相關特別法將於
    刑法沒收章施行之日（即105年7月1日）失效之規定，貪污
    治罪條例第10條關於沒收之規定，亦於105年6月22日修正公
    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前第10條規定：「犯第
    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
    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
    者，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
    之來源可疑財物，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
    人證明來源合法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所得財物（第2項）
    。前二項財物之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額，或
    以其財產抵償之（第3項）。為保全前三項財物之追繳、價
    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第4項
    ）。」修正後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本人及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之來源可疑財產
    ，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人證明來源合法
    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犯罪所得。」此乃因刑法沒收章已無
    追繳及抵償之規定，而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執行方
    式，為避免司法實務對如何執行追繳、抵償之困擾，刪除原
    條文第1項及第3項，回歸刑法沒收章之規定；及為配合刑事
    訴訟法關於扣押之修正，刪除原條文第4項，回歸刑事訴訟
    法關於保全扣押之規定。
  ㈣綜觀前述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規定之修正，貪污治罪
    條例僅就肅貪政策有必要為特別規定部分，另設特別法，餘
    仍均回歸適用刑法。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
    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
    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
    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
    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
    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定有明文。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
    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
    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
    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
    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
    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是本案關於犯罪
    所得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犯罪行為人所有之部分，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㈤又沒收係以犯罪為原因而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將
    其強制收歸國有之處分；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
    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
    ，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
    權之問題；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應就各人實際分受所得
    之財物為沒收，追徵，而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
    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
    認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07號、第2501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35拿3成配合款
    ；編號36至40拿3.5成之配合款；編號42至44，係拿4成的配
    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證述無訛，並有業績明細表
    其上註記在卷可參（見11459偵卷㈣第76、81頁）；被告丙○○
    就附表編號1至3、6拿3成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
    證述無訛，是本院係以各申請書建議金額分別乘以相關成數
    計算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如附表四所示。被告丙○○、
    乙○○犯罪所得均未扣案，且均無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
    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為維持受
    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
    前段規定，諭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
    執行沒收時，併諭知追徵其價額。
陸、無罪部分（上訴駁回部分）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己○○、甲○○、戊○○、庚○○、丁○○（下統稱
    被告5人）均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明知議員補助款
    應覈實報銷，並可預見其等如預先收受廠商交付之金錢而將
    空白補助款申請單交與廠商使用，則受補助單位勢將無法獲
    得與補助款金額價值相當之修繕或設備，縣政府預算執行之
    真實性將受到嚴重扭曲，竟仍與辛○○、癸○○、壬○○與子○○（
    均另案審理）於附表一所示行為年度內，違背縣議員應監督
    桃園縣政府預算執行、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前述支用補助款
    要點支用之職務，收取其等同意任由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補助
    款總額之3 至4 成不等之回扣後，將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
    交付辛○○與癸○○，任由宏傑關係企業以其等名義，於附表一
    所示預算年度動用議員補助款，在附表一所示學校內施作如
    附表一所示之工程，致使桃園縣政府陷於錯誤而先後如數核
    撥附表一所示工程費用，以詐得不法利益。因認被告5人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
    取財物罪嫌。
二、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前
    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
    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被告庚○○辯護人雖以被告庚○○目前有外傷後癲癇症、
    失語症、右側半身麻痺、腦傷後失智症等，無溝通能力，並
    附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聲請停
    止審判。（見本院卷二第13至23頁）然被告庚○○並非無法到
    庭，其於歷次準備程序、審理程序均有到庭（見本院卷一第
    243頁、210頁），本院認尚未達停止審判之程度；被告甲○○
    於本院審理程序雖未到庭，然其辯護人稱被告甲○○身體不適
    且失智無法到庭，然尚無需聲請停止審判等語（見本院卷二
    第211、212頁），本院審酌本件原審就被告庚○○、甲○○部分
    業已判決無罪，而經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足以動搖原判
    決之積極證據，基於現存證據顯有仍應諭知無罪之情形（詳
    如後述），逕行審理無害被告2人之訴訟權，故就被告庚○○
    、甲○○部分，均不停止審判，先予敘明。
三、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
    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
    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
    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
    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
    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
    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基此，被告5人既經本院
    認定其無罪，自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
    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
    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
    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
    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
    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
    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
    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刑事訴
    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
    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
    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
    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
    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
    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
    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係以附表三（臺灣桃園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 年度蒞字第17515 號補充理由書）所
    示之證據，證明有附表三所示之採購或工程；及辛○○之證詞
    、扣案之辛○○筆記本、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總表為主要
    論據。被告5人則均堅詞否認前揭犯行，㈠被告己○○辯稱：起
    訴書附表一編號45號採購案找不到己○○的補助款申請書，他
    案也找不到，並沒有這個申請書。又己○○沒有將補助款申請
    書拿出來，辛○○如何願意拿錢給己○○，編號46、47，己○○的
    申請書是在八十四年十一月學校就拿去申請這個採購案，但
    從辛○○他們的業績明細表來看，是八十五年二月才去跟學校
    講好要做這個補助案，所以編號46、47採購案，己○○早已經
    將補助申請書拿給學校，學校也拿去申請要做這個採購案，
    辛○○他們是到隔年才去跟學校談要做這個採購案，己○○就編
    號45-47 的採購案顯然沒有與辛○○等人有犯意聯絡。又辛○○
    記載業績明細表顯然不實在，因為業績明細表是要做業績分
    派，如果辛○○說是跟議員講好的採購案就會多分他的業績，
    在此情形下，辛○○是否會據實填載相關採購內容，我們認為
    是有疑問的，此由己○○該案的補助款即可看出，被告己○○並
    無貪污犯行等語。㈡被告甲○○及其辯護人辯稱：起訴書所列
    關於被告甲○○補助款部分，高達1千多萬、22件，議員補助
    款金額豈會達到1千多萬。公訴人就被告甲○○如何收受款項
    、交付之時地均未舉證，被告甲○○並無貪污犯行等語。㈢被
    告戊○○及其辯護人辯稱：依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年度總
    表，都沒有紀錄到被告戊○○的回扣比例及回扣金額，公訴人
    復未舉證資金提領或流向紀錄，自不能僅憑宏傑公司內部帳
    冊資料之記載，即遽認確有收取回扣，被告戊○○並未貪污等
    語。㈣被告庚○○及辯護人則辯以：本件並無證據佐證被告庚○
    ○有將其議員補助款使用權交給宏傑關係企業，亦無證據佐
    證被告庚○○有拿到回扣款，本件除辛○○有瑕疵之證詞外，沒
    有任何補強證據，被告庚○○並未貪污，應為無罪諭知等語。
    ㈤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本件並無收取回扣之現金交付
    或金融機關等積極證據，應對被告丁○○為無罪諭知等語。
六、關於被告5人是否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附表所
    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乙節，經查：附表一編號45至71
    、75至114及附表二編號1至14各編號所示被告5人以桃園縣
    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所示
    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
    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
    附表一、二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
    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
    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
    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
    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
    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三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
    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
    至170頁）可憑，足證其等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
    出如前揭附表一、二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
七、本件被告5人是否有自宏傑關係企業收受回扣乙節，經查：
　㈠關於證人辛○○證言部分:
　1.證人辛○○雖於93年7 月13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均證稱
    ：丙○○、乙○○、己○○、甲○○、戊○○、庚○○、丁○○有提供補助
    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一至三成不等回扣，其中丙
    ○○、乙○○、己○○、甲○○、丁○○係伊親自洽談，其他議員是癸
    ○○去洽談的，至於有沒有交付一到三成不等回扣給議員伊不
    確定，但應該是有，詳細的情況問癸○○比較清楚等語（見72
    7他卷㈣第193 頁反面至第194 頁、727他卷㈠第113 頁）。另
    於93年9 月21日、9 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偵訊中均稱
    ：伊先透過電話聯絡桃園縣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服務處或
    是議會（議員休息室）去找他們，其親自接洽蕭豐湧、丁○○
    、甲○○、何政雄、乙○○，見面時告訴議員其等有在承做議員
    對地方建設經費建議補助之設備、工程採購案，如果議員還
    有額度的話，是否給其機會讓其服務，議員就會問怎麼算，
    其就會告訴議員大約是『3 』，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 成或3 成
    以上代價向議員買配合款（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 百
    萬元，就給他30萬元），如果縣議員認為可以，伊都當場一
    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出發前伊或伊配偶王美雲就會去銀
    行領錢後交給伊），議員交給伊之『申請書』大多只有簽名或
    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但其會與議員討論每張申
    請書額度、總額度為何，再來決定議員交付申請書之張數，
    但通常會要求議員多開幾張備用；之後再到桃園縣區域，找
    各中小學校之校長、總務組長洽商是否需要添購設備，並告
    知可以幫忙爭取到桃園縣議員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
    的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
    ，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
    提供給學校去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由其或被告在議員
    所交付之空白申請書上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
    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款項核撥後，學校
    必須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
    的採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請款
    核銷，伊向議員購買配合款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多少
    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伊就帶多少現金去，一手交錢一手
    交貨把簽好名的空白踐單交給伊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3 至
    14頁，11459偵卷㈢第139 至145 頁、第175 至183 頁，727 
    他卷㈣第380 至396 頁、第415至420 頁）。又於93年9 月22
    日調查員詢問時稱：（前示資料記載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
    企業的桃園縣議員有哪些？）…還有蕭豐湧、丁○○、甲○○、
    何政雄…都是我親自去接洽的。（前示資料記載到桃園縣議
    員，都是曾經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3 成或3 成
    以上回扣的議員囉？）對（並點頭）」等語，並供述與桃園
    縣議員接觸之過程：「（你和桃園縣議員甲○○洽談販售議員
    配合款之詳情為何？）甲○○在八德市的綽號叫『燒酒王』，我
    和甲○○的交易次數及金額，也已經記不清楚了，我和他交易
    都是在他位在八德市永豐路的服務處，他的服務處和他的金
    屬廢棄物回收廠設立在一起的，至於住家我雖然去過，但是
    已經忘記地址了。（甲○○服務處附近有無明顯地標？）從甲
    ○○服務處出來沿永豐路左走會經過鐵道及縱貫道，在縱貫道
    附近就是省立桃園醫院及加油站」、「（你和桃園縣議員丁
    ○○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丁○○是原住民，我和
    丁○○的交易地點是在議會的休息室，之前曾到過他位在○○鎮
    ○○里的服務處，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離北二高交流道
    大概只有1 公里左右，而且我記得丁○○有一次收了我的回扣
    款，等到我要使用他的配合款『申請書』時，竟然被撤銷掉，
    經我向他查詢，他才告訴我配合款額度已經賣給別人，所以
    我只好自己吸收虧損，所以從此我就不和丁○○交易了。」…
    「（你前往拜訪桃園縣議員時，有沒有人陪你去？）我記得
    壬○○曾經和我拜訪過甲○○，至於壬○○有沒有陪我去拜訪其他
    議員，我記不清楚…我是開豬肝紅色的JAGUAR跑車、車號000
    0」等語（見727他卷㈣第380至396頁）。而於93年10月7 日
    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宏傑公司所接觸的議員中，
    收受回扣的成數大部分都是三成，但是也有少部分之一、二
    成或三成以上，收一、二成回扣的是因為這是議員向縣政府
    爭取的經費，而不是議員自己的額度，三成以上的，伊記不
    清楚，可能要問壬○○比較清楚，至於癸○○比較高的成數要經
    過伊同意，伊都會跟壬○○討論等語（見727他卷㈤第18至19頁
    、第67頁）。復於93年10月18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
    ，就其撰寫之筆記本，稱：我在87年3 月間，向丁○○買400 
    萬元配合款，支付他120 萬元回扣款…」等語（見727 他卷㈤
    第70至75頁反面、第76至88頁），於93年9 月22日檢察官訊
    問時證稱：「伊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00 萬元的地方建設經
    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有時我
    會請我太太去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等語（見727他卷㈣
    第416 頁），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為肯定之證述。
  2.然證人辛○○於93年11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撰寫之筆記
    本內容，則稱：7 月14日的「湧」是伊寫的，但數字已經忘
    記是何意義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09 頁）。另於93年7 月26
    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宏傑關係企業辦理議員補助款採購案
    或工程案時，從未給予議員任何代價，93年7 月13日調查員
    詢問時，伊受到驚嚇，且血壓藥沒有吃昏昏沉沉，所以上次
    的回答都不是伊的意思等語（見11459偵卷㈡第81頁）。復於
    93年8 月19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於93年7 月13日、26日供
    述有出入，並沒有這樣做，而且當時有受到驚嚇，高血壓藥
    沒有吃，所以昏昏沉沉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㈢第4頁）。再
    於93年8 月19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錢的部分不實在，伊沒
    拿給議員，93年7 月13日當天的話是伊亂說的，因當天伊緊
    張沒吃抗焦慮的藥才會如此講的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33 頁
    ）。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不清楚壬○○是根據什麼基礎來
    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憶不可能這麼
    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學校叫伊去跟
    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拿了一張，剩
    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扣給被告己○○
    、甲○○、戊○○、丁○○、庚○○等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
    報紙，上面寫幾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
    們有錄影，因為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
    椅的態度，後來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
    勸律師跟副主任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
    過，他就跟你說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
    ，血壓高、免疫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
    說這樣伊就相信，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
    沒這樣講，伊自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
    地檢署也照這樣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
    有這件事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
    242 頁）。又另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
    方法院審理時、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
    時，就業績明細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
    助款之收取回扣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
    負荷，只好配合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
    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
    第275 至277 頁），而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乙事，
    採否定之證述。
　3.證人辛○○此部分證詞既多有反覆、歧異之情形，則其對於被
    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相
    符。
　㈡證人壬○○證言部分：
　1.證人壬○○雖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
    ：接觸議員主要是辛○○和癸○○，其他業務員不負責與議員接
    觸，宏傑公司的回扣成數是依據辛○○和癸○○和議員接洽後回
    來跟伊講的，伊才會記在帳上等語（見727他卷㈣第333 頁、
    第370 頁）。復於93年8 月30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
    ，稱：因為伊是宏傑公司的會計，事後他們向伊請款時，會
    告訴伊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伊向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
    款項，伊再轉交給辛○○或癸○○，錢確實都有交給業務員，這
    些錢都是給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
    ，但是業務員有無交付給議員，伊不清楚，金額都是業務員
    （辛○○或癸○○）打電話給伊或老闆娘（王美雲），伊再依據
    他們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伊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等語
    （見727他卷㈣第237 至245 頁、第373 至374 頁）。又於93
    年10月7 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業務向議員買
    到配合款後，就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務會
    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紀錄卡」上
    ，由辛○○編號，決定用那一位議員的配合款補助，因為負責
    接洽議員的是辛○○、癸○○，他們兩個人要拿錢去買申請書，
    會由伊這邊登帳，所以辛○○、癸○○將申請書買回來後，都會
    將申請書叫給伊登帳，告訴伊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
    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位議員，所有議員的配合款都是王美
    雲去提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
    美雲交給伊，由伊轉交給癸○○，伊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名
    ，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再請
    癸○○在傳票上簽名，癸○○除了從伊這邊拿錢要簽名外，也要
    拿回議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確實有把回扣款給
    議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款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癸○○
    牋單或申請書，收取三成以上回扣的有那些議員，詳細情形
    要問癸○○比較清楚，辛○○筆記本記載84、85、86、87年度辛
    ○○、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應該是從報
    表抄來。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支
    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如果調查局
    沒有搜到帳冊及傳票，就是被辛○○銷毀的等語（見727他卷㈤
    第29至39頁、第63至66頁）。證稱其公司業務員有向議員收
    取回扣，並依照癸○○、辛○○所稱金額登帳。
　2.惟證人壬○○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
    係企業議員配合款，而與己○○聯絡或跟其談論購買議員配合
    款，那是偵查中，他們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明細表叫伊
    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壓力，有些
    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那個就是回
    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水帳，王美
    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訴伊這樣記
    ，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完以後會給
    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證述的意思是
    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認為錢就是回
    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伊看著業績明
    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也不能更改，
    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沒有去見過任
    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外面。伊手寫
    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該稱為總表，
    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上面沒有記載議員戊○○
    ，伊在93年8 月30日調查局筆錄，是調查員要求伊照著總表
    來回答，他們就是拿這個東西叫伊回答，伊真的也不知道，
    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給辛○○
    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
    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
    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
    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
    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
    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
    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
    ），而否認其記帳與議員收受回扣有關。
　3.證人壬○○此部分證詞既有歧異，且其稱登帳均係依照辛○○及
    癸○○指示，並不認識被告5人，也未親見，則證人壬○○於偵
    查中證述被告5人有收取回扣應為傳聞，則其對於被告5人不
    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相符。
　㈢證人癸○○證述部分：證人癸○○於93年7 月14日調詢、93年7 
    月14日、96年5 月14日、100 年3 月29日偵詢均證稱：辛○○
    、壬○○並沒有轉交金錢給議員回扣，伊不知道有回扣的事等
    語（見727他卷㈣第205 至209 頁反面，11459偵卷㈡第25至27
    頁，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三宗第36至37頁，126偵續卷㈢
    第279 至280 頁）。另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接觸議員
    ，伊在桃園只有跑公所，根本不知道公司需要接觸議員，議
    員伊通通沒有接觸，在公司只有做3 、4 年，公司不會交任
    何重要東西給我，連個印章都從來沒拿過，並不知道辛○○於
    93年10月7 日訊問筆錄為何說有交回扣的錢給伊，伊87年底
    就離職了。而且偵訊時也一直強調，已經離職了。在宏傑公
    司任職期間，沒有親眼看見辛○○、子○○或壬○○有交付任何錢
    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75至185頁）。
    則此部分與辛○○、壬○○證述歧異，且未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
    述，自難做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㈣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出納王美雲於調詢、偵訊及另案本院審
    理中證稱：伊於80至90年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出納，公司要
    用錢就由伊到銀行領，70幾年到89年間，由壬○○記帳，沒有
    支付撥款議員回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㈠第116 至120 頁、
    第133 至135 頁，98年度矚上訴字4 號卷第十二宗第65頁反
    面至66頁反面）。並無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採為不
    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㈤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採購業務人員子○○於調詢、偵訊及原審
    審理中均證稱：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員補助款的三成
    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在宏傑關係企業
    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過辛○○、壬○○送
    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 至6 頁，11459偵卷第
    30至36頁，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85至195 頁），亦無對
    被告5人是否確有收受回扣為不利證述，自難採為不利被告5
    人之證據。
  ㈥關於本件檢察官所舉書證部分：證人辛○○雖於其筆記本中記
    載有數字，然其筆記本中可辨識者僅有「（另40万）庚○○」
    、「文昌800万」，等字樣，雖有被告庚○○姓名及數字，但
    並未註記任何意思，也無其他時間、地點、事項之記載，自
    難憑此遽論被告庚○○上揭犯行，而其餘被告己○○、甲○○、戊
    ○○、丁○○4人，則並未在筆記本內有何記載，自難以此筆記
    本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又本件業績明細表及總表雖由
    證人壬○○製作，且業績明細表上項目包括種類、成交日、成
    交卡號、客戶名稱、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
    惟證人壬○○於93年10月7日調查局證述中稱：販售給各議員
    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
    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等語，則業績明細表及總表部分，僅
    可證明宏傑公司曾經與議員接洽，請議員讓該公司承攬學校
    修繕工程，尚難僅憑此即認被告5人曾收取回扣。而不論證
    人辛○○或壬○○均一致證稱會向議員拿取「空白申請書」填寫
    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
    發配合款等情，然除被告乙○○、丙○○外，並未在宏傑公司搜
    獲被告5人名義之「空白申請書」，無法證明宏傑公司如何
    以被告5人名義向縣政府申請補助款。
八、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
    5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貪污犯行，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不
    能證明被告5人犯罪，依法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
九、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己○○、甲○○、戊○○、庚○○、丁○○犯罪為
    由，諭知其等無罪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認定稍有歧異，經
    核尚無違誤。檢察官猶執陳詞提起上訴，然前揭檢察官所列
    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經本院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
    獲得有罪心證，已俱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僅就原審採證
    之職權行使再為爭執，核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柒、被告甲○○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份在卷可憑（本院
    卷二第16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
    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
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鄧瑋琪提起上訴，檢察官
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世宗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己○○、甲○○、戊○○、庚○○、丁○○，不得上訴。
被告丙○○、乙○○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
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檢察官就其餘被告部分，除依刑事妥速審判
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外不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書記官  賴資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
以下罰金：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
　　
附表一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算之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1 丙○○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419920丙○○550000 ） 965,000 2 丙○○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118100丙○○480000） 574,000 3 丙○○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30000丙○○500000） 572,000 4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高級書框、底座、搬運費、稅利 495,130 5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468,000 6 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7 蕭豐湧（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62480蕭豐湧30000） 572,000 8 蕭豐湧（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及保護設施工程 982,800 9 蕭豐湧（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輕鋼架天花板及吊扇 651,840 10 蕭豐湧（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181820、甲○○708580 ） 887,250 11 蕭豐湧（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蕭豐湧 388920、甲○○415800） 388,920 12 蕭豐湧（已歿） 85 青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蕭豐湧190000、庚○○210000） 397,000 13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495,300 14 蕭豐湧（已歿） 86 上湖國小 87 教學環境改善 772,000 15 蕭豐湧（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2,500 16 蕭豐湧（已歿） 86 龜山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680,000 17 蕭豐湧（已歿） 86 介壽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 800,240 18 蕭豐湧（已歿） 86 潛龍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9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40,000 20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9,760 21 蕭豐湧（已歿）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944,160 22 蕭豐湧（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蕭豐湧328160丁○○929600） 1,217,440 23 蕭豐湧（已歿） 86 富台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474,600 24 蕭豐湧（已歿）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25 蕭豐湧（已歿）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蕭豐湧60000庚○○732960） 769,000 26 蕭豐湧（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蕭豐湧19000 庚○○973320） 986,160 27 蕭豐湧（已歿） 85 東門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縣府公文） 492,000 28 蕭豐湧（已歿）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安全地墊 966,000 29 蕭豐湧（已歿）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 800,140 30 蕭豐湧（已歿） 85 南門國小 86 體育科器材設備 494,300 31 蕭豐湧（已歿） 85 蘆竹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 812,000 32 蕭豐湧（已歿）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設備 187,600 33 蕭豐湧（已歿） 85 公埔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45,500 34 乙○○ 86 八德國中 86 改善教學環境 653,000 35 乙○○ 86 青溪國小 86 環保器材〈何政雄（起訴書誤載為甲○○應予更正）200000乙○○200000〉 396,500 36 乙○○ 86 僑愛國小 87 教學環境鋁門窗 903,800 37 乙○○ 86 僑愛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734,000 38 乙○○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8,500 39 乙○○ 86 富岡國小 87 烤漆浪板 745,920 40 乙○○ 86 霄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69,120 41 乙○○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2 乙○○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43 乙○○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44 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45 己○○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6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遊樂器材等6項 597,780 47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龍形隧道等4項 596,500 48 甲○○ 85 僑愛國小 86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993,000 49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50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708580蕭豐湧181820） 887,250 51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884,195 52 甲○○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53 甲○○ 85 介壽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613,620 54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415800蕭豐湧388920） 801,360 55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56 甲○○ 85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樂器材設備 492,000 57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255580庚○○744300） 996,000 58 甲○○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59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60 甲○○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966,000 61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 398,000 62 甲○○ 85 美華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捲門、大門、採光罩 895,000 63 甲○○ 85 大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甲○○73745 何政雄326255） 398,000 64 甲○○ 85 福安國小 86 塑膠垃圾筒 496,870 65 甲○○ 85 蘆竹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66 甲○○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 486,000 67 甲○○ 85 巴陵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52,000 68 甲○○ 85 光華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90,000 69 甲○○ 85 興南國中 86 不銹鋼鐵窗鐵門 993,000 70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393,000 71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龍形隧道遊樂設施 491,000 72 林山峰（已歿） 84 青溪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3 林山峰（已歿）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及人工草皮 420,000 74 林山峰（已歿） 84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戲器材設備 492,000 75 戊○○ 84 慈文國中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 465,000 76 戊○○ 84 同安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7 戊○○ 84 西門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8 戊○○ 84 中埔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縣府公文） 398,000 79 戊○○ 84 文山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代號TW-2688） 398,000 80 戊○○ 84 上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54,800 81 戊○○ 84 瑞埔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2 戊○○ 84 水美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3 戊○○ 84 大同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01） 465,000 84 戊○○ 84 瑞梅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5 戊○○ 84 海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代號HJ-9101） 465,000 86 庚○○ 84 中正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01） 465,000 87 庚○○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制合遊戲器材設備及人工草皮 420,000 88 庚○○ 84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255580庚○○744300） 996,000 8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882,000 90 庚○○ 85 富台國小 86 廚房增建工程 990,000 91 庚○○ 85 富台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976,500 9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 723,065 93 庚○○ 85 青溪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332,640 94 庚○○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941,600 95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文） 492,850 96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購買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文） 495,600 97 庚○○ 85 青埔國小 86 總機電話語音及播音系統設備 496,850 98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縣府公文） 851,450 9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縣府公文） 860,000 100 庚○○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工程（縣府公文） 995,440 101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綜合遊樂器材 745,000 10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鐵門窗工程（縣府公文） 993,300 103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04 丁○○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蕭豐湧328160丁○○929600） 1,217,440 105 丁○○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852,880 106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綜合遊戲器材 416,460 107 丁○○ 86 介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59,040 108 丁○○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109 丁○○ 86 僑愛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904,220 110 丁○○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773,920 111 丁○○ 86 富岡國小 87 環保器材 397,000 112 丁○○ 85 武漢國小 86 窗簾安裝（戊○○522700丁○○13000） 535,000 113 丁○○ 85 福安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門 589,500 114 丁○○ 85 福安國小 86 環保器材 493,500 
附表二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撥之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1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480000庚○○118100） 574,000 2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73,130 3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92,000 4 庚○○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5 庚○○ 86 普仁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506,800 6 庚○○ 86 普仁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500,080 7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5,000 8 庚○○ 86 龍壽國小 87 烤漆浪板 651,280 9 庚○○ 86 富台國小 87 桌椅、屏風 473,550 10 庚○○ 86 南門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8,000 11 庚○○ 86 南崁國中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226,800 12 庚○○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60000庚○○732960） 769,000 13 庚○○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50000庚○○419920） 965,000 14 庚○○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蕭豐湧19000 庚○○973320） 986,160 
附表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蒞字第17515號補充
理由書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項目  一 被告己○○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業績明細表、訂購單。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二 被告甲○○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5.業績明細表、訂購單。6.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7.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8.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9.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0.桃園縣政府（函）稿。 11.補助款申請書。 12.桃園縣楊梅國民小學函。  三 被告戊○○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75至編號85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述。 3.業績明細表。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四 被告庚○○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86至編號102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述。 3.證人許淵慶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業績明細表、訂購單。5.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6.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7.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8.桃園縣政府（函）稿。 9.桃園縣普仁國民小學函。 10.補助款申請書。 11.桃園縣中壢市富台國民小學廚房增建工程預算圖。  五 被告丁○○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103至編號114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證人卯○○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5.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6.證人午○○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7.證人未○○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8.證人寅○○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9.業績明細表。10.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明細表。 11.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12.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13.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4.桃園縣政府（函）稿。 15.補助款申請書。 16.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總機電話語音設備預算圖。 17.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綜合遊戲器材設備預算圖。 18.桃園縣復興鄉介壽國民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19.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20.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富岡國民小學購置環保器材設備預算書圖。 
附表四：被告乙○○、丙○○犯罪所得
編號 被告 申請書建議金額（單位：元） 成數 犯罪所得 （單位：元） 備註 1 丙○○ 550,000 0.3 165,000 與庚○○共同申請965,000元 2 丙○○ 480,000 0.3 144,000 與庚○○共同申請574,000元 3 丙○○ 500,000 0.3 150,000 與蕭豐湧共同申請572,000元 6 丙○○ 235,100 0.3 70,530 與乙○○共同申請492,000元 合計  1,765,100  529,530  34 乙○○ 666,960 0.3 200,088  35 乙○○ 200,000 0.3 60,000 與何政雄（起訴書誤載為甲○○應予更正）共同申請396,500元 36 乙○○ 911,420 0.35 318,997  37 乙○○ 741,000 0.35 259,350  38 乙○○ 910,000 0.35 318,500  39 乙○○ 750,400 0.35 262,640  40 乙○○ 884,800 0.35 309,680  42 乙○○ 808,400 0.4 323,360  43 乙○○ 900,000 0.4 360,000  44 乙○○ 259,900 0.4 103,960 與丙○○共同申請492,000元 合計  7,032,880  2,516,575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上訴字第398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正峰
選任辯護人  袁健峰律師
被      告  呂邱葉
選任辯護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曾榮鑑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鄧文昌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被      告  王唯任
選任辯護人  王聰明律師
被      告  邱德順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林光華
選任辯護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楊志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0年度矚訴字第12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99年度偵字第143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丙○○、乙○○部分撤銷。
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褫奪公權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貳萬玖仟伍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陸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桃園縣政府（現改制為桃園市政府，以下仍以舊制「桃園縣政府」稱之）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下稱議員補助款）。而桃園縣議員補助款，84年至87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送受補助機關、學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單位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知廠商領取該筆款項。是桃園縣議員就其議員補助款額度內向桃園縣政府所為之動支建議，核屬於縣議員職務上行為，且議員補助款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不得用於私人用途，並須核實報銷。辛○○因所經營之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政府機關、學校採購案之業務關係與鄉鎮市公所、國中小學採購人員接觸，得知國中小學、政府立案團體往往礙於預算經費限制而無法自行採購、發包，又知悉桃園縣政府每年均提供予各該縣議員一定額度之補助款，配合地方建設、發展，竟謀與縣議員共同向桃園縣政府詐取議員補助款之浮報差額，壬○○明知上情，仍與辛○○、外務子○○（後轉任廠務）（辛○○所犯部分經本院105年度重矚上更㈡字第1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高法院後發回本院審理中，子○○部分未上訴而確定；壬○○部分經本院106年度上訴字第814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高法院後發回本院審理中）連續自84年間起至87年間止，由辛○○出面接洽附表一所示第13屆桃園縣議員乙○○、丙○○，乙○○、丙○○均明知宏傑公司施做工程之實際費用遠低於議員申請補助款，且議員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須覈實報銷，如任意將未記載完備，僅有簽名及部分內容空白之申請書（地方建設經費補助）交由他人使用，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利用議員職務上之機會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對議員補助款預算執行之正確性，猶各自與辛○○、壬○○、子○○基於意圖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丙○○、乙○○同意將一定額度之議員補助款交予辛○○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辛○○則將補助額度三成至4成之現金回扣交給丙○○、乙○○（如附表四所示），丙○○、乙○○則將僅有議員簽名或蓋章之空白申請書交給辛○○，授權辛○○於其等所同意額度內，在空白申請書上填載申請補助款之年度、數額、受補助單位，嗣辛○○回公司指示會計壬○○登帳，記載同意使用補助款之縣議員姓名、同意使用之補助款年度、額度及縣議員收取之回扣成數等資料；辛○○、不知情之宏傑關係企業業務人員，即以可代為向縣議員爭取補助經費並製作計劃書、預算書圖等送審文件為由，向附表一編號1至3、6丙○○、編號34至40、42至44乙○○所示桃園縣境內不知情之國中小學校招攬設備或工程採購案，待取得國中小學校同意後，辛○○、子○○、壬○○等人於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所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述空白申請書，子○○則負責訪價，製作實際應支付之金額控制在申請書所載補助金額之四成範圍內之計劃書、預算書圖，再分別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丙○○、乙○○名義，將申請書、受補助學校公文、計劃書、預算書圖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為書面形式審核後，誤以為上開議員所建議之各筆採購案均係縣議員體察桃園縣境內各學校之需求，為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之建議，因陷於錯誤而同意核定補助，及通知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依核定之計畫辦理，宏傑關係企業即承作設備或工程採購案，並由子○○及宏傑關係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單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完成採購程序。採購執行完畢後，宏傑關係企業內部不知情人員再依指示填製相近或相同於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之不實憑據統一發票（實際用於採購案之金額最多不超過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的四成）交予受補助學校，連同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合約書、結算驗收證明書、核定補助公文影本等資料送桃園縣政府請領縣議員建議補助款項，致桃園縣政府誤以為所請領之議員補助金額均全數實際用於受補助對象之採購案上，乃先後如數核撥如附表一各編號政府撥款金額欄所示補助款予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補助款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位、補助金額、撥款金額等詳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辛○○再向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領取補助款後繳回宏傑公司。
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壬○○於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下稱北機組）
    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自白之證據能力：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警詢筆錄，因法律明文規定原則上為無證據能力，必於符合條文所定之要件，始例外承認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之人除有同法第159條之3所列供述不能之情形，必須於審判中到庭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而於符合㈠審判中之陳述與審判外警詢陳述不符，及㈡審判外之陳述具有「相對可信性」與「必要性」等要件時，該審判外警詢陳述始例外承認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查證人壬○○於108年5月20日曾於原審審理程序中作證，並經檢察官及辯護人交互詰問，其於審理中對於檢、辯提示「偵查中是否為...陳述」答稱：「我應該不會這樣陳述」、或「我沒有印象」、「回答不是我自己真正意思」、「這些話都不是我一次說出來的，我當時只不過根據他們的問答方式，怎麼會串連成這種情況，我也不知道」、「他們一下子這樣問我沒有辦法很直接的把所有事情講清楚」等（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第15、16、18、19、25頁），堪認證人壬○○於審理中之證述與調詢中不符，然觀之調詢內容，係調查員將扣得之文書，包括業績明細表、申請書等提示交與證人壬○○表示意見，而該「業績明細表」僅為一表格，其上僅載有議員姓名、國小名稱及數字，並非連貫性字句之文章，該表格內容之解釋，僅有壬○○本人方得知悉，難認調查員可提示壬○○為何種回答。況而證人壬○○於審理中並不否認該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第14頁），而其於調詢中之回答均係具體連續如：「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我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 22.65 74.008 25.99來算的，代表乙○○拿回扣成數是4成，在八十五年度賣了至少158萬3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因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回扣64萬元，宏傑關係企業用在成交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上。」且對於業績明細表上數字之解釋，相同類似精確陳述不僅一次（見93年10月7日調詢筆錄），此等陳述內容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壬○○對於業績明細表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載有明文。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是否「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由法院依該偵查中陳述之外部情況以為判斷。查證人壬○○於檢察官偵訊中，經諭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具結後而陳述事件之經過。而觀之壬○○之證述，亦承認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於檢察官問：「為何業績明細表格式有2種？編製目的？編製時間？」時答以：其實內容都是一樣，我只是欄位作稍微變動，只是不同年度劃的表格不同，約每年1、2月前結算編製，據以發給辛○○過年年終獎金及結算年度業績金額等語；又對於檢察官問：業績明細表之各欄位代表何意？答以：「以業績明細表第5頁為例，「種類」是記載議員姓名，成交日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學校的日期...，成交卡號欄是成交卡的流水編號，流水編號是辛○○所編，我只是抄寫過來。客戶名稱欄是受補助單位，預算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學校的金額...」（見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卷〈下稱126偵續卷〉㈡第164頁）此等陳述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壬○○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二、證人辛○○、子○○於調查員詢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供述，原屬該等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於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其他法律例外規定之情形，始
    得採為證據。而該條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
    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
    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
    忘記、不清楚、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
    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
    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
    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
    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
    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
    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
    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而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詢問時，就本案犯罪事實所述各情節，均證述甚詳，惟其二人嗣於原審審理時到庭具結作證，均否認有前揭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供承情節（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四第4至20頁、卷八第242頁、第185至195頁），與其等前揭調查員詢問時所述，完全相左。查辛○○於調詢時於調查官詢問：（提示：93年7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後答以：是以『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目。等語；另對調查官詢問：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扣？答稱：有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93年度他字第5259號偵查卷〈下稱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頁）。此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辛○○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辛○○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辛○○對於補助款申請過程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辛○○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㈢另證人子○○就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等語。於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答以：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等語（見93年度偵字第11459號〈下稱11459偵卷〉第18頁、19頁背面），此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子○○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子○○對於宏傑企業社與議員間如何聯繫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三、辛○○、子○○於檢察官訊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
    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應依人證之
    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
    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
    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調查員詢問（警詢、檢察事務
    官詢問）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調查員詢問等所為之陳
    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
    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調查員詢問
    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
    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調查員詢問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
    「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㈡參照）。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10月7日、10月18日至臺灣板橋地方檢察署（已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被告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檢察官均有先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告知涉犯罪名及刑事訴訟法權利後，始就犯罪事實訊問之，且均有辯護人陪同在場（93年度他字第727號卷〈下稱727他卷〉㈠第110頁反面至第114頁、卷㈣第415頁至第419頁、卷㈤第66頁反面至第68頁反面、第76頁至第88頁），且就其於偵查中所述：「（請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我們都是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乙○○...。至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生意上的緣分，...若議員與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張數...。等語，其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辛○○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辛○○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辛○○於偵查中之以被告身份所為之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㈢證人子○○對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等語。（見11459偵卷第32頁）其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子○○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子○○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子○○於偵查中之以證人身份所為之具結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四、關於扣案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86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等文書之證據能力部分：
  ㈠查「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3之情形外，下
    列文書亦得為證據：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
    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
    文書、證明文書。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
    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之4定有明文。
    又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並符合直接審理主義之要求，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原則上屬於傳聞
    證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對於具有高度特別可信之文書，
    在兼具公示性、例行性或機械性、良心性及制裁性等原則下
    ，雖屬傳聞證據，例外容許作為證據使用，因此，採取容許
    特信性文書作為證據之判斷基礎在於該文書之製作，是否係
    於例行性之公務或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
    時記載之特徵（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6003號判決意旨參酌）。
  ㈡扣案之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係證人壬○○所製作一節，業據證人壬○○供明在卷（727他卷㈣第241頁正反面、第334頁、第370頁、第375頁，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200頁、第204頁、第213頁），核與辛○○於調查員詢問時供稱：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是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被告所製作的，記載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的紀錄」等語相符（5259他卷㈠第80頁反面），審酌前開扣案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之內容，均係壬○○基於其擔任宏傑公司會計之身分，於通常業務過程，自84年間起至88年間止，不間斷、持續而有規律的記載，且上開扣案物係調查局北機組之調查員在辛○○、壬○○所分別開設之宏傑關係企業、如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如通公司）等辦公處所搜索時一併查扣之物；而上開扣案物在北機組調查時，由該組人員影印後附卷，並提示壬○○閱覽後就其記載內容，逐一請其說明、確認上開文件內容係其親自填寫。再參以壬○○於製作填寫上開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付款簽收簿等文書之初，實無法預料日後將因案遭查扣而為他人或其本人涉案之證據，況壬○○在遭搜索及上開文書資料遭扣押後，隨即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向新北地院聲請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獲准，足見上開文書資料在扣押後並無遭他人竄改、偽造之機會。準此，上開文書資料係由壬○○從事會計業務時於通常業務過程製作之紀錄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㈢至公訴人據為憑證之「86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係本案發生後，檢察官針對個案（即本案）所特別製作之表格，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亦難謂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參酌被告及辯護人均主張前揭「係屬審判外之陳述，不具有證據能力等語，依前揭說明，應認不具有證據能力。
五、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除上述被告及辯護人所爭執之供述證據外，本判決其餘認定被告丙○○、乙○○犯罪事實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丙○○、乙○○及辯護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247至252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六、另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除上開業經本院審酌如上外，其餘經本院審酌該等非供述證據取得時之外部情況，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丙○○、乙○○均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被告丙○○辯稱：辛○○在偵查就已經否認犯行，承認犯行是為了交保。又本案除壬○○記載明細表外，沒有任何的發票或是憑證等依據，故不能就此就認為是業務上製作文書而認為有證據能力。就現金部分檢察官對不到帳，不可因此擬制推定辛○○等有交付現金。丙○○涉案的工程案時間是85-86 年，又檢察官是93年才開始偵查，距離已有七年之久，被告是議員，工作就是接受選民的請託為選民服務，七年間做太多選民服務，在七年後才問被告這些補助款當初是如何申請及補助經過，是強人所難。被告丙○○涉及附表一所載的工程案，確實有第一個龍壽國小工程，也確實有看到丙○○的補助款申請書，編號二跟編號三依據最高法院去調查的資料，是有工程案，但是不知道是誰的補助款，編號四跟五部分，高院去函查查不到，故高院就編號四、五部分認為不構成犯罪，編號六華勛國小工程案，有這個工程案，且有丙○○申請補助款的事實，但是我們在原審聲請調閱丙○○當時的申請書，但是調閱不到，所以只知道有工程案，丙○○有申請補助款，但是沒有補助款申請書。本案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是辛○○向議員買到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再由他們自行填寫補助對象、項目跟款項，但是依照龍壽國小的工程補助款來看，龍壽國小校長黃種斌到庭作證說是因為當時學校有需求，他去拜會丙○○請求補助，丙○○表示同意，且之後也有再去找丙○○提供補助，後來就有這項補助發生。此與起訴書所載補助款取得方式不同，且關於龍壽國小補助款申請書內的字跡是丙○○女兒林佑珈的筆跡，她當時是丙○○的助理，此部分請求鑑定，請函詢龜山鄉公所林佑珈填寫的資料來鑑定，如果有鑑定結果出來筆跡確實是林佑珈的筆跡，這與起訴書所載議員交付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就不一致。龍壽國小既然很明確是丙○○所為的補助申請，為何業績明細表寫是丙○○拿回扣而去交換補助款申請書，這顯然是因為檢方沒有偵查而相信辛○○說詞及加以壬○○的業績明細表而認定丙○○有罪而起訴。辛○○供述前後反覆應有瑕疵，且最多他是共同被告自白，要有補強證據，也就是壬○○的業績明細表，但這業績明細表是傳聞所得，沒有任何憑證，無法作為補強證據。本件僅有辛○○的證述，且沒有提出公司提領證明，金流亦未證明，不能僅以業績明細表有記載就認為被告有罪的積極事證，被告確實沒有收到辛○○支付三成回扣云云。被告乙○○辯稱：證人辛○○並不認識被告乙○○，且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並沒有會計憑證依據，是以證人辛○○、壬○○，均不能為被告乙○○有罪之依據。辛○○除所謂外交款項需要報帳外，可能對於隱名的股東、暗股股東需要交代款項花用到何處，所以他報告壬○○的不一定是真實的，故壬○○記載的明細表是傳聞證據，本案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受回扣。另議員申請書跟牋單本身是建議性質；且縣政府發放工程補助款有一定的流程，議員沒有辦法發揮實質的影響力的，故在此情況，即使辛○○要買空白補助申請書，也不一定能夠如願取得補助款，故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
一、辛○○係宏傑關係企業經營負責人，承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民間社團、公立托兒所、學校等單位之採購案；壬○○於78年初至89年初受僱於上開企業擔任會計工作，子○○則係68年間進入宏傑關係企業中之介壽公司先後擔任外務、工廠監工，嗣改任廠務，負責採購工作等情，已據壬○○、辛○○、子○○供述在卷（見5259他卷第21頁、727他卷㈠第99頁正反面、第111頁正反面、卷㈣第382頁、第383頁、11459偵卷第17頁反面、第18頁、第30頁至第32頁）。又桃園縣政府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即統稱議員補助款），各該經費編列項目及動支流程分別如下：桃園縣議員補助款，84年至86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文受補助機關學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機關（學校）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知廠商領取該筆款項。此有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9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至第169頁）及附表三編號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議員申請書、牋單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二、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辛○○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辛○○於93年7月13日調查局詢問及檢察官偵查中供稱：「〈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該扣押物係何人所有？何人製作？用途為何？）這是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壬○○所製作的，記載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的紀錄。（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之會計憑證與壬○○之業績明細表所記載相符，顯見該業績明細表所載為真，該業績明細表內所列議員是否都有提供該議員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的回扣？）都有。（前述提供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回扣的議員為何？）乙○○、丙○○。（前述議員中，何人係你親自洽談，交付1到3成不等回扣之議員？）乙○○、丙○○。（見5259他卷㈠第77頁反面至82頁），「（〈提示：93年7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後〉是以『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目。（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扣？）有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頁）。
　㈡於93年9月21日調詢及偵查中供稱：「我在93年7月l3日的供述大部分都是實在的，但是我還需要補充說明:1.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內容為何？）是我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記載我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料。（換言之，前示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囉？）實在。（宏傑關係企業中負責和議員洽談回扣事宜的業務員有哪些人？）就只我和癸○○。（換言之，前示資料中有記載到的議員，就是把配合款販售給宏傑關係企業的議員囉？）對。（換言之，議員的配合款要補助哪些單位及補助金額，都是宏傑關係企業在決定的囉？）對，補助金額有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是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拿。（前述向議員購買配合款交易方式為何？）我們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多少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我就帶多少現金去，都是一手交錢一手把簽好名的空白牋單交給我」等語（見11459偵卷㈢第139頁反面至142頁反面），「（今日在調查中供稱：1.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3.我接觸仲介的議員除了我在7月l3日供述的乙○○、丙○○...議員外，另外還有…蔡憲輝、李國芳及簡文劉…等情，是否屬實？）實在。（今日調查中提示壬○○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乙冊經你檢視後答稱是你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記載你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料，是否屬實？）實在。（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嗎？）實在。（議員補助款牋單上，記載哪些項目？）有時議員牋單上只有議員的簽名、年度及經費別及其他欄為都是空白的，但是有的議員會詢問我們要補助的單位及金額後由議員填寫，有部分是我們職員填寫。（議員的配合款所要補助之單位及補助金額，是否都是由宏傑關係企業決定？）是的，補助金額有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事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拿…」等語明確（11459偵卷㈢第175至178頁）。
　㈢於93年9月22日調查局中供稱：「（你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配合款業務，流程為何？）首先由我或癸○○先透過電話聯絡桃園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的服務處或是議會去找他們，見面時告訴議員我們有在做議員的配合款，他們就會問我們怎麼算，我們就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成或3成以上代價想向他們買配合款，如果議員認為可以，我們都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議員交給我們的『申請書』上大多只有簽名或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之後我再到桃園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告訴他們可以幫他們爭取到桃園縣議員的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的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學校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把議員賣給宏傑關係企業的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配合款撥下來後，學校必須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採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報銷並請款（『申請書』是由你還是癸○○拿去給桃園縣政府？）我和癸○○都有拿去，要看議員是誰去接洽的。（你用哪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給受補助學校報銷？）大概有宏傑實業有限公司、介壽興業有限公司、漢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宏穩企業有限公司，要看當時得標是用這四家公司的哪一家，再開立發票。（前述交易，宏傑企業如何獲利？）我們向議員購買配合款，必須先行支付3成或3成以上回扣給議員，再加上人事、業績獎金及行政費用等，實際支付在採購案或標案的成本就必須控制在3成以下，最高不能超過4成，否則公司就沒賺頭。（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是誰給她的？）因為我很信任壬○○，所以都是我或王美雲交給壬○○，要壬○○轉交給癸○○。（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處理。（〈提示壬○○93年5月18日扣押物編號：光027桃園縣議員用牋〉所示『申請書』據壬○○接受本組詢問時供稱，是她在離開宏傑關係企業前攜帶出來的，為何桃園縣議員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出現？）這些『申請書』就是我前面講的，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乙○○』，是什麼人簽的？）這是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上『乙○○』印鑑，也是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自己蓋的。（〈提示辛○○93年7月13日扣押物編號：B001-4議員用牋乙張〉所示資料係本組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何以桃園縣議員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出現在宏傑關係企業？）這也是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丙○○』，是什麼人簽的？）這是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上『丙○○』印鑑，也是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自己蓋的。（〈提示壬○○93年5月27日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內容為何？）除了第一頁的筆跡不像是我公司會計壬○○的以外，其他都是壬○○製做的，內容是記載某議員把配合款賣給宏傑關係企業後，宏傑關係企業把配合款用在哪一個受補助單位及補助金額。（所以你的意思是，前示壬○○的帳記資料確實是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回扣的交易明細無誤囉？）對（並點頭）。（你和桃園縣議員乙○○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我記得開始和乙○○有交易是在她擔任第12、13屆議員時，我也是都到她位在桃園縣八德市的服務處把配合款回扣交給她，她的服務處也是和住家是同一地址，是在經營代書事務所，只是詳細地址及交易次數我都忘記了。（你和桃園縣議員丙○○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我和丙○○的交易時間、次數及金額，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交付回扣地點都是在他位在龜山鄉萬壽路上的服務處，而且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是正統的三合院，門口有一個晒穀場。（見727他卷㈣第382至393頁）
　㈣於93年9月22日偵查中供承：「（請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我們都是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乙○○，至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生意上的緣分，我在84年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到88年左右，有時議員會告訴我如我說的『3』，有些議員會告訴我別的議員不是這樣，我會問他到底多少，有時會說別人作『3.3』或『3.5』我就知道意思了，我會衡量我的利潤，跟他研究，後就會達成雙方的共識，故我與議員的成數是因人而異的，但最少都是3成，我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百萬元的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有時我會請我太太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但是都會告訴壬○○，因壬○○的能力很強，是公司的樞紐，且我們公司的人很少，所以幾乎都是她在坐鎮公司，原則上領錢都是我或我太太去領，壬○○去領的時間會比較少，若議員與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張數，有時我怕我寫錯，若議員要求的成數超過『3』，我就會告訴他剩下的部分我改天再拿給他，後拿到申請之後，我再到給我申請書的議員選區的學校，因這是議員要求我盡量到他的選區，但有時還是會到非他的選區，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問他們學校有無欠東西，告訴他們我手上有某議員的經費，學校聽就聽的懂了，有時學校會叫我們自己規劃，有時學校會指定欲購買的東西，該東西若我們公司有，我們就會提供，若不合用我們就問學校需要什麼，配合他們的需要到外面去購買，例如10萬元為例，若議員拿3，我就剩7萬可以做，我必須買7萬元以下才有利潤，若是我們公司的，我的利潤空間就較大，我再以介壽興業、宏傑、宏穩、漢伸等公司的名義開10萬的發票給學校核銷，我想學校應該知道，但我不敢確定學校是否知悉，後由我或壬○○或癸○○在『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就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辦理有關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業務之人申請撥發配合款，工務局開始作業，我想應是工務局將錢撥下到受補助單位，學校才開始進行採購手續，我們就依先前談好的條件，把東西給學校，並將發票給學校供其核銷。（宏傑關係企業利用桃園縣議員的地方建設經費所補助的單位，都是學校嗎？）對。（前述你向議員購買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回扣，是以現金或支票交易？）我們都是用現金交易，是我親自交給上開我曾接觸的議員，帳戶大部分都是宏傑公司的帳戶。（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叫她交給癸○○去處理。（提示卷附扣案之『申請書』上的『乙○○』『丙○○』簽名是何人簽署？）都是他們自己簽完再交給我的。（〈提示壬○○所製作之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業績明細表〉內容是否屬實？）他做的內容是正確…（上開議員何時向你拿取多少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回扣？）太久了，不記得了，應是以壬○○所記載的帳冊為主，因壬○○最清楚了，我及癸○○都會告訴壬○○都會記載相關的帳冊中，該帳冊就我記憶中她沒有出過差錯。（請你再次確認與你接觸的桃園縣議員並收取你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回看的議員有哪些？）...丙○○、乙○○議員。等語明確（見727他卷㈣第416至419頁）。前開供述就確曾親自與被告乙○○、丙○○洽談，且對於洽談地點、交付不法利益以取得牋單及填載空白牋單等情，均能供述明確。
　㈤至證人辛○○雖於原審審判中證述：伊不清楚壬○○是根據什麼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憶不可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學校叫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拿了一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扣給被告丙○○、乙○○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紙，上面寫幾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有錄影，因為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的態度，後來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律師跟副主任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過，他就跟你說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血壓高、免疫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說這樣伊就相信，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沒這樣講，伊自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地檢署也照這樣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有這件事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242 頁），及另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然證人辛○○身為宏傑關係企業之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關係企業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就空白申請書之取得、業績資料及洽談過程為詳實之陳述，並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必要。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採。況其雖託稱相關業績明細表不知道如何製作，製作調偵訊筆錄時身體不好云云，然依前揭調詢偵訊筆錄所述內容，對於如何申請補助款、將補助款回帳與議員等內容，並非僅對一人或單筆數字證述，而係對於數年、數十人、不同金額之數字為解釋，又相關解釋並非經檢調人員誘導所為，且有順序條理，自難認證人辛○○於證述當時意識不清或胡亂陳述，是其於前揭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三、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壬○○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壬○○（於78年至89年間擔任宏傑集團之會計）93年8月19日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偵訊中證稱：「（前述宏傑公司辛○○爭取來的議員補助款，有無支付好處給同意撥款的議員？）有的…辛○○或是癸○○會支付每筆議員補助款額度3到4成不等的現金給撥款的議員。」（11459偵卷㈢第75頁），「（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辛○○、癸○○…（〈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載0.3、0.35、0.4等字樣代表意義為何？）就是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辛○○、癸○○…（北機組今日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載0.3、0.35、0.4等字樣，據你表示其意義就是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等情，是否實在？）實在。（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你是根據什麼記載？）我是根據辛○○和癸○○與議員洽談後回來跟我講的，我才會記載帳上。（11459偵卷㈢第136至137頁）。
　㈡於93年8月30日於調查局詢問中證稱：「（妳和辛○○拜訪過哪些桃園縣議員？）有...丙○○..等（你和辛○○及癸○○去拜訪前述桃園縣議員談些什麼？）辛○○和癸○○和議員談論的內容，主要是以在學校推廣環保產品為理由，要求議員看看是不是可以撥發補助款，如果可以撥發補助款，辛○○及癸○○就當場承諾會回饋給議員。（前述辛○○及癸○○的『回饋』其意為何？）就是他們支付給議員的補助款回扣。（你如何確定辛○○和癸○○答應給議員的回饋就是補助款的回扣？）辛○○和癸○○在和議員談的時候，不會講得那麼白，因為我是宏傑集團的會計，事後他們向我請款時，他們會告訴我這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我向辛○○的配偶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款項我再轉交給辛○○或癸○○，並請他們在傳票上簽名認證，所以我知道他們和議員談論的就是販售議員補助款的事。（〈提示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是我在宏傑公司擔任會計時，依據宏傑公司的成交卡及實際出帳金額來登載的，其中扣押物『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是我手寫的草稿，之後我會把上面記載的內容，轉謄到『業績明細表』上，再拿給總經理辛○○過目用。（前示『業績明細表』中，85年的業績明細，各欄位意義為何？）業績明細表最前面登記的是議員的名字，『業績』欄是記載當年度該議員撥款的配合款額度，『回收業績』就是議員撥發的配合款減去尚未向受補助單位收款的額度，『折讓』就是實際支付議員的回扣，『帳上業績』就是配合款撥發到受補助單位，宏傑公司和受補助單位的成交金額，『未收款』就是宏傑公司和受補助單位成交後，尚未收付的款項，至於議員名字旁邊會記載『0.3』、『0.35』及『0.4』等就是支付議員回扣的成數。（依前示資料桃園縣議員乙○○共拿多少回扣？）乙○○在85年間，共販售158萬2,980元的配合款額度給辛○○，拿了4成的配合款回扣63萬3,592元，86年間，共販售486萬7千元配合款給辛○○，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及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總共166萬元。（依前示資料桃園縣議員丙○○共拿多少回扣？）丙○○在85年間共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成回扣款29萬8,230元，86年間共販售160萬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87年間共販售了100萬元的配合款，也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一宗第189至194頁反面)。
　㈢於93年8月30日偵查中證稱：「（〈提示93年8月30日調查局偵訊筆錄〉內容是否實在？是否出於自己自由意思下所為陳述？有無受到強暴脅迫？是否看完筆錄後才簽名？）第11頁第3行開始到最後1行的錢確實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員有無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上開金額都是業務員（辛○○或癸○○）打電話給我或老闆娘（王美雲），我再依據他們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我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後再向出納領取傳票上的現金，再由業務員簽收，我再將傳票上的現金交付給業務員收執轉交給議員。我確實有將傳票上的金額交給業務員，若我親自交給業務員，我會請業務員簽名，若是老闆娘交付的話，我一樣編製傳票，只是沒有請業務員簽名，以區別該現金是由我或老闆娘交付給業務員。至於該金額辛○○與癸○○有無確實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因為我都是坐辛○○的車下桃園，且也不是常常下桃園，帳上記載的金額都是業務人員（辛○○、癸○○）拿議員的牋單（如卷附之申請書）給我作帳，告訴我那個議員、總額度多少、回扣幾成，我依據上開資料製作如卷附今日筆錄第211頁後附手抄本，如議員乙○○部分，其中『158.398』是補助的總額度，『0』是指工程已在當年度做完，沒有留，在過來的『158.398』其實這部分是口頭與乙○○約定的金額應該是160萬元，但是我是以實際補助的金額記載，記載金額絕對比口頭金額少不會多或相等，就會取得乙○○的空白申請書張數，這一部分都有乙○○簽名，申請書上其他的學校名稱、金額、年度、日期部分都是我們公司的辛○○或我簽的，別人簽的機會比較少，這件事只有我、辛○○、子○○、癸○○四個人知道，以現金支付給業務人員，業務人員再交給議員，上開資料做完後，其他跑學校的業務員就會去找需要產品的學校，大部分都是賣宏傑等5家關係企業所生產開模的環保類東西，該產品賣給學校的價格是跟市價差不多的，該東西外面沒有賣，因該東西是自己生產的，利潤空間很大，故他們只是擴大賣出去的機會，所以給議員回扣後仍有利潤，若學校有需要，業務員會回公司填寫成交卡，辛○○就會在成交卡上編卡號，其上就會有客戶名稱、種類、金額等資料，至於議員的回扣部分，我們帳上是以現金支出傳票上會計科目記載借預付款，摘要部分是業務員及議員中姓名中的一個代表字，其中的阿拉伯數字是議員賣給我們的額度，後傳票上之金額欄是我們給他的回扣，兩相核對即可算出我們給議員的成數，沖銷的部分，我們是用轉帳傳票來寫，會計科目是借記銷貨折讓貸記預付款，沖銷之前現金支出傳票的預付款，其中轉帳傳票上的摘要是記載成交卡號，金額欄是成交卡號回扣的總額，記完後會先記到日記帳，之後再過總分類帳。（請說明現金支出傳票記載方式？）上之日期係我交付回扣金給業務員，由業務員在覆核欄簽收，我在會計欄上簽名，摘要部分前是業務員及議員的姓名中的一字，之後的阿拉伯數字是申請書上的總額度（一次買的總額度），金額欄的部分是回扣金，上開金額我都是當天以現金方式給業務員。（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給辛○○，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158萬2,980元整，回扣部分至少63萬3,592元（4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少是486萬7千元整，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其中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86年總共回扣金額166萬元。（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給辛○○，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99萬4,100元整，回扣款部分至少29萬8,230元整（3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少160萬元整，48萬元是回扣（3成），87年賣100萬元，回扣款30萬元（3成）。（見727他卷㈣第373至377頁）。
　㈣93年10月7日於調詢、偵訊中證稱：「（〈提示：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影本16頁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2頁〉所示資料中，業績明細表影本編號由1到16，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編號由17到18，內容均是記載桃園縣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的紀錄，內容是不是和扣押物原本相符？）對。（妳供述乙○○在85年度販售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我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22.65，74.008，25.99』來算的，代表乙○○拿的回扣成數是4成，在85年度賣了至少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是如我前面所講的，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4成回扣64萬元…（妳供述乙○○在86年度販售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7頁上我所記載的『0.3』及『0.35』來看，乙○○賣給宏傑關係企業總共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其中86萬6,960元是拿3成回扣，另外的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所以乙○○共拿了166萬元的回扣…（妳供述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10頁上我所記載的『99.41x0.3』，代表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是實際販賣的配合款是100萬元，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妳供述丙○○在86年度販售160萬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2頁上我所記載『55，48，56.248』來算，總共是159萬2,480元，但是如我前面所講的，我是依據業務的成交金額來算，所以和實際的配合款會有稍微的差額，基本上宏傑關係企業向議員買配合款都是整數購買的，所以是160萬元，丙○○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依前示資料，議員林山峰販售若干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第3頁我所記載『46.8萬0.4萬15.43萬37.37萬』及『62.63萬』來算，林山峰在84年賣了配合款額度100萬元給宏傑關係企業，拿了3成回扣30萬元…（前述配合款使用在成交卡號上，是什麼意思？）就是宏傑關係企業向議員買到配合款後，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紀錄卡』上，交由辛○○編號，決定用哪一個議員的配合款補助，這筆配合款就會補助給成交卡號所對應的學校或單位。（宏傑關係企業中除你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請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辛○○、癸○○填寫議員申請書的哪一部分？）除了議員簽名的部分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括補助額度、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由我、子○○、辛○○、癸○○來填寫。（前示申請書你填寫完以後如何處理？）宏傑關係企業的業務人員會把同學校出具的公文及子○○製作的計畫書先送到學校蓋章，再由我併同申請書，不用經過公所直接送到桃園縣政府給收發，至於桃園縣政府如何處理我不清楚，最後學校收到公文後，我們就和學校訂約承包購案或工程案。（你填寫的議員申請書來源為何？）宏傑供支付議員回扣後，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回公司的。（〈提示辛○○扣押物編號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什麼人製作？）這是辛○○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度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不是和你登載在業績明細表上的相同？）對。（宏傑公司使用議員販售的補助款額度，如果有剩餘的零頭要如何處理？）如果剩餘的額度較少，就不會再使用，如果額度有2、3萬以上，就會和別的議員合併使用補助在同一個受補助單位，或是和該有剩餘額度的議員下年度的額度一起合併使用。（前述這種合併補助的方式是由宏傑公司何人決定？）87年以前是由辛○○決定，之後我跟子○○就可以決定，因為辛○○每個月都會看我製作的額度統計資料，他也會自己記錄，如果議員剩餘的額度太多，他會不高興，因為那些額度都是用錢買回來的。」（11459偵卷㈣第58頁反面至67頁反面），「（今日調查局中所提示扣押物中『成本比』的意義為何？如何計算？）成本比就是各補助案的實際成本百分比，但是不包含宏傑公司的人事行政及稅金等支出，計算方式是進貨成本加上支付議員的3成銷貨折讓回扣再去除以成交額，就是成本比。換言之，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的回扣。（宏傑關係企業除了妳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請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辛○○、癸○○填寫議員牋單的那一部分？）除了議員簽名的部分是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含補助額度、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我及子○○、辛○○、癸○○來填寫。也會模仿一下議員的筆跡來寫。（宏傑公司的議員牋單來源為何？）宏傑公司支付議員回扣後，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回來公司的，其他的人沒有接洽議員不會拿到議員牋單。（今天調查中供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申請書回公司後，會由妳這邊登帳，為了要登帳的關係，所以他們將申請書牋單買回來後，都會將申請書交給妳登帳，告訴妳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個議員，之後妳會清點申請書的數量，看夠不夠使用，如果不夠使用，妳會請辛○○及癸○○再去該議員處索取等語，是否屬實？）是的。（今日調查中供稱辛○○及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都是王美雲去提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美雲交給你，由你轉交給癸○○，你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名，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再請她在傳票上簽名，是否屬實？）透過王美雲交給癸○○的，我會根據癸○○的報告直接登帳，不會再叫癸○○在上面簽名。（妳如何確定癸○○有沒有把回扣款交給議員？）因為癸○○除了從我這邊拿錢要簽名外，另外她也要拿回議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她確實有把回扣款給議員，最後並由我保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癸○○牋單或申請書拿回來的。（妳交錢給癸○○及癸○○交牋單或申請書給辛○○時，有無其他人在場？）宏傑關係企業只有我、辛○○、王美雲、癸○○…子○○知道這件事。（今日調查局所提示辛○○扣押物編號：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何人製作？）是辛○○寫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否與你登載在業績明細表上相同？）對。應該是辛○○從那些報表抄來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114至116頁、第122至123頁）
　㈤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96年5月25日審理中證稱：「辛○○為總經理，癸○○為業務經理。總經理是全公司的事都要向他報告，也有兼跑業務，像公司跑學校、對外對一些民意代表、公家單位。癸○○的工作內容也是一樣。（宏傑公司主要生意內容？）做公家機關的生意。公所、學校、醫院相關的環保器材的設計、製造、銷售都有。（宏傑公司做生意時，是否需過問公家機關的經費來源？）如公家機關沒有經費的話，業務會幫忙爭取。（所指業務為？）像辛○○、癸○○。（業務向何人爭取？）有議員、縣政府。（議員透過何方式給補助？）議員有建議的權利，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曾否聽過議員補助款？）有。就是議員在權利範圍內建議補助款項。（所指議員有權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是否即指議員補助款？）是。（辛○○、癸○○有無需交付一定代價給議員而向妳支付款項？）他們有請領過款項，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是付給議員。我只是代轉款項。（辛○○、癸○○除薪水外之業務經費，曾向你領過何款項？）我是負責轉交。業務經費是列在預付款、銷貨折讓的項目下。先交給業務，是列在預付款，業務如真有業績，才轉至銷貨折讓。（這些報領的業務經費有無說明用途？）直接交給他們用。（在調詢、偵訊中有無按你自由意思陳述？）是。（〈提示93偵11459第四宗〉筆錄p114倒數第2問題，是否回答成本比為補助案實際成本百分比…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回扣？）我說的是支付給業務人員。（筆錄p115中是否回答牋單是妳、子○○、辛○○、癸○○填寫，也會模仿議員的筆跡來寫？）是。（筆錄中遭問及如何確定癸○○有無將回扣交給議員，妳是否回答癸○○除向妳拿錢要簽名外，也拿牋單或申請書給辛○○證明她確實有交回扣給議員，如未交回扣，議員不會同意其將申請書或牋單拿回來？）我沒有說『回扣』，我是說『錢』。其他意思應該是一樣。（〈提示93他5259第1宗p83〉辛○○調詢中稱業績明細表載成交卡號，有成交代表與議員銀貨兩訖，是否與你所知事實相符？）他這樣講就是這樣。（在宏傑公司是否知道業績明細表？）知道，是我做的。就是統計兩位業務的業績。依據是公司的成交紀錄。（成交紀錄何人負責製作？）業務辛○○、癸○○會填寫成交紀錄、辛○○編號，交給子○○。（據癸○○在調詢、偵訊、法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未向妳拿折讓等款項，有何意見？）我們曾對質過，傳票上就是有癸○○的簽名。（傳票上的簽名是否在其拿錢時簽？是事前簽或事後簽？）有時是同時簽，有時會事後簽。（為何會事後簽？）可能因停車不方便，我拿錢給她就忘了叫她簽。事後隔不久就會叫她簽。不會事前簽。」（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宗第134至151頁）。
　㈥至於其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係企業議員配合款，偵查中檢調人員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明細表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壓力，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那個就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水帳，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訴伊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完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證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認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伊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沒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外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該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給辛○○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然證人壬○○身為宏傑關係企業會計，就其任職宏傑公司期間製作之補助款使用紀錄、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上之記載內容、原因於調詢、偵訊時詳予說明，若非確有其事，如何僅憑檢調人員拿出業績明細表給其觀覽，即可短時間編纂杜撰上述情節，且多次證述相符。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採。是其於前揭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四、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子○○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局詢問中自白證稱：「（宏傑關係企業營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但是後來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之承作業務，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提供給受補助單位的預算書、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嗎？）我會寫一部分，壬○○也會寫一部分…（〈提示辛○○扣押物：B011-2付款簽收簿1冊〉所示簽收簿裡的簽名廠商，就是前述你去找的生產商嗎？）對，大多都是我去接洽的。（〈提示辛○○扣押物：B019-6訂購單1冊〉所示資料也是本組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的，用途為何？）是用來紀錄向生產商進貨的進貨成本。（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辛○○或是癸○○拿回來的。（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要的3家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或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家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11459偵卷第18至20頁反面）
　㈡於93年10月21日檢察官偵查具結證稱：「（宏傑關係企業營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但是後來從80多年開始，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提供給受補助單位的預算書或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嗎？）有時是壬○○寫的，有時是我寫的…（調查站提示簽收簿你的簽名廠商，是你去找的生產商嗎？）是。（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找補助的學校。（癸○○和哪些議員接洽補助款？）他若爭取到議員補助款，會拿到議員的牋單，上面會註明議員的名字。（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辛○○或是癸○○拿回來的。（前述辛○○及癸○○把議員牋單拿回宏傑關係企業後，都交給什麼人處理？）都交給壬○○處理。（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的3家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或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家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11459偵卷第31至36頁），對於證人辛○○、癸○○取得議員牋單，及宏傑集團以不法方式從事議員補助款案之承作業務，證述明確，核與證人辛○○上開自白情節相符。
　㈢證人子○○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員補助款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在宏傑關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85至195 頁）。然證人子○○於偵查中供述係關於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其係負責找廠商，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等語，與證人辛○○、壬○○於偵查中情節並無相違。至辛○○、壬○○是否或如何交付回扣給民意代表之事，已屬後端領取補助款後如何將補助款交與民意代表，證人子○○亦稱並非其業務範圍，則其稱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自難作為有利被告丙○○、乙○○之證據。
五、參以證人即富岡國小校長未○○於調查局及偵查中證稱：乙○○議員補助富岡國小的申請書都是宏傑公司製作（見93年度他字第727號卷第六宗第16至17頁反面、第74至76頁）。證人即宏傑公司業務人員丑○○於偵查中證稱（意旨略以）：82、83年間到86、87年間任職宏傑公司擔任外務，但中間有一段時間離開又再回去；其主要負責送合約書、預算書等資料到學校，辛○○告知某某學校需要什麼東西，其就到該校找校長或總務主任，他們會帶其到現場看，之後其帶師傅（與宏傑公司有配合之廠商）到現場丈量，量好後把相關尺寸帶回公司，宏傑公司內會有人將預算書表、平面圖等相關資料做好放在其桌上，其就將之帶到學校交給該校的總務主任；其到學校瞭解學校需求後，辛○○會叫子○○去找廠商承作工程，癸○○則有跑學校、與議員接觸等語（見727他卷㈥第293頁反面至第295頁），且經檢察官提示卷附桃園縣政府函所檢附補助改善學校工程之預算書、單價分析表及平面圖給證人丑○○閱覽後，其證稱：「東勢國小部分有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01805號、127281號；龍壽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4807、240445、207371號；；霄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77577號；僑愛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56246、135384號；青溪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6657、219298號；富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90537、136656、177579號；武漢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58568號之工程預算書圖等相關資料都是宏傑公司所製作」等語明確（見同上卷頁），又依證人辛○○於93年8月19日偵訊時自承：去學校拉業績時多與總務主任接洽，比較少直接與校長接觸等語（727他卷㈣第234頁），證人即曾任富岡國小總務主任未○○於94年1月24日、100年3月25日偵訊時具結證稱：其從70年到88年退休前都是擔任富岡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一開始學校沒有採購制度，都是總務主任負責；86、87年間富岡國小有向桃園縣議員申請地方建設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是校長問其學校有沒有需要那些設備，要其提出報告，議員就會來補助，但其從來沒見過這些補助經費之議員，這些採購案之預算圖說、金額、採購金額都是廠商製作，連同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一起送到學校，學校有公告比價，得標的都是宏傑關係企業之宏傑公司、宏穩公司得標等語甚詳（727他卷㈥第74頁至第76頁、126偵續卷㈢第267頁、第268頁）。證人即曾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許淵慶於94年1月25日、100年 3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後證稱：其在85年8月1日至87年 7月31日擔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青溪國小『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購置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案』、『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工程案』等工程均係其任內承辦，是校長呂正男告知經費問題已經解決，廠商先來學校詢問其需要的設備及材質，之後就拿著預算書到學校或派人到學校現場丈量規格，施工期間沒有看過議員到場；假如是其等學校既有預算，學校必須自行編預算、製作預算書、找廠商訪價，再將訪價表併送縣政府核備，但前述工程案是校長爭取到的經費，廠商其實已確定，會製作預算書圖給學校，這時就沒有再作訪價，其等心態上認為廠商是議員找來幫其等解決學校所缺乏東西等語甚詳（727他卷㈥第85頁至第86頁、126偵續卷㈢第257頁至第259頁）。證人即曾任僑愛國小總務主任巳○○於94年1月25日、100年3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證稱：其於85年2月13日至88年7月31日擔任僑愛國小總務主任，期間主要負責學校工程採購、修繕管理、財務管理，而工程採購包含修繕、管理，先在行政會議中提出需求，有經費的話，學校就會編列經費修繕，之後找廠商來議價，最後採最低價得標；沒經費的話，校長會請鄉鎮代表、縣政府、縣議員、家長會、社區自治代表等人協助補助經費；有關工程採購方面，因其是學教育的，不會編列預算，補助款是廠商幫忙編列預算，經學校內部（總務主任、主計、校長等人）核對後，再提報予縣政府，因為廠商或業界的人會自行來學校詢問有無需求、需要何種工程，其等就會跟他們說，他們才知道學校需要預算，就會自行幫學校向縣議員、民意代表爭取預算、拿到縣議員或民意代表簽名之補助款申請書，學校再將此申請書呈報給縣政府；宏傑公司、介壽公司之人都有拿過補助款申請書給學校，宏傑公司的丑○○到僑愛國小詢問學校有無需施作工程，告知如果有需要，議員會幫忙學校爭取經費，學校就討論需要推動何工程，85、86年間丑○○共拿3張議員補助款申請書，就是85年11月22日之金額70萬8580元、18萬1820元及85年12月4日之金額89萬400元等3張申請書，預算書等檢附縣政府審核之資料也是他幫忙做的，這些工程依規定要對外詢價，但因為不懂工程，加上一開始都有詢價，但詢價廠商不一定會來投標，之後詢價廠商就沒有意願再告知學校，所以後來手續減少，就沒有再詢價等語（727他卷㈥第189頁至第192頁、126偵續卷㈢第248頁至第250頁）。綜合證人未○○、許淵慶、巳○○之證述，均係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人員丑○○等人主動前往學校探尋教學環境工程修繕、教學用品需求，並以將協助爭取議員補助款以解決經費問題、協助提出工程預算圖說等資料，讓學校同意交由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核與丑○○前開證述內容相吻合。足認證人辛○○證述向被告丙○○、乙○○取得空白議員申請後，以此透過宏傑關係企業員工（業務員）對外向桃園縣各國中小學校招攬工程或採購案之說詞，並由宏傑關係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單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以利國中小學校辦理採購案之行政流程等事實，確屬真實而可採信無誤。
六、關於書證部分：扣案由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其中載明被告丙○○、乙○○之姓名、成交日、成交卡號、客戶名稱、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情，其所記載之客戶名稱、預算等細節，核與被告乙○○、丙○○之補助款額度以補助附表一所示單位之資料相符。參以證人辛○○所製作筆記本之內容（扣押物編號B008-1，影本見11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辛○○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提示扣押物編號：就是在B008-1筆記本〉所示資料係本組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搜索票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營業址搜索扣押而來，扣押之筆記本是什麼人所有？內容是什麼人書寫？）是我所有，內容也是我書寫的。（你製作前示筆記本，用途為何？）是我用來紀錄哪一個年度哪一個月份買哪一個議員配合款多少，並給他多少回扣的資料。（前示筆記本第36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在86年4月間使用了桃園縣議員乙○○86萬6千666元，支付他3成回扣26萬元，（前示筆記本第41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我在86年8月間，向乙○○買了800萬元配合款，支付280萬元回扣款。（前示筆記本第44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並於同日偵訊時證稱：「（今天你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調查所為之陳述是否實在？）實在」等語（見11459偵卷㈦第80頁），並有扣押筆記本影本在卷可稽（見11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證人辛○○身為宏傑集團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集團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必要。又本件於宏傑關係企業搜獲以乙○○及丙○○名義填載於簽章欄位之空白申請書，被告乙○○及丙○○雖均辯稱：不知道為何空白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云云，然議員基於為地方爭取經費之動機，自當先行主動探求或經由適當管道反應而瞭解地方各學校、機關團體之實際需求，於簽立牋單時應一併載明受補助單位、用途及補助金額，殊無任意簽立空白牋單之理。至如係議員經由適當管道反應始同意簽立牋單之情形，縱受補助單位藉由他人仲介始獲得議員首肯，衡情除非均係透過同一管道向議員爭取補助款，否則不致出現與上開補助款動支程序無關之非公務員，竟能取得特定議員簽名之空白申請書，而該申請書上簽立之乙○○及丙○○姓名，與扣案其他業績明細表或筆記本上記載之議員姓名相合，則證人壬○○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案件審理中另證稱宏傑公司業務人員曾將空白牋單拿回公司，並在空白單上填寫補助單位以補助學校等情（同卷第二十一宗第209、217頁），就宏傑集團曾取得由議員簽名之牋單一節，亦與辛○○於同案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堪信壬○○、辛○○為被告乙○○、丙○○所為相關收取回扣之證述確非虛言，否則如此複雜之申請補助款（包括施做工程、申請補助款、補助款部分流回議員）過程，顯無法經多數證人且多次供述相合，再與相關書證勾稽相符。此外復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頁）、桃園縣政府93年8月4日府主二字第0930200985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經費之相關憑證影本（58紙）、93年9月3日府主二字第09300225429號函檢附原始憑證影本（727他卷㈣第104頁至第185頁）等存卷可參，足證確實有附表一編號所示工程。至被告丙○○雖否認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為其所簽，並稱係其女兒林佑珈的筆跡，而請求鑑定筆跡乙節，按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本件被告丙○○亦不否認林佑珈為其女兒及助理，而依照證人辛○○證述，空白申請書是丙○○議員所交付給其使用；證人壬○○證述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是議員或議員服務處之人簽名等情，則堪認該紙空白申請書仍是從丙○○服務處而來，其作用即係在申請補助款，其上字跡究係被告丙○○本人或是丙○○授權他人填寫姓名欄乙事，與本案之待證事實並無重要關係，是此部分本院認已無需送鑑定係何人字跡，且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聲請應予駁回。
七、關於被告丙○○、乙○○之行為是否符合施用詐術乙節，經查：
　㈠被告丙○○、乙○○均知悉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係桃園縣政府「公共工程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項下之經費，桃園縣政府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以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支用程序係由縣議員在自製之補助款申請書中，依實填載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位、補助金額、用途別、撥款日期等欄位，並簽名蓋章後，送（或經議會轉送）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或教育局，經書面審核欲動支撥款之議員可用餘額及支用範圍後，由縣政府發函通知各主管機關、受補助單位及動支撥款之議員，受補助單位再依程序陳報計畫及預算書圖等資料，送交主管機關審查並核定撥款後，受補助單位依計劃執行經費並檢附憑據核實報銷。而依據行政院頒定之「中央對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前開補助款之支用建議，屬於議員職權事項、範圍，補助款之性質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且僅得用以辦理與該受補助單位主要業務有關之教育訓練、社會福利等公益活動用途，或依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採購因業務所需之器材設備、修建，不得用於與前述目的無關之活動或其他私人用途，且須核實報銷等程序；被告丙○○、乙○○明知宏傑關係企業施做工程金額及宏傑公司可得利潤實際上僅會是申請補助款之6至7成，仍分別將空白申請書交與宏傑公司人員，申請超出實際工程金額之3至4成，而將此多出之3至4成補助款中飽私囊，顯有與宏傑公司之辛○○、壬○○為意圖不法所有之共同謀議。
　㈡證人辛○○熟知『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須①議員提出建議牋單。②縣府權責單位依據牋單初審其補助用途是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補助對象是否已立案。③主計室負責額度管控，即管控額度是否足夠、補助用途與對象是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等程序。證人辛○○取得取得空白牋單或空白申請書，向附表一所示之受補助單位招攬採購案，經同意後，證人辛○○等人再於宏傑集團營業所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開取得之空白牋單或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送交桃園縣政府，而據證人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國教課員張惠誼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把申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或是概算表，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給教育局收發，教育局再分給業務課由我承辦，我會看他附上來的公文有沒有議員的申請書，簽會工務課，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縣長決行同意補助。縣長決行補助之後，我就辦稿行文給受補助學校表示同意補助，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員，等受補助的學校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學校也和前面流程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辦單位，並檢附核銷的原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驗收紀錄、合約書，再會工務局、主計室由我們局長決行同意撥款後結案」（見727他卷㈣第422頁反面），證人即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土木課員余鳳珠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把申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有的並檢附概算表，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如受補助單位是學校，總收發就會分給教育局主簽，教育局再會工務局登記，再會主計室，如果受補助單位市公所的話，看公所發文的字號，如果市公所工務課發的文，就由工務局主簽，如果市公所民政課發的文就由民政局來主簽，再會工務局登記後，全部都要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是縣長決行同意補助，然後由主簽單位行文給受補助單位表示同意，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員，等受補助單位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單位也和前面程序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簽單位，並檢附核銷的原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合約書，我們按照一般行政流程送縣長批示後結案。（前述議員補助款申請輸送上來之後，你們只會看額度夠不夠，其他只作形式審核嗎？曾有縣長不同意補助的前例？）是的，我們只看額度夠不夠，如果額度不夠我們就直接退件，並打電話告訴議員，某某受補助單位因為額度不夠，我們已先行退件，就我記憶，沒有額度夠縣長卻不同意補助的前例。」（見727他卷㈣第433頁反面至第435頁）等語明確。由上開證人所述，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就審核補助款計畫是否符合規定及撥款、經費之核銷等事宜，均只是審核該補助計畫是否符合『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且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究非司法調查機構，無法一一探知宏傑企業社實際施做工程或其利潤之款項分別為何，也因有議員簽發之補助款申請單，而同意各該採購案及同意撥款，而如知悉其中部分補助款項，係屬議員回扣，顯不會核准各筆採購案之全額及同意撥款，是被告丙○○、乙○○與證人辛○○、壬○○即係以合法掩飾非法之議員補助款申請案而為違法詐取財物之情事，堪認其等施用詐術。
八、關於被告丙○○、乙○○是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乙節，經查：　　　
  ㈠刑法第10條第2項關於公務員之定義，業於被告行為後之94年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於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後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是刑法上公務員之定義在新法施行後，犯罪構成要件已有變更；而原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其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犯本條例之罪者，亦同」，亦於95年5月5日修正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自同年7月1日施行，以配合前述刑法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即採與刑法相同之公務員定義。經查，乙○○、丙○○係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且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以縣議員身分填具申請書予桃園縣政府，有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頁）、附表一各編號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議員申請書可稽，是上開縣議員於本案行為時，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8條及88年1月25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48條之規定，均為從事公務之人員，屬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亦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之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無論依新、舊法規定，均具有公務員身分。
  ㈡縣（市）議會議員為地方民意代表，職司為民喉舌，反映民意，並代表人民監督地方政府施政。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款、第8款、第28條及88年1月25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2款、第8款、第48條之規定，縣市議會分別有議決縣府預算之權、議員有對議會提案之權、質詢縣政業務之權。準此，縣議員對縣政府預算之編列、執行有審核、監督之職權，縣議員對議會有提案之職權，對縣政業務有質詢之權，且議員之提案權或質詢權範圍，地方制度法並未設限，大凡關係地方法規之廢立、公共事務之興革等一切事務在內，議員均得向議會提案或向縣政府主管質詢。又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有議決預算、監督其執行、審核決算報告之權，分為地方制度法第35條第2款、第7款，第36條第2款、第7款，第37條第2款、第7款所明定。此亦為地方民意代表之最重要「職務」。長期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求府會和諧、良性互動，每賦予地方民意代表對部分預算（尤其建設補助款）有建議動支之權，多成慣例。則此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定預算權限所衍生之地方民意代表預算動支建議權，自與地方民意代表固有之審查預算、監督執行權限有密切關連性，而亦屬其「職務」範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之性質及動支流程，可知桃園縣政府依據上開議員之預算審查權、預算監督執行權、對議會之提案權、對縣政業務之質詢權，編列預算作為縣議員對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建議案建設經費（即地方建設配合款）或統籌分配稅款補助地方建設經費（即統籌分配款），給予每位議員一定上限額度之補助款，旨在表達縣政府對縣議員建議權之尊重，則縣政府對於已編列之議員補助款預算之用途及數額，自會依議員之建議加以執行補助。從而，被告乙○○、丙○○以桃園縣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附表一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一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至169頁）可憑，足證其等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如前揭附表一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係基於其縣議員身分之職務上所為無訛。
九、綜上，被告丙○○、乙○○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8條於95年5月5日修正，95年7月1日施行，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則於100年6月29日修正；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亦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其中與本件相關之刑法第2條、第10條、第37條第2項均已修正，並刪除第56條之規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又本次刑法修正之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且就比較之結果，須為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分別適用各該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即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所應遵守之「罪刑綜合比較原則」及「擇用整體性原則」（參見最高法院95年5月23日95年度第8次刑庭會議決議）。依修正前後刑法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個案如有其他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情形時，依綜合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再又刑法第2條前段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所指之「行為」，包括行為始終之全部過程而言。連續犯為裁判上一罪，本質上包含數個以上行為，故連續犯行為之終了，應指構成連續犯之全部行為均已終了。因此，連續犯之行為如跨於法律變更之前後，即應以連續犯全部行為終了時為準。如連續犯行為之全部終了，係在法律變更之後，即應適用新法處斷，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先予敘明。
  ㈡公務員之定義部分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定義之修正，按「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又「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95年5月30日修正前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法條已分別修正，即刑法第10條第2項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則修正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均自95年7月1日生效。再以「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安處分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刑法第11條前段亦有明文，故自95年7月1日起，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犯罪主體「公務員」之定義，即應依修正後之現行刑法第10條第2項認定。又按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包括地方行政機關及地方立法機關，而本案被告乙○○、丙○○於行為時均為桃園縣議員，其等於宣誓就職後，即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人員，無論依修法前後刑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或前開修正前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均為公務員。此部分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就本案被告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㈢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款部分
    被告丙○○、乙○○行為後，與本案相關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分別於85年10月23日、100年6月29日修正。然被告丙○○犯罪時間為85年5月間至87年4月間、被告乙○○犯罪時間為85年2月間至86年11月間，是被告丙○○、乙○○所為本件連續犯行終了時，均係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85年10月23日修正公佈之後，因而不生與85年10月23日修正前之舊貪污治罪條例比較之問題。此後於100年6月29日再行修正；而依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嗣於100年6月29日修正為「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其修正立法理由係與刑法第339條之條文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疑義，蓋貪污治罪條例既為刑法之特別法，如無特殊理由或目的，基於司法效益法文應儘量趨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不必要之困擾。是此次係就構成要件之「詐取財物」修正為「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僅係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而刑度及罰金額則相同，對被告丙○○、乙○○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分別於85年10月23日、95年5月30日修正。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第8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僅係配合刑法第28條將「共犯」修正為「正犯與共犯」。為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對被告丙○○、乙○○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㈤有關刑法部分
  ⒈關於共犯部分：刑法第28條原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新法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將舊法之「實施」修正為「實行」。原「實施」之概念，包含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等階段之行為，修正後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雖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已有限縮，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惟本件被告丙○○、乙○○，就上開犯行間，不論依修正前、後刑法第28條之規定，均構成共同正犯，對被告丙○○、乙○○而言，修正後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⒉關於刑法第33條第5款罰金刑部分：刑法第33條第5款業經修正公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臺幣1,000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與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銀元）1元以上」不同。比較修正前後之罰金刑輕重，該罰金刑之最低刑度於修法後已有加重，故以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⒊關於刑法第68條部分：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拘役或罰金加減者，僅加減其最高度。」，惟此次刑法修正，既將罰金最低金額修正為新臺幣1,000元，當不致因加減其最低度，而產生不滿1元之零數，允宜與有期徒刑相同，許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故併入修正後刑法第67條，而規定為：「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本案被告丙○○、乙○○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行為，詐取財物罪案件部分，既因連續犯而加重其刑，則因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不予加重，較諸修正後刑法第67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亦予加重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⒋關於連續犯：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56條原規定：「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後之刑法已刪除上開連續犯之條文規定，則被告丙○○、乙○○多次犯罪行為，即應就各次行為分別論罪科刑，再依數罪併罰之規定分論併罰，故修正前刑法第56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㈥綜合上揭新舊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比較之結果，綜合比較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後之刑法相關規定，應以尚未經刪除連續犯規定之修正前刑法對被告丙○○、乙○○較為有利。爰一體適用被告丙○○、乙○○行為時即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之規定。
  ㈦關於褫奪公權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對於褫奪公權期間的規定，也就是從刑的刑度如何並無明文，則依本條例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或2項，使其褫奪公權的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刑法第37條第2項原規定：「宣告6月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於本次修正後規定為：「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因屬從刑的科刑規範事項的變更，應隨同主刑適用，自應隨同主刑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
二、被告乙○○、丙○○，均明知上述議員補助款之支用程序，亦明知上開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而須全數實際用於受補助單位之工程或採購案上覈實報銷，如將未記載完備之議員牋單或申請書，交由他人使用並收取補助款一定比例之不法利益，所為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以非法方法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預算執行之真實性。被告丙○○、乙○○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桃園縣議員，利用其等擔任縣議員所具有申請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務上之機會，簽立空白議員牋單或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交由辛○○、壬○○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致桃園縣政府陷於錯誤而核撥議員補助款，惟核撥之補助款僅有四成實際用於受補助單位之採購案上，其餘分歸議員與宏傑公司取得。是核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所為，均係犯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被告丙○○、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先由另案被告辛○○負責聯絡上開議員，於上開議員提供空白牋單或申請書後，由另案被告壬○○登載帳冊以管控議員補助款使用額度及充分利用，並將應給予議員之現金回扣交付辛○○，再由辛○○將回扣以現金方式交付上開議員收受，宏傑公司內部嗣再由廠務即子○○進行訪價、找施作廠商及製作預算書圖，續由辛○○填載空白議員牋單後遞交桃園縣政府以完成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是其等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分，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完成其等共同詐欺議員補助款之目的。是其等均係以自己或共犯之意思而參與，縱彼此間僅從事犯罪行為之一部分，或僅與部分共犯有所謀議聯繫，或有職務高低與服從指揮監督程度之不同，然既係分工合作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則於詐欺取財之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為共同正犯。辛○○、子○○、壬○○雖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但與具有公務員身分之縣議員丙○○、乙○○共犯上開犯行，應依修正前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3、6部分，被告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部分，被告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至依本案情況，另案被告辛○○、子○○、壬○○是否構成常業詐欺罪，被告乙○○、丙○○係構成收賄罪乙節，按收賄罪係交付賄賂之人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對於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有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明顯可知行賄者與收賄者間有對向關係，且就財物之流向有對價關係，行賄者交付與收賄者之財物是本身私有財物。反觀本案情況，為被告乙○○、丙○○配合宏傑公司以少報多詐領補助款，宏傑公司人員若無議員配合，無法獨立詐得議員才可申請之補助款，辛○○雖先行計算回扣數額交付被告乙○○、丙○○，然此計算基礎也是本於議員補助款數額，而非隨意決定金額為之，因之從其等申請補助款流程，堪認其等顯為共犯結構，而與行、收賄之行為無涉，併同敘明。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部分所為犯行，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部分所為犯行，時間緊接，犯意概括，且所犯構成要件復屬相同，均皆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均依法加重其刑。
　㈡另按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起施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明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此係刑法量刑規定之補充規定，旨在就久懸未決案件，從量刑補償機制給予被告一定之救濟，以保障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利，係重要之司法人權。而其中第1款所稱「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係指如訴訟程序因被告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而言。查被告乙○○、丙○○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00年6月17日繫屬於原審法院，此有原審法院收狀日期戳可稽（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㈠第1頁），顯見本案自第一審繫屬日迄今起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另查本案被告乙○○、丙○○於原審繫屬時起，均能按時出庭，並適時提出準備書狀及答辯狀，查無故意延滯之情形，且本件同時經提起公訴之涉犯被告人數實多名，犯罪事實、涉案法條均牽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等罪嫌，須從諸多情況證據加以釐清，有相當之複雜度。是本院審酌上開法條所列3款事項後，認訴訟之遲延係非可歸責於被告乙○○、丙○○所致，且情節應屬重大，爰依上開規定，減輕被告乙○○、丙○○之刑責。被告乙○○、丙○○均有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均依法先加(連續犯加重)後減之。
肆、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附表一編號4、5、41）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1至3、6工程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5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詐領補助款；被告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34至40、42至44工程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1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詐領補助款；因認被告丙○○、乙○○此部分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經查此部分卷內查無桃園縣龍潭鄉武漢國民小學、福安國小相關申請補助款資料，除於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之記載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可資參佐，以致無法確認被告丙○○、乙○○是否確已動支上開議員補助款額度，自不得徒以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等文件記載上開內容，即遽認被告丙○○、乙○○涉犯此部分罪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尚屬不能證明被告丙○○、乙○○犯罪，依法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認定被告丙○○、乙○○前揭有罪部分，有修正前刑法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應不另為其無罪之諭知。
伍、撤銷原判決之理由（被告丙○○、乙○○部分）及量刑
一、原審不查，誤為被告丙○○、乙○○無罪之諭知，即有未洽。檢察官執此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撤銷改判，即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乙○○利用擔任桃園縣議員身分，建議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務上機會，謀不法利益，犯罪情節非輕，應予非難。並參酌被告丙○○、乙○○詐得補助款次數及數額如附表四所示；兼衡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及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分別宣告褫奪公權2年及3年。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刑法及其施行法關於沒收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歷經二次修正公布。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刑法，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第2項規定：「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是刑法新修正之沒收規定，自105年7月1日施行。又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㈡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為使
    其他法律有關沒收原則上仍適用刑法沒收規定，故刑法第11
    條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
    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亦即有關本次刑法修正後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依此
    次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規定，就沒收適用之法律競合，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
    之原則，優先適用刑法，至於沒收施行後其他法律另有特別
    規定者，仍維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條之修正
    立法理由參照）。
  ㈢為因應上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關於相關特別法將於
    刑法沒收章施行之日（即105年7月1日）失效之規定，貪污
    治罪條例第10條關於沒收之規定，亦於105年6月22日修正公
    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前第10條規定：「犯第
    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
    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
    者，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
    之來源可疑財物，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
    人證明來源合法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所得財物（第2項）
    。前二項財物之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額，或
    以其財產抵償之（第3項）。為保全前三項財物之追繳、價
    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第4項
    ）。」修正後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本人及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之來源可疑財產
    ，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人證明來源合法
    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犯罪所得。」此乃因刑法沒收章已無
    追繳及抵償之規定，而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執行方
    式，為避免司法實務對如何執行追繳、抵償之困擾，刪除原
    條文第1項及第3項，回歸刑法沒收章之規定；及為配合刑事
    訴訟法關於扣押之修正，刪除原條文第4項，回歸刑事訴訟
    法關於保全扣押之規定。
  ㈣綜觀前述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規定之修正，貪污治罪
    條例僅就肅貪政策有必要為特別規定部分，另設特別法，餘
    仍均回歸適用刑法。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
    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
    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
    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
    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
    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定有明文。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
    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
    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
    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
    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
    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是本案關於犯罪
    所得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犯罪行為人所有之部分，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㈤又沒收係以犯罪為原因而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將
    其強制收歸國有之處分；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
    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
    ，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
    權之問題；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應就各人實際分受所得
    之財物為沒收，追徵，而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
    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
    認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07號、第2501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35拿3成配合款；編號36至40拿3.5成之配合款；編號42至44，係拿4成的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證述無訛，並有業績明細表其上註記在卷可參（見11459偵卷㈣第76、81頁）；被告丙○○就附表編號1至3、6拿3成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證述無訛，是本院係以各申請書建議金額分別乘以相關成數計算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如附表四所示。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均未扣案，且均無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諭知追徵其價額。
陸、無罪部分（上訴駁回部分）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己○○、甲○○、戊○○、庚○○、丁○○（下統稱被告5人）均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明知議員補助款應覈實報銷，並可預見其等如預先收受廠商交付之金錢而將空白補助款申請單交與廠商使用，則受補助單位勢將無法獲得與補助款金額價值相當之修繕或設備，縣政府預算執行之真實性將受到嚴重扭曲，竟仍與辛○○、癸○○、壬○○與子○○（均另案審理）於附表一所示行為年度內，違背縣議員應監督桃園縣政府預算執行、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前述支用補助款要點支用之職務，收取其等同意任由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補助款總額之3 至4 成不等之回扣後，將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交付辛○○與癸○○，任由宏傑關係企業以其等名義，於附表一所示預算年度動用議員補助款，在附表一所示學校內施作如附表一所示之工程，致使桃園縣政府陷於錯誤而先後如數核撥附表一所示工程費用，以詐得不法利益。因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二、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前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庚○○辯護人雖以被告庚○○目前有外傷後癲癇症、失語症、右側半身麻痺、腦傷後失智症等，無溝通能力，並附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聲請停止審判。（見本院卷二第13至23頁）然被告庚○○並非無法到庭，其於歷次準備程序、審理程序均有到庭（見本院卷一第243頁、210頁），本院認尚未達停止審判之程度；被告甲○○於本院審理程序雖未到庭，然其辯護人稱被告甲○○身體不適且失智無法到庭，然尚無需聲請停止審判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1、212頁），本院審酌本件原審就被告庚○○、甲○○部分業已判決無罪，而經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足以動搖原判決之積極證據，基於現存證據顯有仍應諭知無罪之情形（詳如後述），逕行審理無害被告2人之訴訟權，故就被告庚○○、甲○○部分，均不停止審判，先予敘明。
三、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基此，被告5人既經本院認定其無罪，自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係以附表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 年度蒞字第17515 號補充理由書）所示之證據，證明有附表三所示之採購或工程；及辛○○之證詞、扣案之辛○○筆記本、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總表為主要論據。被告5人則均堅詞否認前揭犯行，㈠被告己○○辯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5號採購案找不到己○○的補助款申請書，他案也找不到，並沒有這個申請書。又己○○沒有將補助款申請書拿出來，辛○○如何願意拿錢給己○○，編號46、47，己○○的申請書是在八十四年十一月學校就拿去申請這個採購案，但從辛○○他們的業績明細表來看，是八十五年二月才去跟學校講好要做這個補助案，所以編號46、47採購案，己○○早已經將補助申請書拿給學校，學校也拿去申請要做這個採購案，辛○○他們是到隔年才去跟學校談要做這個採購案，己○○就編號45-47 的採購案顯然沒有與辛○○等人有犯意聯絡。又辛○○記載業績明細表顯然不實在，因為業績明細表是要做業績分派，如果辛○○說是跟議員講好的採購案就會多分他的業績，在此情形下，辛○○是否會據實填載相關採購內容，我們認為是有疑問的，此由己○○該案的補助款即可看出，被告己○○並無貪污犯行等語。㈡被告甲○○及其辯護人辯稱：起訴書所列關於被告甲○○補助款部分，高達1千多萬、22件，議員補助款金額豈會達到1千多萬。公訴人就被告甲○○如何收受款項、交付之時地均未舉證，被告甲○○並無貪污犯行等語。㈢被告戊○○及其辯護人辯稱：依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年度總表，都沒有紀錄到被告戊○○的回扣比例及回扣金額，公訴人復未舉證資金提領或流向紀錄，自不能僅憑宏傑公司內部帳冊資料之記載，即遽認確有收取回扣，被告戊○○並未貪污等語。㈣被告庚○○及辯護人則辯以：本件並無證據佐證被告庚○○有將其議員補助款使用權交給宏傑關係企業，亦無證據佐證被告庚○○有拿到回扣款，本件除辛○○有瑕疵之證詞外，沒有任何補強證據，被告庚○○並未貪污，應為無罪諭知等語。㈤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本件並無收取回扣之現金交付或金融機關等積極證據，應對被告丁○○為無罪諭知等語。
六、關於被告5人是否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附表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乙節，經查：附表一編號45至71、75至114及附表二編號1至14各編號所示被告5人以桃園縣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所示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附表一、二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三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至170頁）可憑，足證其等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如前揭附表一、二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
七、本件被告5人是否有自宏傑關係企業收受回扣乙節，經查：
　㈠關於證人辛○○證言部分:
　1.證人辛○○雖於93年7 月13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均證稱：丙○○、乙○○、己○○、甲○○、戊○○、庚○○、丁○○有提供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一至三成不等回扣，其中丙○○、乙○○、己○○、甲○○、丁○○係伊親自洽談，其他議員是癸○○去洽談的，至於有沒有交付一到三成不等回扣給議員伊不確定，但應該是有，詳細的情況問癸○○比較清楚等語（見727他卷㈣第193 頁反面至第194 頁、727他卷㈠第113 頁）。另於93年9 月21日、9 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偵訊中均稱：伊先透過電話聯絡桃園縣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服務處或是議會（議員休息室）去找他們，其親自接洽蕭豐湧、丁○○、甲○○、何政雄、乙○○，見面時告訴議員其等有在承做議員對地方建設經費建議補助之設備、工程採購案，如果議員還有額度的話，是否給其機會讓其服務，議員就會問怎麼算，其就會告訴議員大約是『3 』，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 成或3 成以上代價向議員買配合款（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 百萬元，就給他30萬元），如果縣議員認為可以，伊都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出發前伊或伊配偶王美雲就會去銀行領錢後交給伊），議員交給伊之『申請書』大多只有簽名或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但其會與議員討論每張申請書額度、總額度為何，再來決定議員交付申請書之張數，但通常會要求議員多開幾張備用；之後再到桃園縣區域，找各中小學校之校長、總務組長洽商是否需要添購設備，並告知可以幫忙爭取到桃園縣議員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的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學校去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由其或被告在議員所交付之空白申請書上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款項核撥後，學校必須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採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請款核銷，伊向議員購買配合款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多少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伊就帶多少現金去，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把簽好名的空白踐單交給伊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3 至14頁，11459偵卷㈢第139 至145 頁、第175 至183 頁，727 他卷㈣第380 至396 頁、第415至420 頁）。又於93年9 月22日調查員詢問時稱：（前示資料記載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的桃園縣議員有哪些？）…還有蕭豐湧、丁○○、甲○○、何政雄…都是我親自去接洽的。（前示資料記載到桃園縣議員，都是曾經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3 成或3 成以上回扣的議員囉？）對（並點頭）」等語，並供述與桃園縣議員接觸之過程：「（你和桃園縣議員甲○○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甲○○在八德市的綽號叫『燒酒王』，我和甲○○的交易次數及金額，也已經記不清楚了，我和他交易都是在他位在八德市永豐路的服務處，他的服務處和他的金屬廢棄物回收廠設立在一起的，至於住家我雖然去過，但是已經忘記地址了。（甲○○服務處附近有無明顯地標？）從甲○○服務處出來沿永豐路左走會經過鐵道及縱貫道，在縱貫道附近就是省立桃園醫院及加油站」、「（你和桃園縣議員丁○○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丁○○是原住民，我和丁○○的交易地點是在議會的休息室，之前曾到過他位在○○鎮○○里的服務處，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離北二高交流道大概只有1 公里左右，而且我記得丁○○有一次收了我的回扣款，等到我要使用他的配合款『申請書』時，竟然被撤銷掉，經我向他查詢，他才告訴我配合款額度已經賣給別人，所以我只好自己吸收虧損，所以從此我就不和丁○○交易了。」…「（你前往拜訪桃園縣議員時，有沒有人陪你去？）我記得壬○○曾經和我拜訪過甲○○，至於壬○○有沒有陪我去拜訪其他議員，我記不清楚…我是開豬肝紅色的JAGUAR跑車、車號0000」等語（見727他卷㈣第380至396頁）。而於93年10月7 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宏傑公司所接觸的議員中，收受回扣的成數大部分都是三成，但是也有少部分之一、二成或三成以上，收一、二成回扣的是因為這是議員向縣政府爭取的經費，而不是議員自己的額度，三成以上的，伊記不清楚，可能要問壬○○比較清楚，至於癸○○比較高的成數要經過伊同意，伊都會跟壬○○討論等語（見727他卷㈤第18至19頁、第67頁）。復於93年10月18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撰寫之筆記本，稱：我在87年3 月間，向丁○○買400 萬元配合款，支付他120 萬元回扣款…」等語（見727 他卷㈤第70至75頁反面、第76至88頁），於93年9 月22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伊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00 萬元的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有時我會請我太太去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等語（見727他卷㈣第416 頁），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為肯定之證述。
  2.然證人辛○○於93年11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撰寫之筆記本內容，則稱：7 月14日的「湧」是伊寫的，但數字已經忘記是何意義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09 頁）。另於93年7 月26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宏傑關係企業辦理議員補助款採購案或工程案時，從未給予議員任何代價，93年7 月13日調查員詢問時，伊受到驚嚇，且血壓藥沒有吃昏昏沉沉，所以上次的回答都不是伊的意思等語（見11459偵卷㈡第81頁）。復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於93年7 月13日、26日供述有出入，並沒有這樣做，而且當時有受到驚嚇，高血壓藥沒有吃，所以昏昏沉沉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㈢第4頁）。再於93年8 月19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錢的部分不實在，伊沒拿給議員，93年7 月13日當天的話是伊亂說的，因當天伊緊張沒吃抗焦慮的藥才會如此講的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33 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不清楚壬○○是根據什麼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憶不可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學校叫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拿了一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扣給被告己○○、甲○○、戊○○、丁○○、庚○○等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紙，上面寫幾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有錄影，因為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的態度，後來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律師跟副主任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過，他就跟你說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血壓高、免疫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說這樣伊就相信，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沒這樣講，伊自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地檢署也照這樣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有這件事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242 頁）。又另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而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乙事，採否定之證述。
　3.證人辛○○此部分證詞既多有反覆、歧異之情形，則其對於被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相符。
　㈡證人壬○○證言部分：
　1.證人壬○○雖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接觸議員主要是辛○○和癸○○，其他業務員不負責與議員接觸，宏傑公司的回扣成數是依據辛○○和癸○○和議員接洽後回來跟伊講的，伊才會記在帳上等語（見727他卷㈣第333 頁、第370 頁）。復於93年8 月30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因為伊是宏傑公司的會計，事後他們向伊請款時，會告訴伊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伊向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款項，伊再轉交給辛○○或癸○○，錢確實都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員有無交付給議員，伊不清楚，金額都是業務員（辛○○或癸○○）打電話給伊或老闆娘（王美雲），伊再依據他們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伊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37 至245 頁、第373 至374 頁）。又於93年10月7 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業務向議員買到配合款後，就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紀錄卡」上，由辛○○編號，決定用那一位議員的配合款補助，因為負責接洽議員的是辛○○、癸○○，他們兩個人要拿錢去買申請書，會由伊這邊登帳，所以辛○○、癸○○將申請書買回來後，都會將申請書叫給伊登帳，告訴伊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位議員，所有議員的配合款都是王美雲去提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美雲交給伊，由伊轉交給癸○○，伊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名，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再請癸○○在傳票上簽名，癸○○除了從伊這邊拿錢要簽名外，也要拿回議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確實有把回扣款給議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款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癸○○牋單或申請書，收取三成以上回扣的有那些議員，詳細情形要問癸○○比較清楚，辛○○筆記本記載84、85、86、87年度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應該是從報表抄來。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如果調查局沒有搜到帳冊及傳票，就是被辛○○銷毀的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9至39頁、第63至66頁）。證稱其公司業務員有向議員收取回扣，並依照癸○○、辛○○所稱金額登帳。
　2.惟證人壬○○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係企業議員配合款，而與己○○聯絡或跟其談論購買議員配合款，那是偵查中，他們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明細表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壓力，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那個就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水帳，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訴伊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完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證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認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伊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沒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外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該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上面沒有記載議員戊○○，伊在93年8 月30日調查局筆錄，是調查員要求伊照著總表來回答，他們就是拿這個東西叫伊回答，伊真的也不知道，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給辛○○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而否認其記帳與議員收受回扣有關。
　3.證人壬○○此部分證詞既有歧異，且其稱登帳均係依照辛○○及癸○○指示，並不認識被告5人，也未親見，則證人壬○○於偵查中證述被告5人有收取回扣應為傳聞，則其對於被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相符。
　㈢證人癸○○證述部分：證人癸○○於93年7 月14日調詢、93年7 月14日、96年5 月14日、100 年3 月29日偵詢均證稱：辛○○、壬○○並沒有轉交金錢給議員回扣，伊不知道有回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05 至209 頁反面，11459偵卷㈡第25至27頁，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三宗第36至37頁，126偵續卷㈢第279 至280 頁）。另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接觸議員，伊在桃園只有跑公所，根本不知道公司需要接觸議員，議員伊通通沒有接觸，在公司只有做3 、4 年，公司不會交任何重要東西給我，連個印章都從來沒拿過，並不知道辛○○於93年10月7 日訊問筆錄為何說有交回扣的錢給伊，伊87年底就離職了。而且偵訊時也一直強調，已經離職了。在宏傑公司任職期間，沒有親眼看見辛○○、子○○或壬○○有交付任何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75至185頁）。則此部分與辛○○、壬○○證述歧異，且未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做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㈣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出納王美雲於調詢、偵訊及另案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於80至90年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出納，公司要用錢就由伊到銀行領，70幾年到89年間，由壬○○記帳，沒有支付撥款議員回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㈠第116 至120 頁、第133 至135 頁，98年度矚上訴字4 號卷第十二宗第65頁反面至66頁反面）。並無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㈤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採購業務人員子○○於調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員補助款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在宏傑關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 至6 頁，11459偵卷第30至36頁，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85至195 頁），亦無對被告5人是否確有收受回扣為不利證述，自難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㈥關於本件檢察官所舉書證部分：證人辛○○雖於其筆記本中記載有數字，然其筆記本中可辨識者僅有「（另40万）庚○○」、「文昌800万」，等字樣，雖有被告庚○○姓名及數字，但並未註記任何意思，也無其他時間、地點、事項之記載，自難憑此遽論被告庚○○上揭犯行，而其餘被告己○○、甲○○、戊○○、丁○○4人，則並未在筆記本內有何記載，自難以此筆記本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又本件業績明細表及總表雖由證人壬○○製作，且業績明細表上項目包括種類、成交日、成交卡號、客戶名稱、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惟證人壬○○於93年10月7日調查局證述中稱：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等語，則業績明細表及總表部分，僅可證明宏傑公司曾經與議員接洽，請議員讓該公司承攬學校修繕工程，尚難僅憑此即認被告5人曾收取回扣。而不論證人辛○○或壬○○均一致證稱會向議員拿取「空白申請書」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情，然除被告乙○○、丙○○外，並未在宏傑公司搜獲被告5人名義之「空白申請書」，無法證明宏傑公司如何以被告5人名義向縣政府申請補助款。
八、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5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貪污犯行，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告5人犯罪，依法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
九、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己○○、甲○○、戊○○、庚○○、丁○○犯罪為由，諭知其等無罪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認定稍有歧異，經核尚無違誤。檢察官猶執陳詞提起上訴，然前揭檢察官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經本院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心證，已俱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僅就原審採證之職權行使再為爭執，核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柒、被告甲○○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份在卷可憑（本院卷二第16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鄧瑋琪提起上訴，檢察官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世宗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己○○、甲○○、戊○○、庚○○、丁○○，不得上訴。
被告丙○○、乙○○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檢察官就其餘被告部分，除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外不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書記官  賴資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附表一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算之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1

		丙○○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419920丙○○550000 ）

		965,000



		2

		丙○○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118100丙○○480000）

		574,000



		3

		丙○○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30000丙○○500000）

		572,000



		4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高級書框、底座、搬運費、稅利

		495,130



		5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468,000



		6

		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7

		蕭豐湧（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62480蕭豐湧30000）

		572,000



		8

		蕭豐湧（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及保護設施工程

		982,800



		9

		蕭豐湧（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輕鋼架天花板及吊扇

		651,840



		10

		蕭豐湧（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181820、甲○○708580 ）

		887,250



		11

		蕭豐湧（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蕭豐湧
388920、甲○○415800）

		388,920



		12

		蕭豐湧（已歿）

		85

		青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蕭豐湧190000、庚○○210000）

		397,000



		13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495,300



		14

		蕭豐湧（已歿）

		86

		上湖國小

		87

		教學環境改善

		772,000



		15

		蕭豐湧（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2,500



		16

		蕭豐湧（已歿）

		86

		龜山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680,000



		17

		蕭豐湧（已歿）

		86

		介壽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

		800,240



		18

		蕭豐湧（已歿）

		86

		潛龍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9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40,000



		20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9,760



		21

		蕭豐湧（已歿）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944,160



		22

		蕭豐湧（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蕭豐湧328160丁○○929600）

		1,217,440



		23

		蕭豐湧（已歿）

		86

		富台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474,600



		24

		蕭豐湧（已歿）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25

		蕭豐湧（已歿）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蕭豐湧60000庚○○732960）

		769,000



		26

		蕭豐湧（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蕭豐湧19000 庚○○973320）

		986,160



		27

		蕭豐湧（已歿）

		85

		東門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縣府公文）

		492,000



		28

		蕭豐湧（已歿）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安全地墊

		966,000



		29

		蕭豐湧（已歿）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

		800,140



		30

		蕭豐湧（已歿）

		85

		南門國小

		86

		體育科器材設備

		494,300



		31

		蕭豐湧（已歿）

		85

		蘆竹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

		812,000



		32

		蕭豐湧（已歿）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設備

		187,600



		33

		蕭豐湧（已歿）

		85

		公埔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45,500



		34

		乙○○

		86

		八德國中

		86

		改善教學環境

		653,000



		35

		乙○○

		86

		青溪國小

		86

		環保器材〈何政雄（起訴書誤載為甲○○應予更正）200000乙○○200000〉

		396,500



		36

		乙○○

		86

		僑愛國小

		87

		教學環境鋁門窗

		903,800



		37

		乙○○

		86

		僑愛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734,000



		38

		乙○○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8,500



		39

		乙○○

		86

		富岡國小

		87

		烤漆浪板

		745,920



		40

		乙○○

		86

		霄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69,120



		41

		乙○○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2

		乙○○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43

		乙○○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44

		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45

		己○○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6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遊樂器材等6項

		597,780



		47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龍形隧道等4項

		596,500



		48

		甲○○

		85

		僑愛國小

		86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993,000



		49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50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708580蕭豐湧181820）

		887,250



		51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884,195



		52

		甲○○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53

		甲○○

		85

		介壽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613,620



		54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415800蕭豐湧388920）

		801,360



		55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56

		甲○○

		85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樂器材設備

		492,000



		57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255580庚○○744300）

		996,000



		58

		甲○○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59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60

		甲○○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966,000



		61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

		398,000



		62

		甲○○

		85

		美華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捲門、大門、採光罩

		895,000



		63

		甲○○

		85

		大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甲○○73745 何政雄326255）

		398,000



		64

		甲○○

		85

		福安國小

		86

		塑膠垃圾筒

		496,870



		65

		甲○○

		85

		蘆竹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66

		甲○○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

		486,000



		67

		甲○○

		85

		巴陵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52,000



		68

		甲○○

		85

		光華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90,000



		69

		甲○○

		85

		興南國中

		86

		不銹鋼鐵窗鐵門

		993,000



		70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393,000



		71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龍形隧道遊樂設施

		491,000



		72

		林山峰（已歿）

		84

		青溪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3

		林山峰（已歿）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及人工草皮

		420,000



		74

		林山峰（已歿）

		84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戲器材設備

		492,000



		75

		戊○○

		84

		慈文國中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

		465,000



		76

		戊○○

		84

		同安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7

		戊○○

		84

		西門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8

		戊○○

		84

		中埔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縣府公文）

		398,000



		79

		戊○○

		84

		文山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代號TW-2688）

		398,000



		80

		戊○○

		84

		上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54,800



		81

		戊○○

		84

		瑞埔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2

		戊○○

		84

		水美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3

		戊○○

		84

		大同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01）

		465,000



		84

		戊○○

		84

		瑞梅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5

		戊○○

		84

		海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代號HJ-9101）

		465,000



		86

		庚○○

		84

		中正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01）

		465,000



		87

		庚○○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制合遊戲器材設備及人工草皮

		420,000



		88

		庚○○

		84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255580庚○○744300）

		996,000



		8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882,000



		90

		庚○○

		85

		富台國小

		86

		廚房增建工程

		990,000



		91

		庚○○

		85

		富台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976,500



		9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

		723,065



		93

		庚○○

		85

		青溪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332,640



		94

		庚○○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941,600



		95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文）

		492,850



		96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購買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文）

		495,600



		97

		庚○○

		85

		青埔國小

		86

		總機電話語音及播音系統設備

		496,850



		98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縣府公文）

		851,450



		9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縣府公文）

		860,000



		100

		庚○○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工程（縣府公文）

		995,440



		101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綜合遊樂器材

		745,000



		10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鐵門窗工程（縣府公文）

		993,300



		103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04

		丁○○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蕭豐湧328160丁○○929600）

		1,217,440



		105

		丁○○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852,880



		106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綜合遊戲器材

		416,460



		107

		丁○○

		86

		介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59,040



		108

		丁○○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109

		丁○○

		86

		僑愛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904,220



		110

		丁○○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773,920



		111

		丁○○

		86

		富岡國小

		87

		環保器材

		397,000



		112

		丁○○

		85

		武漢國小

		86

		窗簾安裝（戊○○522700丁○○13000）

		535,000



		113

		丁○○

		85

		福安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門

		589,500



		114

		丁○○

		85

		福安國小

		86

		環保器材

		493,500







附表二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撥之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1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480000庚○○118100）

		574,000



		2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73,130



		3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92,000



		4

		庚○○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5

		庚○○

		86

		普仁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506,800



		6

		庚○○

		86

		普仁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500,080



		7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5,000



		8

		庚○○

		86

		龍壽國小

		87

		烤漆浪板

		651,280



		9

		庚○○

		86

		富台國小

		87

		桌椅、屏風

		473,550



		10

		庚○○

		86

		南門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8,000



		11

		庚○○

		86

		南崁國中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226,800



		12

		庚○○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60000庚○○732960）

		769,000



		13

		庚○○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50000庚○○419920）

		965,000



		14

		庚○○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蕭豐湧19000 庚○○973320）

		986,160







附表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蒞字第17515號補充理由書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項目



		 一

		被告己○○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業績明細表、訂購單。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二

		被告甲○○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5.業績明細表、訂購單。6.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7.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8.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9.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0.桃園縣政府（函）稿。
11.補助款申請書。
12.桃園縣楊梅國民小學函。



		 三

		被告戊○○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75至編號85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述。
3.業績明細表。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四

		被告庚○○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86至編號102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述。
3.證人許淵慶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業績明細表、訂購單。5.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6.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7.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8.桃園縣政府（函）稿。
9.桃園縣普仁國民小學函。
10.補助款申請書。
11.桃園縣中壢市富台國民小學廚房增建工程預算圖。



		 五

		被告丁○○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103至編號114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證人卯○○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5.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6.證人午○○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7.證人未○○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8.證人寅○○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9.業績明細表。10.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明細表。
11.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12.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13.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4.桃園縣政府（函）稿。
15.補助款申請書。
16.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總機電話語音設備預算圖。
17.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綜合遊戲器材設備預算圖。
18.桃園縣復興鄉介壽國民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19.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20.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富岡國民小學購置環保器材設備預算書圖。







附表四：被告乙○○、丙○○犯罪所得
		編號

		被告

		申請書建議金額（單位：元）

		成數

		犯罪所得
（單位：元）

		備註



		1

		丙○○

		550,000

		0.3

		165,000

		與庚○○共同申請965,000元



		2

		丙○○

		480,000

		0.3

		144,000

		與庚○○共同申請574,000元



		3

		丙○○

		500,000

		0.3

		150,000

		與蕭豐湧共同申請572,000元



		6

		丙○○

		235,100

		0.3

		70,530

		與乙○○共同申請492,000元



		合計

		


		1,765,100

		


		529,530

		




		34

		乙○○

		666,960

		0.3

		200,088

		




		35

		乙○○

		200,000

		0.3

		60,000

		與何政雄（起訴書誤載為甲○○應予更正）共同申請396,500元



		36

		乙○○

		911,420

		0.35

		318,997

		




		37

		乙○○

		741,000

		0.35

		259,350

		




		38

		乙○○

		910,000

		0.35

		318,500

		




		39

		乙○○

		750,400

		0.35

		262,640

		




		40

		乙○○

		884,800

		0.35

		309,680

		




		42

		乙○○

		808,400

		0.4

		323,360

		




		43

		乙○○

		900,000

		0.4

		360,000

		




		44

		乙○○

		259,900

		0.4

		103,960

		與丙○○共同申請492,000元



		合計

		


		7,032,880

		


		2,516,575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8年度上訴字第3984號
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正峰
選任辯護人  袁健峰律師
被      告  呂邱葉
選任辯護人  鄭世脩律師
被      告  曾榮鑑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蕭萬龍律師 
被      告  鄧文昌
選任辯護人  陳志峯律師
被      告  王唯任
選任辯護人  王聰明律師
被      告  邱德順
選任辯護人  林鈺雄律師
被      告  林光華
選任辯護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楊志航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貪污治罪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0年度矚訴字第12號，中華民國108年10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99年度偵字第143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丙○○、乙○○部分撤銷。
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
，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參年柒月，褫奪公權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拾貳萬玖仟伍佰參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乙○○共同連續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處有期徒刑肆年，褫奪公權參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佰伍拾壹萬陸仟伍佰柒拾伍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緣桃園縣政府（現改制為桃園市政府，以下仍以舊制「桃園縣政府」稱之）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下稱議員補助款）。而桃園縣議員補助款，84年至87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送受補助機關、學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單位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知廠商領取該筆款項。是桃園縣議員就其議員補助款額度內向桃園縣政府所為之動支建議，核屬於縣議員職務上行為，且議員補助款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不得用於私人用途，並須核實報銷。辛○○因所經營之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政府機關、學校採購案之業務關係與鄉鎮市公所、國中小學採購人員接觸，得知國中小學、政府立案團體往往礙於預算經費限制而無法自行採購、發包，又知悉桃園縣政府每年均提供予各該縣議員一定額度之補助款，配合地方建設、發展，竟謀與縣議員共同向桃園縣政府詐取議員補助款之浮報差額，壬○○明知上情，仍與辛○○、外務子○○（後轉任廠務）（辛○○所犯部分經本院105年度重矚上更㈡字第1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高法院後發回本院審理中，子○○部分未上訴而確定；壬○○部分經本院106年度上訴字第814號判處罪刑後，上訴最高法院後發回本院審理中）連續自84年間起至87年間止，由辛○○出面接洽附表一所示第13屆桃園縣議員乙○○、丙○○，乙○○、丙○○均明知宏傑公司施做工程之實際費用遠低於議員申請補助款，且議員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須覈實報銷，如任意將未記載完備，僅有簽名及部分內容空白之申請書（地方建設經費補助）交由他人使用，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利用議員職務上之機會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對議員補助款預算執行之正確性，猶各自與辛○○、壬○○、子○○基於意圖不法所有之概括犯意聯絡，丙○○、乙○○同意將一定額度之議員補助款交予辛○○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辛○○則將補助額度三成至4成之現金回扣交給丙○○、乙○○（如附表四所示），丙○○、乙○○則將僅有議員簽名或蓋章之空白申請書交給辛○○，授權辛○○於其等所同意額度內，在空白申請書上填載申請補助款之年度、數額、受補助單位，嗣辛○○回公司指示會計壬○○登帳，記載同意使用補助款之縣議員姓名、同意使用之補助款年度、額度及縣議員收取之回扣成數等資料；辛○○、不知情之宏傑關係企業業務人員，即以可代為向縣議員爭取補助經費並製作計劃書、預算書圖等送審文件為由，向附表一編號1至3、6丙○○、編號34至40、42至44乙○○所示桃園縣境內不知情之國中小學校招攬設備或工程採購案，待取得國中小學校同意後，辛○○、子○○、壬○○等人於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所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述空白申請書，子○○則負責訪價，製作實際應支付之金額控制在申請書所載補助金額之四成範圍內之計劃書、預算書圖，再分別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丙○○、乙○○名義，將申請書、受補助學校公文、計劃書、預算書圖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為書面形式審核後，誤以為上開議員所建議之各筆採購案均係縣議員體察桃園縣境內各學校之需求，為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之建議，因陷於錯誤而同意核定補助，及通知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依核定之計畫辦理，宏傑關係企業即承作設備或工程採購案，並由子○○及宏傑關係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單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完成採購程序。採購執行完畢後，宏傑關係企業內部不知情人員再依指示填製相近或相同於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之不實憑據統一發票（實際用於採購案之金額最多不超過申請書所示補助金額的四成）交予受補助學校，連同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合約書、結算驗收證明書、核定補助公文影本等資料送桃園縣政府請領縣議員建議補助款項，致桃園縣政府誤以為所請領之議員補助金額均全數實際用於受補助對象之採購案上，乃先後如數核撥如附表一各編號政府撥款金額欄所示補助款予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補助款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位、補助金額、撥款金額等詳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辛○○再向受補助之國中小學校領取補助款後繳回宏傑公司。
二、案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
一、證人壬○○於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下稱北機組）
    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為自白之證據能力：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警詢筆錄，因法律明文規定原則上為無證據能力，必於符合條文所定之要件，始例外承認得為證據，故被告以外之人除有同法第159條之3所列供述不能之情形，必須於審判中到庭具結陳述，並接受被告之詰問，而於符合㈠審判中之陳述與審判外警詢陳述不符，及㈡審判外之陳述具有「相對可信性」與「必要性」等要件時，該審判外警詢陳述始例外承認其得為證據。最高法院107年度第1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查證人壬○○於108年5月20日曾於原審審理程序中作證，並經檢察官及辯護人交互詰問，其於審理中對於檢、辯提示「偵查中是否為...陳述」答稱：「我應該不會這樣陳述」、或「我沒有印象」、「回答不是我自己真正意思」、「這些話都不是我一次說出來的，我當時只不過根據他們的問答方式，怎麼會串連成這種情況，我也不知道」、「他們一下子這樣問我沒有辦法很直接的把所有事情講清楚」等（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第15、16、18、19、25頁），堪認證人壬○○於審理中之證述與調詢中不符，然觀之調詢內容，係調查員將扣得之文書，包括業績明細表、申請書等提示交與證人壬○○表示意見，而該「業績明細表」僅為一表格，其上僅載有議員姓名、國小名稱及數字，並非連貫性字句之文章，該表格內容之解釋，僅有壬○○本人方得知悉，難認調查員可提示壬○○為何種回答。況而證人壬○○於審理中並不否認該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八第14頁），而其於調詢中之回答均係具體連續如：「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我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 22.65 74.008 25.99來算的，代表乙○○拿回扣成數是4成，在八十五年度賣了至少158萬3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因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回扣64萬元，宏傑關係企業用在成交卡號00000、00000、00000、00000上。」且對於業績明細表上數字之解釋，相同類似精確陳述不僅一次（見93年10月7日調詢筆錄），此等陳述內容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壬○○對於業績明細表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壬○○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㈡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載有明文。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是否「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由法院依該偵查中陳述之外部情況以為判斷。查證人壬○○於檢察官偵訊中，經諭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朗讀結文具結後而陳述事件之經過。而觀之壬○○之證述，亦承認業績明細表為其製作，於檢察官問：「為何業績明細表格式有2種？編製目的？編製時間？」時答以：其實內容都是一樣，我只是欄位作稍微變動，只是不同年度劃的表格不同，約每年1、2月前結算編製，據以發給辛○○過年年終獎金及結算年度業績金額等語；又對於檢察官問：業績明細表之各欄位代表何意？答以：「以業績明細表第5頁為例，「種類」是記載議員姓名，成交日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學校的日期...，成交卡號欄是成交卡的流水編號，流水編號是辛○○所編，我只是抄寫過來。客戶名稱欄是受補助單位，預算欄是業務員答應補助學校的金額...」（見97年度偵續字第126號卷〈下稱126偵續卷〉㈡第164頁）此等陳述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壬○○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壬○○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壬○○於偵查中之證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二、證人辛○○、子○○於調查員詢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供述，原屬該等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於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其他法律例外規定之情形，始
    得採為證據。而該條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
    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
    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
    忘記、不清楚、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
    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
    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
    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
    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
    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
    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
    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而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
    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詢問時，就本案犯罪事實所述各情節，均證述甚詳，惟其二人嗣於原審審理時到庭具結作證，均否認有前揭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所供承情節（見原審矚訴字第12號卷四第4至20頁、卷八第242頁、第185至195頁），與其等前揭調查員詢問時所述，完全相左。查辛○○於調詢時於調查官詢問：（提示：93年7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後答以：是以『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目。等語；另對調查官詢問：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扣？答稱：有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93年度他字第5259號偵查卷〈下稱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頁）。此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辛○○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辛○○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辛○○對於補助款申請過程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辛○○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㈢另證人子○○就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等語。於調查員詢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答以：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等語（見93年度偵字第11459號〈下稱11459偵卷〉第18頁、19頁背面），此等具體且連續之陳述內容，若非證人子○○親身為之，亦難認調查員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是證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相對可信性」。而本件就證人子○○對於宏傑企業社與議員間如何聯繫相關內容之調詢證述為關乎被告成罪與否之重要證據，自顯有「必要性」，基此，證人子○○之調詢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
三、辛○○、子○○於檢察官訊問所為供述之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
    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應依人證之
    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
    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
    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調查員詢問（警詢、檢察事務
    官詢問）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調查員詢問等所為之陳
    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即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
    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調查員詢問
    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
    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調查員詢問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
    「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最高法院102年度第1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㈡參照）。
  ㈡查，辛○○於93年7月13日、9月21日、9月22日、10月7日、10月18日至臺灣板橋地方檢察署（已改制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以被告身分接受檢察官訊問，檢察官均有先依刑事訴訟法第95條規定告知涉犯罪名及刑事訴訟法權利後，始就犯罪事實訊問之，且均有辯護人陪同在場（93年度他字第727號卷〈下稱727他卷〉㈠第110頁反面至第114頁、卷㈣第415頁至第419頁、卷㈤第66頁反面至第68頁反面、第76頁至第88頁），且就其於偵查中所述：「（請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我們都是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乙○○...。至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生意上的緣分，...若議員與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張數...。等語，其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辛○○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辛○○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辛○○於偵查中之以被告身份所為之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㈢證人子○○對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答以：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等語。（見11459偵卷第32頁）其對檢察官之提問詳加說明，且回答內容連續具體，若非證人子○○親身為之，難認檢察官可為如何誘導或脅迫或為不正方法使其供述，堪認檢察官就上開偵查訊問之實施，並無任何違反相關規定之瑕疵，又證人子○○已於原審審理時當庭接受交互詰問，已保障被告詰問之權利，證人子○○於偵查中之以證人身份所為之具結供述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自得為證據。
四、關於扣案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86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等文書之證據能力部分：
  ㈠查「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3之情形外，下
    列文書亦得為證據：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
    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
    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
    文書、證明文書。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
    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之4定有明文。
    又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並符合直接審理主義之要求，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原則上屬於傳聞
    證據，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證據使用
    ；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對於具有高度特別可信之文書，
    在兼具公示性、例行性或機械性、良心性及制裁性等原則下
    ，雖屬傳聞證據，例外容許作為證據使用，因此，採取容許
    特信性文書作為證據之判斷基礎在於該文書之製作，是否係
    於例行性之公務或業務過程中，基於觀察或發現而當場或即
    時記載之特徵（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361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6003號判決意旨參酌）。
  ㈡扣案之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係證人壬○○所製作一節，業據證人壬○○供明在卷（727他卷㈣第241頁正反面、第334頁、第370頁、第375頁，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200頁、第204頁、第213頁），核與辛○○於調查員詢問時供稱：業績明細表（扣押物編號019）是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被告所製作的，記載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的紀錄」等語相符（5259他卷㈠第80頁反面），審酌前開扣案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之內容，均係壬○○基於其擔任宏傑公司會計之身分，於通常業務過程，自84年間起至88年間止，不間斷、持續而有規律的記載，且上開扣案物係調查局北機組之調查員在辛○○、壬○○所分別開設之宏傑關係企業、如通企業有限公司（下稱如通公司）等辦公處所搜索時一併查扣之物；而上開扣案物在北機組調查時，由該組人員影印後附卷，並提示壬○○閱覽後就其記載內容，逐一請其說明、確認上開文件內容係其親自填寫。再參以壬○○於製作填寫上開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付款簽收簿等文書之初，實無法預料日後將因案遭查扣而為他人或其本人涉案之證據，況壬○○在遭搜索及上開文書資料遭扣押後，隨即經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向新北地院聲請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獲准，足見上開文書資料在扣押後並無遭他人竄改、偽造之機會。準此，上開文書資料係由壬○○從事會計業務時於通常業務過程製作之紀錄文書，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㈢至公訴人據為憑證之「86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係本案發生後，檢察官針對個案（即本案）所特別製作之表格，不具備例行性之要件，亦難謂係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之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參酌被告及辯護人均主張前揭「係屬審判外之陳述，不具有證據能力等語，依前揭說明，應認不具有證據能力。
五、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除上述被告及辯護人所爭執之供述證據外，本判決其餘認定被告丙○○、乙○○犯罪事實所援引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被告丙○○、乙○○及辯護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一第247至252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
六、另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所援引之非供述證據，除上開業經本院審酌如上外，其餘經本院審酌該等非供述證據取得時之外部情況，自形式上觀察並無違法不當取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復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中逐一提示予檢察官、被告丙○○、乙○○及辯護人表示意見，以之為本案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丙○○、乙○○均矢口否認上揭犯行，被告丙○○辯稱：辛○○在偵查就已經否認犯行，承認犯行是為了交保。又本案除壬○○記載明細表外，沒有任何的發票或是憑證等依據，故不能就此就認為是業務上製作文書而認為有證據能力。就現金部分檢察官對不到帳，不可因此擬制推定辛○○等有交付現金。丙○○涉案的工程案時間是85-86 年，又檢察官是93年才開始偵查，距離已有七年之久，被告是議員，工作就是接受選民的請託為選民服務，七年間做太多選民服務，在七年後才問被告這些補助款當初是如何申請及補助經過，是強人所難。被告丙○○涉及附表一所載的工程案，確實有第一個龍壽國小工程，也確實有看到丙○○的補助款申請書，編號二跟編號三依據最高法院去調查的資料，是有工程案，但是不知道是誰的補助款，編號四跟五部分，高院去函查查不到，故高院就編號四、五部分認為不構成犯罪，編號六華勛國小工程案，有這個工程案，且有丙○○申請補助款的事實，但是我們在原審聲請調閱丙○○當時的申請書，但是調閱不到，所以只知道有工程案，丙○○有申請補助款，但是沒有補助款申請書。本案檢察官起訴書所載是辛○○向議員買到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再由他們自行填寫補助對象、項目跟款項，但是依照龍壽國小的工程補助款來看，龍壽國小校長黃種斌到庭作證說是因為當時學校有需求，他去拜會丙○○請求補助，丙○○表示同意，且之後也有再去找丙○○提供補助，後來就有這項補助發生。此與起訴書所載補助款取得方式不同，且關於龍壽國小補助款申請書內的字跡是丙○○女兒林佑珈的筆跡，她當時是丙○○的助理，此部分請求鑑定，請函詢龜山鄉公所林佑珈填寫的資料來鑑定，如果有鑑定結果出來筆跡確實是林佑珈的筆跡，這與起訴書所載議員交付空白補助款申請書就不一致。龍壽國小既然很明確是丙○○所為的補助申請，為何業績明細表寫是丙○○拿回扣而去交換補助款申請書，這顯然是因為檢方沒有偵查而相信辛○○說詞及加以壬○○的業績明細表而認定丙○○有罪而起訴。辛○○供述前後反覆應有瑕疵，且最多他是共同被告自白，要有補強證據，也就是壬○○的業績明細表，但這業績明細表是傳聞所得，沒有任何憑證，無法作為補強證據。本件僅有辛○○的證述，且沒有提出公司提領證明，金流亦未證明，不能僅以業績明細表有記載就認為被告有罪的積極事證，被告確實沒有收到辛○○支付三成回扣云云。被告乙○○辯稱：證人辛○○並不認識被告乙○○，且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並沒有會計憑證依據，是以證人辛○○、壬○○，均不能為被告乙○○有罪之依據。辛○○除所謂外交款項需要報帳外，可能對於隱名的股東、暗股股東需要交代款項花用到何處，所以他報告壬○○的不一定是真實的，故壬○○記載的明細表是傳聞證據，本案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有收受回扣。另議員申請書跟牋單本身是建議性質；且縣政府發放工程補助款有一定的流程，議員沒有辦法發揮實質的影響力的，故在此情況，即使辛○○要買空白補助申請書，也不一定能夠如願取得補助款，故應判決無罪云云。經查：
一、辛○○係宏傑關係企業經營負責人，承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民間社團、公立托兒所、學校等單位之採購案；壬○○於78年初至89年初受僱於上開企業擔任會計工作，子○○則係68年間進入宏傑關係企業中之介壽公司先後擔任外務、工廠監工，嗣改任廠務，負責採購工作等情，已據壬○○、辛○○、子○○供述在卷（見5259他卷第21頁、727他卷㈠第99頁正反面、第111頁正反面、卷㈣第382頁、第383頁、11459偵卷第17頁反面、第18頁、第30頁至第32頁）。又桃園縣政府給予每位縣議員每年一定上限額度之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補助款項（即統稱議員補助款），各該經費編列項目及動支流程分別如下：桃園縣議員補助款，84年至86年間桃園縣政府編列在「建築及設備－其他公共工程－補助及捐助費－對下級政府之補助」項下，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各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桃園縣議員之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係由桃園縣議員在「申請書」依實填載補助經費年度、受補助機關、學校、補助金額、用途別等欄位，填寫日期及簽名蓋章後，交予受補助單位連同本機關、學校公文，及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經府內目的事業主管單位審核後，會工務局登記列管控留經費後再送主計室審核，嗣再依縣長批示結果函文受補助機關學校，受補助單位即依計畫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開立付款憑單，及開立縣庫支票予受補助機關（學校）存入公庫並以代辦經費入帳，再通知廠商領取該筆款項。此有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9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至第169頁）及附表三編號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議員申請書、牋單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實。
二、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辛○○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辛○○於93年7月13日調查局詢問及檢察官偵查中供稱：「〈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該扣押物係何人所有？何人製作？用途為何？）這是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的業績明細表，是由壬○○所製作的，記載宏傑關係企業84年至87年仲介哪些議員？補助哪些採購案的紀錄。（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之會計憑證與壬○○之業績明細表所記載相符，顯見該業績明細表所載為真，該業績明細表內所列議員是否都有提供該議員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的回扣？）都有。（前述提供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1到3成不等回扣的議員為何？）乙○○、丙○○。（前述議員中，何人係你親自洽談，交付1到3成不等回扣之議員？）乙○○、丙○○。（見5259他卷㈠第77頁反面至82頁），「（〈提示：93年7月13日辛○○扣押物編號B012-1：會計憑證〈83年1至3月〉壹冊〉所示會計憑證中，支付給議員回扣是以何會計科目記帳？）〈經檢視後〉是以『預付款』科目作為支付議員回扣的會計科目，並以『銷貨折讓』科目來沖銷『預付款』科目。（在前述『預付款』或『銷貨折讓』科目中列名的議員，實際上有無收到該議員補助款額度1到3成的回扣？）有的。我經手的都有。不然議員為何同意給我們使用補助款。因為業績明細表均有記載成交卡號，就是表示都有成交，有成交就有付錢給議員…」（見5259他卷㈠第102至105頁）。
　㈡於93年9月21日調詢及偵查中供稱：「我在93年7月l3日的供述大部分都是實在的，但是我還需要補充說明:1.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壹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內容為何？）是我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記載我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料。（換言之，前示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囉？）實在。（宏傑關係企業中負責和議員洽談回扣事宜的業務員有哪些人？）就只我和癸○○。（換言之，前示資料中有記載到的議員，就是把配合款販售給宏傑關係企業的議員囉？）對。（換言之，議員的配合款要補助哪些單位及補助金額，都是宏傑關係企業在決定的囉？）對，補助金額有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是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拿。（前述向議員購買配合款交易方式為何？）我們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多少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我就帶多少現金去，都是一手交錢一手把簽好名的空白牋單交給我」等語（見11459偵卷㈢第139頁反面至142頁反面），「（今日在調查中供稱：1.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補助款業務，從84年一直到93年都有在做。2.我支付給議員的回扣都是補助金額的3成或3成以上，不是我之前說的1至2成，只有廖秀雄是2成。3.我接觸仲介的議員除了我在7月l3日供述的乙○○、丙○○...議員外，另外還有…蔡憲輝、李國芳及簡文劉…等情，是否屬實？）實在。（今日調查中提示壬○○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乙冊經你檢視後答稱是你公司前會計壬○○製作的，內容記載你的宏傑關係企業自84年到88年的業務員的業績獎金、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及金額、議員補助款所補助的單位等資料，是否屬實？）實在。（壬○○所記載的業績明細內容都實在的嗎？）實在。（議員補助款牋單上，記載哪些項目？）有時議員牋單上只有議員的簽名、年度及經費別及其他欄為都是空白的，但是有的議員會詢問我們要補助的單位及金額後由議員填寫，有部分是我們職員填寫。（議員的配合款所要補助之單位及補助金額，是否都是由宏傑關係企業決定？）是的，補助金額有些是業務員在和受補助單位洽談時就已經談好，回公司後再由我或壬○○填寫上去，有些事由我們告訴議員受補助單位名稱及金額，議員開立好議員用牋後，再通知我們去拿…」等語明確（11459偵卷㈢第175至178頁）。
　㈢於93年9月22日調查局中供稱：「（你前述宏傑關係企業仲介議員配合款業務，流程為何？）首先由我或癸○○先透過電話聯絡桃園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的服務處或是議會去找他們，見面時告訴議員我們有在做議員的配合款，他們就會問我們怎麼算，我們就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成或3成以上代價想向他們買配合款，如果議員認為可以，我們都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議員交給我們的『申請書』上大多只有簽名或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之後我再到桃園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告訴他們可以幫他們爭取到桃園縣議員的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的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學校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把議員賣給宏傑關係企業的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配合款撥下來後，學校必須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採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報銷並請款（『申請書』是由你還是癸○○拿去給桃園縣政府？）我和癸○○都有拿去，要看議員是誰去接洽的。（你用哪些公司名義開立發票給受補助學校報銷？）大概有宏傑實業有限公司、介壽興業有限公司、漢伸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及宏穩企業有限公司，要看當時得標是用這四家公司的哪一家，再開立發票。（前述交易，宏傑企業如何獲利？）我們向議員購買配合款，必須先行支付3成或3成以上回扣給議員，再加上人事、業績獎金及行政費用等，實際支付在採購案或標案的成本就必須控制在3成以下，最高不能超過4成，否則公司就沒賺頭。（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是誰給她的？）因為我很信任壬○○，所以都是我或王美雲交給壬○○，要壬○○轉交給癸○○。（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處理。（〈提示壬○○93年5月18日扣押物編號：光027桃園縣議員用牋〉所示『申請書』據壬○○接受本組詢問時供稱，是她在離開宏傑關係企業前攜帶出來的，為何桃園縣議員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出現？）這些『申請書』就是我前面講的，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乙○○』，是什麼人簽的？）這是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上『乙○○』印鑑，也是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自己蓋的。（〈提示辛○○93年7月13日扣押物編號：B001-4議員用牋乙張〉所示資料係本組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何以桃園縣議員丙○○的配合款『申請書』會出現在宏傑關係企業？）這也是宏傑關係企業向桃園縣議員購買配合款時，議員丙○○交給我使用，但是還沒有使用完留下來的申請書。（前示『申請書』有簽名『丙○○』，是什麼人簽的？）這是丙○○自己簽的。（前示『申請書』上『丙○○』印鑑，也是丙○○蓋的嗎？）對啊，這都是他自己蓋的。（〈提示壬○○93年5月27日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內容為何？）除了第一頁的筆跡不像是我公司會計壬○○的以外，其他都是壬○○製做的，內容是記載某議員把配合款賣給宏傑關係企業後，宏傑關係企業把配合款用在哪一個受補助單位及補助金額。（所以你的意思是，前示壬○○的帳記資料確實是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回扣的交易明細無誤囉？）對（並點頭）。（你和桃園縣議員乙○○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我記得開始和乙○○有交易是在她擔任第12、13屆議員時，我也是都到她位在桃園縣八德市的服務處把配合款回扣交給她，她的服務處也是和住家是同一地址，是在經營代書事務所，只是詳細地址及交易次數我都忘記了。（你和桃園縣議員丙○○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我和丙○○的交易時間、次數及金額，我已經記不清楚了，但是交付回扣地點都是在他位在龜山鄉萬壽路上的服務處，而且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是正統的三合院，門口有一個晒穀場。（見727他卷㈣第382至393頁）
　㈣於93年9月22日偵查中供承：「（請說明宏傑關係企業如何仲介桃園縣議員配合款？）首先由我或癸○○，因我們都是業務員，我們二人各自透過電話聯絡要拜訪的議員，我和癸○○都會親自跟議員本身見面，約定到議員的服務處或議會會場或議會的休息室，如果到會場議員就會帶我去休息室，我見面時就告訴議員說我在做議員配合款（即議員有一額度供他們自由運用），我所說的配合款即是指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我會先問議員說你們的額度是否已處理掉（是否已答應別人），若他說已處理掉，我就會說有機會再給我服務，若尚未處理掉，我就會說是否有機會讓我服務，有時他們問我成數為何，有時我會主動說，我會告訴他們大約是『3』（即3成，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百萬元，我就要給他30萬元），有時議員會說再看看，我就會密集向他們拜訪，到最後結論就是『有』或『沒有』，我親自接洽的議員有丙○○、乙○○，至於為何會選上該議員是基於經濟的考量及生意上的緣分，我在84年開始陸陸續續接觸，到88年左右，有時議員會告訴我如我說的『3』，有些議員會告訴我別的議員不是這樣，我會問他到底多少，有時會說別人作『3.3』或『3.5』我就知道意思了，我會衡量我的利潤，跟他研究，後就會達成雙方的共識，故我與議員的成數是因人而異的，但最少都是3成，我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百萬元的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有時我會請我太太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但是都會告訴壬○○，因壬○○的能力很強，是公司的樞紐，且我們公司的人很少，所以幾乎都是她在坐鎮公司，原則上領錢都是我或我太太去領，壬○○去領的時間會比較少，若議員與我合議，我就會當場把30萬交給他，議員就會親自在『申請書』上簽他的姓名或有時多蓋個印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我們會先討論每張申請書要做多少錢，他再決定給我的張數，有時我怕我寫錯，若議員要求的成數超過『3』，我就會告訴他剩下的部分我改天再拿給他，後拿到申請之後，我再到給我申請書的議員選區的學校，因這是議員要求我盡量到他的選區，但有時還是會到非他的選區，找學校校長及總務組長洽談，問他們學校有無欠東西，告訴他們我手上有某議員的經費，學校聽就聽的懂了，有時學校會叫我們自己規劃，有時學校會指定欲購買的東西，該東西若我們公司有，我們就會提供，若不合用我們就問學校需要什麼，配合他們的需要到外面去購買，例如10萬元為例，若議員拿3，我就剩7萬可以做，我必須買7萬元以下才有利潤，若是我們公司的，我的利潤空間就較大，我再以介壽興業、宏傑、宏穩、漢伸等公司的名義開10萬的發票給學校核銷，我想學校應該知道，但我不敢確定學校是否知悉，後由我或壬○○或癸○○在『申請書』填寫上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就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辦理有關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業務之人申請撥發配合款，工務局開始作業，我想應是工務局將錢撥下到受補助單位，學校才開始進行採購手續，我們就依先前談好的條件，把東西給學校，並將發票給學校供其核銷。（宏傑關係企業利用桃園縣議員的地方建設經費所補助的單位，都是學校嗎？）對。（前述你向議員購買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回扣，是以現金或支票交易？）我們都是用現金交易，是我親自交給上開我曾接觸的議員，帳戶大部分都是宏傑公司的帳戶。（癸○○需要回扣款，是向誰提出需求？）她會告訴壬○○，壬○○再和我聯絡，我就領款給壬○○叫她交給癸○○去處理。（提示卷附扣案之『申請書』上的『乙○○』『丙○○』簽名是何人簽署？）都是他們自己簽完再交給我的。（〈提示壬○○所製作之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業績明細表〉內容是否屬實？）他做的內容是正確…（上開議員何時向你拿取多少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回扣？）太久了，不記得了，應是以壬○○所記載的帳冊為主，因壬○○最清楚了，我及癸○○都會告訴壬○○都會記載相關的帳冊中，該帳冊就我記憶中她沒有出過差錯。（請你再次確認與你接觸的桃園縣議員並收取你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回看的議員有哪些？）...丙○○、乙○○議員。等語明確（見727他卷㈣第416至419頁）。前開供述就確曾親自與被告乙○○、丙○○洽談，且對於洽談地點、交付不法利益以取得牋單及填載空白牋單等情，均能供述明確。
　㈤至證人辛○○雖於原審審判中證述：伊不清楚壬○○是根據什麼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憶不可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學校叫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拿了一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扣給被告丙○○、乙○○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紙，上面寫幾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有錄影，因為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的態度，後來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律師跟副主任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過，他就跟你說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血壓高、免疫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說這樣伊就相信，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沒這樣講，伊自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地檢署也照這樣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有這件事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242 頁），及另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然證人辛○○身為宏傑關係企業之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關係企業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就空白申請書之取得、業績資料及洽談過程為詳實之陳述，並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必要。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採。況其雖託稱相關業績明細表不知道如何製作，製作調偵訊筆錄時身體不好云云，然依前揭調詢偵訊筆錄所述內容，對於如何申請補助款、將補助款回帳與議員等內容，並非僅對一人或單筆數字證述，而係對於數年、數十人、不同金額之數字為解釋，又相關解釋並非經檢調人員誘導所為，且有順序條理，自難認證人辛○○於證述當時意識不清或胡亂陳述，是其於前揭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三、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壬○○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壬○○（於78年至89年間擔任宏傑集團之會計）93年8月19日於調查局詢問、檢察官偵訊中證稱：「（前述宏傑公司辛○○爭取來的議員補助款，有無支付好處給同意撥款的議員？）有的…辛○○或是癸○○會支付每筆議員補助款額度3到4成不等的現金給撥款的議員。」（11459偵卷㈢第75頁），「（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辛○○、癸○○…（〈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載0.3、0.35、0.4等字樣代表意義為何？）就是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宏傑公司哪些人員會直接接觸到議員？）主要是辛○○、癸○○…（北機組今日提示93年5月27日壬○○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所示扣押物中記載0.3、0.35、0.4等字樣，據你表示其意義就是議員將牋單賣給宏傑公司，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成數，牋單額度乘以0.3就是宏傑公司要付給議員的錢，另外議員名字旁邊有寫日期、金額等數字就是付給該議員的錢和付錢的日期等情，是否實在？）實在。（宏傑公司所要支付議員的回扣成數，你是根據什麼記載？）我是根據辛○○和癸○○與議員洽談後回來跟我講的，我才會記載帳上。（11459偵卷㈢第136至137頁）。
　㈡於93年8月30日於調查局詢問中證稱：「（妳和辛○○拜訪過哪些桃園縣議員？）有...丙○○..等（你和辛○○及癸○○去拜訪前述桃園縣議員談些什麼？）辛○○和癸○○和議員談論的內容，主要是以在學校推廣環保產品為理由，要求議員看看是不是可以撥發補助款，如果可以撥發補助款，辛○○及癸○○就當場承諾會回饋給議員。（前述辛○○及癸○○的『回饋』其意為何？）就是他們支付給議員的補助款回扣。（你如何確定辛○○和癸○○答應給議員的回饋就是補助款的回扣？）辛○○和癸○○在和議員談的時候，不會講得那麼白，因為我是宏傑集團的會計，事後他們向我請款時，他們會告訴我這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我向辛○○的配偶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款項我再轉交給辛○○或癸○○，並請他們在傳票上簽名認證，所以我知道他們和議員談論的就是販售議員補助款的事。（〈提示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乙冊〉所示資料係何人製作？）是我在宏傑公司擔任會計時，依據宏傑公司的成交卡及實際出帳金額來登載的，其中扣押物『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是我手寫的草稿，之後我會把上面記載的內容，轉謄到『業績明細表』上，再拿給總經理辛○○過目用。（前示『業績明細表』中，85年的業績明細，各欄位意義為何？）業績明細表最前面登記的是議員的名字，『業績』欄是記載當年度該議員撥款的配合款額度，『回收業績』就是議員撥發的配合款減去尚未向受補助單位收款的額度，『折讓』就是實際支付議員的回扣，『帳上業績』就是配合款撥發到受補助單位，宏傑公司和受補助單位的成交金額，『未收款』就是宏傑公司和受補助單位成交後，尚未收付的款項，至於議員名字旁邊會記載『0.3』、『0.35』及『0.4』等就是支付議員回扣的成數。（依前示資料桃園縣議員乙○○共拿多少回扣？）乙○○在85年間，共販售158萬2,980元的配合款額度給辛○○，拿了4成的配合款回扣63萬3,592元，86年間，共販售486萬7千元配合款給辛○○，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及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總共166萬元。（依前示資料桃園縣議員丙○○共拿多少回扣？）丙○○在85年間共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成回扣款29萬8,230元，86年間共販售160萬元配合款給辛○○，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87年間共販售了100萬元的配合款，也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一宗第189至194頁反面)。
　㈢於93年8月30日偵查中證稱：「（〈提示93年8月30日調查局偵訊筆錄〉內容是否實在？是否出於自己自由意思下所為陳述？有無受到強暴脅迫？是否看完筆錄後才簽名？）第11頁第3行開始到最後1行的錢確實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員有無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上開金額都是業務員（辛○○或癸○○）打電話給我或老闆娘（王美雲），我再依據他們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我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後再向出納領取傳票上的現金，再由業務員簽收，我再將傳票上的現金交付給業務員收執轉交給議員。我確實有將傳票上的金額交給業務員，若我親自交給業務員，我會請業務員簽名，若是老闆娘交付的話，我一樣編製傳票，只是沒有請業務員簽名，以區別該現金是由我或老闆娘交付給業務員。至於該金額辛○○與癸○○有無確實交付給議員我不清楚，因為我都是坐辛○○的車下桃園，且也不是常常下桃園，帳上記載的金額都是業務人員（辛○○、癸○○）拿議員的牋單（如卷附之申請書）給我作帳，告訴我那個議員、總額度多少、回扣幾成，我依據上開資料製作如卷附今日筆錄第211頁後附手抄本，如議員乙○○部分，其中『158.398』是補助的總額度，『0』是指工程已在當年度做完，沒有留，在過來的『158.398』其實這部分是口頭與乙○○約定的金額應該是160萬元，但是我是以實際補助的金額記載，記載金額絕對比口頭金額少不會多或相等，就會取得乙○○的空白申請書張數，這一部分都有乙○○簽名，申請書上其他的學校名稱、金額、年度、日期部分都是我們公司的辛○○或我簽的，別人簽的機會比較少，這件事只有我、辛○○、子○○、癸○○四個人知道，以現金支付給業務人員，業務人員再交給議員，上開資料做完後，其他跑學校的業務員就會去找需要產品的學校，大部分都是賣宏傑等5家關係企業所生產開模的環保類東西，該產品賣給學校的價格是跟市價差不多的，該東西外面沒有賣，因該東西是自己生產的，利潤空間很大，故他們只是擴大賣出去的機會，所以給議員回扣後仍有利潤，若學校有需要，業務員會回公司填寫成交卡，辛○○就會在成交卡上編卡號，其上就會有客戶名稱、種類、金額等資料，至於議員的回扣部分，我們帳上是以現金支出傳票上會計科目記載借預付款，摘要部分是業務員及議員中姓名中的一個代表字，其中的阿拉伯數字是議員賣給我們的額度，後傳票上之金額欄是我們給他的回扣，兩相核對即可算出我們給議員的成數，沖銷的部分，我們是用轉帳傳票來寫，會計科目是借記銷貨折讓貸記預付款，沖銷之前現金支出傳票的預付款，其中轉帳傳票上的摘要是記載成交卡號，金額欄是成交卡號回扣的總額，記完後會先記到日記帳，之後再過總分類帳。（請說明現金支出傳票記載方式？）上之日期係我交付回扣金給業務員，由業務員在覆核欄簽收，我在會計欄上簽名，摘要部分前是業務員及議員的姓名中的一字，之後的阿拉伯數字是申請書上的總額度（一次買的總額度），金額欄的部分是回扣金，上開金額我都是當天以現金方式給業務員。（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給辛○○，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158萬2,980元整，回扣部分至少63萬3,592元（4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少是486萬7千元整，其中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140萬，其中86萬7千元是拿3成回扣26萬元，86年總共回扣金額166萬元。（丙○○在85、86年間，共販售多少配合款給辛○○，拿了多少回扣？）85年度部分至少99萬4,100元整，回扣款部分至少29萬8,230元整（3成的回扣），86年部分至少160萬元整，48萬元是回扣（3成），87年賣100萬元，回扣款30萬元（3成）。（見727他卷㈣第373至377頁）。
　㈣93年10月7日於調詢、偵訊中證稱：「（〈提示：壬○○扣押物編號：019業績明細表影本16頁及扣押物編號：008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2頁〉所示資料中，業績明細表影本編號由1到16，補助款使用於學校明細紀錄影本編號由17到18，內容均是記載桃園縣議員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的紀錄，內容是不是和扣押物原本相符？）對。（妳供述乙○○在85年度販售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12頁上我所記載的『0.4』及『金額：35.75，22.65，74.008，25.99』來算的，代表乙○○拿的回扣成數是4成，在85年度賣了至少158萬2,98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是如我前面所講的，宏傑關係企業都是以整數購買，所以乙○○賣的配合款額度應該是160萬元以上，拿了4成回扣64萬元…（妳供述乙○○在86年度販售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7頁上我所記載的『0.3』及『0.35』來看，乙○○賣給宏傑關係企業總共486萬7,0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其中86萬6,960元是拿3成回扣，另外的400萬元是拿3.5成回扣，所以乙○○共拿了166萬元的回扣…（妳供述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10頁上我所記載的『99.41x0.3』，代表丙○○在85年度販售99萬4,100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但是實際販賣的配合款是100萬元，拿了3成回扣款30萬元…（妳供述丙○○在86年度販售160萬元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是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2頁上我所記載『55，48，56.248』來算，總共是159萬2,480元，但是如我前面所講的，我是依據業務的成交金額來算，所以和實際的配合款會有稍微的差額，基本上宏傑關係企業向議員買配合款都是整數購買的，所以是160萬元，丙○○拿了3成回扣款48萬元…（依前示資料，議員林山峰販售若干配合款額度給宏傑關係企業？計算依據為何？）我依據貴局提示的業績明細表編號第3頁我所記載『46.8萬0.4萬15.43萬37.37萬』及『62.63萬』來算，林山峰在84年賣了配合款額度100萬元給宏傑關係企業，拿了3成回扣30萬元…（前述配合款使用在成交卡號上，是什麼意思？）就是宏傑關係企業向議員買到配合款後，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紀錄卡』上，交由辛○○編號，決定用哪一個議員的配合款補助，這筆配合款就會補助給成交卡號所對應的學校或單位。（宏傑關係企業中除你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請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辛○○、癸○○填寫議員申請書的哪一部分？）除了議員簽名的部分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括補助額度、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由我、子○○、辛○○、癸○○來填寫。（前示申請書你填寫完以後如何處理？）宏傑關係企業的業務人員會把同學校出具的公文及子○○製作的計畫書先送到學校蓋章，再由我併同申請書，不用經過公所直接送到桃園縣政府給收發，至於桃園縣政府如何處理我不清楚，最後學校收到公文後，我們就和學校訂約承包購案或工程案。（你填寫的議員申請書來源為何？）宏傑供支付議員回扣後，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回公司的。（〈提示辛○○扣押物編號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什麼人製作？）這是辛○○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度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不是和你登載在業績明細表上的相同？）對。（宏傑公司使用議員販售的補助款額度，如果有剩餘的零頭要如何處理？）如果剩餘的額度較少，就不會再使用，如果額度有2、3萬以上，就會和別的議員合併使用補助在同一個受補助單位，或是和該有剩餘額度的議員下年度的額度一起合併使用。（前述這種合併補助的方式是由宏傑公司何人決定？）87年以前是由辛○○決定，之後我跟子○○就可以決定，因為辛○○每個月都會看我製作的額度統計資料，他也會自己記錄，如果議員剩餘的額度太多，他會不高興，因為那些額度都是用錢買回來的。」（11459偵卷㈣第58頁反面至67頁反面），「（今日調查局中所提示扣押物中『成本比』的意義為何？如何計算？）成本比就是各補助案的實際成本百分比，但是不包含宏傑公司的人事行政及稅金等支出，計算方式是進貨成本加上支付議員的3成銷貨折讓回扣再去除以成交額，就是成本比。換言之，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的回扣。（宏傑關係企業除了妳以外，還有誰會填寫議員牋單或申請書？）我記得有我、子○○、辛○○及癸○○…（你及子○○、辛○○、癸○○填寫議員牋單的那一部分？）除了議員簽名的部分是由議員或服務處人員填寫外，其餘的部分，包含補助額度、補助對象、補助用途及日期都是我及子○○、辛○○、癸○○來填寫。也會模仿一下議員的筆跡來寫。（宏傑公司的議員牋單來源為何？）宏傑公司支付議員回扣後，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回來公司的，其他的人沒有接洽議員不會拿到議員牋單。（今天調查中供稱辛○○及癸○○從議員處拿申請書回公司後，會由妳這邊登帳，為了要登帳的關係，所以他們將申請書牋單買回來後，都會將申請書交給妳登帳，告訴妳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個議員，之後妳會清點申請書的數量，看夠不夠使用，如果不夠使用，妳會請辛○○及癸○○再去該議員處索取等語，是否屬實？）是的。（今日調查中供稱辛○○及癸○○交付給議員的回扣款，都是王美雲去提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美雲交給你，由你轉交給癸○○，你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名，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再請她在傳票上簽名，是否屬實？）透過王美雲交給癸○○的，我會根據癸○○的報告直接登帳，不會再叫癸○○在上面簽名。（妳如何確定癸○○有沒有把回扣款交給議員？）因為癸○○除了從我這邊拿錢要簽名外，另外她也要拿回議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她確實有把回扣款給議員，最後並由我保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癸○○牋單或申請書拿回來的。（妳交錢給癸○○及癸○○交牋單或申請書給辛○○時，有無其他人在場？）宏傑關係企業只有我、辛○○、王美雲、癸○○…子○○知道這件事。（今日調查局所提示辛○○扣押物編號：B0083，筆記本1冊，所示筆記本是何人製作？）是辛○○寫的筆記本。（前示筆記本內記載84、85、86及87年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是否與你登載在業績明細表上相同？）對。應該是辛○○從那些報表抄來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114至116頁、第122至123頁）
　㈤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96年5月25日審理中證稱：「辛○○為總經理，癸○○為業務經理。總經理是全公司的事都要向他報告，也有兼跑業務，像公司跑學校、對外對一些民意代表、公家單位。癸○○的工作內容也是一樣。（宏傑公司主要生意內容？）做公家機關的生意。公所、學校、醫院相關的環保器材的設計、製造、銷售都有。（宏傑公司做生意時，是否需過問公家機關的經費來源？）如公家機關沒有經費的話，業務會幫忙爭取。（所指業務為？）像辛○○、癸○○。（業務向何人爭取？）有議員、縣政府。（議員透過何方式給補助？）議員有建議的權利，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曾否聽過議員補助款？）有。就是議員在權利範圍內建議補助款項。（所指議員有權建議補助公家單位經費是否即指議員補助款？）是。（辛○○、癸○○有無需交付一定代價給議員而向妳支付款項？）他們有請領過款項，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否是付給議員。我只是代轉款項。（辛○○、癸○○除薪水外之業務經費，曾向你領過何款項？）我是負責轉交。業務經費是列在預付款、銷貨折讓的項目下。先交給業務，是列在預付款，業務如真有業績，才轉至銷貨折讓。（這些報領的業務經費有無說明用途？）直接交給他們用。（在調詢、偵訊中有無按你自由意思陳述？）是。（〈提示93偵11459第四宗〉筆錄p114倒數第2問題，是否回答成本比為補助案實際成本百分比…成本比去乘以成交額再扣掉進貨成本就是支付給議員回扣？）我說的是支付給業務人員。（筆錄p115中是否回答牋單是妳、子○○、辛○○、癸○○填寫，也會模仿議員的筆跡來寫？）是。（筆錄中遭問及如何確定癸○○有無將回扣交給議員，妳是否回答癸○○除向妳拿錢要簽名外，也拿牋單或申請書給辛○○證明她確實有交回扣給議員，如未交回扣，議員不會同意其將申請書或牋單拿回來？）我沒有說『回扣』，我是說『錢』。其他意思應該是一樣。（〈提示93他5259第1宗p83〉辛○○調詢中稱業績明細表載成交卡號，有成交代表與議員銀貨兩訖，是否與你所知事實相符？）他這樣講就是這樣。（在宏傑公司是否知道業績明細表？）知道，是我做的。就是統計兩位業務的業績。依據是公司的成交紀錄。（成交紀錄何人負責製作？）業務辛○○、癸○○會填寫成交紀錄、辛○○編號，交給子○○。（據癸○○在調詢、偵訊、法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未向妳拿折讓等款項，有何意見？）我們曾對質過，傳票上就是有癸○○的簽名。（傳票上的簽名是否在其拿錢時簽？是事前簽或事後簽？）有時是同時簽，有時會事後簽。（為何會事後簽？）可能因停車不方便，我拿錢給她就忘了叫她簽。事後隔不久就會叫她簽。不會事前簽。」（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宗第134至151頁）。
　㈥至於其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係企業議員配合款，偵查中檢調人員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明細表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壓力，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那個就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水帳，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訴伊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完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證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認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伊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沒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外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該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給辛○○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然證人壬○○身為宏傑關係企業會計，就其任職宏傑公司期間製作之補助款使用紀錄、業績明細表、會計憑證上之記載內容、原因於調詢、偵訊時詳予說明，若非確有其事，如何僅憑檢調人員拿出業績明細表給其觀覽，即可短時間編纂杜撰上述情節，且多次證述相符。而其後亦經因本案遭起訴共同貪污罪，為脫免罪責，而更易前詞，為自己有利證述，顯然難以遽採。是其於前揭調、偵之證述顯較原審證述堪以憑採。
四、被告乙○○、丙○○雖辯稱證人子○○於偵審供述前後不一，不能採信，經查：
　㈠證人子○○於93年10月21日調查局詢問中自白證稱：「（宏傑關係企業營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但是後來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之承作業務，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再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會交給壬○○依成本比換算成售價，製作成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受補助單位去辦理補助，有時候壬○○在忙，我也會幫忙他製作預算書等資料。（提供給受補助單位的預算書、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嗎？）我會寫一部分，壬○○也會寫一部分…（〈提示辛○○扣押物：B011-2付款簽收簿1冊〉所示簽收簿裡的簽名廠商，就是前述你去找的生產商嗎？）對，大多都是我去接洽的。（〈提示辛○○扣押物：B019-6訂購單1冊〉所示資料也是本組在宏傑關係企業搜索而來的，用途為何？）是用來紀錄向生產商進貨的進貨成本。（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辛○○或是癸○○拿回來的。（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要的3家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或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家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11459偵卷第18至20頁反面）
　㈡於93年10月21日檢察官偵查具結證稱：「（宏傑關係企業營業項目為何？）原來營業項目主要是作清潔用品，但是後來從80多年開始，主要就是從事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但是這方面的業務還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你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我的職務是廠務，就是辛○○、癸○○去找到議員補助款，並且找到需要補助的學校、社團或里辦公處以後，會把這些受補助單位的需求用品告訴我，由我去找生產這些用品的廠商，再和補助單位聯絡，盡量向這些生產商壓低進價，再報價給總經理辛○○參考，如果辛○○認為價格可以，就開始施作，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這是辛○○規定的。（提供給受補助單位的預算書或計畫書，都是壬○○或是你製作的嗎？）有時是壬○○寫的，有時是我寫的…（調查站提示簽收簿你的簽名廠商，是你去找的生產商嗎？）是。（癸○○在宏傑關係企業負責什麼業務？）她主要是負責接洽議員的補助款，另外也去找補助的學校。（癸○○和哪些議員接洽補助款？）他若爭取到議員補助款，會拿到議員的牋單，上面會註明議員的名字。（你在宏傑關係企業哪裡看到議員的牋單？）辛○○及癸○○如果有成交，會在『客戶成交紀錄卡』後夾議員牋單的影本，代表這個案子已經成交了。（前述桃園縣議員牋單是宏傑公司誰拿回來的？）就是辛○○或是癸○○拿回來的。（前述辛○○及癸○○把議員牋單拿回宏傑關係企業後，都交給什麼人處理？）都交給壬○○處理。（宏傑公司提供受補助單位所需的3家廠商估價單是否由你填寫？）有時候我會幫忙填寫，辛○○或是癸○○會請我幫忙，業務員也會請我幫忙寫。（前述之3家估價單價格如何訂定？辛○○有何指示？）辛○○及癸○○等實際跑業務的，會告訴我要怎麼寫，金額都是他們告訴我的。（11459偵卷第31至36頁），對於證人辛○○、癸○○取得議員牋單，及宏傑集團以不法方式從事議員補助款案之承作業務，證述明確，核與證人辛○○上開自白情節相符。
　㈢證人子○○雖於原審審理中證述：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員補助款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在宏傑關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85至195 頁）。然證人子○○於偵查中供述係關於議員配合款補助案的承作業務，是辛○○、癸○○及壬○○3個人最清楚，其係負責找廠商，實際上施作的價格，大概是補助款的4成等語，與證人辛○○、壬○○於偵查中情節並無相違。至辛○○、壬○○是否或如何交付回扣給民意代表之事，已屬後端領取補助款後如何將補助款交與民意代表，證人子○○亦稱並非其業務範圍，則其稱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自難作為有利被告丙○○、乙○○之證據。
五、參以證人即富岡國小校長未○○於調查局及偵查中證稱：乙○○議員補助富岡國小的申請書都是宏傑公司製作（見93年度他字第727號卷第六宗第16至17頁反面、第74至76頁）。證人即宏傑公司業務人員丑○○於偵查中證稱（意旨略以）：82、83年間到86、87年間任職宏傑公司擔任外務，但中間有一段時間離開又再回去；其主要負責送合約書、預算書等資料到學校，辛○○告知某某學校需要什麼東西，其就到該校找校長或總務主任，他們會帶其到現場看，之後其帶師傅（與宏傑公司有配合之廠商）到現場丈量，量好後把相關尺寸帶回公司，宏傑公司內會有人將預算書表、平面圖等相關資料做好放在其桌上，其就將之帶到學校交給該校的總務主任；其到學校瞭解學校需求後，辛○○會叫子○○去找廠商承作工程，癸○○則有跑學校、與議員接觸等語（見727他卷㈥第293頁反面至第295頁），且經檢察官提示卷附桃園縣政府函所檢附補助改善學校工程之預算書、單價分析表及平面圖給證人丑○○閱覽後，其證稱：「東勢國小部分有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01805號、127281號；龍壽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4807、240445、207371號；；霄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77577號；僑愛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56246、135384號；青溪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36657、219298號；富岡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190537、136656、177579號；武漢國小桃園縣政府發文日期字號86府教國字第258568號之工程預算書圖等相關資料都是宏傑公司所製作」等語明確（見同上卷頁），又依證人辛○○於93年8月19日偵訊時自承：去學校拉業績時多與總務主任接洽，比較少直接與校長接觸等語（727他卷㈣第234頁），證人即曾任富岡國小總務主任未○○於94年1月24日、100年3月25日偵訊時具結證稱：其從70年到88年退休前都是擔任富岡國小教師兼總務主任，一開始學校沒有採購制度，都是總務主任負責；86、87年間富岡國小有向桃園縣議員申請地方建設補助經費辦理採購，是校長問其學校有沒有需要那些設備，要其提出報告，議員就會來補助，但其從來沒見過這些補助經費之議員，這些採購案之預算圖說、金額、採購金額都是廠商製作，連同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一起送到學校，學校有公告比價，得標的都是宏傑關係企業之宏傑公司、宏穩公司得標等語甚詳（727他卷㈥第74頁至第76頁、126偵續卷㈢第267頁、第268頁）。證人即曾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許淵慶於94年1月25日、100年 3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後證稱：其在85年8月1日至87年 7月31日擔任青溪國小總務主任，青溪國小『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購置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案』、『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工程案』等工程均係其任內承辦，是校長呂正男告知經費問題已經解決，廠商先來學校詢問其需要的設備及材質，之後就拿著預算書到學校或派人到學校現場丈量規格，施工期間沒有看過議員到場；假如是其等學校既有預算，學校必須自行編預算、製作預算書、找廠商訪價，再將訪價表併送縣政府核備，但前述工程案是校長爭取到的經費，廠商其實已確定，會製作預算書圖給學校，這時就沒有再作訪價，其等心態上認為廠商是議員找來幫其等解決學校所缺乏東西等語甚詳（727他卷㈥第85頁至第86頁、126偵續卷㈢第257頁至第259頁）。證人即曾任僑愛國小總務主任巳○○於94年1月25日、100年3月18日檢察官偵訊時具結證稱：其於85年2月13日至88年7月31日擔任僑愛國小總務主任，期間主要負責學校工程採購、修繕管理、財務管理，而工程採購包含修繕、管理，先在行政會議中提出需求，有經費的話，學校就會編列經費修繕，之後找廠商來議價，最後採最低價得標；沒經費的話，校長會請鄉鎮代表、縣政府、縣議員、家長會、社區自治代表等人協助補助經費；有關工程採購方面，因其是學教育的，不會編列預算，補助款是廠商幫忙編列預算，經學校內部（總務主任、主計、校長等人）核對後，再提報予縣政府，因為廠商或業界的人會自行來學校詢問有無需求、需要何種工程，其等就會跟他們說，他們才知道學校需要預算，就會自行幫學校向縣議員、民意代表爭取預算、拿到縣議員或民意代表簽名之補助款申請書，學校再將此申請書呈報給縣政府；宏傑公司、介壽公司之人都有拿過補助款申請書給學校，宏傑公司的丑○○到僑愛國小詢問學校有無需施作工程，告知如果有需要，議員會幫忙學校爭取經費，學校就討論需要推動何工程，85、86年間丑○○共拿3張議員補助款申請書，就是85年11月22日之金額70萬8580元、18萬1820元及85年12月4日之金額89萬400元等3張申請書，預算書等檢附縣政府審核之資料也是他幫忙做的，這些工程依規定要對外詢價，但因為不懂工程，加上一開始都有詢價，但詢價廠商不一定會來投標，之後詢價廠商就沒有意願再告知學校，所以後來手續減少，就沒有再詢價等語（727他卷㈥第189頁至第192頁、126偵續卷㈢第248頁至第250頁）。綜合證人未○○、許淵慶、巳○○之證述，均係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人員丑○○等人主動前往學校探尋教學環境工程修繕、教學用品需求，並以將協助爭取議員補助款以解決經費問題、協助提出工程預算圖說等資料，讓學校同意交由宏傑關係企業承作，核與丑○○前開證述內容相吻合。足認證人辛○○證述向被告丙○○、乙○○取得空白議員申請後，以此透過宏傑關係企業員工（業務員）對外向桃園縣各國中小學校招攬工程或採購案之說詞，並由宏傑關係企業內不知情之人員製作宏傑關係企業所屬三家公司估價單等文件供學校做形式比價，以利國中小學校辦理採購案之行政流程等事實，確屬真實而可採信無誤。
六、關於書證部分：扣案由證人壬○○所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其中載明被告丙○○、乙○○之姓名、成交日、成交卡號、客戶名稱、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情，其所記載之客戶名稱、預算等細節，核與被告乙○○、丙○○之補助款額度以補助附表一所示單位之資料相符。參以證人辛○○所製作筆記本之內容（扣押物編號B008-1，影本見11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辛○○於調查局詢問時證稱：「（〈提示扣押物編號：就是在B008-1筆記本〉所示資料係本組持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搜索票依法在宏傑關係企業營業址搜索扣押而來，扣押之筆記本是什麼人所有？內容是什麼人書寫？）是我所有，內容也是我書寫的。（你製作前示筆記本，用途為何？）是我用來紀錄哪一個年度哪一個月份買哪一個議員配合款多少，並給他多少回扣的資料。（前示筆記本第36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就是我在86年4月間使用了桃園縣議員乙○○86萬6千666元，支付他3成回扣26萬元，（前示筆記本第41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我在86年8月間，向乙○○買了800萬元配合款，支付280萬元回扣款。（前示筆記本第44頁的記載是什麼意思？）並於同日偵訊時證稱：「（今天你在法務部調查局北部機動工作組調查所為之陳述是否實在？）實在」等語（見11459偵卷㈦第80頁），並有扣押筆記本影本在卷可稽（見11459偵卷㈦第48至67頁），證人辛○○身為宏傑集團實際負責人，對於該集團營運、獲利及內部記帳方式具有支配之權力，倘非辛○○確曾與上開議員商議有關販售議員補助款之事宜，自無於其筆記本上記載上開內容之必要。又本件於宏傑關係企業搜獲以乙○○及丙○○名義填載於簽章欄位之空白申請書，被告乙○○及丙○○雖均辯稱：不知道為何空白申請書會在宏傑關係企業云云，然議員基於為地方爭取經費之動機，自當先行主動探求或經由適當管道反應而瞭解地方各學校、機關團體之實際需求，於簽立牋單時應一併載明受補助單位、用途及補助金額，殊無任意簽立空白牋單之理。至如係議員經由適當管道反應始同意簽立牋單之情形，縱受補助單位藉由他人仲介始獲得議員首肯，衡情除非均係透過同一管道向議員爭取補助款，否則不致出現與上開補助款動支程序無關之非公務員，竟能取得特定議員簽名之空白申請書，而該申請書上簽立之乙○○及丙○○姓名，與扣案其他業績明細表或筆記本上記載之議員姓名相合，則證人壬○○於93年度矚訴字第2號案件審理中另證稱宏傑公司業務人員曾將空白牋單拿回公司，並在空白單上填寫補助單位以補助學校等情（同卷第二十一宗第209、217頁），就宏傑集團曾取得由議員簽名之牋單一節，亦與辛○○於同案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堪信壬○○、辛○○為被告乙○○、丙○○所為相關收取回扣之證述確非虛言，否則如此複雜之申請補助款（包括施做工程、申請補助款、補助款部分流回議員）過程，顯無法經多數證人且多次供述相合，再與相關書證勾稽相符。此外復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頁）、桃園縣政府93年8月4日府主二字第0930200985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經費之相關憑證影本（58紙）、93年9月3日府主二字第09300225429號函檢附原始憑證影本（727他卷㈣第104頁至第185頁）等存卷可參，足證確實有附表一編號所示工程。至被告丙○○雖否認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為其所簽，並稱係其女兒林佑珈的筆跡，而請求鑑定筆跡乙節，按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下列情形，應認為不必要：一、不能調查者。二、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三、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四、同一證據再行聲請者。本件被告丙○○亦不否認林佑珈為其女兒及助理，而依照證人辛○○證述，空白申請書是丙○○議員所交付給其使用；證人壬○○證述空白申請書上之簽名是議員或議員服務處之人簽名等情，則堪認該紙空白申請書仍是從丙○○服務處而來，其作用即係在申請補助款，其上字跡究係被告丙○○本人或是丙○○授權他人填寫姓名欄乙事，與本案之待證事實並無重要關係，是此部分本院認已無需送鑑定係何人字跡，且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聲請應予駁回。
七、關於被告丙○○、乙○○之行為是否符合施用詐術乙節，經查：
　㈠被告丙○○、乙○○均知悉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係桃園縣政府「公共工程及設備-獎補助費-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項下之經費，桃園縣政府在各年度預算額度內配合桃園縣議員對地方發展建議，以該經費補助所屬機關、學校及鄉（鎮、市）公所辦理地方建設及教學設備等之採購，以增進地方發展、提昇生活品質及改善校園教學環境設備。桃園縣議員可支配額度，依各年度議會之議決而不同，支用程序係由縣議員在自製之補助款申請書中，依實填載年度、經費別、受補助單位、補助金額、用途別、撥款日期等欄位，並簽名蓋章後，送（或經議會轉送）桃園縣政府工務局或教育局，經書面審核欲動支撥款之議員可用餘額及支用範圍後，由縣政府發函通知各主管機關、受補助單位及動支撥款之議員，受補助單位再依程序陳報計畫及預算書圖等資料，送交主管機關審查並核定撥款後，受補助單位依計劃執行經費並檢附憑據核實報銷。而依據行政院頒定之「中央對臺灣省各縣（市）政府計畫及預算考核要點」規定，前開補助款之支用建議，屬於議員職權事項、範圍，補助款之性質屬公有財物，須全數撥用於補助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且僅得用以辦理與該受補助單位主要業務有關之教育訓練、社會福利等公益活動用途，或依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採購因業務所需之器材設備、修建，不得用於與前述目的無關之活動或其他私人用途，且須核實報銷等程序；被告丙○○、乙○○明知宏傑關係企業施做工程金額及宏傑公司可得利潤實際上僅會是申請補助款之6至7成，仍分別將空白申請書交與宏傑公司人員，申請超出實際工程金額之3至4成，而將此多出之3至4成補助款中飽私囊，顯有與宏傑公司之辛○○、壬○○為意圖不法所有之共同謀議。
　㈡證人辛○○熟知『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須①議員提出建議牋單。②縣府權責單位依據牋單初審其補助用途是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補助對象是否已立案。③主計室負責額度管控，即管控額度是否足夠、補助用途與對象是否與議會制定運用範圍相符等程序。證人辛○○取得取得空白牋單或空白申請書，向附表一所示之受補助單位招攬採購案，經同意後，證人辛○○等人再於宏傑集團營業所內，分別填載受補助對象、補助項目名稱於前開取得之空白牋單或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送交桃園縣政府，而據證人桃園縣政府教育局國教課員張惠誼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把申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或是概算表，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給教育局收發，教育局再分給業務課由我承辦，我會看他附上來的公文有沒有議員的申請書，簽會工務課，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縣長決行同意補助。縣長決行補助之後，我就辦稿行文給受補助學校表示同意補助，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員，等受補助的學校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學校也和前面流程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辦單位，並檢附核銷的原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驗收紀錄、合約書，再會工務局、主計室由我們局長決行同意撥款後結案」（見727他卷㈣第422頁反面），證人即桃園縣政府工務局土木課員余鳳珠於調查局時證稱：「（你前述所稱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的支用流程為何？）受補助單位學校把申請補助的公文，以及議員的申請書、預算書，有的並檢附概算表，送到縣政府的總收發，總收發會分文，如受補助單位是學校，總收發就會分給教育局主簽，教育局再會工務局登記，再會主計室，如果受補助單位市公所的話，看公所發文的字號，如果市公所工務課發的文，就由工務局主簽，如果市公所民政課發的文就由民政局來主簽，再會工務局登記後，全部都要再會主計室，再送秘書或是縣長決行同意補助，然後由主簽單位行文給受補助單位表示同意，副本並給會簽單位及補助的議員，等受補助單位把補助款執行完畢之後，受補助單位也和前面程序一樣，會行文給我們主簽單位，並檢附核銷的原始憑證、受補助機關的統一收據、驗收證明書、合約書，我們按照一般行政流程送縣長批示後結案。（前述議員補助款申請輸送上來之後，你們只會看額度夠不夠，其他只作形式審核嗎？曾有縣長不同意補助的前例？）是的，我們只看額度夠不夠，如果額度不夠我們就直接退件，並打電話告訴議員，某某受補助單位因為額度不夠，我們已先行退件，就我記憶，沒有額度夠縣長卻不同意補助的前例。」（見727他卷㈣第433頁反面至第435頁）等語明確。由上開證人所述，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就審核補助款計畫是否符合規定及撥款、經費之核銷等事宜，均只是審核該補助計畫是否符合『議員地方建設配合款』辦理之作業流程，且桃園縣政府相關主管機關究非司法調查機構，無法一一探知宏傑企業社實際施做工程或其利潤之款項分別為何，也因有議員簽發之補助款申請單，而同意各該採購案及同意撥款，而如知悉其中部分補助款項，係屬議員回扣，顯不會核准各筆採購案之全額及同意撥款，是被告丙○○、乙○○與證人辛○○、壬○○即係以合法掩飾非法之議員補助款申請案而為違法詐取財物之情事，堪認其等施用詐術。
八、關於被告丙○○、乙○○是否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乙節，經查：　　　
  ㈠刑法第10條第2項關於公務員之定義，業於被告行為後之94年1月7日修正，94年2月2日公布，於95年7月1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規定：「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後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是刑法上公務員之定義在新法施行後，犯罪構成要件已有變更；而原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其受公務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犯本條例之罪者，亦同」，亦於95年5月5日修正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自同年7月1日施行，以配合前述刑法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即採與刑法相同之公務員定義。經查，乙○○、丙○○係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且以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以縣議員身分填具申請書予桃園縣政府，有有桃園縣政府93年10月4日府教國字第0930257007號函暨所檢附本府（即桃園縣政府）86年至87年度公共工程對下級政府補助工程之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補助申請書（78紙）（727他卷㈣第6頁至83頁）、附表一各編號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議員申請書可稽，是上開縣議員於本案行為時，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8條及88年1月25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48條之規定，均為從事公務之人員，屬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亦屬修正後刑法第10條第2項所定之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無論依新、舊法規定，均具有公務員身分。
  ㈡縣（市）議會議員為地方民意代表，職司為民喉舌，反映民意，並代表人民監督地方政府施政。依88年4月14日廢止之省縣自治法第19條第2款、第8款、第28條及88年1月25日公布施行之地方制度法第36條第2款、第8款、第48條之規定，縣市議會分別有議決縣府預算之權、議員有對議會提案之權、質詢縣政業務之權。準此，縣議員對縣政府預算之編列、執行有審核、監督之職權，縣議員對議會有提案之職權，對縣政業務有質詢之權，且議員之提案權或質詢權範圍，地方制度法並未設限，大凡關係地方法規之廢立、公共事務之興革等一切事務在內，議員均得向議會提案或向縣政府主管質詢。又地方各級民意代表（直轄市或縣市議員及鄉鎮市民代表）有議決預算、監督其執行、審核決算報告之權，分為地方制度法第35條第2款、第7款，第36條第2款、第7款，第37條第2款、第7款所明定。此亦為地方民意代表之最重要「職務」。長期以來，各級地方政府為求府會和諧、良性互動，每賦予地方民意代表對部分預算（尤其建設補助款）有建議動支之權，多成慣例。則此由行政機關執行法定預算權限所衍生之地方民意代表預算動支建議權，自與地方民意代表固有之審查預算、監督執行權限有密切關連性，而亦屬其「職務」範圍（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桃園縣議員補助款之性質及動支流程，可知桃園縣政府依據上開議員之預算審查權、預算監督執行權、對議會之提案權、對縣政業務之質詢權，編列預算作為縣議員對地方建設建議事項之建議案建設經費（即地方建設配合款）或統籌分配稅款補助地方建設經費（即統籌分配款），給予每位議員一定上限額度之補助款，旨在表達縣政府對縣議員建議權之尊重，則縣政府對於已編列之議員補助款預算之用途及數額，自會依議員之建議加以執行補助。從而，被告乙○○、丙○○以桃園縣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各編號所示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附表一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一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至169頁）可憑，足證其等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如前揭附表一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係基於其縣議員身分之職務上所為無訛。
九、綜上，被告丙○○、乙○○所辯均不足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2人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參、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第8條於95年5月5日修正，95年7月1日施行，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則於100年6月29日修正；刑法及刑法施行法亦於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並於95年7月1日施行，其中與本件相關之刑法第2條、第10條、第37條第2項均已修正，並刪除第56條之規定。再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修正後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條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本身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以決定適用之刑罰法律。又本次刑法修正之比較新舊法，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且就比較之結果，須為整體之適用，不能割裂分別適用各該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此即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所應遵守之「罪刑綜合比較原則」及「擇用整體性原則」（參見最高法院95年5月23日95年度第8次刑庭會議決議）。依修正前後刑法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個案如有其他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新、舊法之比較情形時，依綜合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參照最高法院97年度第2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再又刑法第2條前段所謂「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所指之「行為」，包括行為始終之全部過程而言。連續犯為裁判上一罪，本質上包含數個以上行為，故連續犯行為之終了，應指構成連續犯之全部行為均已終了。因此，連續犯之行為如跨於法律變更之前後，即應以連續犯全部行為終了時為準。如連續犯行為之全部終了，係在法律變更之後，即應適用新法處斷，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先予敘明。
  ㈡公務員之定義部分
    刑法第10條第2項公務員定義之修正，按「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又「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94年2月2日修正前刑法第10條第2項、95年5月30日修正前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前段，固分別定有明文。惟上開法條已分別修正，即刑法第10條第2項修正為：「稱公務員者，謂下列人員：一、依法令服務於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以及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二、受國家、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依法委託，從事與委託機關權限有關之公共事務者」，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則修正為：「公務員犯本條例之罪者，依本條例處斷」，並均自95年7月1日生效。再以「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或保安處分之規定者，亦適用之」，刑法第11條前段亦有明文，故自95年7月1日起，有關貪污治罪條例犯罪主體「公務員」之定義，即應依修正後之現行刑法第10條第2項認定。又按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包括地方行政機關及地方立法機關，而本案被告乙○○、丙○○於行為時均為桃園縣議員，其等於宣誓就職後，即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人員，無論依修法前後刑法第10條第2項之規定，或前開修正前後貪污治罪條例第2條規定，均為公務員。此部分關於公務員定義之修正，就本案被告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㈢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2款部分
    被告丙○○、乙○○行為後，與本案相關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分別於85年10月23日、100年6月29日修正。然被告丙○○犯罪時間為85年5月間至87年4月間、被告乙○○犯罪時間為85年2月間至86年11月間，是被告丙○○、乙○○所為本件連續犯行終了時，均係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85年10月23日修正公佈之後，因而不生與85年10月23日修正前之舊貪污治罪條例比較之問題。此後於100年6月29日再行修正；而依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者。...」，嗣於100年6月29日修正為「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其修正立法理由係與刑法第339條之條文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疑義，蓋貪污治罪條例既為刑法之特別法，如無特殊理由或目的，基於司法效益法文應儘量趨一致，以避免適用上之不必要之困擾。是此次係就構成要件之「詐取財物」修正為「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僅係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而刑度及罰金額則相同，對被告丙○○、乙○○而言，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
  ㈣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
    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部分，分別於85年10月23日、95年5月30日修正。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95年5月30日修正公布之第8條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僅係配合刑法第28條將「共犯」修正為「正犯與共犯」。為文字之明確化，並無構成要件變更之問題，對被告丙○○、乙○○而言，非屬法律有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㈤有關刑法部分
  ⒈關於共犯部分：刑法第28條原規定：「二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新法修正為：「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共同正犯。」將舊法之「實施」修正為「實行」。原「實施」之概念，包含陰謀、預備、著手及實行等階段之行為，修正後僅共同實行犯罪行為始成立共同正犯。雖新法共同正犯之範圍已有限縮，排除陰謀犯、預備犯之共同正犯，惟本件被告丙○○、乙○○，就上開犯行間，不論依修正前、後刑法第28條之規定，均構成共同正犯，對被告丙○○、乙○○而言，修正後之規定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⒉關於刑法第33條第5款罰金刑部分：刑法第33條第5款業經修正公布，修正後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新臺幣1,000元以上，以百元計算之」，與修正前刑法第33條第5款規定「罰金：（銀元）1元以上」不同。比較修正前後之罰金刑輕重，該罰金刑之最低刑度於修法後已有加重，故以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前之刑法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⒊關於刑法第68條部分：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拘役或罰金加減者，僅加減其最高度。」，惟此次刑法修正，既將罰金最低金額修正為新臺幣1,000元，當不致因加減其最低度，而產生不滿1元之零數，允宜與有期徒刑相同，許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故併入修正後刑法第67條，而規定為：「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本案被告丙○○、乙○○就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上之行為，詐取財物罪案件部分，既因連續犯而加重其刑，則因修正前刑法第68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不予加重，較諸修正後刑法第67條規定罰金最低度亦予加重之規定，顯然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⒋關於連續犯：95年7月1日修正前刑法第56條原規定：「連續數行為而犯同一罪名者，以一罪論。但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修正後之刑法已刪除上開連續犯之條文規定，則被告丙○○、乙○○多次犯罪行為，即應就各次行為分別論罪科刑，再依數罪併罰之規定分論併罰，故修正前刑法第56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丙○○、乙○○。　
  ㈥綜合上揭新舊貪污治罪條例及刑法比較之結果，綜合比較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前後之刑法相關規定，應以尚未經刪除連續犯規定之修正前刑法對被告丙○○、乙○○較為有利。爰一體適用被告丙○○、乙○○行為時即85年10月23日修正公布之貪污治罪條例之規定。
  ㈦關於褫奪公權部分，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對於褫奪公權期間的規定，也就是從刑的刑度如何並無明文，則依本條例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1或2項，使其褫奪公權的刑度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刑法第37條第2項原規定：「宣告6月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於本次修正後規定為：「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因屬從刑的科刑規範事項的變更，應隨同主刑適用，自應隨同主刑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
二、被告乙○○、丙○○，均明知上述議員補助款之支用程序，亦明知上開補助款不得用於私人用途，而須全數實際用於受補助單位之工程或採購案上覈實報銷，如將未記載完備之議員牋單或申請書，交由他人使用並收取補助款一定比例之不法利益，所為不僅違背議員補助款制度設立之原意，且是以非法方法詐取屬公款性質之議員補助款，嚴重損害縣政府預算執行之真實性。被告丙○○、乙○○係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桃園縣議員，利用其等擔任縣議員所具有申請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務上之機會，簽立空白議員牋單或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交由辛○○、壬○○所屬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致桃園縣政府陷於錯誤而核撥議員補助款，惟核撥之補助款僅有四成實際用於受補助單位之採購案上，其餘分歸議員與宏傑公司取得。是核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所為，均係犯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被告丙○○、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先由另案被告辛○○負責聯絡上開議員，於上開議員提供空白牋單或申請書後，由另案被告壬○○登載帳冊以管控議員補助款使用額度及充分利用，並將應給予議員之現金回扣交付辛○○，再由辛○○將回扣以現金方式交付上開議員收受，宏傑公司內部嗣再由廠務即子○○進行訪價、找施作廠商及製作預算書圖，續由辛○○填載空白議員牋單後遞交桃園縣政府以完成議員補助款動支程序，是其等基於共同之犯意聯絡，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分，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完成其等共同詐欺議員補助款之目的。是其等均係以自己或共犯之意思而參與，縱彼此間僅從事犯罪行為之一部分，或僅與部分共犯有所謀議聯繫，或有職務高低與服從指揮監督程度之不同，然既係分工合作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目的，則於詐欺取財之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為共同正犯。辛○○、子○○、壬○○雖不具有公務員身分，但與具有公務員身分之縣議員丙○○、乙○○共犯上開犯行，應依修正前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仍以共犯論。故就附表一編號1至3、6部分，被告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部分，被告乙○○與另案被告辛○○、子○○、壬○○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至依本案情況，另案被告辛○○、子○○、壬○○是否構成常業詐欺罪，被告乙○○、丙○○係構成收賄罪乙節，按收賄罪係交付賄賂之人者本於行賄之意思，以賄賂買通公務員，冀求對於職務範圍內踐履賄求對象之特定行為（含一定之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而公務員明知交付者係對於其職務上行為有所要求，明示或默許允為行賄者所冀求之職務上行為，進而收受，明顯可知行賄者與收賄者間有對向關係，且就財物之流向有對價關係，行賄者交付與收賄者之財物是本身私有財物。反觀本案情況，為被告乙○○、丙○○配合宏傑公司以少報多詐領補助款，宏傑公司人員若無議員配合，無法獨立詐得議員才可申請之補助款，辛○○雖先行計算回扣數額交付被告乙○○、丙○○，然此計算基礎也是本於議員補助款數額，而非隨意決定金額為之，因之從其等申請補助款流程，堪認其等顯為共犯結構，而與行、收賄之行為無涉，併同敘明。
四、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被告丙○○就附表一編號1至3、6部分所為犯行，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至40、42至44部分所為犯行，時間緊接，犯意概括，且所犯構成要件復屬相同，均皆應依修正前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論以一罪，並均依法加重其刑。
　㈡另按103年6月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6日起施行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7條明定：「自第一審繫屬日起已逾8年未能判決確定之案件，除依法應諭知無罪判決者外，法院依職權或被告之聲請，審酌下列事項，認侵害被告受迅速審判之權利，且情節重大，有予適當救濟之必要者，應減輕其刑：一、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二、案件在法律及事實上之複雜程度與訴訟程序延滯之衡平關係。三、其他與迅速審判有關之事項」，此係刑法量刑規定之補充規定，旨在就久懸未決案件，從量刑補償機制給予被告一定之救濟，以保障被告受妥速審判之權利，係重要之司法人權。而其中第1款所稱「訴訟程序之延滯，是否係因被告之事由」，係指如訴訟程序因被告逃亡而遭通緝、因病而停止審判、另案長期在國外羈押或服刑、意圖阻撓訴訟程序之順利進行，一再無理由之聲請迴避等，屬被告個人事由所造成案件之延滯而言。查被告乙○○、丙○○經檢察官起訴後，於100年6月17日繫屬於原審法院，此有原審法院收狀日期戳可稽（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㈠第1頁），顯見本案自第一審繫屬日迄今起已逾八年未能判決確定。另查本案被告乙○○、丙○○於原審繫屬時起，均能按時出庭，並適時提出準備書狀及答辯狀，查無故意延滯之情形，且本件同時經提起公訴之涉犯被告人數實多名，犯罪事實、涉案法條均牽涉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等罪嫌，須從諸多情況證據加以釐清，有相當之複雜度。是本院審酌上開法條所列3款事項後，認訴訟之遲延係非可歸責於被告乙○○、丙○○所致，且情節應屬重大，爰依上開規定，減輕被告乙○○、丙○○之刑責。被告乙○○、丙○○均有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均依法先加(連續犯加重)後減之。
肆、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附表一編號4、5、41）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1至3、6工程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5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詐領補助款；被告乙○○除上揭犯罪事實編號34至40、42至44工程詐領補助款外，另就附表一編號41之工程，亦以同樣手法詐領補助款；因認被告丙○○、乙○○此部分另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復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例可資參照）。經查此部分卷內查無桃園縣龍潭鄉武漢國民小學、福安國小相關申請補助款資料，除於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之記載外，並無其他證據資料可資參佐，以致無法確認被告丙○○、乙○○是否確已動支上開議員補助款額度，自不得徒以宏傑公司之業績明細表等文件記載上開內容，即遽認被告丙○○、乙○○涉犯此部分罪行。揆諸前揭規定及判例意旨，應認尚屬不能證明被告丙○○、乙○○犯罪，依法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與前揭認定被告丙○○、乙○○前揭有罪部分，有修正前刑法連續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自應不另為其無罪之諭知。
伍、撤銷原判決之理由（被告丙○○、乙○○部分）及量刑
一、原審不查，誤為被告丙○○、乙○○無罪之諭知，即有未洽。檢察官執此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撤銷改判，即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乙○○利用擔任桃園縣議員身分，建議動支議員補助款之職務上機會，謀不法利益，犯罪情節非輕，應予非難。並參酌被告丙○○、乙○○詐得補助款次數及數額如附表四所示；兼衡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並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及修正前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分別宣告褫奪公權2年及3年。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丙○○、乙○○行為後，刑法及其施行法關於沒收規定，業於104年12月30日、105年6月22日歷經二次修正公布。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1項規定：「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及一百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修正之刑法，自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施行。」第2項規定：「一百零五年七月一日前施行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是刑法新修正之沒收規定，自105年7月1日施行。又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其立法理由略謂：「本次沒收修正經參考外國立法例，以切合沒收之法律本質，認沒收為本法所定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法律效果，具有獨立性，而非刑罰（從刑），為明確規範修法後有關沒收之法律適用爰明定適用裁判時法。」故關於沒收之法律適用，尚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於新法施行後，應一律適用新法之相關規定。
  ㈡本次刑法修正將沒收列為專章，具有獨立之法律效果，為使
    其他法律有關沒收原則上仍適用刑法沒收規定，故刑法第11
    條修正為「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
    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
    」亦即有關本次刑法修正後與其他法律間之適用關係，依此
    次增訂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105年7月1日前施行之
    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追繳、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
    規定，就沒收適用之法律競合，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
    之原則，優先適用刑法，至於沒收施行後其他法律另有特別
    規定者，仍維持「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條之修正
    立法理由參照）。
  ㈢為因應上開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關於相關特別法將於
    刑法沒收章施行之日（即105年7月1日）失效之規定，貪污
    治罪條例第10條關於沒收之規定，亦於105年6月22日修正公
    布，並自105年7月1日起施行。修正前第10條規定：「犯第
    四條至第六條之罪者，其所得財物，應予追繳，並依其情節
    分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第1項）。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
    者，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
    之來源可疑財物，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
    人證明來源合法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所得財物（第2項）
    。前二項財物之全部或一部無法追繳時，應追徵其價額，或
    以其財產抵償之（第3項）。為保全前三項財物之追繳、價
    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酌量扣押其財產（第4項
    ）。」修正後規定：「犯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本人及其配
    偶、未成年子女自犯罪時及其後三年內取得之來源可疑財產
    ，經檢察官或法院於偵查、審判程序中命本人證明來源合法
    而未能證明者，視為其犯罪所得。」此乃因刑法沒收章已無
    追繳及抵償之規定，而追徵為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之執行方
    式，為避免司法實務對如何執行追繳、抵償之困擾，刪除原
    條文第1項及第3項，回歸刑法沒收章之規定；及為配合刑事
    訴訟法關於扣押之修正，刪除原條文第4項，回歸刑事訴訟
    法關於保全扣押之規定。
  ㈣綜觀前述刑法及貪污治罪條例第10條規定之修正，貪污治罪
    條例僅就肅貪政策有必要為特別規定部分，另設特別法，餘
    仍均回歸適用刑法。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
    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
    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
    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
    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一項及第二項之
    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
    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
    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定有明文。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
    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
    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
    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
    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
    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是本案關於犯罪
    所得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犯罪行為人所有之部分，並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㈤又沒收係以犯罪為原因而對於物之所有人剝奪其所有權，將
    其強制收歸國有之處分；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在
    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
    ），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
    ，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故無利得者自不生剝奪財產
    權之問題；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應就各人實際分受所得
    之財物為沒收，追徵，而共同正犯各人有無犯罪所得，或其
    犯罪所得之多寡，應由事實審法院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所得
    認定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807號、第2501號判決
    意旨參照）。查被告乙○○就附表一編號34、35拿3成配合款；編號36至40拿3.5成之配合款；編號42至44，係拿4成的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證述無訛，並有業績明細表其上註記在卷可參（見11459偵卷㈣第76、81頁）；被告丙○○就附表編號1至3、6拿3成配合款等情，業據證人辛○○、壬○○證述無訛，是本院係以各申請書建議金額分別乘以相關成數計算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如附表四所示。被告丙○○、乙○○犯罪所得均未扣案，且均無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情形，均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併諭知追徵其價額。
陸、無罪部分（上訴駁回部分）
一、公訴意旨以：被告己○○、甲○○、戊○○、庚○○、丁○○（下統稱被告5人）均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縣議員，明知議員補助款應覈實報銷，並可預見其等如預先收受廠商交付之金錢而將空白補助款申請單交與廠商使用，則受補助單位勢將無法獲得與補助款金額價值相當之修繕或設備，縣政府預算執行之真實性將受到嚴重扭曲，竟仍與辛○○、癸○○、壬○○與子○○（均另案審理）於附表一所示行為年度內，違背縣議員應監督桃園縣政府預算執行、受補助單位應確實依前述支用補助款要點支用之職務，收取其等同意任由宏傑關係企業使用補助款總額之3 至4 成不等之回扣後，將空白議員補助款申請書交付辛○○與癸○○，任由宏傑關係企業以其等名義，於附表一所示預算年度動用議員補助款，在附表一所示學校內施作如附表一所示之工程，致使桃園縣政府陷於錯誤而先後如數核撥附表一所示工程費用，以詐得不法利益。因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
二、按被告因疾病不能到庭者，應於其能到庭以前停止審判。前二項被告顯有應諭知無罪或免刑判決之情形者，得不待其到庭，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2、3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庚○○辯護人雖以被告庚○○目前有外傷後癲癇症、失語症、右側半身麻痺、腦傷後失智症等，無溝通能力，並附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聲請停止審判。（見本院卷二第13至23頁）然被告庚○○並非無法到庭，其於歷次準備程序、審理程序均有到庭（見本院卷一第243頁、210頁），本院認尚未達停止審判之程度；被告甲○○於本院審理程序雖未到庭，然其辯護人稱被告甲○○身體不適且失智無法到庭，然尚無需聲請停止審判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11、212頁），本院審酌本件原審就被告庚○○、甲○○部分業已判決無罪，而經檢察官上訴後，並未提出足以動搖原判決之積極證據，基於現存證據顯有仍應諭知無罪之情形（詳如後述），逕行審理無害被告2人之訴訟權，故就被告庚○○、甲○○部分，均不停止審判，先予敘明。
三、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要旨參照）。基此，被告5人既經本院認定其無罪，自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已於91年2月8日修正公布，其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亦可參照）。
五、公訴意旨認被告5人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5 條第1 項第2 款之利用職務上之機會詐取財物罪嫌，係以附表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 年度蒞字第17515 號補充理由書）所示之證據，證明有附表三所示之採購或工程；及辛○○之證詞、扣案之辛○○筆記本、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總表為主要論據。被告5人則均堅詞否認前揭犯行，㈠被告己○○辯稱：起訴書附表一編號45號採購案找不到己○○的補助款申請書，他案也找不到，並沒有這個申請書。又己○○沒有將補助款申請書拿出來，辛○○如何願意拿錢給己○○，編號46、47，己○○的申請書是在八十四年十一月學校就拿去申請這個採購案，但從辛○○他們的業績明細表來看，是八十五年二月才去跟學校講好要做這個補助案，所以編號46、47採購案，己○○早已經將補助申請書拿給學校，學校也拿去申請要做這個採購案，辛○○他們是到隔年才去跟學校談要做這個採購案，己○○就編號45-47 的採購案顯然沒有與辛○○等人有犯意聯絡。又辛○○記載業績明細表顯然不實在，因為業績明細表是要做業績分派，如果辛○○說是跟議員講好的採購案就會多分他的業績，在此情形下，辛○○是否會據實填載相關採購內容，我們認為是有疑問的，此由己○○該案的補助款即可看出，被告己○○並無貪污犯行等語。㈡被告甲○○及其辯護人辯稱：起訴書所列關於被告甲○○補助款部分，高達1千多萬、22件，議員補助款金額豈會達到1千多萬。公訴人就被告甲○○如何收受款項、交付之時地均未舉證，被告甲○○並無貪污犯行等語。㈢被告戊○○及其辯護人辯稱：依壬○○製作之業績明細表及年度總表，都沒有紀錄到被告戊○○的回扣比例及回扣金額，公訴人復未舉證資金提領或流向紀錄，自不能僅憑宏傑公司內部帳冊資料之記載，即遽認確有收取回扣，被告戊○○並未貪污等語。㈣被告庚○○及辯護人則辯以：本件並無證據佐證被告庚○○有將其議員補助款使用權交給宏傑關係企業，亦無證據佐證被告庚○○有拿到回扣款，本件除辛○○有瑕疵之證詞外，沒有任何補強證據，被告庚○○並未貪污，應為無罪諭知等語。㈤被告丁○○及其辯護人辯稱：本件並無收取回扣之現金交付或金融機關等積極證據，應對被告丁○○為無罪諭知等語。
六、關於被告5人是否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附表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乙節，經查：附表一編號45至71、75至114及附表二編號1至14各編號所示被告5人以桃園縣議員名義填具之申請書，連同前揭如附表一、二各編號所示之受補助機關學校之公文、概算、預算書等有關申請事項、施作地點、經費估算等文件送桃園縣政府申請撥款補助前揭附表一、二所示受補助機關學校，桃園縣政府隨即核定以其他公共工程對下級之補助項下支應，嗣受補助機關學校依計劃執行，再檢附憑據送桃園縣政府目的事業主管、主計室審核通過後撥款核銷結案，有桃園縣政府與受補助學校往來函文、86年度至87年度地方建設經費報撥備查明細表、相關報支憑證（詳如前揭附表三佐證資料欄所示）、桃園縣政府100年1月7日府教設字第0990499323號函（126偵續卷㈢第167頁至170頁）可憑，足證其等曾以縣議員身分向桃園縣政府提出如前揭附表一、二所示之議員補助款之動支申請。
七、本件被告5人是否有自宏傑關係企業收受回扣乙節，經查：
　㈠關於證人辛○○證言部分:
　1.證人辛○○雖於93年7 月13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均證稱：丙○○、乙○○、己○○、甲○○、戊○○、庚○○、丁○○有提供補助款供宏傑關係企業使用，並收到一至三成不等回扣，其中丙○○、乙○○、己○○、甲○○、丁○○係伊親自洽談，其他議員是癸○○去洽談的，至於有沒有交付一到三成不等回扣給議員伊不確定，但應該是有，詳細的情況問癸○○比較清楚等語（見727他卷㈣第193 頁反面至第194 頁、727他卷㈠第113 頁）。另於93年9 月21日、9 月22日調查員詢問及檢察官偵訊中均稱：伊先透過電話聯絡桃園縣議員，約定時間到議員服務處或是議會（議員休息室）去找他們，其親自接洽蕭豐湧、丁○○、甲○○、何政雄、乙○○，見面時告訴議員其等有在承做議員對地方建設經費建議補助之設備、工程採購案，如果議員還有額度的話，是否給其機會讓其服務，議員就會問怎麼算，其就會告訴議員大約是『3 』，意思是以配合款的3 成或3 成以上代價向議員買配合款（例如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款是1 百萬元，就給他30萬元），如果縣議員認為可以，伊都當場一手交錢一手交『申請書』（出發前伊或伊配偶王美雲就會去銀行領錢後交給伊），議員交給伊之『申請書』大多只有簽名或蓋章，至於其他欄位都是空白的，但其會與議員討論每張申請書額度、總額度為何，再來決定議員交付申請書之張數，但通常會要求議員多開幾張備用；之後再到桃園縣區域，找各中小學校之校長、總務組長洽商是否需要添購設備，並告知可以幫忙爭取到桃園縣議員配合款，但是條件是爭取下來的配合款所辦理的採購案或標案必須交給宏傑關係企業承包，如果學校也同意，我們會幫忙學校製作預算書或計畫書，提供給學校去陳報給桃園縣政府審核，並由其或被告在議員所交付之空白申請書上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款項核撥後，學校必須依約由宏傑關係企業來承作，宏傑關係企業在完成學校的採購案或標案後，再提供浮編價格的發票給學校辦理請款核銷，伊向議員購買配合款都是用現金交易，看議員有多少額度的配合款可以販售，伊就帶多少現金去，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把簽好名的空白踐單交給伊等語（見11459偵卷㈣第3 至14頁，11459偵卷㈢第139 至145 頁、第175 至183 頁，727 他卷㈣第380 至396 頁、第415至420 頁）。又於93年9 月22日調查員詢問時稱：（前示資料記載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的桃園縣議員有哪些？）…還有蕭豐湧、丁○○、甲○○、何政雄…都是我親自去接洽的。（前示資料記載到桃園縣議員，都是曾經販售配合款給宏傑關係企業，換取3 成或3 成以上回扣的議員囉？）對（並點頭）」等語，並供述與桃園縣議員接觸之過程：「（你和桃園縣議員甲○○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甲○○在八德市的綽號叫『燒酒王』，我和甲○○的交易次數及金額，也已經記不清楚了，我和他交易都是在他位在八德市永豐路的服務處，他的服務處和他的金屬廢棄物回收廠設立在一起的，至於住家我雖然去過，但是已經忘記地址了。（甲○○服務處附近有無明顯地標？）從甲○○服務處出來沿永豐路左走會經過鐵道及縱貫道，在縱貫道附近就是省立桃園醫院及加油站」、「（你和桃園縣議員丁○○洽談販售議員配合款之詳情為何？）丁○○是原住民，我和丁○○的交易地點是在議會的休息室，之前曾到過他位在○○鎮○○里的服務處，他的服務處也是他的住家，離北二高交流道大概只有1 公里左右，而且我記得丁○○有一次收了我的回扣款，等到我要使用他的配合款『申請書』時，竟然被撤銷掉，經我向他查詢，他才告訴我配合款額度已經賣給別人，所以我只好自己吸收虧損，所以從此我就不和丁○○交易了。」…「（你前往拜訪桃園縣議員時，有沒有人陪你去？）我記得壬○○曾經和我拜訪過甲○○，至於壬○○有沒有陪我去拜訪其他議員，我記不清楚…我是開豬肝紅色的JAGUAR跑車、車號0000」等語（見727他卷㈣第380至396頁）。而於93年10月7 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宏傑公司所接觸的議員中，收受回扣的成數大部分都是三成，但是也有少部分之一、二成或三成以上，收一、二成回扣的是因為這是議員向縣政府爭取的經費，而不是議員自己的額度，三成以上的，伊記不清楚，可能要問壬○○比較清楚，至於癸○○比較高的成數要經過伊同意，伊都會跟壬○○討論等語（見727他卷㈤第18至19頁、第67頁）。復於93年10月18日調查員詢問、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撰寫之筆記本，稱：我在87年3 月間，向丁○○買400 萬元配合款，支付他120 萬元回扣款…」等語（見727 他卷㈤第70至75頁反面、第76至88頁），於93年9 月22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伊去談的時候，例如是100 萬元的地方建設經費補助我就會準備30萬元，該30萬元有時我會自己領有時我會請我太太去領，該帳戶是公司的帳戶」等語（見727他卷㈣第416 頁），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為肯定之證述。
  2.然證人辛○○於93年11月11日檢察官偵訊時，就其撰寫之筆記本內容，則稱：7 月14日的「湧」是伊寫的，但數字已經忘記是何意義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09 頁）。另於93年7 月26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宏傑關係企業辦理議員補助款採購案或工程案時，從未給予議員任何代價，93年7 月13日調查員詢問時，伊受到驚嚇，且血壓藥沒有吃昏昏沉沉，所以上次的回答都不是伊的意思等語（見11459偵卷㈡第81頁）。復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員詢問時證稱：於93年7 月13日、26日供述有出入，並沒有這樣做，而且當時有受到驚嚇，高血壓藥沒有吃，所以昏昏沉沉的等語（見11459偵卷㈢第4頁）。再於93年8 月19日檢察官訊問時證稱：錢的部分不實在，伊沒拿給議員，93年7 月13日當天的話是伊亂說的，因當天伊緊張沒吃抗焦慮的藥才會如此講的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33 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伊不清楚壬○○是根據什麼基礎來製作業績明細表，如果伊用口說的，壬○○的記憶不可能這麼好，怎麼可能記這麼多東西，空白牋單可能是學校叫伊去跟議員拿牋單的時候，上下有重疊兩張，學校只拿了一張，剩下的伊就拿回家，拿了也沒有用，伊沒有送回扣給被告己○○、甲○○、戊○○、丁○○、庚○○等議員，當時調查局給伊看一份報紙，上面寫幾百個人，叫我唸出來，叫出來的都算有，他們有錄影，因為弄到最後伊的律師要告他，因為那種拍桌撞椅的態度，後來副主任出來賠罪，接下來伊又當傻子，還在勸律師跟副主任不要再爭執，因為那種場面一般人不曾經歷過，他就跟你說講一講就沒事，伊也是想說自己的身體不好，血壓高、免疫系統的紅斑性狼瘡，覺得生命比較重要，他說這樣伊就相信，所以在這中間參差了有的這樣講，有的又沒這樣講，伊自己也混淆，在調查局問完，又過來地檢署，地檢署也照這樣問，問完又回到調查局，過程就是如此，沒有這件事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四第4 至20頁，卷八第242 頁）。又另於97年5 月1 日臺灣板橋（現更名新北）地方法院審理時、98年3 月11日、100 年3 月29日檢察官訊問時，就業績明細表之製作內容、宏傑關係企業所參與議員補助款之收取回扣情形，均證稱：伊當時在調查局，身體不堪負荷，只好配合回答等語（見93年度矚訴字第2號影卷第二十一宗第88至146 頁、126偵續卷㈠第11至12頁、126偵續卷㈢第275 至277 頁），而對於被告5人是否有收受回扣乙事，採否定之證述。
　3.證人辛○○此部分證詞既多有反覆、歧異之情形，則其對於被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相符。
　㈡證人壬○○證言部分：
　1.證人壬○○雖於93年8 月19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接觸議員主要是辛○○和癸○○，其他業務員不負責與議員接觸，宏傑公司的回扣成數是依據辛○○和癸○○和議員接洽後回來跟伊講的，伊才會記在帳上等語（見727他卷㈣第333 頁、第370 頁）。復於93年8 月30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因為伊是宏傑公司的會計，事後他們向伊請款時，會告訴伊是要先給議員的，再由伊向王美雲請款，請領下來的款項，伊再轉交給辛○○或癸○○，錢確實都有交給業務員，這些錢都是給議員的回扣金（即現金支出傳票上的金額總額），但是業務員有無交付給議員，伊不清楚，金額都是業務員（辛○○或癸○○）打電話給伊或老闆娘（王美雲），伊再依據他們說的金額或老闆娘告訴伊的金額填寫現金支出傳票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37 至245 頁、第373 至374 頁）。又於93年10月7 日調查官詢問、檢察官訊問時，稱：業務向議員買到配合款後，就由業務去找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業務會把需要補助的學校或單位名稱填寫在「客戶成交紀錄卡」上，由辛○○編號，決定用那一位議員的配合款補助，因為負責接洽議員的是辛○○、癸○○，他們兩個人要拿錢去買申請書，會由伊這邊登帳，所以辛○○、癸○○將申請書買回來後，都會將申請書叫給伊登帳，告訴伊這是誰的補助款，買了多少額度，交了多少回扣給那位議員，所有議員的配合款都是王美雲去提領的，辛○○是直接向王美雲拿，至於癸○○有部分是王美雲交給伊，由伊轉交給癸○○，伊再要求癸○○在傳票上簽名，部分是癸○○自己向王美雲拿，待癸○○交回申請書時，再請癸○○在傳票上簽名，癸○○除了從伊這邊拿錢要簽名外，也要拿回議員的牋單或申請書給辛○○，來證明確實有把回扣款給議員，如果癸○○沒有把回扣款給議員，議員不會同意給癸○○牋單或申請書，收取三成以上回扣的有那些議員，詳細情形要問癸○○比較清楚，辛○○筆記本記載84、85、86、87年度辛○○、癸○○業績及宏傑關係企業營業淨利等資料，應該是從報表抄來。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如果調查局沒有搜到帳冊及傳票，就是被辛○○銷毀的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9至39頁、第63至66頁）。證稱其公司業務員有向議員收取回扣，並依照癸○○、辛○○所稱金額登帳。
　2.惟證人壬○○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要請求議員給宏傑關係企業議員配合款，而與己○○聯絡或跟其談論購買議員配合款，那是偵查中，他們拿業績明細表，照著業績明細表叫伊回答，當時伊因為自己的案子有受到一些恐嚇及壓力，有些回答不是自己真正意思，像回扣也是他們自己說那個就是回扣。伊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會計，負責內部記流水帳，王美雲是管錢的，辛○○不會告訴伊錢用在哪裡，就告訴伊這樣記，單憑辛○○說用了多少錢，就自己登載上去，做完以後會給辛○○看，辛○○會說那些項目需要修正，伊先前證述的意思是說，因為上面記載金額就是錢，可是檢調單位認為錢就是回扣，配合他們認罪，在調查局那邊，他們是叫伊看著業績明細表上面的金額回答，題目也是他們出的，伊也不能更改，也不能說這不是回扣，也不讓伊更改。伊從來沒有去見過任何議員，不是伊的業務，伊只是內勤，沒有跑外面。伊手寫的明細分類帳，就是年終統計業績明細表，應該稱為總表，辛○○交代伊這麼製作，手寫的總表，上面沒有記載議員戊○○，伊在93年8 月30日調查局筆錄，是調查員要求伊照著總表來回答，他們就是拿這個東西叫伊回答，伊真的也不知道，事實上這個東西跟回扣一點關係都沒有。伊的表已經給辛○○看過，也修改過好幾次的，所以是辛○○告訴伊這個部分要另外加上0.3 、0.35、0.4 等這些數字，伊才會另外把它寫上去，原本的是沒有這些數字，意思是這部分要當作費用去扣除，這樣就不會有那麼多的盈餘。辛○○不會告訴伊，伊就只是一個統計的人，都是辛○○口頭叫伊記的。公司錢不是伊管的，伊只負責登載帳，在伊會計的任內，沒有經手過支付任何一位議員的金錢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2至45頁），而否認其記帳與議員收受回扣有關。
　3.證人壬○○此部分證詞既有歧異，且其稱登帳均係依照辛○○及癸○○指示，並不認識被告5人，也未親見，則證人壬○○於偵查中證述被告5人有收取回扣應為傳聞，則其對於被告5人不利之證述，實需有補強證據相佐，方能信與事實相符。
　㈢證人癸○○證述部分：證人癸○○於93年7 月14日調詢、93年7 月14日、96年5 月14日、100 年3 月29日偵詢均證稱：辛○○、壬○○並沒有轉交金錢給議員回扣，伊不知道有回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㈣第205 至209 頁反面，11459偵卷㈡第25至27頁，94年度偵字第3028號卷第三宗第36至37頁，126偵續卷㈢第279 至280 頁）。另於原審審理中證稱：伊沒有接觸議員，伊在桃園只有跑公所，根本不知道公司需要接觸議員，議員伊通通沒有接觸，在公司只有做3 、4 年，公司不會交任何重要東西給我，連個印章都從來沒拿過，並不知道辛○○於93年10月7 日訊問筆錄為何說有交回扣的錢給伊，伊87年底就離職了。而且偵訊時也一直強調，已經離職了。在宏傑公司任職期間，沒有親眼看見辛○○、子○○或壬○○有交付任何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75至185頁）。則此部分與辛○○、壬○○證述歧異，且未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做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㈣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出納王美雲於調詢、偵訊及另案本院審理中證稱：伊於80至90年在宏傑關係企業擔任出納，公司要用錢就由伊到銀行領，70幾年到89年間，由壬○○記帳，沒有支付撥款議員回扣的事等語（見727他卷㈠第116 至120 頁、第133 至135 頁，98年度矚上訴字4 號卷第十二宗第65頁反面至66頁反面）。並無對被告5人為不利證述，自難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㈤證人即宏傑關係企業採購業務人員子○○於調詢、偵訊及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伊不知道辛○○、癸○○有以議員補助款的三成左右代價，向桃園縣議員購買議員牋單。伊在宏傑關係企業任職期間，沒有送錢給民意代表，也沒有看過辛○○、壬○○送錢給民意代表等語（見727他卷㈤第2 至6 頁，11459偵卷第30至36頁，原審矚訴字12號卷八第185至195 頁），亦無對被告5人是否確有收受回扣為不利證述，自難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
  ㈥關於本件檢察官所舉書證部分：證人辛○○雖於其筆記本中記載有數字，然其筆記本中可辨識者僅有「（另40万）庚○○」、「文昌800万」，等字樣，雖有被告庚○○姓名及數字，但並未註記任何意思，也無其他時間、地點、事項之記載，自難憑此遽論被告庚○○上揭犯行，而其餘被告己○○、甲○○、戊○○、丁○○4人，則並未在筆記本內有何記載，自難以此筆記本採為不利被告5人之證據。又本件業績明細表及總表雖由證人壬○○製作，且業績明細表上項目包括種類、成交日、成交卡號、客戶名稱、預算、成交額、成本比、標準業績等，惟證人壬○○於93年10月7日調查局證述中稱：販售給各議員之配合款計算依據是業績明細表，支付議員回扣款部分，都是記載在帳冊及傳票上等語，則業績明細表及總表部分，僅可證明宏傑公司曾經與議員接洽，請議員讓該公司承攬學校修繕工程，尚難僅憑此即認被告5人曾收取回扣。而不論證人辛○○或壬○○均一致證稱會向議員拿取「空白申請書」填寫受補助單位、金額、日期後，送到桃園縣政府工務局申請撥發配合款等情，然除被告乙○○、丙○○外，並未在宏傑公司搜獲被告5人名義之「空白申請書」，無法證明宏傑公司如何以被告5人名義向縣政府申請補助款。
八、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5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貪污犯行，揆諸首揭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告5人犯罪，依法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
九、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己○○、甲○○、戊○○、庚○○、丁○○犯罪為由，諭知其等無罪之判決，理由雖與本院認定稍有歧異，經核尚無違誤。檢察官猶執陳詞提起上訴，然前揭檢察官所列證據及卷內訴訟資料，經本院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有罪心證，已俱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僅就原審採證之職權行使再為爭執，核無理由，此部分上訴應予駁回。
柒、被告甲○○經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一份在卷可憑（本院卷二第163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安紜提起公訴，檢察官鄧瑋琪提起上訴，檢察官邱智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世宗
                                      法　官  吳勇毅
                                      法　官  呂寧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己○○、甲○○、戊○○、庚○○、丁○○，不得上訴。
被告丙○○、乙○○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檢察官就其餘被告部分，除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外不得上訴。
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
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
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
                                      書記官  賴資旻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10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85年10月23日修正之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千萬元以下罰金：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附表一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算之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1 丙○○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419920丙○○550000 ） 965,000 2 丙○○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庚○○118100丙○○480000） 574,000 3 丙○○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30000丙○○500000） 572,000 4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高級書框、底座、搬運費、稅利 495,130 5 丙○○ 85 武漢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468,000 6 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7 蕭豐湧（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62480蕭豐湧30000） 572,000 8 蕭豐湧（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及保護設施工程 982,800 9 蕭豐湧（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輕鋼架天花板及吊扇 651,840 10 蕭豐湧（已歿）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181820、甲○○708580 ） 887,250 11 蕭豐湧（已歿）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蕭豐湧 388920、甲○○415800） 388,920 12 蕭豐湧（已歿） 85 青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蕭豐湧190000、庚○○210000） 397,000 13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495,300 14 蕭豐湧（已歿） 86 上湖國小 87 教學環境改善 772,000 15 蕭豐湧（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2,500 16 蕭豐湧（已歿） 86 龜山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680,000 17 蕭豐湧（已歿） 86 介壽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 800,240 18 蕭豐湧（已歿） 86 潛龍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9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40,000 20 蕭豐湧（已歿） 86 富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9,760 21 蕭豐湧（已歿）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944,160 22 蕭豐湧（已歿）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蕭豐湧328160丁○○929600） 1,217,440 23 蕭豐湧（已歿） 86 富台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474,600 24 蕭豐湧（已歿）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25 蕭豐湧（已歿）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設備（蕭豐湧60000庚○○732960） 769,000 26 蕭豐湧（已歿）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蕭豐湧19000 庚○○973320） 986,160 27 蕭豐湧（已歿） 85 東門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縣府公文） 492,000 28 蕭豐湧（已歿）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設備、安全地墊 966,000 29 蕭豐湧（已歿）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 800,140 30 蕭豐湧（已歿） 85 南門國小 86 體育科器材設備 494,300 31 蕭豐湧（已歿） 85 蘆竹國小 86 遊戲器材設置工程 812,000 32 蕭豐湧（已歿）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設備 187,600 33 蕭豐湧（已歿） 85 公埔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45,500 34 乙○○ 86 八德國中 86 改善教學環境 653,000 35 乙○○ 86 青溪國小 86 環保器材〈何政雄（起訴書誤載為甲○○應予更正）200000乙○○200000〉 396,500 36 乙○○ 86 僑愛國小 87 教學環境鋁門窗 903,800 37 乙○○ 86 僑愛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734,000 38 乙○○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8,500 39 乙○○ 86 富岡國小 87 烤漆浪板 745,920 40 乙○○ 86 霄裡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69,120 41 乙○○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2 乙○○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43 乙○○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44 乙○○ 85 華勛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45 己○○ 85 福安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備 647,850 46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遊樂器材等6項 597,780 47 己○○ 85 美華國小 85 龍形隧道等4項 596,500 48 甲○○ 85 僑愛國小 86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993,000 49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50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708580蕭豐湧181820） 887,250 51 甲○○ 85 僑愛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884,195 52 甲○○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53 甲○○ 85 介壽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613,620 54 甲○○ 85 介壽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甲○○415800蕭豐湧388920） 801,360 55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等設施 805,000 56 甲○○ 85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樂器材設備 492,000 57 甲○○ 85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255580庚○○744300） 996,000 58 甲○○ 85 華勛國小 85 體育科器材設置工程 896,750 59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492,000 60 甲○○ 85 成功國小 86 龍形隧道綜合遊戲器材 966,000 61 甲○○ 85 潛龍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 398,000 62 甲○○ 85 美華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捲門、大門、採光罩 895,000 63 甲○○ 85 大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甲○○73745 何政雄326255） 398,000 64 甲○○ 85 福安國小 86 塑膠垃圾筒 496,870 65 甲○○ 85 蘆竹國小 86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 447,500 66 甲○○ 85 楊梅國小 86 收錄音機 486,000 67 甲○○ 85 巴陵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52,000 68 甲○○ 85 光華國小 86 資源回收分類桶 190,000 69 甲○○ 85 興南國中 86 不銹鋼鐵窗鐵門 993,000 70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 393,000 71 甲○○ 85 崙坪國小 86 龍形隧道遊樂設施 491,000 72 林山峰（已歿） 84 青溪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3 林山峰（已歿）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綜合遊戲器材及人工草皮 420,000 74 林山峰（已歿） 84 華勛國小 85 綜合遊戲器材設備 492,000 75 戊○○ 84 慈文國中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 465,000 76 戊○○ 84 同安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7 戊○○ 84 西門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 465,000 78 戊○○ 84 中埔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設備（縣府公文） 398,000 79 戊○○ 84 文山國小 85 鋁鐵罐壓縮分類資源回收機（代號TW-2688） 398,000 80 戊○○ 84 上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54,800 81 戊○○ 84 瑞埔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2 戊○○ 84 水美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3 戊○○ 84 大同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01） 465,000 84 戊○○ 84 瑞梅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縣府公文） 465,000 85 戊○○ 84 海湖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設備（代號HJ-9101） 465,000 86 庚○○ 84 中正國小 85 資源回收分類桶（代號HJ-9101） 465,000 87 庚○○ 84 富台國小 85 木製制合遊戲器材設備及人工草皮 420,000 88 庚○○ 84 八德國中 85 改善教學環境及設備（甲○○255580庚○○744300） 996,000 8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882,000 90 庚○○ 85 富台國小 86 廚房增建工程 990,000 91 庚○○ 85 富台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工程 976,500 9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 723,065 93 庚○○ 85 青溪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332,640 94 庚○○ 85 普仁國小 86 改善教學環境 941,600 95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文） 492,850 96 庚○○ 85 富台國小 86 購買視聽教室器材設備（縣府公文） 495,600 97 庚○○ 85 青埔國小 86 總機電話語音及播音系統設備 496,850 98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電動捲門（縣府公文） 851,450 99 庚○○ 85 芭里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鐵門工程（縣府公文） 860,000 100 庚○○ 85 興南國中 86 亮面不銹鋼鐵窗工程（縣府公文） 995,440 101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綜合遊樂器材 745,000 102 庚○○ 85 普仁國小 86 不銹鋼鐵門窗工程（縣府公文） 993,300 103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總機電話語音設備 495,600 104 丁○○ 86 青溪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鐵窗電動捲門（蕭豐湧328160丁○○929600） 1,217,440 105 丁○○ 86 楊梅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852,880 106 丁○○ 86 上湖國小 87 綜合遊戲器材 416,460 107 丁○○ 86 介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59,040 108 丁○○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590,240 109 丁○○ 86 僑愛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鋁窗） 904,220 110 丁○○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773,920 111 丁○○ 86 富岡國小 87 環保器材 397,000 112 丁○○ 85 武漢國小 86 窗簾安裝（戊○○522700丁○○13000） 535,000 113 丁○○ 85 福安國小 86 亮面不銹鋼鐵門 589,500 114 丁○○ 85 福安國小 86 環保器材 493,500 
附表二
編號 議員姓名 行為年度 受補助單位 預算年度 工程名稱 縣府核撥之補助金額（新臺幣/元） 1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480000庚○○118100） 574,000 2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73,130 3 庚○○ 86 富台國小 87 辦公室設備 492,000 4 庚○○ 86 大成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 312630、庚○○659530） 920,000 5 庚○○ 86 普仁國小 87 安全地墊保護設施 506,800 6 庚○○ 86 普仁國小 87 亮面不銹鋼採光罩 500,080 7 庚○○ 86 東勢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75,000 8 庚○○ 86 龍壽國小 87 烤漆浪板 651,280 9 庚○○ 86 富台國小 87 桌椅、屏風 473,550 10 庚○○ 86 南門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 898,000 11 庚○○ 86 南崁國中 87 資源回收分類桶 226,800 12 庚○○ 86 南崁國中 87 改善教學環境（蕭豐湧60000庚○○732960） 769,000 13 庚○○ 86 龍壽國小 87 改善教學環境（丙○○550000庚○○419920） 965,000 14 庚○○ 86 武漢國小 87 遊戲器材設置及保護設施（蕭豐湧19000 庚○○973320） 986,160 
附表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0年度蒞字第17515號補充理由書
編號 待證事實 證據項目  一 被告己○○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45至編號47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業績明細表、訂購單。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二 被告甲○○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48至編號71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5.業績明細表、訂購單。6.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7.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8.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9.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0.桃園縣政府（函）稿。 11.補助款申請書。 12.桃園縣楊梅國民小學函。  三 被告戊○○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75至編號85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述。 3.業績明細表。 4.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四 被告庚○○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86至編號102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查中之證述。 3.證人許淵慶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業績明細表、訂購單。5.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程明細表。 6.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7.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8.桃園縣政府（函）稿。 9.桃園縣普仁國民小學函。 10.補助款申請書。 11.桃園縣中壢市富台國民小學廚房增建工程預算圖。  五 被告丁○○身為桃園縣議會第13屆議員，明知桃園縣議員地方建設經費之申請、支用等相關規定，竟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之所有，於附表一編號103至編號114所示時間，將其名下應撥用於各民間團體、里辦公處及縣立學校等單位之補助款額度及申請所得經費，以簽立空白箋單等方式，將議員補助款以三成不等之代價，販售予宏傑集團之辛○○等人，藉由承攬附表一編號34至編號44所示學校、機關之工程、採購案，從中牟取不法利益。 1.證人辛○○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2.證人壬○○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3.證人卯○○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4.證人辰○○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5.證人巳○○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6.證人午○○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7.證人未○○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8.證人寅○○於調詢、偵訊中之證述。 9.業績明細表。10.86年及87年地方建設經費補助工明細表。 11.應收帳款明細表、銷貨進貨明細表。 12.桃園縣政府93年8月19日府工土字第0930214129號函。 13.收入（支出）憑證黏存單。 14.桃園縣政府（函）稿。 15.補助款申請書。 16.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總機電話語音設備預算圖。 17.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上湖國民小學購置綜合遊戲器材設備預算圖。 18.桃園縣復興鄉介壽國民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19.桃園縣龜山鄉龍壽國民小學改善教學環境工程預算書圖。 20.桃園縣楊梅鎮（現改制為楊梅市）富岡國民小學購置環保器材設備預算書圖。 
附表四：被告乙○○、丙○○犯罪所得
編號 被告 申請書建議金額（單位：元） 成數 犯罪所得 （單位：元） 備註 1 丙○○ 550,000 0.3 165,000 與庚○○共同申請965,000元 2 丙○○ 480,000 0.3 144,000 與庚○○共同申請574,000元 3 丙○○ 500,000 0.3 150,000 與蕭豐湧共同申請572,000元 6 丙○○ 235,100 0.3 70,530 與乙○○共同申請492,000元 合計  1,765,100  529,530  34 乙○○ 666,960 0.3 200,088  35 乙○○ 200,000 0.3 60,000 與何政雄（起訴書誤載為甲○○應予更正）共同申請396,500元 36 乙○○ 911,420 0.35 318,997  37 乙○○ 741,000 0.35 259,350  38 乙○○ 910,000 0.35 318,500  39 乙○○ 750,400 0.35 262,640  40 乙○○ 884,800 0.35 309,680  42 乙○○ 808,400 0.4 323,360  43 乙○○ 900,000 0.4 360,000  44 乙○○ 259,900 0.4 103,960 與丙○○共同申請492,000元 合計  7,032,880  2,516,575  





